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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铅印本将载入《1 9 8 0年国际法 

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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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会议的组织 

1. 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据大会1 9 4 7 年 1 1 月 2 1日第174(1工）号决议成 

立的。委员会依照附于该决议，后来经过修正的委员会规程，于I 9 8 0 年 5 月 

5 日 至 7 月 2 5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该委员会永久会址举行了第三十二届会议。 

2 . 本报告说明委员会这一届会议的工作情况。报告第二章是关于国家对条 

约以外事项的继承问题，叙述委员会关于这一，的工作，并载有一读通过的条款草 

案和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四条条文的评注。第三章关于国家责任,叙 

述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并载有一读通过的第一部分条款草案和在第三十二 

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三条条文的评注。第四章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 

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叙述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并载有一 

读通过的8 6条条款草案和附件以及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2 0条条文与 

附件的评& 第五章关于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叙述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 

工作，并载有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六舉条款草案和有关这些条款草案的 

i f第六章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叙述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 

并载有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两条条款草案及其评注。第七章和第八章 

分别叙述委员会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贵任以及外 

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工作。最后，第九章叙述委员会 

的工作方案和方法以及若干行政和其他问题。 

A . 成 员 

3 . 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 

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根廷）； 

穆罕默德‧贝德贾威先生（阿尔及利亚）；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埃及）； 

胡安。何塞‧卡列—卡列先生（秘鲁）； ' 

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先生（墨西哥）； 

埃曼努尔‧科德齐埃。达德齐先生（加纳）； 

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委内瑞拉）； 

詹斯'埃文森先生（挪威）； 

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牙买加）； 

贾戈塔先生（印度）； 

弗兰克‧恩金加先生（肯尼亚）； 

克里斯托弗。沃尔特。平托先生（斯里兰卡）； 

昆廷。巴克斯特先生（新西兰）； 

保罗。勒太先生（法国）； 

威廉‧里普哈根先生（荷兰）； 

米兰•萨霍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美利坚舍众国）； 

颁蓬‧素差伊库先生（泰国）； 

阿卜杜勒‧哈基姆‧塔比比先生（阿冨汗）； 

杜杜。提亚姆先生（塞内加尔）； 

鹤冈千仞先生（日本）； 

尼科茱‧乌沙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弗朗西斯‧瓦茱特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斯特凡‧微罗斯塔先生（奥地利）； 

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B . 主席团成员 

4 .委员会在 I 9 8 0年 5月 5日第 1 5 8 4次会议上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 

一 2 一 



主席：克里斯托弗‧沃尔特‧平托先生 

第一副主席:'胡安。何塞‧卡列—卡列先生 

第二副主席：杜杜‧提亚姆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斯特凡。微罗斯塔先生 

报告员：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 

5. 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扩大主席团由本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委员会历届主席和 

特别报告员组成。扩大主席团的主席由委员会本届会议主席担任。根据扩大主 

席团的建议，委员会在I 9 8 0年 6月 4日第 1 6 0 4次会议设立了一个规划组，在 

本届会议负责审议有关委员会工作的组织、方案和方法的事项，并向扩大主席团提 

出报告。扩大主席团任命杜杜。提亚姆先生为规划组主席；规划组的成员如下： 

胡安‧何塞卡列。卡列先生、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弗兰克‧恩金加 

先生、保罗。勒太先生、米兰。萨霍维奇先生、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阿卜杜勒-

哈基姆‧塔比比先生、鹤冈千仞先生、尼科茱•乌沙科夫先生和弗朗西斯•瓦莱特 

爵士。 

c .起草委员会 

6 . 委员会在1 9 8 0年 5月 8日第 1 5 8 7次会议上任命了一个起草委员会， 

成员如下：胡利奥。巴尔沃萨先生、莱昂納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詹斯.埃 

文森先生、贾戈塔先生、弗兰克‧恩金加先生、保罗。勒太先生、斯蒂芬，施韦贝 

尔先生、鹤冈千仞先生、尼科茱•乌沙科夫先生和弗朗西斯。瓦茱特爵士。 委员 

会选出斯特凡‧微罗斯塔先生担任起草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以委 

员会报告员的身分也参与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D .秘书处 

7. 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埃里克'絮伊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会iJL 法律事务 



厅编纂司司长瓦伦丁•罗曼诺夫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法律顾问缺席时代表秘 

书长,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约翰。斯科特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了委员会一些会il编 

纂司副司长圣蒂亚哥‧托雷斯一贝纳德斯先生担任委员会副秘书。高等法律专员 

爱德华多‧巴伦西亚一奥斯皮纳先生担任委员会高等助理秘书，法律专员安德罗尼 

科。阿德德先生和拉里‧约翰逊先生抠任委员会的助理秘书。 

E . 议 程 

8 .委员会在1 9 8 0年5月5日第1584次会议上通过第三十二届会议的议 

程，其项目如下： 

1.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2. 国家责任 

a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4. 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 

5.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 

6.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7.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a 囿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9. 工作方案和方法 

10.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1. 第三十三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u 其他事项 

9.除了第8项（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之外,委员会审议了议程上的全部项目。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举行了 5 9次公开会议（第1584至1642次）。此外，起草 

委员会举行了27次会议，委员会扩大主席团举行了
3
次会议，规划组举行了

4
次 

会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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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A . 导 言 

10. 国际法委员会在1 9 7 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有二十三条 

条款的临时草案，完成了关于S家对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的一读. 

委员会在同一届会议上，还一读通过了关于国家档案的A条和B条草案，并且决定 

把它们附入草案作为增编。委员会按照其规程第I 6 和 2 1条的规定，决定通过 

秘书长，把这些临时条款草案递交给会员国政府，请它们发表蕙1 2 

11. 大会在1 9 7 9 年 1 2 月 I 7日第34/141号决议第4(a)段中建议委员会 

"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爭项的继承的工作，以期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完 

成关于国家档案问题的研究，并且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完成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 

项的继承的全部条款草案的二读，逬行工作时要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在大 

会辩论中就这个专题所发表的意见"。 

ia特别报告员穆罕默獰‧贝德贾威先生在委员会本届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对国 

家 档 案 的 继 承 的 第 十 二 次 报 告 4 / 3 3 3 ) , ' 其 中 载 有 四 个 新 增 条 文 （ , 

关于至I 9 7 9年为止，委员会在国家对条约以外亭项的继承这一专题方面的 

工作的历史回顾，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I 0 号 》 

( A / 3 4 / 1 0 ) ,第 8— 2 0页，第 1 7 —4 5段（《 I 9 7 9年国际法委员会年 

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 / 3 4 / 1 0号文件，第 1 7—4 5段）。 

关于这些临时条款草案案狄其评注，参看同_L 

将载于《1 9 8 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D E和F条）的案文，规定在非殖民化以外的国家继承情况中国家档案的继承问题， 

非殖民化情况已在B条中加以规定。这些条款草案分别规定在一国部分领土的移 

交、国家的合并、囯家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和国家解体的情况中国家档案的继 

承问题。这个报告对特别报告员提交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第十一次报告（A/ 

CU. 4 / 3 2 2 C o r r I (只有英、法文本）和A<id。 1-2) 4 提出了几项更改和一 

些增添。关于国家档案继承问题的第十一次报告仍然是委员会审议这个问题的基 

本文件，因为委员会在上一届会议还没有完成它的研究。 

la 委员会在第1602至1606次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第十一和十二次的报 

告审议了国家档案的问题，并将报告所载的BI、 D E和 F条的草案交给起草委员 

会。起草委员会研究了这四条条款的草案后，向委员会提出了0、 D、 ：E和F条 

的案文。委员会在第1627次会议上，经约略修改后，一读通过起草委员会建议的 

C；、 D、 ，：F各条。 

1 4 这四条新增条款通过后，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完成了关于国家档案的继承的 

一系列条款草案的一读。委员会之所以保持用英文字母编号，是因为委员会认为， 

这几条条文最后应列入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亭项的继承的整个草案哪一个部分的问 

题，即究竟应作为一个独立部分还是作为关于国家财产的继承的第二部分的一个独 

立章节的问题，应参照各国政府的评论来决定。 

1 5委员会按照其规程第 1 6条和第 2 1条的规定，决定通过秘书长，把〇、 

D、 ：s矛口 F条条款草案递交各会员S政府，请它们提出意见。 

B.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 

继承的条茅文草案 

l a 委员会在第二十五和二十七至三十二届会议上通过的第1至2 3 ^A、 B、 

C D E和:F条的案文以及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通过的C、 D E和 F条案文及其评 

注，载于下面，供大会参考。 

将载于《1 97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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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 

第一部分 

导 言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圃 

本条敖适用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效果。 

第 2 条 

^ § 

1.为本条款的目的： 

(a)"国家继承"指一国对领土的阖际关系所负责任，由别国取代； 

0>)"被继承国"指国家继承时，被别国取代的国家； 

(c) "继承 K "指国家继承时，取代别国的国家； 

(d) "国家继承日期"指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国际关系上被继承il所负贵任 

由继承国取代的日期； 

(e) "新独立国家"指其领土在国家继承日期之前原是由被继承S负责其国际 

关系的附厲领土的继承国； 

(f) "第三国，，指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2.第1款关于本条款内用语规定不妨碍此等用语在任何国家的ffl内法上的便 

用或所具有的意义。 

第 3条 

属于本条款范围的国家继承爭件 

本条款只适用于依照a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所载si际法原则而发生的 

a家继承的效果。 

第二部分 

国家财产 

第 1节.一般规定 

第 4条 

本部分条款的范围 

本部分条款适用于国家继承对a家财产的效果。 

第 5条 

国冢财产 

为本部分条款的目的，"国家财产"指在国家继承日期时，按照被继承国国内 

法的规定，为该a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 

第 6 条 

继承国对转属它的国家财产的权利 

对于按照本部分规定转属继承阖的国家财产，闺家继承引起被继承a权利的消 

灭和继承阖权利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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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条」 

gl家财产转属日期 

除另有协议或决定外，国家继承日期即为囪家财产转属日期。 

第 8 条 

ai家财产的无偿转厲 

在本部分条款规定的限制下，除另有协议或决定外，国家财产从被继承BI转属 

继承国时，不予补偿。 

第 9 条 

a家继承对第三国ai家财产不发生影响 

a家继承本身对国家继承日期时在继承国领土内，按照被继承国a内法的规定, 

为第三国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不发生影响。 

第2节.关于每种国家继承的规定 

第10条 

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 

1. 一31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阖家财产转厲继承闺的问 

题应按照被继承圔与继承ffi之间的协议解决。 

2. 如无协议： 

(a)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SI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厲继承国； 

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 

转厲继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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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U 条 

新独立a家 

1. 继承国为新独立国家时： 

(a)属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和在领土附属期间成为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的 

动产，应转属新独立31家； 

0>)与被继承国对BI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 

转属继承国； 

(c) 第(a)和(b)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国家动产，附属领土曾为其创造作出 

贡献者，应按照附属领土所作贡献的比例转属继承阖； 

(d) 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冢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2. 新独立国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厲 

新独立SJ家的问题，应按照第1款的规定决定。 

3. 附属领土成为原负责其a际关系的国家以外的一个国家的领土一部分时， 

极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的问题，应按照第1款的规定决定。 

4. 被继承11和新独立国冢之间对ISI家财产的继承不执行第1至第3款的规定 

而另外締结协定予以决定时，此等协定不应违反各B1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沅享有 

永久主权的原则。 

第 1 2 条 

国冢的合并 

1.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应转 

属继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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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不妨碍第1款的规定的条件下，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划归继承国或其组 

成部分的问题，应依继承国HI内法的规定决定。 

笫 1 3 条 

lil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1.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冢时，除被继承国和 

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 

P-)位于继承国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b) 与被继承国对i[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鼠的茵家动产应 

转属继承面； 

(c) 第Cb)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国家动产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 

2. 第1款适用于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阖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的情况。 

3. 第1和第2款的规定不妨碍国家继承所引起的饪何公平补偿问题。 

第 1 4 条 

国冢的解体 

1. 被继承SI解体和不复存在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阖家时，除 

有关继承HI之间另有协议外： 

(a)位于继承国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Cb)位于被继承国领土外的被继承国的11家不动产应转属其中一个继承国 

但需对其他继承国作出公平补偿； 

(c) 与被继承国对ni冢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 

转属有关继承国； 

(d) 第(c)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的国冢动产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各继承国 

2. 第1款的规定不妨碍31家继承所引起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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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国家债务 

第 1节.一般规定 

第 1 5 :条 

本部分条款的范围 

本部分条款适用于国家继承对国家债务的效果 

第 1 6 条 

国家债务 

为本部分条款的目的，"国家债务"指： 

(a) —国对另一国、某一国际组织或任何其他国际法主体所负的任何财政 

义务; 

(b) —国应担负的任何其他财政义务。 

第 1 7 条 

继承国对转厲它的国家债务的义务 

对于按照本部分条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国家继承引起被继承国义务 

的消灭和继承国义务的产生。 

第 1 8 条 

国家债务的转属对债权人的影响 

1. 国家继承本身不影响债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2 . 被继承国或继承国对主张权利的第三国或国际组织，不得援引被继承国和 

继承国之间或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关于被继承国国家债务的某一部分或几部分转属 

的协定，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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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该协定的后果符合本部分条款的其他适用规则；或 

0 »该协定已获得该第三国或国际组织接受。 

第2节，关于每种国家继承的规定 

第 1 9 条 

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 

1„ 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转属继承国的问 

题应按照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 

2.如无协议，被继承面的面家债务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厲继承国，除了别的以 

外声考虑到转属继承K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与该项面家债务之间的关系。 

第 2 0 条 

新独立国家 

1. 继承国为新独立国家时，被继承国的面家债务不应转属新独立国家，但鉴 

于与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国家债务.同转属新独立 

国家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之间的连系，新独立国家和被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者除外. 

2 . 第1款所述协议不应违反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永夂主权的原 

则，其执行亦不应危魯新独立闳家的经济基本均衡。 

第 2 1 条 

国家的合并 

1 .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转 

厲继承国， 

2 . 在不坊碍第1款规定的条件下，继承国可按照其国内法，将被继承国的国家 

债务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划归其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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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2 条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1 .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家时，除被继承国和 

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但须 

顾及一切有关情况。 

2 . 第1款的规定适用于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的情况。 

第 2 3 条 

国家的解体 

被继承国解体和不复存在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时，除各继 

承国另有协议外，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每一继承国，但须顾 

及一切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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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 

A 条 

国家档案 

为本条款的目的，"国家档案"指在国家继承日期时，按照被继承国的国内法 

规定，属于被继承国所有，并由被继承国作为国家档案收藏的一切文件. 

B 条 

新独立国家 

1。 继承国为新独立国家时： ' 

(a)原属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所有，在领土附属期间成为被继承国国家档 

案的档案，应转属新独立国家； 

m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国冢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 

留在该领土内的部分，应转属新独立国家。 

2 . 除第1款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国家挡案中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的部 

分，其转属或适当复制问题应由被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协议决定，务使两国中每一国 

都能从国家档案的这些部分获得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益处. 

3 。 被继承国应从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向新独立国家提供与新独立国家领土 

的所有权或其疆界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新独立国家的国家档 

案文件的含义所必需的最有力的文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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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1至第3款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附属领土组成一个新独立国家的îft 

况。 一 

5。 第1至第3款适用于附属领土成为原负贵其国际关系的国家以外的一个 

国家的领土一部分的情况。 

6。 被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之间就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締结的协定不应损害 

两国人民对于发展和对于取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 

c 条 

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 

1. 一国将一部页土移交给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转属继承国的问题 

应按照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 

2. 如无协议： 

(a) 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交 

由有关领土移交的国家支配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To)除(a)项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纯粹或主要与国家继承所涉 

领土有关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3. 被继承国应从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向继承国提供与被移交领土的领土所有 

权或其疆界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含 

义所必需的最有力的文件证据。 

4. (a)被继承国应于继承国提出要求时，向该国提供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与 

被移交领土的利益有关的文件的适当复制本，费用由继承国负担。 

(b) 继承国应于被继承国提去要求时，向该国提供按照第1或第2款转属 

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适当复制本，费用由被继承国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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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_ 全 

国家的合并 

1.两个或两个以上囯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应转 

属继承国。 

a在不妨碍第1款的规定的条件下，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划归继承国或其组' 

成部分的问题，应依继承国国内法的规定决定。 

. E 条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1.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家时，除被继承国和 

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 

(a)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留 

在该领土内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W除(a)项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囿国家档案中直接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 

关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a除第1款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的部 

分，其转属或适当复制问题应由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协议决定，务使两国中每一国都 

能从国家档案的这些部分获得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益处。 

3. 被继承国应从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向继承国提供与继承国领土的所有权或 

其疆界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含义所 

必需的最有力的文件证据。 

4. 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就被继承国的囯家档案締结的协定不应损害两国人 

民对于发展和对于取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 

5-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应于两国中任何一囿提出要求时，提供其国家档案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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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别领土的利益有关的文件的适当复制本，费用由提出要求的国家负担。 

6.第1至第5款的规定适用于国家的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 

的情况。 

F 条 

国家的解体 

1. 被继承国解体和不复存在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时，除 

有关继承国另有协议外： 

(a) 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某一继承国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留在 

该继承国领土内的部分,应转属该继承国； 

(b) 除(a)项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直接与某一继承囿领土有关 

的部分，应转属该继承国。 

2. 除第1款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囿国家档案中对继承囿各别领土有关的部分, 

其转属问题应由继承国协议决定，务使每一继承国都能从国家档案的这些部分获得 

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益处。 

a每一继承国应从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属于它的部分向其他继承国提供与各 

该继承国领土的所有权或其疆界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各该继 

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含义所必需的最有力的文件证据。 

4有关继承国之间就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締结的协定不应损害这些国家的人 

民对于发展和对于取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 

5. 每一继承国应于任何其他继承国提出要求时，将被继承国国家档案属于它 

的部分中与该其他继承国领土的利益有关的文件的适当复制本，提供给该其他继承 

国，费用由该其他继承国负担。 

6. 第1至第5款的规定不预断为了继承国的相互利益而保全继承国国家档案 

的完整时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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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 C . D . E . P条条文及其评注 

增编 

国家档案 5 

C条 

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 

1. 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转属继承国的问 

题应按照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 

2 . 如无协议： 

(a) 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交 

由有关领土移交的国家支配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b) 除(a)项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纯粹或主要与国家继承所涉 

领土有关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3 . 被继承国应从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向继承国提供与被移交领土的领土所有 

权或其疆界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含 

义所必需的最有力的文件证据。 

4. (a)被继承国应于继承国提供要求时，向该国提供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与 

被移交领土的利益有关的文件的适当复制本,费用由继承国负担。 

5委员会关于国家档案问题的工作历史，请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 

议，编补第1 0 号 》 第 1 9 4 — 1 9 5 页 ， 第 5 3 — 5 5 段 （ 《 1 9 7 9 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号文件，第 5 3 — 5 5段））， 

关于国家档案的条款草案的一般评注和对A条和B条草案的评注，也请参看, 

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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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继承国应于被 â承国提出要求时，向该国提供按照第 1或第 2款转属 

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适当复制本，费用由被继承国负担• 

评注 

a)这一条是关于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国家档案的转属问题.关 

于这种继承国家档粱的国家惯例不大靠得住，因为它所根据的和平条约通常规定的 

是一种反映战胜国和战败囯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政治解决办法，而不是一种公平的 

解决办法。长期以来，在传统习惯上，战胜国获得它们所征服的领土的档案，有 

时甚至.搬走被继承国的档案。 

(2) 然而，只要不忽略上述的事实，还是可引用目前的園家惯例来支持本条案 

文所主张的较公正的解决办法。本评注将分以下六大项目来论述这方面的惯例：（a) 

将一切有关被移交领土的档案移交给继承国；从被移交领土搬走或在该领土以 

外集成的档案；（c)"档案—领土 "的联系；（d)继承国的特别义务，"(e)移交档 

案的时限；（f)国家图书馆 0 

将一切有关被移交领土的档案移交给继承国. 

(3) 在这个项目之下，可分别陈述档案来沅、档案用作证据、档案用作行政管 

理工具以及档案用作历史基金或文化遗产等问题的处理。 

(4) 关于档案来沅的惯例似可确定；此方面的惯例很久以前起沅于领土的转属, 

最早并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法国和波兰历史上的实例可用来说明这一点* 6法 

国菲利普一奥古斯特国王在1 1 9 4年设立了"证书库"，将有关王国的文件收集 

在一起。菲利普三世国王在 1 2 7 1年继承他叔父阿尔方斯‧德普蒂埃的土地(差 

6 春看法 D i r e c t i o n s des Archiveg, Actes de l a si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 

tionale de l a Table ronde des archives
f
 1963 pp， 12 et 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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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是法国的整个南部）时，他立刻将有关这些土地的档案移交到证书库，其中包 

括土地的所有权证件、契据登记簿、书信登记簿、勘定和行政记述。此后几百年 

间每当国王获得新的土地时，也是采用这个惯例。自从十四世纪以后，在波兰王 

国合并各郡趋向经一期间，其情况亦复相同：公爵的档案随同公爵领地转属国王。 

因此，移交的原则在很久以前便适用，尽管象下文将提到的，所根据的理由各有不 

同， 

(5) 按照旧条约的规定，将档案移交给继承国，主要是用作证据和所有权凭证。 

根据封建制度，档案代表了享有某项权利的所有权凭证。战胜一方决心搬走和必要 

时用武力从战败一方抢走与所获得土地有关的档案，原因即在于此：它们对土地的 

权利只有在拥有"地产册"时才能得到保证。关于这一点，瑞士邦联便是一个实 

例，它在1 4 1 5年用武力从巴登堡搬走以前哈普斯堡所有物的档案。 7 

(6) 自从十六世纪以后，各国开^iU只到档案不但是法律上有效的所有杈凭证, 

同时也是管理国家的一个工具。于是，以下的观点便被接受：在移交领土时，有 

必要留给继承国一个尽量能够生存的领土，以避免管理方面发生混乱，并便利适当 

行政管理。可能发生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情况是继承国只有一个。在这种情 

况，被继承国将一切行政文件都移交给继承国，所谓的文件应作最广义的解释：各 

种财务文件，地复和领地登记簿，行政文件，出生、婚烟和死亡登记簿，土地登记 

簿，司法和监狱档案等等。因此，通常是将继续顺利管理领土所必需的一切文书、 

图表和照片留下来。例如，在丹麦割让耶姆特丹.海杰达伦、哥德兰和奥塞尔各 

省时，瑞典和丹麦于1 6 4 5 年 8 月 1 3日締结的《布罗塞波条约》规定应将所有 

司法契约、登记簿和地笈登记册（第2 9条）以及一切有关被割让各省的财政状况 

的资料移交给瑞典女皇。其后，两国所締结的《罗斯基勒和约》（1 6 5 8 年 2 

7因为这些档案不但涉及邦联的领土，并且也涉及德国西南部一大片土地，奥地 

利哈普斯堡于1 4 7 4年终于收回不涉及邦联领土的档案。 

- 2 1 -



月 2 6日，第 1 0条）和《哥本哈根和约》（1 6 6 0 年 5 月 2 7 日 ， 第 1 4 条 ） 

都接受了类似的规定。 8荷兰和西班牙于1 6 4 8 年 1 月 3 0日所締结的《慕斯特 

条约》第1 9条规定"应将‧‧‧‧‧‧‧‧存放在法院、公署、政务会和议会⋯-⋯有关任一联 

省、联合区域、城镇‧‧‧‧‧‧‧‧的一切登记簿、图表、信件、档案和文件以及司法记录⋯--

移交⋯-⋯"。
9
路易十四按照 1 7 1 3 年 4 月 1 1日《乌得勒支条约》割让卢森堡、 

纳米尔、'沙勒罗瓦给(荷兰）囯会时，"连同有关上述低地国家的所有文件、'信件、 

文书和档案"一并割让。"事实上，差不多所有关于移交部分领土的条约均载有 

一项有关移交档案的规定，因此不可能将它们一一枚举。有些条约甚至附有专门 

处理这个问题的另一公约。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于1 9 2 4 年 4 月 1 6日在布加 

勒斯特签订的公约 1 1就是一例，它是一系列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约之后的一 

个公约，处理司法记录、土地登记簿和出生、婚烟和死亡登记簿的交换问题，并就 

如何进行交换作出具体规定。 

(7)第二种情况是继承国不只一个。下文所举的例子是关于昔日时的孤立案例, 

不能视为表示有某种惯例存在，但提一提这些案例是有用处的，因为今天有了现代 

复印技术，当时所采取的办法现在使用起来非常容易。神圣罗马帝国、英国和荷 

兰于1 7 1 5年 1 1月 1 5日所締结的《屏障条约》第1 8条规定被瓜分领土—— 

格尔德兰一的档案不能分给继承国，但将列出全部档案的清单，把清单的副本一 

份交给每个继承囯，而档案本身则原封不动，供继承国参考之用。 1 2 同样地，普 

,賓 A c t e s de la sixièm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op, tit9, p. l6. 

9 同 上 r ~ 

1 0 同 上 ， 第 1 7页。 

G #F. de Martens, éd., Nouveau reoueil générale de traites (third series;, 

Leipzig» Theordor Weicher Publishing House, vol. XXIV, p. V8&. 

1 2 参看Actes de la si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m. op> cit> t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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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和萨克森龙于1 8 1 5 年 5 月 1 8日所締结的条约第七条提到"双方共同关切 

‧‧‧‧‧‧‧‧的地契和文件"15。 所采用的解决办法是原件由萨克森龙保管，但把证明无 

误的副本交给普鲁士。 因此，不论继承国的多寡，为了便利行政的继续，一概遵 

照保存档案的原则，全部档案原封不动。然而，在现代，由于把行政档案和历史 

档案加以区分，同样的原则和相同的关切却引起了许多争端。有些作者认为，行 

政档案应全部移交给继承国，而所谓历史档案，则按照档案完整的原则，应继续为 

被继承国的传统财产，除非它通过自己机构的正常活动把档案设于被移交的领土内。 

这个论点尽管有其道理，但与实例并不完全吻合：在历史上，有许多关于档案移交 

的例子，都包括历史文件在内。例如，奥地利割让威龙斯给意大利的1 8 6 6年 

1 0 月 3 0日《维也纳条约》第1 8条规定应将一切所有证凭证、行政和司法文件" 

前威尼斯共和国的行政和历史文件"移交给意大利，双方保证让对方抄录"与仍为 

对方所拥有的领土有关而站在科学立场来 说不宜从其所属档案抽离的历史和政治文 

件 " ～ 这 类 例 子 可 谓 屡 见 不 鲜 。 芬 兰 和 俄 国 于 1 9 2 0年 1 0月 1 4.日在杜 

尔柏特筌订的和约' 5 第 2 9条第1款规定：締约双方承诺尽早交还属于公共行政 

机关和公共机构所有。存放在各自领土内并且纯粹或主要与締统他方或其历史有 

关的档案和文件"。 

G,F， de Martens, ed., Houveau recueil générale de traitas, Gbttingen, 

Dietrich Publishing House, 188?, vol,工工（I8l"l8l5), p.276. 

参看 Actes de la sixièm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e>«#, op» cit #, p. 27» 

G.F« de Martens, éd.,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e de traites (third series) 

vol. XII, p,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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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移交领土搬走或在该领土以外巣成的档^ 

( 8 ) 看釆很有理由认为下列的观则适当地反映出ill冢惯例：给予继承SI — 

切有关被移交的领土的历史档*和其他档^ ，即使这些档茱是从被栘交的领土搬走 

或 在 该 领 土 以 外 臬 成 的 。 I 8 I 4年的《巴黎条约》和1 8 1 5年的《维也纳条 

约》规定将在拿破仓时期于巴黎收桨的国永档案归还原处。"按照 1 8 0 7 年 7 

月7日的《蒂尔悉特条约》的规定，普鲁士将在其领的波兰领土归还后，还有义 

务将与所归还领土有关的当时的地方档糸和区域档^,以及有关的H冢文件（"柏 

林档集"）归还新的华沙大公(If "波兰以同袢的方式收回于十八世纪末移交给俄 

国的前波兰国的中央档案，以及I 8 1 5年至 1 8 6 3年期间及其后直到 1 8 7 6 

年为止一般期间前自治波兰王111的中央档茱。它还得到1 8 1 5年至 I 8 6 3年期同 

作为圣彼得堡中央俄1IJ行政机构波兰王M事夯幽夯大臣办公厅X件、沙皇波兰事夯 

署的文件以及俄国内政部波兰农业改革办公厅的档*。 1 8 此外，*勒苏益格档案 

的 案 例 也 值 得 参 考 。 裉 据 1 8 6 4 年 I 0月 3 0日的《维也纳杀约》，丹麦被迫 

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思堡三郡剁让。上述条约第2 0条规定如下： 

"有关所剁让领土并且是丹麦王Hi档菜的一郜分的M有权凭证、行政文件和筝司 

法文件"以及"哥不哈^档案中一切属于所割让各郡并且从其档案取出的郜分"应 

一起移交。 "对这种国冢惯例进行仔细的研究（虽然邇常对和约过于:是不 

对的，因为和约所规定的解决办法是以某种特^的"力7tf对比关糸"为基础），可 

" 夢看Actes de 1 r s i ; : H m e cc^nf rVcnce ： r.i rrr.r. i :i on p.1 e . . ,, ov ‧— ci t ‧, pp ‧ 19 

1 7 同上，第 2 0页。 

1 8 ^ 上，第 3 5页和 3 6页。 

" 同 上 ， 第 2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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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分出以下两种情况：从有关领土搬走或取出的档茱以及在有关领土以外集成， 

但与该领土直接有关的档案。 

( 9 ) 现时的惯例似乎承认，被继承il不论在主衩移交前一刻或在更早以前 

搬走的档案，均应交还继承国。结束 I 8 7 0年战争和结束 I 9 I 4年战争的各 

项条约，其措词极其相似。 1 8 7 I 年 5 月 1 0日法国和德国在法兰兌福签订的 

和约第3条规定："如果任一物品〔档案、文件、登记簿等等〕被搬走，经褥S政 

府要求，法阖政府应予归还"。2°关于搬走的档案必须归交的原则的这一陈述， 

其后亦载入《凡‧条约》第5 2条，而且措词完全相同，唯一的分别是，在该条约 

内，是德国被迫遵守当它是战胜®时曾衷心赞同的法律。"在意大利和南'斯Ê夫 

的关系上，也有过类似的考虑。；f大利莰照I 9 2 0年 I I 月 I 2日在椬巴洛莶 

订的条约和1 9 2 4 年 1 月 2 7日在罗马签订的条约，将邵分领土割让给南斯#夫。 

；t大利必须将它在I 9 1 8年 I 1月 4日至 1 9 2 4年 3月 2日期间因为占领上述 

领土而搬走的关于这些领土的行政档案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维也纳展开工作 

的意大利军事停战代表团所搬走的关于这些领土的地契、文件、登记簿等等归还脔 

斯 控 夫 。 2 2 «:大利和南斯拉夫于I 9 5 0年 I 2 月 2 .3日締结的协定则更加具体： 

德帝IS和法国于1 8 7 I 年 5 月 I 0日在法兰克福筌订的和约第3条。 

G.F. de Iïartens, ed., Nouveaii recueil ponéral de traités, vol* X D ^ p. 639. 

《凡尔赛条约》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第五节，第5 2条，同上（ t h i r a Series ) 

Vol.XI； pp 530-381, 

I 9 4 7 年 2 月 1 0日同意大利締结的和约第1 2条（联合国，《杀约汇编》 

第 4 9卷，第 1 3 4页）。关于《拉巴洛条约》，参看S际联盟，《条约汇编》， 

第十八条，第3 8 7页；关于《罗马条约》，参看同上，笫二十四卷，笫3 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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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条规定将"意大利国家、地方政府、公共机构、国营公司和协会所拥有的或将 

拥有"所肩茱件交还南斯控夫，并规足"如果上述物品不在;t大利境內，蒽大利政府 

应尽力寻我并送还南澌椬夫政府"。 2 3然而，在较早时代，一些法阖作者有一段 

时期似乎接受相反的规则。德帕拿特在提到邵分合并——由于欧洲政治地图的经 

常变动，这是当时最普遍的一类国冢继承一时这样说："被瓜分的国冢保留⋯--⋯ 

有关被割让领土的存放在位于该领土以外的一个贮脊库的档茱"。"福希尔虽不 

致于支持这一相反的规则，ta仍暗示可以作出区分：如果档茱在主衩改变所涉领土 

以外的地方，被瓜分的国冢到底应该放弃哪些档案呢？如福希尔所说的："它应该 

只移交那些可用作吞并囿管理该地区的工具的文件，抑或连纯粹历史性的文件也应 

一起移交？ " 2 8事实上，这些作耆之所以对支持一般接受的观则感至,，至竟然 

拟订起相反的规则，是是因为他们太过重视一项法院的决定，而这项决定不仅是一 

个孤立事件，并且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个决定是指南希法院于18 9 6 

年 5 月 I 6日在德S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之后所,的以下一项判决："法国在 

1 8 7 I年以前对所有这些档案享有不可侵犯和不可剥夺的所有权，绝不因其部分 

领土变为他 S所有而被剝夺这项衩利"。 2 6 应当指出，这个案件的主要目的并非 

为了不给予德ffl(它不是诉讼的当事方）取得与它当时所控制的领土有关的档案的 

权利，而是为了使个人不得占有其不合理拥有的公共档案。 2 7因此这项孤立的判 

决所涉范M是比较狭窄的，它只是使法国有衩要求个人归还那些应当或可能属于德 

菌的档案。 

28 

S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笫I 7 I卷，笫 2 9 3页。 

F, Lesr-a^net, Co,二r£ de c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fourth edition, Paris5 

1?10, p, 125， para, 99-
2 5 F. Fauchille,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eighth edi.tion of 1/n。 

Hansel 5e croit internstlonal by K, Bonfils, vol. 1, part 1, Paris, A. Rousseau 
pjbîïshin£ House5- 1922, p. JcC, para. 229. 

26 1 8 9 6 年 5 月 I 6日南希法院的判决， "D^fresne verr.ur, the 
State" Balloz. Jurisprudence gçnorale： Recueil poriodique et critique do 
tiuris-pruâence, de legislation et de doctrine, 1C96 3 Paris, Bureau de la 
Jurisprudence générale, part 2> p. 412. 

一 26 ̶ 



( 1 0 ) 所以提到这个孤立的学派，是因为在法JS的外交作法上，对某些茱 

件的处理这个学派至少流行了一段时期。要是至少认为对案文的其中一种觯释成 

立的话，这种作法似乎表明应当只将行政档案归还主权转属所涉领土，而在该领土 

以外或从该领土搬走的关于该领土的历史文件仍屬被继承国所有。例如，法国和 

奥地利于I 8 5 9年 1 1 月 I 0日締结的《苏黎世条约》规足应当将"可能在奥帝 

国档某库内"，包括在维也纳的档案库內的关于奥地利割让给法菌il王的领土财产 

所有权的档茶以及行政和民事司法文件档茱，移交给伦巴第新政府的专员。 2 8如果 

对条约中的用语——似乎仅指有关现有政府的物品——作最狭;t的觯释是站得住的 

话，便可得出以下结论：在维也纳的皇II档案关于被割让领土的历史部分不受影响 

法観和撤丁于同一天締结的条约第2条"提到《苏黎世条约》的上述规足，而奥 

地利、法ffl和撒丁于同一天締结的条约第I 5条一字不易地载列这些规定。"同 

样地，法国和撒丁按照证实撤丁将撒沃伊和尼斯郡割让给法国的I 8 6 0年 3月 2 4 

日《都宁条约》的规定，于1 8 6 0年 8月 2 3日签订的公约第 I 0条同上文^述 

的条款规定是一模一样的，它规定："撒丁政府可能拥有的关于萨沃伊和尼斯行政 

区的任何财产所有权档案和任何行政、宗教、民事司法文件档案，均应移交给法国 

"这项判决是关于一名私人存放在默里特——摩泽尔档茱保管员处的十六箱档案^ . 
这，档案^被割让的领土和 1 属法国的领土都有关,法院的判决就是根据这—:â。 

28 1 8 5 9 年 I I 月 1 0日在苏黎世签订的《法奥和约》第I 5条。 

France.Archives diplomatiques, vol. 1, l86l, p. 10; and M. de Clercq, Reeuell 
dea traites de la ：France. Parla, A. Durmnd and Pedone-Laurlel, vol. VII, p. 

2， 关于这个观点，参看G. May, "La saisie des archives du département de la Meurthe 
pendant la guerre de 1870-1871",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e, 
vol. XVIII， 1911， p. 35, and. G. May, Le Traité de Francfort, Parla, Berger-~~ 
Lcvrault et de., 1909, p. 269, note 2. 

" 法国和撒丁于1 8 5 9 年 1 1 月 1 0日在苏黎世签订的关于割让伦巴第的条约 

第 2条（ F M n e e , Archives dl-plomatioqtics (op. elt. ) , p.l6; amd M. de Clereq, 
op. cit., p. 652). — 一 

，
1
 奥地利、法国和撒丁于I 8 5 9年 I 1月丄 0日在_,黎*签 I T的《条! L》第

1 5
条 

(France. Archivée dl^laamtlgae» (op. elt.), p.29; and M. de Clerc%, op. cit.. 

« M* d e ciereq» OP« d t . , vxjl.VHI, p.83; G. F . de Martens, éd., Nomreaxt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vol. XVII, part II,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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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结论说这些案文同关于继承国有权索取所有位于主权变更所涉领土以外 

的有关该领土的一切档案、包括历史档案的现有规则相抵触，还是多少有点勉强。 

所有这些条约都采用"财产所有权、行政、宗教和司法文件"的措词，将其中的 

"财产所有权"一词解释为是指证明领土所有权的历史文件（不仅指行政文件）， 

到底是不是太草率呢？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在古老的欧洲里，领土本身就是君主 

的财产，因此继承国要求取得追溯有关区域历史并能以证明其所有权的一切所有权 

文件，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上文所述的案文，无论如何孤立，同关于存放 

在有关领土以外的档案、包括历史档案的一般移交规则都无抵触。如果财产所有权 

仅指公共财产所有权.那么"行政和司法文件"一词已将其包括在内。下列的事实 

似乎支持这种解释：这些条约通常都载有一个条款，似乎对所有历史文件的移交规 

定一个例外情况，那就是，有关统治皇室的私人文件，例如婚约、遗嘱、家庭纪念 

品等等，均不在移交之列。"然而.其正使这个论据成为确定无疑的是，在大约 

90年后，法国索取并实际获得撒丁存放在都宁保管库的有关割让萨沃伊和尼斯行 

政区的其余的历史和行政档箄，这使这少数几个在法国发生的案例完全失去意义。 

1 9 4 7 年 2 月 1 0日法国知意大利締结的《和约》对1 8 6 0年关于割让领土的 

协定提供了一项补充，《和约》第7条规定意大利政府应将"与根据1 8 6 0 年 3 

月 2 4日条约和 1 8 6 0 年 8 月 2 3日公约割让给法国的领土有关的1 8 6 0年以 

前的一切历史和行政档案"移交给法国政府"。
5 4
因此，看来很有理由认为下列 

" 1 8 6 0 ^ 8月 2 3日法国和撒丁締结的公约第 1條（见上文脚注 5 2 )规定法国应将 

"有关皇家的所有权凭证和文件"归还撒丁政府，这意味着^国已拥有这些文件以 

及其他历史档案。 1 7 3 6 年 8 月 2 8日法国和奥地利締结的关于割让洛林的条约 

也载有这样的一项基于礼貌的关于私人文件的条款；条约第1 6条规定洛林公爵可 

拥有象"蝎约、遗嘱和其他文件"等家庭文件。 

5 4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十九卷，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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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适当地反映出国家惯例：继承国应接收纯粹或主要关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一 

切历史档案和其他档案，即使这些档案已撤离该领土或存放在该领土以外。 

( 1 2 ) 此外，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但在该领土以外确立和经常存放的物品和 

文件处理，也有一些实例。许多条约将这一类档案列为必须转属继承国的档茱。如 

上 文 所 述 ， 3 5 根 据 1 9 4 7 年 2 月 1 0日法囯一 1：大利和约，法国获得了设在都 

宁城的关于萨沃伊和尼斯的档案。根据1 9 4 7年南斯拉夫一匈牙利和约，南斯拉 

夫获得了由匈牙利保管的关于伊利里亚的全部十八世纪档案。 5 6根据保加利亚和 

罗马尼亚于1 9 4 0年9月7日締结的关于罗马尼亚将南部多布罗加割让，加利亚 

的克拉约瓦协定,保加利亚除了获得被割让领土内的档案，还获得保存在布加勒斯 

特的关于保加利亚新获得的地区的文件的证明无误副本。' 

( 1 3 ) 如果关于主权变更所涉领土的档案既不位于该领土境内，也不位于被继承 

国境内，那末又怎么办呢？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于1 9 7 5 0年 1 2 月 2 3日在罗马 

签订的协定第1条规定："如果所述文件不在意大利境内，意大利政府应尽力寻找 

并交还南斯拉夫政府。"， 7换句话说，套用法国民法专家最喜爱的一句用语，这里 

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结果方面的义务"，不如说是"手段方面的义服"。 5 8 

参看上文第（11)段。 

参看南匈和约第1 1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 1卷，第 1 7 8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 1卷，第 2 9 2页。 

关于设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以外的档案移交给继承囿，历史上还有其他的案例, 

这些案例并不属于这里釆用的国家继承制度所规定的任一类，因为它们是关于 

殖民宗主国的变更的。在这里引述这些过时的实例，仅供参考之用。（在以前 

的著述中，它们被视为一国领土一部分移交给另一国，或者一殖民帝国领土一 

部分移交给另一殖民帝国。） 

关于瑞典将西印度群岛的圣巴勒泰米岛归还法国的议定书规定："瑞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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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一国领土一部分的档案移交给继承国的规则，被视为是显然的，即 

使在协定中没有予以提及也不会影响它的效力。这是一位作者的见解，他说："关 

于被割让领土的公共档案的移交是并吞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许多关于并吞的条约 

中没有关于这项义务的规定是不足为奇的.这项义务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是割让 

国放弃在被割让领土内一切权利和所有权的必然结I " " 这段话所用的用语是 

老式的，并吞本身也已过时，然而，这个规则所根据的观念仍然是有效的，据该作 

者说， 4°这个规则的目的在于"向（继承国）提供管理该领土所必需或对管理该领 

土有用的一切要素"。 

40 

(续)政当局可能拥有的关于〔瑞典皇室〕的行为的一切证书和文件••……将交 

还法国政府"（对 1 8 7 7 年 8 月 1 0日法国和瑞典于巴黎签订的条约的1877 

年 1 0 月 3 1日巴黎议定书第 3条第 2氱 G . F . de Martens, éd.,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es (second series), vol. IV, p. ‧ 

《凡尔赛条约》关于山东的第八节第158条规定德国必须将关于胶州领 

土的档案和文件归还日本，"无论它们存放在何处"。同上，（third series), 

vol. X I , p. 443. 

美利坚合众国和丹麦于19 1 6年8月4日締结的关于割让丹属西印度群 

岛的条约第1条规定美国获得在丹麦境内任何关于这些群岛的档案.(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rw, vol. II, 1917, Supplement, p. 53；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XXIV, 1917, p. 454). 同样 

地 ， 1 8 9 8年 1 2 月 1 0日西班牙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和约第Â条规定美 

国有杈获得存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关于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的档案 

(V/4 M. Malloy (comp. )-/ Treati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 Acts t 

Protocols and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other 

Powers, 1776-Ï909 (Washington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5 1910), v o l .： 

r i , p. 1693). 

L. Jacob9 La clause de livraison des archives publiques dans les traités 

d1 annexion, Paris, Librairie Gerard et Brière,'T915y p. 17. 

同上 

- 3 0 -



"档案一领土"联系 

(15)上面提到，国家惯例显示，档案同国家继承所涉的领土之间的联系得到十 

分广泛的考虑。但是应当澄清这种联系的性质。档案管理专家一般都持两种原则: 

"领土起源"原则和"领土或实际关系"原则，这两种原则可作各种^"样、甚至各 

不相同的解释，因此很难予以确定。但是有一点似乎很明显，即继承国不是对于所 

有档案都可要求取得的，它只能就与领土有专属关系或主要关系的档案提出要求。 

为了确定哪些档案属于这个类别，应当考虑到有些档案是在国家继承发生以前由领 

土或为领土以一定的代价或免费取得的，也有用领土的经费或其他经费取得的 4'。 

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些档案在进行国家继承时应连同领土予以转让。此外，还必须 

注意到领土同有关领土的档案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4 2。 但是，在必须视档案的类 

别评价这种联系的程度时，就会发生困难。许多论者同意，有关文件如果"与被 

继承国整个国家有关，而只是附带"与转让领土有关时，"仍属于被继承国所有。 

但是一般同意，在兼并国提出要求时，应将文件副本提供兼并国"。"前面所述 

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之间1 9 5 0年 1 2 月 2 3日的罗马协定特别考虑到"档案一领 

1 9 4 7 年 2 月 1 0日与匈牙利之间的和平条约第1 1条，第 2款（联合国， 

《条约汇编》，第4 1卷，第 1 6 8页）正确 «定，继承国南浙拉夫和捷克 

斯洛伐克无权要求"以购买、赠送或传赠的方式取得的"档案或物品，或"匈 

牙利人玫原作"。 

" 匈 牙 利 按 照 1 9 4 7 年 2 月 1 0曰的和平条约（同上，第1 1条，第 1款）， 

将"原属这些领土，构成〔它们〕文化遗产一"的物品移交给继承国，即捷克 

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 

4> Ch. Ho-jssoa-u, Droit international,public, vol. III， Paris, Sirey,. 1977, 

p. 33/-. See also j D.P. 0 ! Conn ell, State succession in municipal 1 aw_ajTd 

:

 v----1 l_av, Car.'.-_.rid̂ e University Fress 1967, vol. 1 (internal 

relations) pp. 232 r.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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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想玄** 

( 1 6 ) 在这一点上，必须注意法一意调解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规定，档案和历 

史文件，只要同割让领土有关，即使属于领土被法意和平条约中划定的界限分割的 

城市，必须全部转交法国
4 5
。 早先曾经提到， 1 8 7 0年法德战争之后，阿尔萨 

斯一洛林的档案都转交继承国德国。然而斯特拉斯堡教育区及其学校的档案问题则 

是根据一项特别公约，以友好的方式觯决的。但是，在这个例子里，只是对"德国 

政府认为次要"的文件应用"档案一领土"联系"。 

继承国的特别义务 

( 1 7 ) 各国惯例显示，许多条约规定继承国员有一项基本义务，这项义务与被继 

协定第6条规定，凡是不可分割，或是汊方都有兴趣的档案，"应由委员会视 

这些文件所涉领土的范围、人数、机构数或公司数，分配给它认为较有兴趣保 

有文件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应得到文件副本，应由持有原件的一方 

将副本交给另一方"。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 7 1卷，第2 9 7页。 

1 9 5 3年 1 0 月 9 日 第 1 6 3号决定（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绸》第十 

三卷，第503-549页）。这项决定包括如下一段："凡是按照〔法意和平条 

约附件十四〕第1 8段规定分配的社区财产，不应认为包括所有具行政性质或 

历史价值的有关档案和文件；这类文件只要同割让领土或转让财产有关，即使 

属于领土被条约中规定的界限分割的城市，应转交所谓继承国（附件十四，第 

1段）；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则这些文件不应按照第1段的规定移交，或是 

按照第18段的规定分配，而仍属于意大利市政府的财产。这种特珠类别的财 

产，应根据它同其他财产或领土的理论联系作出决定（第5 1 6 - 5 1 7页）。 

1 8 7 2年 4月 2 6日在斯特拉斯堡签署的公约。 G.F. de îlartr .、， 

.?：'; \ \ . "： - : i : t 2 l 1. r-ncral èe traités, vol. XX, p. 875. 

- 3 2 -



承国将档案转交给继承国的义务相对应。领土的改变往往会造成人口的迁移（例如， 

根据选择权利划分居民的新边界线）。显然，要统治这些居民，至少必须具备行政 

档案。因此，如果根据协议将档案转交给继承国，在被继承国提出请求时，继承 

国不得拒绝将被继承国所需的档案交给被继承国；所需任何费用，当然必须由要求 

，得档案的国家支化 但有一项了觯，即这些文件的转让，不得妨害继承国的安 

全和主权。例如，如果被继承国要求得到有关它在领土建立的军事基地的纯技术 

性档茱，或是有关一个离开割让领土的国民的司法记录，继承国得拒绝提供这些档 

案的副本在这类情况下，继承国象任何其他国冢一秄，得行使其不可剝夺的斟酌 

权衡的权利。有时条约规定，继承国应慎重保存某些档案，以备将来被继承国有 

必要时索取。前面提到的 1 9 1 6年8月4日美国和丹麦之间签订的有关割让丹 

麦西印度群岛的公约第1条第3款规定："应慎重保存可能需要的档案和记录，并 

鉴定其副本，以备随时提供•…丹麦政府…•或得到适当许可索取这些档案和记录的人 

士，， 47 。 

转交档案的时限 

(18)转交档案的时限随协定而异，有关转交档案的时限的最佳例证无疑见于 

1 8 1 6 年 6 月 2 6日荷兰与普鲁士之间的条约，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档茱、地图 

和记录⋯应在移交领土的同时转交新当局" 4 8 。 

»7 An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II, 1917， Supplement,Hp. 54. 

«8 G.F. de Jlartens, ed.t Nouveau recueil de traités, vol. Ill, (1808-1813)； 

p. 4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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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冢图书馆 

as)在前面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说明了寻找有关图书馆的转让的资料是 

如何地困难。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署的三项和平条约明文规定，在归还档案 

的同时也应归还图书馆。这三份文书是 1 9 2 0 年 8 月 1 1日俄国与拉脱维亚之 

间的里加条约，第十一条；
5
° 1 9 2 0年 7月 1 2日俄国与立陶宛之间的莫斯科条 

约，第 9条； "和 1 9 2 1 年 3 月 1 8日波兰、俄国与乌克兰之间的里加条约，第 

1 1条，第 l i t 5 2 这些条约中釆用下列方式："凡是 1 9 1 4 — 1 9 1 7平战 

争期间⋯‧迁离领土，而且事实上目前或将来由俄国政府或公共当局拥有的图书馆、 

档茱、博物馆、艺术品（教育相科学机构的教学材料、文件和其他财产）和政府财 

产（宗教、社区财产和法人机构的财产），俄国政府应出资修复，并交还⋯‧"。 

m关于一国的部分领土转让另一国时的国家档茱继承问^由审査各国的惯例 

而寻出的结论和解决办法，似乎不足据以拟订可接受的条款草案。条款草案中有 

关这个问题的规定，不能完全参照各条约中采用的办法的原因很多： 

H第一，很明显，战胜国几乎必然会在和平条约中将最有利于自己的解 

决办法强加于战败国。 1 8 7 0年普法战争中的战胜国德国对有关阿尔萨斯一 

洛林权益的档茱的转让，作出有利自己的规定 罝到 1 9 1 9平，又轮剁法 

国对有关同一领土的同一档茱和其他档案的归还，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观定。 

这种反向倒转的例子，历史上层出不穷。有些档案一虔分散，后釆又再厪集 

中，今天全球性大规模地转栘到一个方向，明天又转栘到另一个方向。 

* ' 《 1 9 7 0年⋯'年鉴》，第二卷，第1 6 1页，A/CB. 4 / 2 2 6 ;文件，第 7 

条评注第( 4 7 )段及以下各& 
5 0

 G.F. de Martens, ed.,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third s e r i e s ) , 
' v o l . X Î

y
 p. 895.' 

5 1 伺 上 ， 第 8 8 3页。 

， 2同上，第十三卷，第 1 5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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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各国惯例所提供的觯决办法不太细致，^且不一定公平。爭实上， 

- 茌作.ffi有关:将各类档茱—不论是书面证据、行政文书、历史资科或文化遗产一 

转交继承国的夾定时，没有充分考虑到某些有关因素。诅是，在许多转让档 

案一包括中央档案和关于割让领土的历史性档案一的茱例中，确实向被继承国 

提供了取得这些档茱的付本的机会。 

曰对于这类继承，应考虑到已通过条款的一般规定，以免选取的解决办 

法没有充分理由而同一般规定相抵觥 

(21) 在这方面，可参看条款草案第9条，其中规定国家财产转属的一般原则。 

第9条的条文如下："在本邵分条款规定的限制下，除另有协议或裁决外，国家继 

承日期在国家继承所涉的领土上的国家财产，应转属继承国"，条款草案第1 2 

条也,出了有矢规定，第1 2条第1款强调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第2(b)款 

规定，如果没有达成这类协议，"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 

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转属继承国"。委员会在通过第 9条时，主要考虑到不动产, 

不动产由于本身的性质，必然属于移交领土的一部分，因而必然要转属继承諷。如 

果这个条款适用于动产，那只不过是对一种单纯情况的虛应故爭的提法，或着只不 

过诱便被继承国将动产取走而已 第9条在适用于档案时意味着继承国只能取得 

它在接收领土上偶然发见的档案。 

(22) 应该注意的是，委员会认为，这里提剁的继承是指小邵分领土移交时的继: 

关于邵分领土移交时的国冢档茱问题，可以说明如下：与移交的邵分领土的: 

管理和行政有直接而必要关系的任诃国冢档茱，毫无疑问应转属继承国，基本 

则是，移交有关的部分领土时，必须尽可能为继承国提供条件，以免发生管理上的 

混乱，并邦助它进行适当的管 I 在这方面，可能发生一种If况，即在一圔的课 

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后，有些居民或是许多居民由于宁愿保持竿有国籍，而南开该 

领土，迁移到仍由被继承国统治的另一部分领土上 转属继4国的部力国舉穆茱 

例如税收记录或出生、婚姻和死亡记录,载有这些移居者的记录，：在连种1#况下 



被继承国得要求继承国提供一切便利，例如摄制缩微胶卷，以取得管理移居国民的 

工作所薷的档茱。诅是甶于移居者只占少数，绝不可取去继承阖为了管理留在栘 

交领土的多数居民所需的行政业务方面的档茱。上述各节涉及与移交的邵分领土 

的管理有直接必要联系的国冢档茱(不论是否在移交的邵分领土上）。这些档茱 

基本上是属于行政性质的档案。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历史或文化性质的国家档案, 

如果这些历史性档茱纯粹或主要与移交的那部分领土有关，就可以有力之假设，这 

些档案具有其本身的特色，并构成一种可独立存在的同性质档茱。它们与移交的 

那部分领土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有直接关系，并成为这类遗产的组成邵分。因此， 

无论从逻辑上或从公平的观点看来，这种财产应转属继承国。从上面几段所述可 

以推断，由于这些条款指的是国家档案，凡完全不属于国家档案，而由移交的那部 

分领土凭其本身的性质保有的地方行政、历史或文化档案，不受这些条款草案的影 

响a 移交领土特有的地方档案仍属于该领土的财产,被继承国无权在撤出领土前 

夕取走，或是后来又向继承国要求取得这些档案。 

.(23)以上各点可总结如下：一国将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 

H与移交领土的管理有直接和必要联系的各种国家档案，应转属继承国。 

a凡纯粹或主要与移交的那部分领土有关的国冢档案，应转属继承国。 

曰移交的那部分领土特有的地方档茱，不论其性质或内容如坷，不受国 

冢继承影响。 

m由于继承国负有管理移交的那邵分领土的行政上的窬要，而被继承国 

有责任保护它本身的利益和迁^移交领土的国民的利益；其次，由于有些档茱 

狗或文化遗产而无法分割，唯一可以设想的适当觯决办法就是，双方 

应以协议方式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在觯决这些冋题时，比起提出的 

所有其他解决办法，应当优先注意被继承国同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这种协议 

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考虑到所有特殊情况，特别考虑到移交的那部分领土， 

在财馼和其他方面，对档茱的收集和保存作出贡献的爭实，根据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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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考虑到各种因素，包括被移交的领土必须具备一定的管理条件，以及裉 

据被继承国和与被继承国分离的领土所作的贡献分配档茱等因素。 

(24)委员会根据以上的考虑，并参照已通过的第1 0条和 B汆的条文，撰写了 

c条的现有条文，其中规定的国冢继承情况，与第10条规定的情况相符，即一国 

部分领土的移交。设想的各种领土的移交，已在:弟1 0条评注（第(6)段）中加以 

说明。 C条第. 1款为国冢档案转属问题重述第 1 0条笫 1款关于以协议为主的观 

定。 

( 2 5 ) 在被继承国同继承国之间没有协议时，应适用C条第2款的规定,第 

2款 ( a )项规定 a有时称为"行政档案"的国家档茱，应转属继承国，为了避免使 

用这种在法律上不够精确的词语，委员会借用B条相应规定（第1 (b)款)中的提法, 

将这类档案称为"被继承国S家档茱中为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 

应交由有关领土移交的国家支配的部分".委员会赘成"应交由有关领土移交的 

国家支配的部分"的说法，而不使用B条第1 (b)款中"应留在该领土内的部分"的 

说法，因为前者考虑到C条中规定的国冢继承的特点,所以较为恰当，第2款(b) 

项规定除(a)项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囯国冢档案中纯粹或主要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 

关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考虑到C条所规定的国家继承，即小部分领土的移交 

的基本特点，认为"纯粹或主要"等字样最适用于这项规定， 

( 2 6 ) 第3款为一国部分领土的移交所引起的国家继承重述B条第3款的规 

定，该项规定的评注的有关各段（第 t 8 0 )至（ 2 4 )段）也适用于本条第 3款. 

( 2 7 ) 第4款规定接收或保留国家档案的国家，有责任于另一国提出要求时， 

向该国提供其国冢档案中有关文件的适当复制品，费用由要求国负担，（a)项规定 

当提出要求的国冢是继承国时，复制的国家档案文件应与被移交领土的利益有关， 

这个条件已在 B条第 2款中加以规定，第 4款 ( b )项规定，在提出要求的 p聚是被 

继承国的情况下，复制的国家档案文件应是按照C条第1或第2歉转厲继kffl的PB 

冢档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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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合并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应 

转属继承国' 

2。 在不妨碍第1款的规定的条件下，被继承国的国冢档案划归继承国或其 

组成部分的问题，应依继承国国内法的规定决是， 

J Î _ ^ 

( 1 ) 本条规定国家合并时国家档案的继承,、各方的协议在条约问题以外的 

国家继承问题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国家的合并基本上是一种自愿行为，换句 

话说，应根据各方的协议解决由合并引起的问题。即使各国在合并前没有就解决 

某一方面的问题一例如档案问题一达成协议，这种没有协议或不加规定的情况， 

可以很稳当地解释为各方愿意在国家的合并实现后，将这些问题交由继承国在为此 

目的制订的国内法中加以决定.因此，如果协议未能对被继承国档案的处置作出 

决定，应依国内法决定. 

( 2 ) 国冢初合并时应适用各组成部分在合并时施行的法律.但是在合并以 

前，这种法律只能规定组成部分对其本身档案的主权，因此，在关于合并的协定 

没有作出协议的规定时，由于组成部分的国内法尚未废除，各组成部分的档案不应 

自动转属继承国。在继承国制订新法律，废除组成部分关于档案冋题的法律以后, 

这些档案才得移交继承国, 

( 3 ) 觯决办法取决于国家合并的法律性质，如果国冢合并后建立的是联邦, 

虽然建立联邦的各组成部分的国际权力减少，伹是很难设想何以应将它们的档案移 

交继承相反地，如果国家舍并后建立的是一个单一国家，那末，被继承国至 

少在茵际法上完全终止存在，它们的国冢档案也就只能移交继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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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觯决办法也取决于档案的性质。如果被继承S档案属于历史性质，那 

末除非基于威信或其他原因而由条约规定将档案迁往联邦政府所在地或视为联邦财 

产，否则这些档案只对被继承国具有重要性，而与联邦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改变 

这些档案的地位或归属。特别是如果将各组成国直接管理所需的他种档案移交继承 

国，不但对联邦釆说―无此必要户 ï 妨署联邦组成国的行 i 管理工作 , " ~ 

( 5 ) P Fauchille在提到国家合并为联邦的情况时说："终止存在的国 

家，其所终止的不是作为一个囯家的地位，而仅是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地位，因 

此，它应保留自已世袭的财产。一个国家保留自己世袭财产的事实绝不与它所归 

属的新体制相抵触。它虽然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性，但是仍旧保留它的法律特性， 

因 此 它 的 财 产 没 有 理 由 成 为 联 邦 的 财 产 " . " g C a s t r e n也持同样的意见： 

"由于联邦组成国仍保持国家的地位，它们自然也继续保留自己的公有财产"," 

因此，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律文书，诸如宪法或基本法，都实现和确定国家的舍并， 

并说明合并的程度。国家档案的转移，应根据这些意志的表现来决定. 

( 6 ) 一旦若干国家同意合并为联邦，必须假定它们愿意向联邦提供其业务上 

和行政上所需要的一切手段，因此，通常国家财产——特别是国家档案一唯有 

在继承国按照联邦法律行使其接收的权力时需要这些档案的情况下，才移交给继承 

国，但是，被继承国的档案似乎没有必要移交给联邦，因为届时联邦将建立自己 

的档案，由于上面第(4)段所列的原因，各组成部分的档案对这些组成部分的用处 

比对联邦本身的用处来得大。 

(7)在这方面，可以回顾一个古者而有重大意义的例子，即十五和十六世纪 

西班牙的统一.西班牙统一的方式是给各王国以不同程度的自治，这种自治体现 

在各主管机构中，因此，档案没有加以集中管理，目前，西班牙档案的管理， 

仍深受这种制度的影响• 

，，！ FaaefaiIle,op,cit. , p . 382. 

54 ë^Gastren, "Aspects récents de l a suooesâion d'Etats" Recrg^tg àae cours 
,1,Académie dg droit jgfeematoaal^ v^L. 78,1951-I,p. k^l, ̃"̃ 



(8) D条案文重述第二部分的相应条款 s即也题为"国家的合并"的第十二 

条的条文，只是将"档案"一词代替"财产"一词而已. D条显然与第十二条相 

类似，因此，娄员会指出第十二条的评注也同样适用于D条条文，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1.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家时，除被继承囿和 

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 

(a) 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留 

在该领土内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b) 除(a)项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囿11家档案中直接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 

关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 

a除第 1款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关的部 

分，其转厲或适i复制问题应由被继承国和继承囿协议决定，夯使两国中每一国都 

能从国家档案的这些部分获得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益处。 . 

3. 被继承国应从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向继承国提供与继承国领土的所有权或 

其疆界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含义所 

必需的最有力的文件证据。 

4. 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就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缔结的协定不应损害两国人 

民对于发展和对于取得关于其历史的资科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 

5 . 被继承S和继承国应于两国中任何一S提出要求时，提供其囯家档案中与 

各别领土的利益有关的文件的适当复制本，费用由提出要求的国家负担， 

a第 1至第 5款的规定适用于国家的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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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家 的 解 体 

1.被继承国解体和不复存在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囿家时，除 

有关继承国另有协议外： 

(a) 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为某一继承国领土正常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应留在 

该继承国领土内的部分，应转属该继承国； 

(b) 除(a)项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囿家档案中直接与某一继承囿领土有关 

的部分，应转属该继承国. 

a除第1款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国家档案中对继承s各别领土有关的部分, 

其转厲问题应由继承面协议决定，务使每一继承国都能从国家档案的这些部分获得 

尽可能广泛和公平的益处. 

a每一继承国应从被继承囿国家档案中属于它的部分向其他继承国提供与各 

该继承国领土的所有权或其疆界有关，或为澄清依照本条其他各款规定转厲各该继 

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的含义所必需的最有力的文件证据， 

4. 有关继承国之间就被继承囿的国家档案締结的协定不应—国家的人 

民对于发展和对于取得关于其历史的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遣产的权利. 

5. 每一继承国应于任何其他继承国提出要求时，将被继承国il家档案属于它 

的部分中与该其他继承国领土的利益有关的文件的适当复制本，提供给该其他继承 

国，费用由该其他继承国负担. 

6. 第1至第5款的规定不预断为了继承国的相互利益而保全继承国国家档案 

的完蓥时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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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 E条和F条分别讨论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时和国家解体时如何 

处理国家档案。这两种情况分别在草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关于国家财案和国家 

债务的条文草案中讨论，但对这两条条文的评注则合并在一起。因此，本评注也 

按照同样的方式陈述。分离和解体都是指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而组成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个别国家的情况。不过，国家领土分离同继承有关，在这种情 

况下，被继承国继续存在，但在国家解体时，被继承JS即不复存在。 

(2) 斯坦的纳维亚国家之间发生了一项关于档案的重大而复杂的争端，特别是 

在 1 9 0 5年挪威和瑞典联盟解体和1 9 4 4年丹麦和冰岛联盟解体之际。在第 

一个事例中，首先，挪威和瑞典两国都似乎保留了各自的档案，因为由君主个人形 

成的联盟并没有将档案合并；其次，尽管非常困难，两国后来还是能够将中央档案 

平分。总的来说,为了达到令人满意的成果，同时采用了功能相关的原则和领土 

溯源的原则。 1 9 0 6年 4月 2 7日，瑞典和挪威在联盟解体后一年締结的公约 

解决了如何分配两国在国外的共同档案的问题。该公约解决了属于两国共同财产 

的领事档案的问题，其中规定： 

"⋯⋯-专门讨论挪威问题的文件，和挪威法律的汇编及其他挪威出版物应 

交予派驻有关国家的挪威外交代表一，⋯"
5 5 

后来，按照1 9 5 2 年 4 月 2 5日两国达成的协议议定书，挪威安排让瑞典转移某 

些一度属于共同档案的中央档案。 

(3) 1 9 2 7年 1 0 月 1 5日，丹麦和冰岛締结的一项仲裁总公约，使双方相 

互交出档案。当丹麦和冰岛联盟解体时，双方任意平分了档案。可是，有一个 

问题因为激动冰岛和丹麦国内的舆论而引起两国的注意，这种情况在关于档案的争 

95 Descamps et L, Renault, Recueil international des traités du XXe siècle 
Année 1906 (Paris, librairie A, Rousseau), 1.914， p. 1 0 5 0 .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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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中是罕见的。争端的关键在于一批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重要的羊皮纸文稿和 

手稿，其中除别的以外，还包括古老的冰岛传说和"弗拉特利书"，"弗拉特利书' 

是十四世纪时弗拉特岛两名僧人写成的两卷手稿。其中追溯挪威王国的历史。这 

些羊皮纸文稿和手稿实在并不属于国家档案，因为它们是由一名担任哥本.哈根大 

学历史教授的冰岛人阿恩‧马格纳森斯在丹麦收藏的。他在冰岛抢救了这些文件， 

使它们未遭毁坏。据说，冰岛渔夫有时候拿这些手稿堵住房子门窗上的破洞。 

(4)这些羊皮纸手稿估计值60， 000万瑞士法郎，物主将它们正式永远赠给哥 

本哈根的一个大学基金会。阿恩.马格纳森斯的 2 8 5 5份手稿和羊皮纸文稿中， 

有 5 0 *在物主逝世后归还给冰岛，其余则由以他命名的基金会收藏。尽管这批 

手稿是私有财产，正式赠给一个教育机构，这些档案终于在1 9 7 7年交还给冰岛 

政府。以前的政府自本世纪开始即一直索取这些档案，冰岛政府象以前的政府一 

#,从丹麦和冰岛联盟终止以来,就一直索取这批档案。这项最后正式归还是根据丹 

麦司法方面的决定进行的。获得物主捐赠档案的哥本哈根阿恩‧马格纳森斯大学 

基金会在哥本哈根法院上对丹麦国家教育部长起诉，反对丹麦政府将文件交还冰岛 

的决定。法院在 1 9 6 6 年 1 1 月 1 7日的一项命令中裁决赞成归还档案。 5 6基 

金会上诉反对这项裁决，丹麦最高法院在1 9 7 1 年 3 月 1 8日的决定中维持原判. 

两国政府同意将原稿归还给冰岛， 5 8冰岛将交由一个具有哥本哈根阿恩.马格纳森: 

斯基金会章程规定的同样目标的类似基金会收藏。它们还就为了学术研究和文化 

发展而借出、复制和査阅这些档案的条件达成协议。由于这批手稿对丹麦人和冰; 

_?6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LXXXI, 1967, pp. 4Ô1 
and 4Ô2. ' : ' 

- 7 见 丹 麦 文 本 ， i Hojesteretsdomme, 18 marts 1971» i sag 68/1970> 「 
Arne Magnus sens Légat (ï)en arnamagnaeanske Stiftelse) mod. Undervisningsministeriet^ 
(Supreme Court decision, 13 March 1971， Case No. 68/1970, Arne Magnussens Bequest, 
"Arna-IIagnae" Foundation, versus 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 in Hojesteretsdomme 
(March " 7 1 ) , U^esicrift for -1etsvaesen, 1971, PP« 299-?05. 

9» 又见 J .H.If. Verzi jl, International lav/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kiden, A.W. Sijthoff, 1974, vol. VII, p .巧 5，〖其中提到冰為羊皮纸文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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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人都具有极大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因而晨方相持不下，达成的协议结束了丹麦人 

和冰岛人之间一场长期和剧烈的争论》 1 9 7 1 年 4 月 2 1日，丹麦当局归还了 

弗拉特利书和其他文件；在接着的2 5年内，整批文件将会同冰岛手稿一起藏于雷 

克雅未克研究院。 " 

(5) 在国家解体时，每一继承国得到与其领土有关的档案。如果解体国家的 

中央档案可以分开，即由各继承国平分，如果不能分开，即交由它们认为最直接的 

继承国保管。任何其他有关继承国大都可以得到副本。 

(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的消失引起了关于档案的非常重大和复杂的争 

端，这个争端迄今尚未完全解决。从奥匈帝国分离出来另组新国家的领土，例如 

捷克斯洛伐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作出安排将关于它们的档案交还给它们. 6° 

1 9 2 0年 8月 1 0日，捷克斯洛代克、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克 

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邦在塞夫洛締结的条约 6 1第一条有如下的规定： 

"已由或将由前奥匈帝国移交领土，或由于该帝国解体而建立的各联盟国 

家，彼此应将可能在其领土内的下列任何物品交还对方： 

1.档案、登记薄、计划、地契和所移交领土的民事、军事、财政、司法 

或其他行政当局的一切文件⋯一。" 

5≫ A.E. Pederson: "Scandinavian sagas sail back to Iceland ", Internationa〗.. 
Herald. Tribune, 2? April 1971, p . 16. 

6。《圣日耳曼昂茱条约》第九十三条，' G.F. de Ilartens, éd.,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third series), vol. XI, p. 715. 

61 《同_t>〉， vol. XIX, p . 628. 

44 一 



(7) 1 9 1 9年 9月 1 0日，协约国和奥地利締结的《圣日耳曼昂莱条约》载 

有许多要奥地利向各个新国家（或预先组成的国家）交出档案的规定。 6 2 1 9 2 2 

年4月6日奥地利和各国締结了一项公约，试图解决因执行《圣日耳曼昂茱条约》 

关于档案的规定而引起的问题。"其中特别规定文件副本的交换，向继承国分配 

关于工业产权的档案，以及拟定一份互相索取的档案清单。 1 9 2 2 年 1 0月14 

日，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在维也纳締结了一项协定，规定两国互相交出从奥匈 

帝国继承的关于对方的档案。 1 9 2 3 年 6 月 2 6日，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克罗 

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按照1919年《圣日耳曼昂莱条约》的有关规定締结的公 

约，规定奥地利向该王国交出有关该王国的档案。这项公约已开始执行。1923 

年 1 1 月 2 3日，轮到罗马尼亚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在贝尔格 

茱德为互相交出档案签订了一项公约。同样地， 1 9 2 4 年 4 月 I 6日，匈牙利 

和罗马尼亚之间为互相交出档案而缔结的《布加勒斯特公约》对两个签字国来说算 

是解决了因奥匈帝国解体而发生的关于档案的争端。同年，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 

国又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另一项公约，规定交换行政档案。"1 9 2 5 年 4 月 2 3 

日，捷克斯洛伐克和竦兰为互相交出奥匈帝国继承的档案，締结了一项仲裁和调停 

条约。 》 ' 

6 2 见 1 9 1 9 年 9 月 1 0日《圣日耳曼昂莱条约》第九十三条、九十七、一九二 

一九三、一九四、一九六、二四九和二五〇条,《同±>,Vol,工，|p.215et s e g 

" 见 1 9 2 2年4月6日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马 

尼亚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締结的公约第一、二、三、四、 

五和六条。 

" 见 1 9 2 4 年 1 2月3日《布加勒斯特公约》第一条（第5款）和第十八条， 

其中规定互相交换出生、婚烟和死亡注册薄、法院文件和土地及地笈地契。 



(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按照1 9 4 7年《和平条 

约》从匈牙利取得1 8 4 8 至 1 9 1 9年间奥匈帝国在各该国领土内所制作的一切 

历史档案。根据同一条约的规定，南斯拉夫也从匈牙利取得自十八世纪起关于伊 

利里阿的档案。 6 5同一条约第十一条第1款特别载明组成一个国家的分离领土，如 

捷克斯洛伐克，有权享有"源自该国领土的⋯-⋯构成〔其〕文化遗产⋯一"的物品; 

这样一来，这项条文就是以档案和领土之间的联系为根据。此外，在同一情况下， 

同一条文第2款很恰当地规定捷克斯洛伐克不得享有档案或"经由购买、礼物或遗 

产取得的"物品和"匈牙利人的原有作品"；因此，根据相反的理由，可以假定由 

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取得的物品应归还给它。事实上，这些物品都已归还捷克斯洛 

伐 克 。 6 6 

(9) 上述与匈牙利签订的《和平条约》第；二；在交出档案的时限方面最为明 

确；它拟定了一个确实的时间表，规定了最大的时限为1 8个月。 

m这个简单的例子只说明了在奥匈帝国瓦解时就 档案问题达成的许多协定中 

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在奥匈帝国档案的问题上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复杂.在这方 

面发生的若干档案争端是关于"一个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的国家继承问 

题，C条评注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 

m因奥匈帝国瓦解而引起的其他争端是同"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而组成一个新国家，和因国家解体而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新国家的情形有关。因 

哈普斯堡帝国消失而造成的档案争端却引起了错综复杂的，甚至纠缠不清和反复索 

65 1 9 4 7 年 2 月 1 0日与匈牙利签订的《和平条约》第十一条（联合国：《条 

约汇编》，第四十一卷，英文本第1 7 3页）。 

66
 1 9 4 7 年 2 月 1 0日的条约第十二条对于南斯拉夫也有同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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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情况，但在这些情况下，每一种国家继承的情况不一定能够划分得很清楚， 6 7 

(13 1 9 2 6 年 5 月 2 5日，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缔结的《巴登公约》（这项 

公约是以奥匈君主命名的）.部分觯决了奥匈帝国的档案争端。奥地利交出了关 

于匈牙利的具有历史性的各种文件的"登记薄".但双方都獰兴趣的档案却另有 

特别的规定，根据这些特别规定，一个匈牙利档案专家常设代表面在奥地利国家档 

案馆工作，可自由使用档案并参与整理共同遗产.（有关地方档案的最困难的问题 

是关于转移肖普朗（厄登堡）和沃什两国的档案，这两国已移^地利， g成 

了 ^根兰，但其主要镇仍然属于匈牙利。后来决定除了将一皿斯承特和 

的档案交给奥地利外，将它们留在主要城镇的档案留给匈牙利.这项解决办法后 

来以一项公约加以补充，允许每年交换显微胶片，以免使任何一方失望）. 6 8 

除上一段提到的各项协定外，参看 1 9 2 5年 7月 2 5日意大利和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签订的《内图诺公约》（第一至笫十五条）；1927 

年 1 0 月 2 6日捷克渐洛伐克和波兰为交出从奥匈帝国继承的有关两个締约国 

中的一方的档案而締结的条约；1 9 3 1 年 5 月 2 3日捷克斯洛伐克和葸大利 

为平分和复制前奥匈陆军档案而締结的《罗马公约》（笫一至第九条）；使波 

兰能够从奥地利取得各种档案的1 9 3 2 年 1 0 月 2 6 日 《 维 也 纳 协 定 》 ； 

1 9 3 3 年 1 月 3 0日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签订的《贝尔格莱德公约》等等. 

见 S z e ( ^先生在笫六次国际档案画桌会议上的发言， A c t e 8 ^ s i x i e a 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0
••, op, c i t . ,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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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与一个国家的几部分领土分离的情 

况相似，尽管土耳其政府在1 9 2 3年《洛桑条约》谈判期间坚持国家解体的理论 

认为新的土耳其国是与其他继承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具有同等地位的继承国.这项 

争端是将分离和解体两种情况的评注合并起来的一个理由.《洛桑条约》有如下 

的规定： 

～第十九条目前在土耳其而且只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的领土的政府有关 

"的档案、登记、计划、地契和各种关于民事、司法或财务行政当局或瓦克弗 

斯行政当局的其他文件，以及在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的领土而只与土耳其 

政府有关的档案、记录、计划、地契和各种关于民事、司法或财务行政当局 

或瓦克弗斯行政当局的其他文件均应相互归迅 

拥有上述档案、登记簿、计划、地契^其他文件的政府如果认为这些文件也 

同本身有关则该政府可保留这些文件，但须应请求向有关政府提供照片或经 

审定的副本. 

至于从土耳其或从分离领土取去的档案、登记簿、计划、地契和其他文件， 

如果它们只是关于来自取得这些文件的各领土的应相互归还原本. 

这些工作所需费用应由提出要求的政府支付" 6 5 

(14) 此处不拟就德意志第三帝国如何觯体和两个德意志国家如何诞生的具体 

法律性质表示意见，但将简单地提到关于普鲁士图书馆所引起的争仏 问题在如 

何分配这个藏有1, 7 0 0 , 000卷和各种普鲁士档案的大图书馆. 1 9 5 7 年 7 月 

2 5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案将它交给一个特别机关"普鲁士文化财产所有权基 

金 会 " 管 I 这项法律决定目前遭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驳斥， 

69 1 9 2 3 年 7 月 2 4日，大英帝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塞尔维亚一 

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国一方与土耳其一方签订的《^平条约》，Leaq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23, pp. 12 et se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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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 委 员 会 通 过 目 前 的 E 条 ^ F条案文，从而保持了以前在处理S家财产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和国家债务（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方面关于类似的 

国家继承情况（即S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和国家解体的情况）的条文所采 

用的办法，因此，E条和？条分别在其头五款内载列了有关国家继承的两种情况 

所共同适用的规则.这些规则受到以前通过的B条案文的启发，因为该条是关于 

新独立IS家的国家档案继承问鼠 委员会为了在 E条^: F条中列入 B条所载的适 

用的规则，设法尽量保全了名辞的一贯性，同时适当地考虑到:B条条文所述的国家 

继承情况与E条和F条所述的情况的性质之不同， 

(16) E 条 ^ F条第1款都重申g|家继承问题所涉的J[家,不论是被继承!S或 

继承国之间关于继承国家档案的协定的重要& 如无协定，这两条条文第1款(a) 

！载列了 B条第1款(b)项所载的规则，即：规定被继承IS国家档案中为了国家继承 

所涉领土的正常行政管理而应留在该领土内的部分应转属继承国.C条第2款(a) 

项也使用了 "为了 ‧ ‧ ‧正常行政管理‧ ‧ ‧留在该领土内‧ ‧ ‧ " 的 措 词 ， 这 

项措词的使用已分别在B条和C条评注第（1工）湘第（25 ) 条 内 加 以 解 释 . 此 外 , 

根据E条和？条第1款(b)项的规定,除第1款(a)项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的国家档 

案中直接与继承国领土或某一继承国有关的部分亦应转属该继承国. C条第 2款 

(b)项载有同样的规则，-该条评注觯释该条为什么不使用E条和F条所用的"直接， 

一词，而使用"纯粹或主要"等字. 

(17) 按 照 E 条 ^ F条第2款的规定,在这两条所设想的国家继承情况下，除 

第1款所述部分外，被继承国的国家档案中对国家继承所涉各领土有关的部分，其 

转屬问题应由有关国家协议决定，务使每一继承国都从国家档案的这些部分获得尽 

可能广泛的益处. B条第 2款载有同样的规则. 

(18) E 条 * F条第 3款载列了 B条和 C条第 3款已经列入的规定 根据该 

项规定，各继承国应该获得，在E条的情况下由被继承囿向继承国提供，在F条的 

情况下由每一继承国向其他继承国提供，被继承国的囿家档案中与继承SI领土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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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或礓界有关，或依照有关条文其他各款规定为澄清转属继承国的国家档案文件 

的含义所必需的最有力的文件证据.关于这一点，委员会提到B条评注有关上述 

规定的各段(第（20 )段军第(24 )段 ) ‧ 

(19) E条和 F条第 4款载列了 B条第6款所载的保障条款，即在这些条文所 

设想的每一种国家继承的情况下，保障有关国家的人民对于发展和对于取得关于其 

历史的资料和取得其文化遗产的权利.在这方面委员会提到B条评注的有关各段 

(第（ 2 7 )段至第（ 3 5 )段）. 

(20) E条和F条第5款,按照其所述的国家继承情况作出所需的调整，载列 

了在任何有关国家提出要求时，应提供其国家档案中与提出要求的国家的利益有关 

的文件的适当复制本，费用由提出*求的国家负& 委员会可能在二读时订正E 

条这一款的行文，使其与C条的相应规定（第4段）的案文一致. 

(2.1) E条第 6款也载有第十三条和第二十二条第 2款的规定,第十三条和 

第十四条评注第（16 )段也同E条有关. 

(22) ?条第6款对牛适用国家解体时国家档案继承问题的条文头五款的实质 

性规则时，有一项保障.在提到保金继承国国家档案的完整时，反映了档案不可 

分割的原则.这项原则使继承问题成为收集构成这类国家档案的各种文件的基础. 

?条列入这个概念是特别适当的，因为在国家解体时似乎更有可能产生这类问题， 

例如已消失的被继承国的中央档案的问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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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责任 

K导言 

1.工作的历史回顾 

17. 国际法委员会目前关于国家责任方面的工作，目的在编纂关于国家责任的 

各项规则，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独立专题.工作的进行是以委员会下列两项决定为 

基础：(a)这一专题的研究范围，不以某一特定领域为限，例如对外国人或其财产 

所受损害的责任问题或其他领域；（b)在编纂关于国际责任的各项规则时，不对那 

，若违反了即引起国际不当行为责任的"首要"规则下定义和加以编纂. 

1 8 . 国际法委员会从这个新观点重新开始研究"国家责任"这一专题的历史背 

景，在委员会上几次的报告里已有叙述. 7。 1 9 6 3年，国际法委员会各成员根 

据国家责任小组委员会的工作，达成了以下的一般性结论：（a)为编蓁这一专题的 

目的，应优先研讨关于国家的国际责任的一般规则的定义；（b)但绝不忽视在某些 

特定领域所得到的经验和所收集的材料，特别是对外国人或其财产所受损害的责任 

方面；（c)对于国际法的新发展可能对国家责任造成的影响，应密切注意， 

19. 这些结论得到了第六委员会的核可.国际法委员会按照大会的建议，重 

新推动编纂这一专题的工作. 1 9 6 7年，新改选的国际法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 

员罗伯托。阿戈先生提出的一份关于国家责任的说明 "；委员会确认1 9 6 3年 

7 0 特别参看《 1 9 6 9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29页;以下，A/7610/ 

R e V I号文件，第四章。 

《1 9 6 7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25页，A/ciî 4 / 1 9 6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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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交给它的指示
7 2
。 I 9 6 9 年 * 1 9 7 0年，委员会详细讨论了特别报告的第一 

次第二次"报告。这一一般性的审议使委员会能够制定研究这一专题的计划， 

订定条款草案各部分应循的准则，并就方法、实质勤基本术语等达成了一系列的结 

论，以便委员会能继续进衧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 

20.这些方针普遍得到第六秀员会成员的核可；面际法委员会就是以这些方针 

为基础，按照大会的建议
7 6
,高度优先地拟订所审议的条款草案。大会在 1 9 7 

9 年 1 2 月 1 7日第 3 4 / 1 41号决议中，建议囿际法委员会继续进行其关于国家 

贵任的工作，以期在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完成关于国家对If际不当行为的责任 

草案第一部分条款的一读，并着手研究草案的其他部分，以期在委员会成员本届任 

期内，在拟订条款草案方面尽量取得进展。 

7 2同上.，英文本第 3 8 6页， A / 6 7 0 9 / R e v . 1号文件，第4 2段。 

7 ，《 1 9 6 9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 2 5页， A / C E . 4 / 2 1 7勒 

A d a 1号文件。 1 9 7 1年,特别报告员提出其第一次报告的增编（A/CN. 

4 / 217/Add» 2 ) (同上，《 I 9 7 1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 

第 1 9 3页）。， 

7 4 《 1 9 7 0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7 7页， A / C N . 4 / 2 3 3号文 

件。 

7 5 参 看 《 1 9 6 9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 3 3页， A / 7 6 1 0 / 

R e v I号文件，第 8 0 - 8 4段，，《 1 9 70年""⋯'年鉴》，第二卷，英 

文本第3 0 7 - 3 Q 9页， A / 8 0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 7 0 - 8 3段。 

76 1 9 7 4 年 1 2 月 1 4 日 第 3 3 1 5 ( X X I X ) : 号 、 1 9 7 5年 1 2 月 1 5日第 

3 4 9 5 ( X X X ) , 1 9 7 6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 1 / 9 7 号 、 1 9 7 7 年 1 2月 1 9 

日第 3 2 / 1 5 1号和 1 9 7 8年 1 2 月 1 9 B第 3 3 / 1 3 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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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草案的范围 

2 1 . 因此,所研究的条款草案一草案的编写方式在决定缔结公约时，可用 

作締结公约的基础"——只是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委员会 

充分理解，不但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问题是重要的，国家对囿际法不加禁止 

的某些活动所产生的任何损害性后果的补偿责任问题也是重要的、(特别!是那些本 

质上含有某种风险的活动）。但是委员会认为，后一类问题不能同前一类问题合并 

处理.合并审议这两个主题，只会使人对这两个主题都更难搞清楚.必须接受 

合法活动的任何损害性后果，和必须揎负违背法律义务的后果一(不一定以补 

偿为限）是不同的两回事.有时两者用同一术语来表达，完全是因为法律方面 

的术语相当贫乏. 

2 2 . 现有条款草案的范围以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为限，当然并不表示委 

员会不会另外按照大会的建议着手研究国家对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若干行为所产生 

"编纂国家贲任条款最后所采的方式问题，显然要稍后才能决定.到时候，委 

员会将会按照它的规程，提出它认为适当的建议. 

7 8委员会并不低估研究国冢以外的国际法主体的责任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由于 

对专题的审议工作绝对需要明晰，同时因为草案的结构性质，很明显的，必须 

推迟审议这些其他问题. 



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专题.
7 9
它只表示委员会打算把这一专题同国际不 

当行为的责任这一专题分开来研究，因为这两个问题尽管表面上有点类似，可是却 

是极不相同的，不应该在同一项草案里加以处理.不过委员会认为，对于现有的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草案第一条所述原则的定义，需要采取这样的一 

种写法:一方面表明国际不当行为是国际责任的起因，一方面使条文不能被解释为 

意指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责任"起因存在.同时，委员会虽决定稍后才审议现 

有草案最后的标题问题，但它现在要着重指出，草案的标题"国家责任"一词，只 

指"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而言. 

23.庠当再次指出，现有条款草案的目的，并非在于规定一些规则，规定国家 

在国际关系的某一领域必须担负某些义务，倘若违背了这些义务就会引起责任；这 

些 规 则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也 可 称 为 " 首 要 " 规 则 . 委 员 会 拟 订 现 有 草 案 时 ， 只 

是要规定与首要规则截然不同、可以称为"次要"的那些规则，这些规则的目 

的在于确定不履行"首要"规则所规定的义务时的法律后果.只有这些"次要" 

" 1 9 7 4年，委员会事实上已按照 1 9 7 3竽 1 1月 3 0日大会第 3 0 7 1 ( X X V I I I ) 

号决议第 3 (e)段的建议，将题为"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 

的国际责任"的项目列入其一般工作方案，作为一个单独专题.此外， 1 9 , 

7 7年，委员会参照大会其后各项决议内的建议，认为应尽早将这个专题列入 

其积极工作方案内.委员会依照 1 9 7 7!年1 2 月 1 9日大会第 3 2 / 1 5 1号 

决议第7段的建议，在第三十届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包括指派一名特别 

报告员，以期开始审议在研究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 

际责任这一专题方面所引起的问题。委员会按照大会 1 9 7 9年 1 2月 1 7日 

第34/141号决议要求委员会继续进行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的规定，根据特 

别报告是罗伯特.昆廷-巴克斯特先生所提出的一份初步报告，对这个主题进 

行了初步的一般性讨论（参看下文第七章）。 



规则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责任的实际范围.这方面的严格区分，对适当了觯国际 

不当行为的国际责任的整个专题，是非常重要的. 

2 4 . 当然这不是说，国际法"首要"规则所加于国冢的义务的内容、性质和范 

围，对于确定关于国际不当行为责任的规则-毫不重要.委员会曾经指出，在研究 

国际不当行为的客观要素时，显然必须在这些基础上，将不同的各种国际义务加以 

区分，为了能够评价国际不当行为的严重性和确定可归因于该行为的后果，无疑 

必需考虑到一点，就是国际社会对国冢履行某些义务——例如关于维持和平与安全 

方面的义务——的重视，和它对国冢履行其他义务的重视，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就 

在于前者的内容.同时，也必须按照某些义务的性质，将它们同别的义务加以区 

分，这样才能就每一个情况确定是否发生了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果发生了， 

并确定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因此何时才可以主张所引起的国际责任） 

以及违背义务行为的持续期间.因此，为了编纂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国际贲任的 

规则，现有草案必须指出国际义务的这些不同方面。可是，基本事实仍旧是，规 

定一项规则和此一规则所加的义务内容是一回事，确定是否发生了违背这一义务的 

行为^确定违背这一义务的后果又是另一回事‧ 只有后一方面的问题才属于国际 

责任——现有草案的主题——的实际范围.倘若在这一点上造成任何混淆，就会 

妨碍工作，可能使人再次无法圆满完成编纂本专题工作的希望. 

2 5 . 因此，条款草案只与确定关于国冢对国际不当行为的国际贲任的规则有关： 

也就是说，关于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引起的一切新法律关系的规 

则.条款草案编纂关于国冢对"一般"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观则，而非仅编纂 

关于国家对在某些特定领域所作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规则而已，国家的国际责 

任是由一系列因为违背国际义务而造成的法律情况所构成，不论该义务是关于哪一 

个特定问题的规则所加的， 

2 6 . 娈员会要着重指出，国,际贲任是法#«7逐渐发展可起特别重要作用的专题之一， 

特别是在区分不同种类的国际不法行为方面和关于责任的内容和程度方面，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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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被接受的原则，究竟应该怎样使其逐渐发展和加以编纂，那是无法予先规划 

的.一切要看对各有关问题采取怎么样的具体觯决办法而定. 

3 .草案的一般结构 

27.关于草案的一般结构，在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里已有详细叙 

述， 8 ° 按照委员会通过的大纲，草案第一部分的主题为国际贲任的起沅，目的在 

确定根据什么理由和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可能被认定犯了国际不当行为，因而 

应负国际责任‧ 第二部分是关于国际贲任的内容、形态和程度，'也就是说，按 

照不同的情况，确定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在国际法下可能发生的后果（国际不当行 

为的赔偿性后果和惩罚性后果，这两种后果之间的关系，赔偿和制裁可能采取的具 

体形态）.这两项基本工作完成后，委员会或许可以决定在草案增加关于"履行" 

国际责任和解决争端的第三部分，委员会并认为，对于是否应在关于国家对国际 

不当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开首，列入一条阐明各项定义的条文或列入一条列明不属 

于草案范围的事项的条文问题，最好还是推迟作出决定.等到各项问题的解决较 

有进展时，会比较容易看出草案的一般结构是否需要这种序言性条款.目前.应当 

避免作出定义或拟订开首条文，以免予靳其后采取的觯决办法. 

8 0 参 看 《 1 9 75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5 5页以下， A / 1 0 0 1 0 / 

Rev. 1号文件，第 3 8 - 5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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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的进展 

(a)完成草案笫一部分（国际责任的起源）的一读 

2 8 . 在本届会议，委员会按照前几届会议的决定 8 1，处理了前任特别报告员罗 

伯托‧阿戈先生第八次报告中所讨论而仍未解决的两种排除不当性情况，即危急状 

况（A/Cïî.4/318/A(id.5)和自卫（A/CN.4/318/Ad(i.6-7)。除了这两种 

情况外，委员会还加上最后的一个条款，保留根据该章条款排除不当性的行为所造 

成的损害在赔偿方面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委员会在笫1 6 1 2 至 1 6 2 1 和 第 

1 6 2 7 至 1 6 2 9次会议上审议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提案。委员会在笫1 6 3 5次 

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提议的第33、 3 4、 3 5条案文，并一读通过了这三条 

草案的案文。这样，委员会按照大会1 9 7 9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 4 / 1 4 1 号 决 议 

的建议，完成了草案第一部分的一读。 

2 9 . 草案的第一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通则)阐明一套基本原则，包括每一 

国际不当行为均发生责任的原则和国际不当行为具有主观和客观两要素的原则。！ 

二章(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是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主观要素的，也就是说, 

；在什么条件下，特定行为依国际法必须视为"国家的行为"。第三章（违背国 

际义务）处理国际不当行为的客观要素——违背国际义务——的各方面。第四章 

(一国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处理一国参与另一国所犯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 

以及责任应由犯国际不当行为国家以外的国家承担的情况。最后，笫五章（排除行 

为不当性的情况）阐明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排除国家不符合国际义务行为的不当性： 

受害国事前同意；合法地对国际不当行为实施对抗措施；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危 

难；紧急状况；自卫。 

《1 9 7 9年-⋯⋯年鉴》，笫二卷（第二部分），A/34/10号文件，第7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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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1 9 7 3年，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根据前任特别报告员罗伯托.阿戈 

先生在其第三次报告 8 2有关各节里所作的建议，通过了草案第一部分第一章（通 

则）的第 1至 4条湘第二章（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的头两条（第 5 、 6条） 

1 9 7 4年，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根据前任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其他各节里的 

建 议 ， " 通 过 了 第 二 章 的 第 7 至 9 条 。 8 5 1 9 7 5年，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 

根据前任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四次报告 3 6里所作的建议，通过了第1 0 至 1 5条 8 7， 

8 7 

《 1 9 7 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99页，AycN. 4 / 2 4 6 

^OAdd. 1一3号文件。委员会在第1202至1213.次和第1215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三 

次报告第一章各节^第二章的第 1至 3节（《 1 9 7 3年⋯.年鉴》‧，第一卷， 

英文本第5 — 5 9^06 5 — 6 6页）。 

《1 9 7 3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73页以下，A/9010/Rev。 1号 

文件，第二章 B节。委员会在第 1 2 2 5湘 1 2 2 6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 

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117 —121页）。 

第三次报告（见前面脚注8 3 ) 第二章第 4至 6节。委员会在第 1 2 5 1至 

1 2 5 3及 1 2 5 5至 1 2 6 3次会议上审议了这几节（《 1 9 7 4年'⋯年鉴》，第 

一卷，英文本第5 — 6 1页）。 

参看《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277页，Ay 

9 6 1 0 y R e v . 1号文件，第三章B. 2节。委员会在第 1 2 7 8次会议上通过 

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151—154页)。 

《1 9 7 2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7 1 页 ， A / C E . 4X264及Add。 1 

号 文 件 。 委 员 4 在 第 1 3 0 3 至 1 3 1 7次会议上审议了此一â告内各节 

(同上，《 1 9 7 5年》，第一卷，英文本第3 — 7 2页）。 

《1 9 7 5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6 1页以下， A Z l 0 0 1 0 / R e v . 1 

号文件，第二章 B . 2节。委员会在笫 1 3 4 5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 

这些条文提ili的案文（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214—218页）。 



完 成 了 对 第 二 章 的 审 议 。 1 9 7 6年，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开始审议 ^ ^ J ^ 

(违背S际义务），根据前任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里所作的建议 8 8,通过了草案 

第一部分的第1 6条至 1 9条"。1977年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继续审议第三章, 

各条款，根据前任特別报告员第六次报告里所作的建议9°，通过了该章第2 0 盈 2 

条 " 。 1 9 7 8年，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完戍了对第三章各项问题的审议,随即 

开始审议与第四章（一国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有关的第一批问题。在该 

第 五 次 报 告 里 的 第 三 章 第 , 1 至 4 节 《 1 9 7 6年‧‧‧‧‧⋯年鉴》，第二卷（第 

一 部 分 ） ， ^ 文 本 第 3 页 以 下 ， 4 / 2 9 1 ^3 A d d . 1 一2号文件 a 委员 

会在第 1 3 6 1至 1 3 7 6次会议上审议了这几节（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 

6 - 9 1页）。 

« 1 9 7 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7 5 页 以 下 ， V 

3 1 / 1 0号文件，第三章， B . 2 节 。 委 员 会 在 第 1 4 0 1次至 1 4 0 3次会 

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235— 

253页）。 

第六次报告里的第三章第 5至 7节《 1 9 7 7年⋯⋯-车鉴》，第二卷（第一部 

分 ） ， 英 文 本 第 4 页 以 下 ， 4 / 3 0 2 湘 A d d . 1 — 3 号 文 件 。 委 员 会 

在第 1 4 5 4次至 1 4 5 7 次 、 1 4 6 0 次 至 1 4 6 1 次 、 1 4 6 3 次 ^ 1 4 

6 5至 1 4 6 8次会议上审议了这几节（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2 1 5至 

2 3 3 、 2 4 0 至 2 4 8 , 2 5 0 至 2 5 5 和 2 5 9 至 2 7 7 页 ） 。 

《1 9 7 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 1 页 以 下 ， V 

3 2 / 1 0号文件，第二章， B . 2 节 . 委 员 会 在 第 1 4 6 2次和第 1 4 6 9次 

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 

249、 250、 2 7 8 - 2 8 2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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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委员会根据前任特别报告员第七次报告里所作的建议，"通过了第三章的 

第 2 ' 3至第 2 6条^第四章的第 2 7 条 " 。 1 9 7 9年，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根据前任特别报告员的第八次报告"有关各节内的建议，通过了草案第一部分第 

2 8至第 3 2条
9
，，完成了第四章的条文,开始审议第五章（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 

况）。在本届会议，委员会如上文第 1 2段所述，完成了第五章的条文。 

31 . 1 9 7 8年，委员会按照其规程的有关规定，请各会员国政府提出它们对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贵任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第一、二、三章条款的意见勒评 

9 2第七次报告里的第三章第 8、 9 节 ^ 第 四 章 第 1 节 《 1 9 7 8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V^CN. 4 Z 3 0 7和 A d d . 1 至 2 号 文 件 ） 。 委 员 会 在 

第 1 4 7 6次至 1 4 8 2次勒 1 5 1 6次至 1 5 1 9次会议上审议了这几节 

(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4 — 3 8 ^ 2 2 3 — 2 4 1页）。 

" 《 1 9 7 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9 9页以下，k/ 

3 3 / 1 0 号 文 件 ， 第 三 章 ， B . 2节。委员会在第1 5 1 3 * 1 5 2 4次会议 

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206— 

2 0 9 ^ 2 6 9 — 2 7 0 页 ） o 

" 4 / 3 1 8 ^ . Ad d . l — 4号文件（将印入《1 9 7 9年⋯⋯-年鉴》，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 ） 。 委 员 会 在 第 1 5 3 2 至 1 5 3 8 次 、 第 1 5 4 0 次 、 

第 1 5 4 2 至 1 5 4 5 次 ^ 第 1 5 6 9至 1 5 7 3次会议上审议了报告的有关 

各节（同上，第一卷）。委员会也收到秘书处应委员会湘前任特别报告员 

要求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题为："'不可抗力'* '偁然事故'作为排除行 

为不当性的情况：各国惯例、国际司法判决^学说调査"（《1 9 7 8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人/(：瓦4/315号文件，以下简称为《调査》 

( A / C N . 4/315号文件））。 

，，《1 9 7 9 年 ⋯ ' 一 年 鉴 》 ， 第 二 卷 （ 第 二 部 分 ） ， 号 文 件 ， 第 三 章 

B . 2 节 。 委 员 会 在 第 1 5 6 7 湘 1 5 7 9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了 起 草 委 员 会 为 这 

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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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大 会 1 9 7 8 年 1 2 月 1 9日第 3 3 7 1 3將决议第一节第 8段赞同委员会的 

这 一 决 定 。 各 国 应 这 一 要 求 提 出 的 意 见 勒 评 论 已 载 入 4 / 3 2 8 ^ 0 A d d . 1 

至4号文件。委员会本届会议完戍了草案第一部分全部条款的一读，决定再次要求 

各国政府提出它们对第一、二、三章条款的意见^评论，并请它们至迟在1 9 8 1 

年 3月 1日以前这样做。委员会同时决定，按照其规程第 1 6和第 2 1条的规定, 

通过秘书长把第四章湘第五章的条款递交各会员国政府，请它们在1 9 8 2 年 3 月 

1日以前提出对这些条款的意见昶评论。各国政府对草案第一部分各章条款的意 

见湘评论，将使委员会能在适当时候对草案的这一部分进行二读，而不致过分拖延。 

( b )开始审议草案第二部分（国际贵任的内容、形式勒程度） 

3 2 . 为了继续审议"国家贵任"，并鉴于前任牿别报告员已当选为S际法院法 

官，委员会1 9 7 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任命了威廉.里普哈根先生为这个专题的特 

别报告员。在本届会议，特别报告员提出了 一份初步报告（A/cif. 4 X 3 3 0 ) ， 

委员会根据这份报告审査了一系列研究草案关于国际贵任的内容、形态勒程度的第 

二部分所引起的一般性初步问题。委员会成员关于这方面的意见载在委员会第 

1 5 9 7至 1 6 0 1次会议简要记录。关于这些意见昶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初步报 

告内容摘要，载在下文第3 5至第 4 8段，供大会参考。 

B ‧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3 3。 委员会在1 9 8 0 年 7 月 2 5 日 第 1 6 4 2次会议上鼓掌通过以下决议： 

"国际法委员会, 

"暂时通过了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草案第一部分关于国际责任 

的起源的条款草案， ― 

"愿意对前任特别报告员罗伯托.阿戈法官表示深切谢意，他过去几年来 

不懈地致力于草案的拟订工作，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使委员会得以 

戍功地完成这些条款的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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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 9 6 

第一部分.囿际责任的起源 

34.委员会在第二十五届至第三十一届会议和在本届会议一读通过的革案关于 

国际责任的起源的第一部分全部条文i和委员会本届4议通过的第3 3至第 3 5条 

条文及其评注，载于下面。 

1.委员会一读通过的草案第一部分条文 

第―章 

通 则 

第 1 条 

一国对其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 

一国对于该国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需负国际责任， 

第 2 条 

每一国家都有可能被认定犯.了国际不当行为 

每一a家都有可能被认定犯了国际不当行为，因而镰负国际责任. 

第 3 条 

一国国际不当行为的要素 

一国酌面际不当行为在下列情况下发生: 

" 如 前 面 指 出 （ 第 2 1段).条款簟案仅关涉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委 

员会稍后将审议革案的最后标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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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于某一行动或不行动而构难的行为按国际法规定可归因于该gr; 

(b) 该行为构成违背该国的国际义务。 

第 4条 

认定一国的行为为国际不当行为 

只有国际.法可以认定一国的行为为国际不当行为。这种认定不因国内法 

认定同一行为为合法行为而受彩响. 

笫二聿 

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 

第 5 条 

国家机关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为本条款的目的，任何国家机关依该国国内法具有此种地位者，其行为依 

国际法应視为该国的行为，但以该机关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限‧ 

第 6 条 

不论机关在国家组织中所处地位 

一个a家机关；f论是属≪〗宪、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之下，不论担任 

国际性或面内性职务，也不论在国家组织中处于上级或下级地位，其行为依囿 

际法应視为该a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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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经授杈行使玫府杈力要素的 

其他实体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1.—个国家内地方政治实体的机关的行为依国际法亦应视为该国的行 

为，但以该机关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限• 

Z虽非H家或地方政治实体正式结构的一部分*但经该SIS肉*#权行使 

政府权力要素的实体，其机关的行为依爵际法亦应枧为该面的行为,但以该机关 

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限. 

第 8 条 

实际上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人或一群人的行为，在以下情况，依国际法亦应视为国家的行为： 

(a) 经确定该人或该群人实际上系代表该国行事；或 

(b) 该人或该群人,在正式当局不存在和有理由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情况 

下，实际上行使这些权力要素. 

第 9 条 

剁国或国际组织交由国家支配的机关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别国或国际组织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如为行使后一国家的政府杈力要素而 

行事，其行为依国际法应枧为该机关交由其支配的国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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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0 条 

逾越权限行事或违背关于其活动的 

指示行事的机关的行为归因于^ 

国家、地方政治实体或经授权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实体的机关，如以此种 

资格行事脚使在某一特定事件中逾越国内法规定的权暇或违背关于其活动的指 

示，其行为依国际法仍应视为国家的行为. 

笫 1 1 条 

非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行为 

1.非代表H家行事的一tA^É人的行为，依国际法不应视为国家的行为 

a第i款不妨碍把与该款所称的人或一群人的行为有关而按第5至第10 

条的规定应视为国家的行为的任何其他行为归因于国家. 

第 1 2 条 

别国机关的行为 

1. 一国的机关以此种资格行事，在别国领土或其管辖下的任何其 

他领土内所进行的行为,依国际法不应视为该别国的行为. 

Z % 1款不妨碼把与该款所称的行为有关而按第5至笫10条的规定应視 

为某一国的行为的任何其他行为归因于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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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3条 

国际组织的机关的行为 

一个国际组织的机关以此种资格行事所作的行为，依国际法不应仅因该 

行为发生于一国的领土.或该国管辖下的任何其他领土，即视为该国的行为， 

第 1 4条 

叛乱运动的机关的行为 

1.在一囿领土或其管理下的任何其他领土内成立的叛乱运动的机关的 

行为，依国际法不应视为该国的行为. 

a笫1款不妨碍把与叛乱运动的机关的行为有关而按第s至第10条的规 

定应视为某一国的行为的任何其他行为归因于该国. 

a同样地，第1款不妨碍依国际法可把叛乱运动的机关的行为归因于该 

运动时，作这种归因， 

第 1 5条 

成为一国新政府或导致组成一个 

新国家的叛乱运动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1 .成为一国新政府的叛乱运动的行为应视为该 S的行为，但此种归 

因不妨碍把按廉笫5至第10条的规定原应視为国家行为^行为归因于该国. 

a行动导致在一个先已存在的国家è领土一部分或其管理下的领土内组 

成一个新国家的叛乱运动的行为应視为该新面家的行为， 

- 6 6 -



违背面际义务 

第 1 6 条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一面的行为如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该国即为违背国际义务. 

第 1 7 条 

不论所违背的国际义务的起源 

1.—面的行为如构成违贊国际义务,即为国际不当行为，不论该义务的起 

.*为习惯法、条约或其他。 

a 一面所违背的国际义务的起源,不彩响该国由于国际不当行为而^起的 

» 际 * 任 . 

第 1 8条 

国际义务须对一国为有效 

1. 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必须是在该义务对该国有效时É 

所作ib,才构成违背该义务6 

2 . 但是一国的行为在其作出时虽不符合对该国有效的阒际义务对它的要求， 

但如以嶎由于一般国际法的强制规范此种行为成为强制性行为时，即不再认为是» 

际不当行为. 



3 . 如果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具有持续性，则只在该行为持 

续进行而该义务对该国有效的期间，才构成违背该义务。 

4 . 如果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是由有关个别事件的一系列行 

动或不行动组成，倘若此种行为可以被认为由发生于该义务对该国有效期间的行动 

或不行动所组成，即构成违背该义务的行为。 

5 . 如果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是由该国同一机关或不同机关 

对同一事件的行动或不行动所构成的复合性行为，倘若此项不符合该义务的复合性 

行为是由发生于该义务对该国有效期间的行动或不行动开始，即构成违背该义务的 

行为，即使该.行为是在该期间后才完成。 

第 1 9条 

'国际罪行和国际不法行为 

1. 一国的行为如构成违背国际义务，即为囿际不当行为，不论所违背的义务的 

主题为何.. 

2 . 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以致整个 

国际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罪 

行. 

3 . 在第2款规定的限制下，并根据现行国际法规则，国际罪行除了别的以外 

可以由于下列各项行为而产生： 

(a) 严重违背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 

止侵璿的义务； 

(b) 严重违背对维护各国人芪的自决权利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 

如禁止以武力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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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规模地严重违背对保护人类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 

奴隶制度、灭绝种族和种族隔离的义务； 

(d) 严重违背对维护和保全人类环境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 

止大规模污染大气层或海洋的义务. 

4 .任何国际不当行为之按照第2款的规定并非国际罪行者均构成国际不法行 

为. 

第 2 0条 

违背规定必须采取某一特定行为准则的国际义务 

一国的行为如不符合规定它必须采取某一特定行为准则的国际义务所规定的行 

为，即为违背该国际义务。 

第 2 1 条 

违背规定必须达成某一特定结果的国际义务 

1. 一茵所采取的行为,.如不能达成规定它必须以自己选择的方法达成某—特 

定结果的国际义务所规定它必须达成的结果，即为违背该国际义务。 

2 . 如一面的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不符合面际义务规定它必须达成的结果，但该 

项国际义务容许该国以其后的行为达成这项结果或相同的结果，则该国只在它其后 

的行为亦未能达成该项面际义务规定它必须达戍的结果时，才算违背该国际义务。 

第 2 2 条 

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如一国的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不符合关于对外国人，不论自然人或法人的待遇的 

m际义务规定它必须达成的结果，但该项国际义务容许该国以其后的行为达成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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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或相同的结果，则该国只在有关外国人用尽他们所能利用的一切有效的当地补 

教办法，而仍未能得到该国际义务所规定的待遇，或者此为不可能，然亦未能得到 

相同的待遇时，才算违背该国际义务. 

第 2 3 条 

违背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国际义务 

如国际义务规定某一国家必须达成的结果,，是以它自己选择的方法，防止发生 

某一特定事件，则该国仅在所采取的行为未能'达成该项结果时，才算违背该国际义 

务， 

第 2 4 条 

时间上无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期间 

时间上无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作出的时刻，即为违背 

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违背义务行为实行时间不延续至该时刻之外，即使该项国家 

行为的效果后来仍继续存在. 

第25.条 

时间上有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期间 

1.有持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开始的时刻，即为违背义 

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但违背义务行为实行时间延续至该行为继续并且一直不符合国 

际义务的整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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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由有关小别事件的一系列行动或不行动组成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 

该系列的行动或不行动完成而使综合行为存在的时刻，即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 

刻.但违背义务行为实行时间延续至构成该不符合国际义务的综合行为的第一个行 

动或不行动起至此类行动或不行动不再发生为止的整个期间. 

3. 由一国陲一机关或不同机关对同一事件所作的一系列行动或不行动组成的. 

国家复合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复合行为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完成的时刻，即 

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但违背义务行为实行时间延续至开始构成违背义务行 

为的行动或不行动起至完成违背义务行为的行动或不行动止的整个期间. 

第 2 6 条 

违背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国际义务的时刻和期间 

违背规定一国必须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国际义务的行为，于该事件开始时即发 

生‧但违背义务行为实行时间延续至该事件存续的整个期间‧ 

笫四章 

一国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 

第 2 7 条 

一国援助或协助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 

一国对他国的援助或协助，如经确定是为了使该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则该项 

援助或协助本身构成国际不当行为.即使该项援助或协助，单独来看，并不构成违 

背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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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8 条 

一国对他国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 

1. 一国在其受他国指挥或控制权力支配的活动领域内犯国际不当行为时，该 

他国需负国际责任， 

2 . 一国因受他国胁迫犯某项国际不当行为而犯该项行为时，该他国需负国际 

责任‧ 

3 . 第1和第2款不妨碍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在本草案其他条款下应负的国 

际责任， 

第五章 

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 

'^S 2 9 

同意 

1. 一国以 ^ ,同意他国实行某项与该他国对其所负义务不符的特定行 

为时，该行为在对该国的关系上，排除不当性，但以该行为不逾越该项同意的范围 

为限， 

2 . 第 1款不适用于因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而生的义务.为本条款草案的目 

的，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是指得到国家组成的整个国际社会接受和承认的不容背离 

的规蘀，此类规范仅得由以后具由相同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范加以变更. 

第 3 0 条 

国际不当行为的对抗措施 

一国不符合该国对他国所负义务的行为，如构成因该他国某项国际不当行为而 

引起的对抗该他国的国际法上合法措施，则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 7 2 -



第 3 1 条 

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 

1。 一国不符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起因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该国无力控制 

的无法予料的外界事件，以致该国实际上不可能按照该项义务行事或知道其行为不 

符合该项义夯，则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2 . 如果实际上不可能情况的发生是由所述国冢邦助造成，则不适用第1款. 

第 3 2 条 

危难 

1. 一国不符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行为构成该国行为的行为人在遭遇极 

端危难的情况下为了挽救其生命或受其监护之人的生命，除此行为外别无他法，则 

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2 . 如果极端危难情况的发生是由所述国家邦助造成，或所述行为可能造成同 

样或更大的灾难，^不适用第 1款. 

第 3 3 条 

危急状况 

1 . 一国不得援引危急状况为理由排除该国不符合其所负某项国际义务的行为 

的不当性，除非： 

(a) 该行为是保护该国基本利益对抗某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和 

(b) 该行为并不严重损害该项义务对之存在的国家的基本利益. 

2.无论如何，在以下情况一国不得援引危急状况作为排除行为不当性的理由: 

(a)该国行为所不符合的国际义务是基于一般国际法的强制规范而产生的i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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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该国行为所不符合的国际义务是由条约加以规定的，该条约明示地或 

默示地排除对该项义务援引危急状况的可能性；或 

(c) 危急状况的发生是由该国帮助造成的。 

第 3 4 条 

自 卫 

.一国不符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构成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的合法自卫措施， 

则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第 3 5 条 

关于IM尝损害的保留 

根据第29、第31、第32或第33条的规定排除国家行为的不当,性，并不予断赔 

'偿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方面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 

2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第 3 3条至 

第35条条文及其评注 

第五章.排除行为不当的情况（鱼） 

第 3 3条 

危急状况 

1 .—国不得援引危急状况为理由排除该国不符合其所负某项国际义务的行为 

的不当性，除非： 

(a)该行为是保护该国基本利益对抗某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和 

0»该行为并不严重损害该项义务对之存在的国家的基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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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论如何，在以下情况一国不得援引危急状况作为排除行为不当性的理由： 

(a)该国行为所不符合的国际义务是基于一般国际法的强制规范而产生的； 

或 

Cb)该国行为所不符合的国际义务是由条约加以规定的，该条约明示地或 

默示地排除对该项义务援引危急状况的可能性；或 

( c )危急状况的发生是由该国帮助造成的. 

评注 

(1) 委员会使用"危急状况"一词是指一国处于只有采取不符合对另一国的某 

项国际义务所规定的行为这种唯一的手段，才能保护其受到某项严重迫切危险所威 

胁的基本利益的状况， 

(2) 危恚状况是一种特别明显地，别于其他概念的局势.它不同于第 2 9条 

(同意）、第 3 0条（国际不当行为的对抗措施）和第3 4条（自卫）阐述的排除 

行为不当的情况，因为同在那些其他情况下发生的行为相反，在危恚状况下所犯的 

行为不当并不因行为对象国在有关案例中所采取的某一特定行为的先期存在而加以 

排 除 . 例 如 ， 第 2 9条所设想的情况是，这种先期行为的存在是排除该国行为不' 

当性的必要条件* 此种行为，由于后者向委员会表示同意某项行为不符合该他国 

对"同意国"所负义务而得以成 t 笫 3 0条所规定^情况是，此种行为,由于行 

为针对国前此所犯的一项国际不当行为而得以成文 第 3 4条设想的情况是，此 

种行为包括行为针对国再次所犯的诉诸武力的特别严重的不当侵犯行为.,本条所 

规定的情况是，在另一方面，一国不符合该国对他国所负义务的行为的不当性的排 

除，完全不受他国所采取行为的影响；在确定可否以危急状况排除行为不当性时， 

无需査明该国是否同意，或过去曾否犯过某种国际不当行为，或是否进行过侵略. 

最后一种可能性对于区别本条所阐述的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同第3 4条（即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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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阐述的情况，尤为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下，出于皿某种威胁该国基本利益 

的严重迫切危险需要采取的行为，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是不当行为.然而，若援引 

自卫原则，此种危险必定是由行为针对国所造成并由该国使用武力所体现的. 

(3)与此相反，有人力求辩解对遭受这种行为的国家以前行为的不相干性，是 

危急情况^第 3 1条（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第3 2条（危难）所述情况的共同 

特点.囡此，它们的另一共同特点是，遭受此种行为的国家必定是由于外界因素 

采取不符合国际义务的行为；但是第3 1条所设想的情况是，这种因素使得以国家 

名义行事的人实际上不可能采取符合国际义务.的行为，也不可能了解其行为同国际 

义务的要求相抵氣 因此，该国所采取的行为本质上不是故意的，或者说并非故 

意地违反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在危急状况下，行为的蓄意性，其未能符合国际义 

务的故意成份，不仅不容否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所称辩解邃辑地固有的： 

援引危急状况就意味着完全知道是蓄意选择不符合某项国际义务的行为.笫3 2 

条规定的情况介于两者之间，大家公认，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实际上并非被迫，无 

意地采取不符合该国某项国际义务所要求的行为；然而，由于某种外部因素的介入， 

使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危难局面，除非他们采取不符合他们国家某项国际义务的行为, 

他们自己以及受他们所监护的任何人，就无法避免悲惨的命逸 在理论上可以说 

选择总是存在的，囡此该行为不完全是无意的，但这种选择并不是可以有决定自由 

的"真正的选择"，因为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知道，如果他采取符合国际义务要求的 

行为，他和受其监护的人几乎肯定会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国际义务行 

事的可能性纯粹是表面的.当各国援引危急状况来说明其行为的正当性时，情况 

则不同.这种"危急"是"国家的危急"：该国所宣称的极端危险的局势，不在 

于危及代表国家行事的那些个人的生命，而是严重地危及该国本身的存在，其政治 

或经济的生存、维护其各种根本服务得以工作的条件，其国内和平的保持、其部分 

人民的生存、全部或部分领土的生态保护等等.此时必须就该国采取行为做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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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国家机关，完全不是处于一种剥夺其自由意志的处:^ 当然也正是由他们来 

决定这些机关所属的该国面临非常危险的不正常条件下将要采取什么行为，但他们 

个人的选择自由仍未受到影响.因此所采取的行为是出自一种经过考虑的、完全 

有意识的和蓄意的选择， 

(4)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为"危急状况"一词在这里所描述的局势寻找所谓的 

"正当理由"，按照某些作者——特别是早期作者的说法，这种局势的特点是， 

在两种"主观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取得一种"主观权利"必然要牺牲另一种： 

一方面，乙国必须根据其对甲国所负的某项国际义务尊重甲国的权利，另一方面乙 

国又可以引证其某项权利，来反对甲国• 这种思想来源于十九世纪广为传布的一 

种信念，即存在着某些"基本权利"，它们必然优先于国家的其它权利.那时人 

们认为，称为"生存权"，或更多地称为"自我保存权" ( r i g h t of self-

preservation" (droit à la conservation de soi-même, droit à 1'autoconservation 

Recht auf Selbsterhaltunfç)的所谓"权利"都是应该优先于他国的各种主观权利 

的主观权利.后来，由于法理学家拒绝承认"自我保存权"的存在，这种权利就 

被说成是体现于一种同样属于理论性的"危急权利"之中.但多数作者认 为援引 

危急状况的国家的"主观权利"的提法是不正确^ " 主 观 权 利 " 一 词 ， 在 * 

中表示可以要求另一法律对象的某种特定的帮助或行动,但援引危急状况为其行为 

辩护的人并不"要求"其他人的帮助或行动.因此或许最好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在 

某种利益一无论多么基本的利益——湘某种主观权利之间的冲突.在委员会讨 

论中提出的第三种意见认为，这种情况应解释为两种不同的抽象规范之间的冲突, 

由于一系列偶然情况，这两种规范无法同时得到遵循3其中只有一种支配着危急状. 

»L 委员会注意到提出的种种解释，但认为不必对此表明立场，因为接受这种或: 

那种解释,同决定它必须制定的条例内容并不相关. 

(5) 因此委员会决定，同以前名条一样，它的任务是参^各，渊!博的作者葡 

观点，审査国家惯例^各项国际司法决定，以明确是否应将称之为" ;危急状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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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包括在排除行为不当的情况之内，如果应该包括在内的话，需要有些什么条件 

以及包括的范围有多广. 

(6) 在国际惯例上，有许多情况是一国援引危急状况（不管它是否明确使用这 

一用语或其他用语，如不可抗力或自卫，来说明此状况）为其行为辩护，而这种行 

为不同于在其所负某项国际义务的情况下所要求的行为."委员会认为，不过就此 

评注来说，只要提出^审查对于决定所编纂的条例内容看来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 

式带有结论性的那些案例就足够了， 因此，所引案例主要是 涉及到其危急答辩的 

适用性尽管存在某些保留湘强烈反对意见，但在原则上看来是确能站得住的事项. 

援引危急状况为没有尽到某项"行动"的义务而辩护的案例湘为其行为不符合某项 

"不行动"的义务而辩护的案例，将分别加以审吏 在此两种范畴中，每一范畴 

的案例都按其相关的具体事项加以分类. 

(7) 虽然委员会有些成员对于引用未履行国际财M务的案例来支持其危急状 

况的概念是否恰当表示没有把握，但大多数人承认，各国根据危恚的理由，采取不 

符合"行动"义务的行为，拒绝支付或暂停支付国际债务的案例在这方面的重要^ 

前面在第 2 9条评注第(9)g中从另一方面审议的俄国赔款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 

9 7 然而同对本草案许多别的条文可能所有相反, 1 9 3 0 :年海牙编纂会议筹备 

工作对此点并没有多大关系.会议筹备委员会提交各国要求提供资料的问题 

单并未询及是否应将危急状况视为一种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不过丹麦在 

关于自卫的复文中提及此点： 

"作为一条原则，自卫与危急在国际法中应为可接受的抗辩；但在私法 

中，则应有一定的限制，但对这种限制至今尚未有十分明确的规定.。。，， 

丹麦还指出，关于危急，只*当国内允许个人为此辩护时，危急才应是可 

以拿来辩护的理由.（国际联盟,国际法编纂会议，《筹备委员会拟订^ 

议讨论基础》第三卷：《国家对外国人人身或财产在其领土内所受损害的责份 

(第 C . 75. A 6 a 1 9 2 9 V号文件），笫 1 2 6页] L 



子。奥托曼帝国政府为其延迟偿付俄国政府的债务进行辩护时援引的理由之一是 

该政府财政情况极端困难，并将这种困难说成是"不可抗力"，但其实更象是一种 

危 恚 状 ^
 9 8

常设仲裁法院受理此争端，于 1 9 1 2年 1 1 月 1 ' 1 曰 做 出 裁 ^ 对 

于奥托曼帝国政府提出的论点，裁决书说： 

"6.首先被引用的不可抗力的例外，不仅在私法中，在国际公法中也是 

可争辩的；国际法必须适应政治上的紧恚事免 俄罗斯帝国政府明确同意⋯一. 

'如果危及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遵守国际义务一'⋯会自取灭亡'，那么该国 

履行条约的义务就会受到削弱." 

然而法院认为， 

"如果iU/支ft (或签订一项贷款契约支付）所欠俄国索赔人的6百万法朗 

这笔较小的款项，就危害到了奥托曼帝国的生死存亡或严重危及其国内外局势， 

「 ： ： 兹 显 然 " " ' ― 」 更 ― ' 

因此在此例证中，法院拒绝了離曼帝国政府提出的抗辩.其奂定的是，在此 

特定案例中，接受该抗辩的各种条件未得到满見 因此，法院承认国际法中存在 

一种"危恚宽恕"，但必须有非常严格的限齓 法院认为，国际义务的遵从必须： 

到了"自取灭亡"的地步，才能排除不符合义务的行为的不当'I '°。 

9 8 委 员 会 曾 在 篇 3 1条评注第（22 )段（注释 6 2 7 )指出，此情况并非"实际 

无法"偿还债务，而是一种危恚状况， 

"联合国，英文版《茵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一卷，第443页和《研究》(第 

Ay-CH. 4 / 3 1 5 # ^ # ) , Miemt 3 9 ^ 

1 0 0 曾经发生过与 1 9 3 3 年 3 月 2 9日 ,0. U n d e n 在中央罗多皮森林案 f e _ ç t _ ^ 

i ! . L， .：：".• 
Forests of Central; IRhodoge:)(实质部分）中所作仲裁裁决的执行有关的一起 

案 ^ «争议各方同意，存在非 1 财政困难这样的危急状况如，能i 

一国拒绝偿付国际债务提供正当理由，至少也可证明瘌用喻项义务实,婉*Ér 

方法以外的其他办法来履行义务是 J E ^ < ( 见 英 ， 《 # 联 盟 ^ ， J ^ i à , 

Journal),,第1 5 年，第 1 1 号 （ 第 1 部 分 ） ( 1 9 3 4年 1 1凡1 (第 

页 、 
— 7 " 



(8) 委员会认为与此相关的另一种情况是，一国并未向另一国家直接借债，而 

是向外国银行或其他外国财政机构借债，在这种情况下可否允许引用非常严重的财 

政困难一并由此出现可能符合存在危急状况各项条件的局势一作为担绝或中止偿付 

国家债务的正当理由，对此常有争论。根据国际习惯法，是否存在一项国家偿还外 

国"私人个人"的偾务的义务，对此虽然意见不一，但在上述争论中所做的某些立 

场发言是值得注意的，这不仅因为备传统文件在任何情沈下都可以强加这种义务， 

而且还因为这些发言经常使用广义的用语，其含义超出了所涉案例。 

(9) 1 9 3 0年海牙编纂会议筹备委员会提交各国的要求提供资料问题单中有 

一个问题是，如果一国根据一项立法条款（第三点，4 )或裉据一项行政条例（第 

五点，1(b)),拒付所欠外国人的债务，该国是否承担13际责任，有几个国家政府 

认为此问题的答案须视有关情况而定；有的国家明确提到."危急"抗辩。例如，南 

非政府就发表了如下的观点： 

"这种行为显然构成对（该国的）国际义务的违背并将引起国际索赔⋯---

"然而，联邦政府不排除这种拒付债务是一种有正当理由行动的可能性⋯-

如果由于无法控制的情况，一国确实处于不能履行其所有债务和义务的境地， 

它实际上就处于危难地位。那时它将不得不权衡其义务并且首先为更加利害攸 

关的事情做出安排.例如，不能仅仅为了拿出钱来偿付国内外的债主而要求一 

个国家关闭学校、大学和法院，解散警察部队和不顾各种公共服务事业以至使 

社会面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对一个国家所可能作出的合理要求，同对个人的 

要求一样，也是有种种局限的。"'°' 

'。'国际联盟,《一讨论基础》，前51，第三卷，英文第3 7页，和《研究 X第 

4 / 3 1 5号文件），第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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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委员会参照收到的回复，在为会议拟定的《讨论基础》中，将拒绝偿付债 

务j司暂停或减缓债务偿ft加以区别。对后一种情况，委员会指出： 

"某国裉据立法条款,不拒绝偿付偾务而是全部或部分暂停或减缓债务偿付， 

该囿应承担责任，除非它这种做法系为财政危恚所迫。，，（《讨论基础》第4，第 

2 段 ) 。 1 0 2 

(10) 此问题还参照各国际法庭审理的争端，一再地加以审议。在比利时商业公 

司 ( S o c i é t é C o m m e r c i a l e de B e l g i q u e )—案中比利时同希腊间的争执 

是最有意思的例子。在此案件中曾有两项仲裁裁决要求希腊政府付给比利时公司一 

笔款项，以偿还该公司的债务。由于希腊政府迟迟不遵从裁决，比利时政府请求常 

设国际法院宣布比利时i«拒绝执行裁决是违反了它的国际义务。希腊政府对其义 

务的存在虽然不加争论，但同时犹辩称，它至今未能遵从裁决并非由于不愿这样做: 

而是由于该国存在严重的预算和货币危I * ° ' 

a i )希腊政府在1 9 3 8 年 9 月 1 4日的辩诉状中提出争辩说，它当时是处于 

"紧迫危急"状态所以才"暂停遵从 M定案： ( R e s J u d i c a t a )效力的裁决"。 

它说"一个国家有责任这样做"，"如果它负责保护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宁，由于 

z 《 1 9 5 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英文版第2 2 3页，请再参看《基 

础》第9号，关于使用行政权力拒付或减缓偿付债务部分（《同上》）. 

'按照委员会对第 3 1条评注第（22)段所表明的看法（注释6 2 7 ) ,虽然希 

腊政府多次提到"不可抗力"和"不可能"从事该项义务所规定的行为时，它 

想到的与其说是"实际上"不可能，还不如说是如果支付这笔要求的款项就可 

能损害该国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一种或许可以归入危急状况案例的一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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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该裁决而可能受到扰乱，或是如果各种公共服务的正常工作因此而可能遭到破 

坏或是严重阻碍"的话。因此它否认原告所称的"犯了一种违背国际法的不当行为'; 

# #出结论说： 

"由于关切希腊人民重大利益、关切着该国行政管理、经济生活、健康形势与 

内外安全，希腊政府无法采取其它任何做任何国家政府如处于它的地位，将同 

衡 事 。 " 1 0 4 希 腊 政 府 1 9 3 8年 1 2 月 1 5日第二次答辩中又重申了上述论点。 

该国政府提到国家严重的预算和货币形势后，说：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政府显然不可能完全执行裁决规定的支付和货币移 

转，而不危害本国经济的存在和公共服务的正常进行'⋯一"
1 0 5 

但希腊政府的律师尤彼斯先生在1 9 3 9 年 5 月 1 6 日 和 1 7 日 的 口 头 声 明 中 ， 将 

危急辩觯问题作了最广泛的发挥。在重申必须认真执行契约义务和司法决定的原则 

以后，尤彼斯先生接着指出： 

"然而，一些人力所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时常发生，使各国政府不能履行 

它们对债权人和对本国人民的义务；国家的资源不足以同时履行这两项义务。 

不可能全部偿还债务而同时又能使人民得到适当的行政管理，并确保其道德、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出现了在两种义务之间做出逸择的棘手问题；一 

种义务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让位给另一种义务：究竟那一种义务让位呢？-⋯因 

此法律理论和各法院的判决都有理由要涉及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律理 

' 论承认一国政府确保其主要公共服务的正常进行就其重要性而言超过债务的偿 

付。如果履行或完全履行财政义务危害及公共服务的进行，其后果导致打乱国 

'。*常设国际法院，C辑第8 7号，英文版第1 0 1页。与《研究》（第 

3 1 5号文件）第 2 7 6段。 

1 0 5常设国际法院，同前，英文版第 1 4 1页，和"研究"（第八 / ( ^ . 4 / 3 1 5号 

文件），第2 7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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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行政管理，则对任何国家都能作此要求。在偿付债务危及经济生活或损害 

行政管理的情况下，提出理论的人认为，应允许政府暂停或甚至减少债务偿ft" 

然后希腊政府的律师接着详细地分析这一法律理论和各项司法判决，他认为理论和 

判决的内容完全证实了他阐述的原则。为使该原则更易接受一也许他还有其他意 

图，他最初将该原则称为"不可抗力理论"，但他补充说"各学派和作者使用"危 

急状况"这一用语说明同一概念"。他最后说： 

"虽然用语不同，但大家对该理论的重要性和所涉范il的看法是一致的； 

大家认为债务国如果处于这种境地，即可不承担责任。"'° 7 

被告国政府就是这样特别有根据地和而且是绝对普邇地在阐述这一原则，即"危急" 

状况如能充分成立，则在国际法上就构成一种条件，可以排除该国不符合国际财政 

义务的行为的不当性及其以另外方式引起的责任。有必要说明，就承认这项原则来 

说，申诉国政府宣布对此完全同意。比利时的律师桑德先生 1 9 3 9年 5月 1 7 

日指出： 

"在一项有学术水平的调查中一尤彼斯先生昨天说，如一国为了偿付债务 

而将危害其重要的公共服务时，则该囯无义务偿付其债务。比利时政府.毫无疑 

问赞同此项原则。" '° 8 

事实上，对于希腊政府当时的经济处境本来可能证明其抗辩人的悲剧性描述这一点 

1 0 6常设国际法院，同前，英文版第2 0 4页和第 2 0 5页，和"研究"（第 

CN. 4 / 3 1 5号文件），第 2 8 1段（附加重点） 

1 0 7常设国际法院，同前，英文版第2 0 9页，和"研究"（第厶 / ( ^ . 4 / 3 1 5号 

文件），第2 8 1段。 

1 0 8常设国际法院，同前，英文版第2 3 6页，和 "研究 "（第 4 / ( ^ . 4 / 3 1 5号 

文件），第2 8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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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政府的律师甚至对事实也没有什么争il他要求澄清的有如下几点：（a)该政 

府的债务拖欠仅仅是由于无力偿付的这一事实，而没有涉及其他的对债权人的权利 

引起争议的其他原因；（b)可以承认无力偿还是全部或部分"暂停"支付的正当理由， 

但并不意味着甚至对部分债务的最终撤销。换言之，必须承认一旦危急形势不再 

存在时，债务国不符合其国际义务行为的不当性就将停止排除，其时对全部债务的 

义务将重新生效。从这一观点来看，比利时政府的立场对于确定危急辩觯可接受 

性的限度是很有价值的。 

(12) 国际法院本身在1 9 3 9 年 6 月 1 5日判决中指出，它无权宣布在该具体 

案件中希腊政府是否有正当理由不执行裁夹 然而，法院指出，无论如何只有在 

亲自核实希腊政府提出的财政情况并且肯定执行裁决将会产生的后果之后，才能做 

出这种宣布，这就表明法院默认了双方所同意的基本原则。 

常设国际法院，A/:B辑，第7 8号，英文版第1 9页以下和《研究》（第 V 

CN. 4 / 3 1 & f文件），第 2 8 8段。 

常设国际法院前几年受理的法国同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国之间產 

于偿ft在法国发行的各类塞尔维亚债券案（Case C o n c e r n i n g t h e P a y -

m e n t o f v a r i o u s 6 e r b i a n l o a n s i s s u e d i n F r a n c e )，法院 

1 9 2 9 年 7 月 1 2日的裁决，两造与法院对现在所讨论的这个问题的立场很 

接 近 上 文 叙 述 的 立 场 。 （ 见 《 研 究 》 （ 第 4 / 3 1 5 号 文 件 ） ， 第 2 6 3 

至 2 6 8段）。 

关于仲裁法庭接受严重财政困难的申辩，因而免除国家对外国私人公司债务的 

偿付的这类案件中，有根据1 9 0 3 年 2 月 2 7日议定书设立的法国/委内瑞， 

拉混合索赔委员会受理的法国委内瑞拉铁路公司案（French C o m p a n y o f 

V e n e z u e l a Railroads)。(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卷，英 

文版第3 5 3 页 ） 和 《 研 究 》 （ 第 4 / 3 1 & f 文 件 ） ， 第 3 8 5 和 3 8 6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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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这个行为的国际义务的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关于偿还国际债务的 

义务，在国际惯例上，并不是一国在援引"危急状况"作为其实行不符合规定义务 

的行为的理由后所应承担的唯一义务。在希腊的保加利亚少数民族的财产案件是一 

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根据《塞夫勒》条约第3和第4条，在割让给希腊的奥斯曼帝 

国领土上居住的保加利亚少数民族有权选择保加利亚国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 

必须离开希腊领土；但是，他们仍然是他们在希腊所拥有的不动产的所有人，而且 

仍有权利返回希腊。曾经有一个时侯许多离开希腊到保加利亚的人行使了他们重返 

希腊和回到他们所拥有的房屋的权利。但是，在同一个时候，大量的希腊难民却从 

土耳其返回希腊，而希腊政府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将他们安置在那些取得保加利亚 

公民身分后离开希腊的人的土地上。两国边界曾发生过事件，国际联盟就设立了一 

个调査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其报告内认为： 

"-⋯一在当时情况的压力下，希腊政府使用这块土地〔过去保加利亚人居住的 

区域〕来安置土耳其的难民。如果现在要驱遂这些难民以便让以前的所有人返 

回 是 不 可 能 的 。 " " ° 

因此，调査委员会提议希腊政府.应.当补偿那些财产被剥夺的保加利亚国民；保 

加利亚驻国际联盟理事会的代表赞同委员会的提议并确认《塞夫勒条约》第3和第 

4条由于事情发生的情况向无法适用。，' 2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希腊政府（尽管国际 

联盟调査委员会任用"由于当时情况的压力"的词句（法文为不可抗力））当时并 

不是处于一种实际上不可能履行义务一尊重保加利亚人在其领土上的财产一的情况， 

"关于保加利亚和希腊边界事件调査委员会的报告，国际联盟，《正式公报》 

第 7年，第 2期（ 1 9 2勝 2月），附件 8 1 5，第 2 0 9页（英文本)，和"研究报 

告 ， ， ( 文 件 4 / 3 1 5)，第125段。 

同上，在上述引文中， 

"委员会的报告⋯⋯""在上述引文中第111页（英文本）和"研究报告"（文 

件 A / C N . 4 / 3 1 5 ) 第 1 2 6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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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处于危急状况。使希腊政府的行为不符合其对保加利亚应负国际义务的原因是 

因为它必须保护一项它所认为的基本利益，即为拥入其领土避难的国民立即提供住 

所。因此，这种行为就可排除它原来应有的国际不当行为的罪名，伹是，从另一个 

观点来看，它对那些由于在危急状况下釆取的行为而被剥夺财产的人士仍然负有赔 

偿的义务。 

( 1 4 )关于一国援引"危急状况"以证明其不符合"不行为"的义务的行为是 

正当的情形，特别有关的事例是国家的"基本利益"受到"严重迫切危险"的威胁, 

而只有通过釆取原则上国际义务所不允许â3行为才能保护的这种国家"基本利益", 

是要保护陆地上或海洋里某些地区的动物群和植物的生存.维持这些地区的正常使 

用、或通常是要确保某一区域的生态平衡。主要是在过去二十年来，保护生态平衡 

‧才被看成是所有国家的"基本利益"。因此，提议在这个基础上排除不符合国际义 

务的不当行为的立场声明都是较近的事。但是这个问题也有几个先例。在这方面可 

以提到的是1893年俄国政府在俄国沿海捕海豹案所釆取的立场。由于英国和美国 

的渔民在靠近俄囿的领海捕海豹的次数3益频繁并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而且由 

于打腊季节即将开始，因此苏联政府为了避免海豹灭绝的危险，颁发了一条法令， 

禁止在与其沿海毗连的地区捕海豹，但是这个地区在当时无可争辫的是厲于公海的 

一部分，因此是在俄国的管辖范围以外。1 8 9 3 年 2 月 1 2 / 2 4曰，俄国外交 

部长切赫凯恩给英国大使的信解释说釆取这个行动的是鉴于打腊季节即将开始，因 

此绝对需要釆取紧急临&碏施。他还说他认为： 

"应当强调在特殊情况的压力下釆取的上述措施基本上是暂时性的⋯‧""， 

并宣布他愿与英国政府締结一项协定以便对在该地区捕海豹的问题达成一个永久性 

的解决办法。因此，这种立场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确认在国际法律上以危急作为 

辩护的合法性，而且它也提出在考虑"危急"情况是否已有理由使一国必须釆取不 

符合国际义务的行动之前无论如何必须满足的各种条件，即所述情况的性质是绝对 

，，，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93-1894,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vol. 86， 1899, pp. 219 and 220, and "Study' 
(document-A/CN.4/515)， para.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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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硃"的、威胁到该国的主要利益的危险是迫切性的、不可能以其他方法来避免 

这种危险以及这种"理由"必然是临时性的，其是否继续存在视危险持续的时间而 

.定。 

( 1 5 ) 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个典型例案是托雷峡谷事件。1 9 6 7 年 3 月 

1 8 0 ,运载 1 1 9 , 000吨石油的利比里亚油轮托雷峡谷号，'在康沃尔岸外但在英 

li颔海以外触礁、，船壳破了一洞，仅仅两天时间流入海洋的石油就将近30, 0 0 0吨 

这是第一次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使英国的沿海和居民免于遭 

受惨重损失的威胁.英国政府试了几种办法，开始是用清洁剂来分散浮在海面上的 

油，但没有多大效果.无论如何，主要的问题还是余留在船上的油。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英国政府首先决定协助船公司所雇用的打捞公司便该油轮再浮起来；但是到 

3月 2 6日和 2 7日，托雷峡谷号折为三段，再有 3 0 , 000吨的油溢入海里。打捞 

公司表示已无能为力，然后英国政府决定将该油轮炸毁，使余留在船上的油都烧掉。 

3 月 2 8 El开始进行轰炸，结果船上的油几乎全都烧掉。应当注意的是，英国政府 

的这种行动并没有引起各有关私人方面或它们政府的抗议。虽然该油轮是在它遭到 

严重破坏后和在船主似乎有意放弃后才炸毁的；但即使在此以前，当决定将该油轮 

炸毁的行动尚在讨论的时候，将该油轮炸毁的意 :见——于必要时英国政府将不顾船 

主的愿望予以炸毁——并没有引起不利的反应.英国政府对它的行为没有提出任何 

法律上的辩护，但它有几次强调情况是极端危险的，而且实际上炸毁油轮的决定是 

在各种方法失败后才作出的，不论英国政府对它的行动提出了任何其他理由， 

委员会认为，即使船主没有放弃船的残骸，甚至即使地反对将船炸毁，英国政府的 

行动由于是在"危急情况"下釆取的，在国际上必须承认是合法的， 

( 1 6 ) 由于"托雷峡谷"事件，已编制了各种协约文件，以便沿海国能够釆取 

各种有关公海的必要措施，使其沿海线和有关利益在海洋上发生意外事件后免于遭 

"* On this case, see the white paper issu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 "Torrey Canyon", Cmnd. 3246 C l ^ e ^ r 
H.M. Stationery Office, l$€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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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严重迫切的污染危险。'"尽管在条约方面有这种趋势，但是在不属于这些条例所 

包括的范围内还是可以援引危急状况，作为一国在例外情况下必须釆取不符合国际 

义务的行为以防止产生严重迫切危险——这种危险即使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仍然 

对重要的生态利益构成威胁——的理由，不论这种行为是在公海、外层空间或—— 

甚至不排除——在属于另一国的主权范围的地区釆取的，例如，后者将适用于下列 

情况：如果一国在其边境以外釆取极端迫切行动是保护边境两边的森林免遭受火灾 

的唯一办法，而邻国各机关叉没有时间和办法釆取必要措施来息灭已开始蔓延至其 

边境的火。其他类似的事例就可想而知。 

(17)各国经常以危急状况作为其釆取不符合所应负国际义务的行为的理由的 

另一个领域是有关对待外国人的义务。在这些情况下，争论中的义务通常是条约性 

义务，因为这方面的习惯性义务比较少，而且对它们的存在和范围的意见也有分岐. 

但是有一件事隔已久的事例就是，争执各方把国家在一船国际法下须遵守与外国人 

締结的勘探和开发特许权合同的义务视为当然.在奥理诺科总公司案，一个法国公 

司从委内瑞拉政府取得在一个委内瑞拉认为它有主权的大片地区内开釆矿物和发展 

运输网的特许权.但是，# :伦比亚却对该特许权合同所包括的大部分地区提出权利 

主张，实际上，哥伦比亚有理由认为该地区是属于其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哥伦比 

亚强烈抗议委内瑞拉政府授予特许杈，并要求将有关地区归还.在这种情况下，委 

内瑞拉与邻国随时会发生武装冲乘的危险，委内瑞拉为了防止武装冲突，不得不将 

它授予的特许权废除并将它错误行使主权的地区归还哥伦比亚，这就引起了委内瑞 

拉政府与奥里诺科总公司之间的争执.法国政府支持该公司，案件就提交按照1903 

年 2 月 2 7日议定书规定设立的法国/委内瑞拉混合赔偿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 

接受了委内瑞拉提出的,由；委内瑞拉将授予该法国公司的特许权废除，因为它引 

起了真正的战争危险.因此，仲裁人普拉姆利作出的裁决是，在该案件的特殊情况 

下，委内瑞拉政府的废除特许权在国际法下是合法的，虽然他同蕙该公司由于受到 

M * See, for example, article 1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lating to 
Intervention on the High Seas in Cases of Oil Pollution Casualties (United States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vol. 26, par七工，197̂  p. 767) and 
article 221 of the Informal Composite Negotiating Text (A/COKP.62/WP.10/Rev.2)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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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是合法的但对其利益却有严重不利的行动的影响，应当得到补偿。"
6 

(18)关于有关方面以危急状况来作为不履行因国际公约而引起的义务的理由 

釆证的案例，委员会认为因其重要性而值得加以一提的有三个案例。第一个是一个 

很旧的案件；它是有关1 9 3 2年英葡两国的争端.根裾一项条约的规定葡萄牙政 

府应尊重在葡萄牙居住的英国国民的财产。葡萄牙说，由于它迫切需要为从事平息 

内乱的某些分遣部队提供粮食，因此它的征用英国国民的财产是正当的。英国政府 

在收到葡萄牙政府对它所提抗议的答复时，便与它的法律专员商量这个问题。1932 

年 1 1 月 2 2曰，詹纳先生以下列意见作答： 

"-⋯一授予〔英国国民〕的特权和豁免权。在任何情况下和无论涉及任何危险 

都应予尊重，⋯-⋯这样的提法未免过分了，很容易可以想象到在某些情况下， 

严格遵守条约将完全不符合一国应负的首要责任。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瓦特尔 

第 二 册 ， C . 1 2 , 第 1 70节认为这是"条约内不言自喻而必然予料得到的 

事''。因此，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葡萄牙政府即使是违背拥有人，无论是英 

国人或葡萄牙人的意愿，也应当将军队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资加以征收，供军队 

使用；因为我不理解，英葡之间的条约为何这么呆板僵硬，以致在任何情况下 

都无法加以修改；而且条约的各项规定又必须严格遵守，致便W萄牙政府没有 

权利使用那些对国家的安全以至生存所绝对必需的手段.至于危急到什么程度 

才能征用英国国民的财产将取决于个别案件的情况而定，但是它必须是即将发 

生的和迫切的。 " 1 1 7 

尽管这是一个旧的案件，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先例，主要是;^方对既定原则都表示 

赞同，而且双方也承认，在条件具务的情况下，以危急状况作为理由是可以的.但 

是，值得注蕙的另外一点是在该案件中所用的术语在当时是非常贴切的，和因为它 

有助于确定该两个条件——所要防止的危险是"即将发生的"和"迫切的"一的 

贪意， 

，，6 United Nation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vol. X, 

pp. 280 et seq. 

« i 7 McNair, International Law Opinions 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vol. II, pp. 231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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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第二个案件是一个世纪后发生的著名的奥斯卡 •钦案。 1 9 3 1年，比利 

时政府采取了有关当时比属刚果的河边运输的措施——目的是在帮助比利时的马纳 

特拉公司.根裾联合王国——该国的一家公司奥斯卡.钦受到该有关措施的损害一 

后者在刚果造成了河边运输的"实际垄断"，它认为这是违背1 9 1 9 年 9 月 1 0 

日圣日尔曼昂莱公约第 1和第 5条所规定的"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和"待遇 

平等"的原则。这个问题提交常设国际法院处理， 1 9 3 4 年 1 2 月 1 2日法院作 

了判决。法院认为圣日尔曼公约中并没有禁止联合王国所抗议的"实际垄断"。"
8 

由于裁决结果是比利时政府的行为并未违背其国际义务时，法院的大多数法官认为 

不需要再审议有关行为中是否有任何不当行为因比利时政府也许是在危急状况下釆 

取行动而可排除其不当性，但是，安齐曼蒂法官，作为个人意见，对这个问题进行 

了深入评论，他说： 

"6.如果假设联合王国政府所称的事实已正式确立，即比利时政府采取 

的揞施是违背圣日尔曼公约的，那么釆取措施来对付经济萧条的危险的情况并 

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明显的是，如果一国只要援引公共利益为理由就可逃避 

其应负的义务，那么国际法就只是一纸空言⋯⋯-

" 7 .假如比利时政府是在危急法下釆取行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 

为危急状况可以成为不遵守国际义务的理由。 

"比利时政府是否如其所说是在危急法下釆取行动的问题，是一个是与非 

的问题，比利时政府如有必要是应该提出来的，并且应该提出证据禾证明它的 

论点。我不相信，如果法院裁决该措施是非法的，比利时政府会以危急状况作 

为理由；它只是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公共利益的理由而釆取的，以便该殖民地 

免于受到价格暴跌的惨重影响. 

"此外，应当注意到的是，有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似乎与危急的理由不一致, 

"首先，事实上是当比利时政府在1 9 3 1 年 6 月 2 0日作出决定时，它 

从若千可能的措施中——可以补充的是，这项决定是同利奥波德维尔商会所持 

意见的相反——选出它认为在该情况下是最为适当的措施。没有人能够争辩， 
1 , 8 常 设 国 际 法 院 汇 编 A / B ， 第 6 3期第 8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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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人真的会争辩，最适合于觯决这个危机的措施是什么是要由比利时政府 

来决定的，只要是选出的措施不会与其国际义务不一致，因为，无可争辩的， 

政府的选择的自由要受遵守这些义务的责任所限制的。另一方面，该种自由存 

在与以危急状况为理由是不一致的，因为按照定义，以危急状况为理由是意指 

除使用与法律背道而驰的办法以外不可能使用任何其他的办法. 

"另外一个无可争论的而又与以危急为理由的申辩不相容的事实就是该国 

政府于1 9 3 2年 1 0月3日对除乌纳特拉以外的各运输公司提出的提议。无 

论其实际价值如何，该项提议显示，把授予乌纳特拉公司的类似的那些有利条 

件给予所有企业.因而避免创造实际的垄断是可能的，这种实际的垄断，按照 

联合王国政府的说法，是1 9 3 1 年 6 月 2 0 日 所 作 决 定 的 必 然 结 果 。 从 

这个意见可以看出在国际法上可以接受以危急状况为理由作为一个原则。同时，. 

国际法律关系中所.7取认的"危急状况"的概念是有很大的限制性.国家必须处 

于危险中，才能以危急状况为理由，因此在确定哪些领域涉及国家基本利益方 

面是有限制性的；同时，另一项限制是如果所釆取的行为对于国家不符合国际 

义务，则这项行为必须是为保障受威胁的基本利益的唯一办法. 

( 2 0 )第三个案件牵涉到法国和美国，即 1 9 5 2年提交国际法院的题为有关 

美利坚合众国国民在摩洛哥的权利的案件.其中一个争论点是，1 9 4 8年法国驻 

摩洛哥总督颁布在摩洛哥法国区制定一个限制进口的制度的法令，美国认为这个制 

度不符合美国与摩洛哥之间签订各项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因此将这条法令适用于美 

国国民是否合法.各有关条约保证美国有权利在摩洛哥自由从事贸易，而除条约本 

身的那些规定外不受任何的进口限制.在答辩中，法国政府，除其他事项外，宣称 

为了执行外汇管制，该法令所实施的进口限制是必要的，这种外汇管制是保障国家 

的经济平衡所必不可少的.它指出，由于法郎在巴黎黑市的波动和摩洛哥的"美元 

短缺"，使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废除外汇管制将使经济平衡受到严重的危害. 1 2° 

同上，第112 — 1 1 4页 . 
1 2 0
 I.C.J" Case concerning' rights of nation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Moroooo, Pleadings ‧‧‧‧ vol.工，pp. 258 et secu, and "Study" 
(document A/CN.4/315), paxa.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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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方面不认为对方所担心的危险实际存在；也不认为避免这种危险与不经美 

国政府同意即对美国的进口实施限制之间存在着连带关系.' 2'但是，美国政府并 

没有断然否定法国政府所提出的"理由"和这个理由是否可能适用于其他情况的问 

题，法院没有机会对该问题作出判决.但是，委员会认为，这个案件也帮助承认以 

危急状况为理由在国际法上的适用性.实际上是，在描述"需要"釆取措施以避免 

不然将危害国家重要利益的严重危险的情况时，法国政府用了"不可抗力"一词；.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那种"实际上不可能"的情况，而是委员会所说的"危急 

状况" 

(21)在有关在国家领土内对外国人的待遇问题的方面，即在一国有义务避免 

对外国船只在其领海某些区域的自由通航实施限制或加以阻碍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温布尔登案件. 1 9 2 0 — 1 9 2 1年的俄国―波兰战争期间，由一家法国公司租. 

赁的英国船只温布尔登号，运载军火和军需品前往波兰，德国当局却不准它通过基 

尔运河，其理由是，鉴于船上运载的货物，它的通过德国领海将违反德国对波兰和 

苏联的战争所釆取的中^立场.法国政府则提出抗议，理由是德国的行为不符合 

《凡尔赛条约》第380条的规定。随后发生的争端就提交永久国际法院，该条约的-

共同签署国，联合王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则在法院替法国说项.诉讼期间所 

辩论的问题主要是德国当局对温布尔登号釆取的行动是否受到《凡尔赛条约》第380 

条 的 禁 止 。 1 9 2 3 年 8 月 1 7日法院作出的裁决是该行动是受禁止的，而且这种 

禁止决不违反德围作为一个中立国的义务.因此，法院就不必对德国可能提出的 

"以危急状况为理由"作出裁决.但是，双方代表在辩论期间中却提到了这个问题. 

例如，法国政府代丧巴德旺先生说： 

"在一艘运载军需品前往一个中立国的船只的情况下，难道国际法原则， 

即各国法律的一般法则，不能为阻挠在基尔运河自由通航的规则提供一些理由吗？ 

在不详细讲述这一点的情况下，我首先要说的是，德国并没有以不可能履行或 

履行该条例会使德国受到危害作为不适用自由通行规则的理由;德国根本就没 

' 2'国际法院，同前，第2 4 1 , 2 4 8 S t u d y " (文件 A / C N . 4 / 3 1 5 ) , 

第 3 1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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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危急状况作为理由".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任何这类的论据似乎是 

不可思议的" . 

蕙大利政府代表皮罗蒂先生又说： 

"不可能提出的是不可抗力或特别是这种德国有关实行一般权利（227) 

的民法典第一编内明确认可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会引起争论，我所指的就是 

危急状况. 

"实际上，没有证瑭可以证明由于两个敌对国的行为而导致的波兰与苏联 

的战爭，为德国造成了严重迫切的危险，因此除了全面禁止武器通过其领土外 

别无其他保护的办法，特别是无法证明在"温布尔登号"驶入运河的进口时， 

这种危险会继续存在." 

最后，德国代表席费尔先生说： 

"其中一个申请国的代表说德国是根据危急法而釆取行动的.箏实并非如 

此.德国不是完全不可能履行该条约的；而德国也没有违反该条约⋯-⋯我要重 

说一遍，德国政府不想提出任何危急法作为理由.相反地，德国说它仍然遵守 

《 条 约 》 所 规 定 的 传 统 义 务 " '24 

因此，"温布尔登"案件显示出各国基本上同意，在一般国际法上可以"危急为理 

由"来排除一国釆取不符合国际义务行为的不当性，同时它也显示出一些拥护者在 

确定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使危急情况的存在获得承认方面也作出很大贡献. 

2 2 常设国际法院汇编 C ,第 3号，第一卷，第 1 7 8页起. 

" 同 上 ， 第 2 8 4 页 起 . 

皮罗蒂先生在答复德国提出的论点后就回到该问题来，他认为： 

"⋯⋯-这个争论已回到一个比较简单和安全的情况即看看能否找出一些法律上 

的理由来证明德国的自动不履其义务是正当的，这个理由只能是实际上不可能 

或"危急状况".从这个观点出发，只是援引主权和中立的一般性概念肯定是 

不 充 分 的 " . （ 同 上 ， 第 2 8 8 页 起 ） . 

" 同 上 ， 第 3 1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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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委员会于是接着研讨援引危患状况为不符合一 111尊重其他国家领土主权 

的国际义务的行为作辩护的茱例。历史显示，有些国冢政府曾多次试图援引危患 

状态作为违反这种义夯的行为辩护的主要理由。而且这些案例主要是关于一般接 

受危急状态抗辩的论据焦点；对于动员极多的学术界意见反对这种抗辩的裉本原则 

他们的贡献最九 但是，委员会认为这些茱例的重要性目前是比较有限的。实 

际上，根据这些茱例提出一常常论证是谬误的——危急情况的存在主要是为一国 

并吞另一国的领土或郤分领土作辩护'"或为战争目的占领或便用战争爆发前已締结 

可提的案例如下： 1 8 4 6年奥地利并吞克拉科自由市茱(E. Hertslet, Ilap 

of Europe by Treaty (London, Buttervorths, 1675), vol. 2, pp. 106l et seo.； 

G.F. de Ilartens, Nouveau Recueil general de traitées, vol. X, pp. Ill and 

1 2 5 )； 1 8 7 0竽意大利并吞罗马莱（SI03-CNR， La Prassi italiana di ôiritto 

intemazionale. Dobbs F e n y (H.Y.), O c " r a , 1970, 1st series ( 1861-1887), 

vol. II，ip. 871 et seo.) ; 1 9 0 8年奥地利一匈牙利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案(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 —the War c-i. IS98-1914. London, H.IÎ. 

Stationery Office 1920, vol. V,pp. 598 et seq.)；和1 9 3 6年意大利并吞埃塞 

俄比亚茱 (国际联盟， O f f i c U Journal, eighty -eighth session cf the Council 

meeting, I Septer.ber r" " 5 7 ) . ' 

- 9 4 -



中立条约囿冢的领土 '26或对其他阖家战争已宣布保持中立国家的领土作辩护： 

1 2 6可队为是"典型"的案例就是1 9 14年德意志占领卢森堡和比利时案，德意志 

想根据危急状况的理由，先发制人以P且止法国经由卢森堡和比利时进攻德国。 

特别参看驻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公使于1 9 1 4年 8月 2日给比利时外交部长的 

照 * (J.B. Scott, Diplomati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9 " ) , part工工，pp, 731-732；和德 

意志总理冯贝特曼‧霍尔维希于1 9 1 4 年 8 月 4 日 在 议 会 讲 识 的 名 言 ' ^ 

sind .ietzt in der Nott-zehr; vmd Not kennt kein Gebot" ( Jahrbuch des 

Volkerrechts ， III ：Band (Sonderband) ： Politisc'ne Urkunden zur Vorgeschichte 

des Weltlcrieges, 1916, p. 728). 

I 27 这类茱例为数极众，例如1 9 0 4平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占领朝鲜（参看 

the documents cited by E.T. Hasan, L'état de rpécessité en droit rénal 

inter-étatioue et international (Paris, Peâone, 1949)> P- 55); 第"-"1次 

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占领希腊若干领土或岛屿作为它们进攻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基地(参看 t h e documents k t e d by T.P. Ion, "The Hellenic crisis from the point 
of v i e v of i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part' IV, American Jcumal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vol. 12 (1918)， pp. 564 et seq.);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占领丹麦、挪威、比利时及卢森堡和德意志^义 

大利占领南斯拉夫及希腊(参看. . t h e Trial of German Ma.ior War Crim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Sittinfr at Nuremberg, 

Germany (London, H.M. Stationeiy Office, 1950, part 22, pp. 435-439)； 

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王国占领冰岛（同上，PartlQ, P. 59)，联合 

王国和苏俄占领伊朗(G. Kirk, Survey of丄ntematiom丄Affairs . 946-

the Middle East in the Var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95 -



简言之，所有这些行动不管怎样构成对另一国的实际存在或对其领土完整或独立行 

使主权的侵犯。在这些行动发生时，不管根据国际法的情况如何，毫无疑问的是， 

在目前凡是一国便用武力侵犯另一国的主衩都无可争辩地牵涉到"侵略"一词的意 

义 范 围 ， 这 样 就 受 到 强 制 法 ( c o g e n s )的禁止—受到最典型和无可辩驳 

的强制法的禁止。如本评注下面第（37 )段所说明的，委员会认为对危急状况的 

任诃援引鄱不排除不符合强制法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特别荒谬可笑的是如果禁 

止便用构成侵略的武力的义务，因其强制性质而有权使两国间締结的任诃相反的协 

定废止，因而受武力使用限制的国冢先前表示的同意不能具有"正当理由"的效力， 

而这种效力可归因于使用武力的国家坚称真正有危急状态存在的话。可以补充的 

是，大会1 9 7 4平 1 2 月 1 4日第 3 3 1 4 (XXIX)号决议通过的侵略定义第五条 

第I段规定"不得以任何性质的理由，不论是政治性、经济性、军爭性或其他性质 

的理由为侵略行为作辩护"。' 2 8委员会无疑地认为，不管援引危急状况的理申效 

力如何，都不能构成排除不符舍不得便用武力的义务对另一国构戍侵略行为的不当 

行为的情况。 

(23)尚待审议的是，虽然侵犯一国领土主权，但不一定有必要认为构成侵略 

行为或无论如何不违反强制法的国际义务的行为的可能存在问题。如果真是这样, 

则可能出现的问趱是，能否援引^;急状况为不符舍这种国际义务的国家行为作辩护, 

(续)Press, ,PP« 153 et_seo., and II. LTiitem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u,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V. pp. 

1 0 4 2 以及荷兰与澳大利亚占领葡属帝汶CKeesinr'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 IV, pp. 4946 et sea.).为这些行,动'寻求"理由"而言，总是 

带着不同程度的坦率援引"危急状况"作为辩护。 

1 2 8《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3 1号》（ A / 9 6 3 1 ，第1 6 9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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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特别是指有些国冢在别国领土上釆取某些行动，虽然这些行动有时候具有威 

胁性，但只是有限的意图和目的，与冥正侵略行为持有的目的无关。这些行动包 

括例如：为阻止一个正在准备进攻该国领土的军队的危害活动而逬入外国领土，或 

追击越界或在那里有基地的一个武装队伍或一群罪犯，或保护被不在国家权力和控 

制下的敌对邵队或一群人袭击或拘留的国民或其他人的生命，或为了消除边界外仍 

将发生或蔓延的动乱根源或使其无从起饪何作用。这些情况的共同特征首先是对 

该国及其若干国民或仅仅对 人民构成严重和急迫的威胁——而威胁的地区或发源地 

是在外国领土内且该外国有贵任采取行动阻止这种威胁，但该外国不愿意或无力采 

取行动，让威胁继续存氣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有关的行动在期间相使用的方法 

方面都是有限的，以符合它们的目的，那就是限于消除所看到的威胁。 

(24)在过去，明确地援引危急状况作为排除一国为了进行上面所说的种种活 

动起见时，对外国领土武装入侵的不当行为的实例并不少见。在许多这种情况中 

只举出一个茱例，即有名的卡罗琳案（Caroline c a s e )来加以说明。该案 

是英国军队进入美国领域，攻击并摧毁，——也造成人命的伤亡 艘美国公民 

拥有的船只，因该船载有新募兵员和运给加拿大造反者的军用及其他物资。关 

, 2 '这一行动发生在 1 8 3 7平 1 2 月 2 9 日 夜 t 英国驻华盛顿公便福克斯在 

答复美国的抗议中首先提出"危患状况"为理由，在这方面，他提到"自卫和 

自我保存的危急状况"；英国政府的法律顾问也提出同样观点，他，，"英国 

当局的行为"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是"作为预防措施的绝对必要"的行为'（分 

另!！参看 W.A- Manning,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ci the United States： 

Canadian Relations 1784-I86O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vnnent j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45), vol. Ill, pp. 422 et s e a " ^ \ A , IlcNair, op.cit. 9 v o i . II, 

1 PP- 2 2 7 美国方面，韦伯斯特国务卿答复福克斯公便说，"只有完 

全是明显和绝对的危急状况才能成为对一个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冢领土从爭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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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援引危患状况的可能性，对当时的国冢机关相,冢而言，阖家行为不符合的义务 

是否一种关于尊重领土主权的义务是没有分别的。伹是在今天能同样这样说吗？ 

除了怀疑尊直国家领土主权的所有国际义务是否已真正成为强制法的义务之外，必 

续）行为的正当理由，"他并且说，英国政府必须证明其军队采取行动真正是 

因为"在刻不容缓、必不得已、别无其他选择和不容考虑的情形下逬行自卫的 

危急状况。，，(British and ForeiCT Stated Papers. I 8 4 O - I 8 4 1 ,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vol. 29, pp. 1129 et seq.). 虽然英国公便便用"自己，， 

这个用语，其实是美国国务卿所指的"危急状况"的意思——也即是委员会使 

用这词的意义；因为他没有把不当行为的排除取决于一国领土遭到侵犯前已有 

侵略威胁的存在，或取决于该国作出的任诃不当行为。美国总统于1 8 4 1 

年 1 2月7日向国会的咨文中重申说，"本国政府除在最紧急相极其危急的情 

况下，绝不承认任何外国政府有权侵入其领土，不论是为追捕可能违犯该外国 

政府国內法的人员或摧毁其财产，或是⋯‧" (A.D. McNair, op.cit.. vol. I I , 

PP- " 5 因此，分歧的意见除去原则方面的考虑后，就转移到事实 

方面。这一事件直到 1 8 4 2年才告结束，当时两国政府在换文中达戍协议， 

一方面对基本原则认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不容侵犯同时在睪实上认为"可能发 

生一种强烈不可抗拒的危急状况这个重大的原则可以而且必须暂停施行，"伦 

敦政府派往华盛顿的专便阿，伯顿勋爵还说，"务必做到的是便一种公认的压 

倒性危急状况的继续存期间 I可能减短，而且这种危急状况所施加的范围应严 

格限制到最小的限 1 " (B r i t i s 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 1841-1842,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v o l . 5。， pp. 195 et seq.). 关于韦伯斯 

特 国 务 卿 的 答 复 ， 参 看 ： 同 上 ， 2 0 1及以下各页。因此，发生争端的 

M国明确地承认，这是所讨论的领域适用于危急状况抗辩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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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注意到《联合国宪覃》第二条第四项规定会员国不便用武力"侵害任河III冢的领 

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进行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诃其他行动"。这项规定现已 

引起另一个问题，即条约明示或甚至默示排除援用危急状况作为排除一il不符合其 

一项国际义夯所涉不当行为情形的规定的可能效力问题。从本评注下面第（38) 

段中所说看来，委员会认为援引这一例外的可能性，不但在有一项明确的条约义务 

规定这种排除时,而且在这种排除遵照条约约文默示时都应予排除。因此，问题 

是要了解《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是否有意强加一项凭借援引危急状况不能避免的义 

务。关于这方面有人说《宪章》第五十一条提到只有自卫才是可接受的便用武力 

方式。这一点是否应推断《宪鞏》起草人可能有意对不符合不得便用武力这项义 

务的任何行为暗示排除危急状况的抗辩的适用性，尽管在特定情形下这种抗辩是非 

常有根据的？委员会认为它并没有被要求对这个问题表明立场。解释《宪章》规 

定的任诃属于联合国其他机关. 

(25)委员会在这里只想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即在通过《宪聿》后， 

一国援引危急状况——但在当时不完全是——为侵犯他国领土作辩护的已知茱例只 

有一起：即 1 9 6 0平比利时政府向刚果滅遣伞兵茱。据比利时馼府说，派遭伞 

兵到刚果是为了保护比利时国民和其他欧洲人的生命，比利时政府宣称那些人被军 

队叛变者相刚果造反者,为人质。比利时外交邵长艾斯肯斯先生告诉参议院说， 

比利时政府犮现自己处于"十分危急的状况"，"°后来，他在向安全理爭会的发 

言里，重复地说比利时是因危急状况被迫派军队去刚果，当时他还强调说，比利时 

釆取行动"纯粹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其目的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且联合国正式 

1 3 0关于原文，参看:Ô.W. McNemar, "The post-independence war in the Congo", 

The International Lav of C i v i l War, R.A. Palk, ed.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 .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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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之前，本想作为纯粹的暂时行动。'，'刚果政府在其答辩中说，比利时所称理 

由是一种借口，其实际目的是为了分割加丹加，因此实际上是一种侵略行为。'
5 2 

在安全理亊会上陈述的意见分为两种相对的立场，诅是双方所注意的重点都在确定 

相评价爭实.'"没有人对"危急状况"的可能效力彔示原则立场，即如果确实存 

在危急状况的条件的话，是否能作为排除不符舍国际义务的不当行为的一种情况《 

因此，最多只能说没有人否定这种危急状况抗辩的原则。 

( 2 6 )提出"人道主义"目的在外国领土上逬行武装活动的其他茱例中，进行 

这些活动的国家都持有其他理由，例如已获得在其领土上进行活动的国家同意，，*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年》第8 7 3次会议，第 I 8 2段及以下各段， 

第 1 9 2段及以下各段；第8 7 7 次 会 议 , 第 1 4 2段；第 8 7 9次会议，第 

1 5 l i t 

同上，第8 7 3次会议，第3 1段及以下各段， 

同上，第8 7 3次会议，第 1 4 4段；第 8 7 8次会议，第 2 3 段 ， 6 5段， 

1 1 8段；第 8 7 9次会议，第 6 5段及以下各§。 

1 9 6 4年比利时第二次干涉刚果时一也称为"紧急援救任务"一比利时 

政府援引刚果政府的同意作为理由，但刚果政府对此予以辩驳（《安全理爭会 

正式记录，第十九年， 1 9 6 4 年 1 0 月 、 I 1月和 1 2月份补编》 S / 6 0 5 5 ^ 

S/6063号文件）， 

有时一国的棚!^援引同样理由，在外国领土上营救被恐怖主义分子劫持飞 

机扣留的人质进行袭击.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 1 9 7 7年袭击(索马里) 

庫加迪沙案，和1 9 7 8举埃及毚盍（塞浦路斯）拉纳卡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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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为了自:£；'"但是甚至在对是否同;f或自卫状况有所争议时，以及甚至被 

提出的一些爭买可舵对危恿状况比对自卫有更密切关系时，危急状况這一概念既没 

有緹到，也没有加以考虑。 

伹是，对这些案例，喜欢用其他理由而不用危患状况来辩护可能是甶于有意把 

茱例指称的某些方面更明白地突出，例如遭受不当行为的国家是否无辜，或是由于 

认为不可能证明关于真正危急状况的存在的所有特别必要条件是否具备。无论如 

诃，必须作出的结论是，各国的惯例对觯答上面第（23)段提出的具体问题是无多 

大邦助的。 

( 2 7 )最后，委^ ;议了关于一国援引危急状况为根据战争法不符合国际义 

务的行动作辩护，以及更特别的是为属于"战争危急"所述特别概念范围内的情况 

作辩护的案例。主要在过去，对于是否能够援引"战争危急"和"军事危急"为 

不符合这里审査的这类义务所规定的行为作辩护的问题已有许多讨论.对这一点, 

有^要作出初步的澄清。"军事危急"的主要作用不同于特珠排除其他情形下不 

符合国际法所规^ C务的不当行为所涉情^ 首先，军事危急看来是战争和中立 

法中全部实质性规则的根本准则，即当背离和平法原则时，这些规则授予交战国法 

律上的杈力对敌国和中立国（及其国民）采取合乎敌对行为所需的行动。因此， 

关于这些规则所涉效力当然不是作为排除适用的规则不予禁止的不当行为的情况所 

涉的"危急"效力，而是作为排除该规则通常所允许的合法行为的情况所涉的"非 

例如 1 9 7 6平以色例袭击(乌干迖）恩德培茱（夫于对^这个主题釆取的 

立场以及没有获得邇过的各决议萆茱，参看《安全理爭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 

年 ， i 9 7 6年 7月， 8月和 9月分补编 7 7 ， S / 1 2 1 2 3 , 1 2 1 2 4 , 1 2 1 3 2 , 

1 2 1 3 5 , 12136和12139号文件，和《安全理爭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年》 

第 1 9 3 9 次 、 1 9 4 1 次 相 1 9 4 2 次 会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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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效力。只有在有关案例不存在"战争危急"时，.（因承认 "战争危急"是 

该规则及其适用性的基础），特定战争和中立法的这一规则才不适用，但和平法内 

禁止某些行动的一般规则则继续普遍适用。因此，就此问题采取的所有——许多 

——立场，对断定规则内容的问题是无关的。委员会曾被要求编篡这些规则。 

(28)不过，委员会对这一点作出澄清后，必须指出有些作者提到"军事危急" 

这賴念，其目的事实上与夯员会在本条中所探讨的百的是相同的，即确^I：否有 

与危急概念相关的情况，这样就能特珠地排除不符合国际义务的不当行为c 这些 

作者所研究的问题是，这种特别危急状况能否具有排除一国不符合战争法一项规则 

的不当行为的效力问题，其目的是保障对敌国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以及最卮战胜 

利益,但是战争法规则对交战双方进行敌对行动的方式和方法加以限制， 

其一般目的是在减轻战争的残酷程1 " 6这些规则即适用于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 

' 5 6在这方面，可提请注意下列著作： 

Loders, "Kricc vnd KriG^;sr。cht i i : allGGncinon
11

, Handbuch des Vclkorrcchts, 

P #J. v o n Holtzendorff, c d " (Borlin, Habcl, 1889), vol, IV， pp> 255 otTcq,; 
M. Huber, "Die Kric^crochtlichcn VertrSf:o imcT clic KrioGsraison11, Zcitschrift fur 

V*:'lkcrrQcht tmd Bimdc s s tp,a trocht t vol.卩工工 (1913), pp. 351 ut soq. ； D . Ànzilotti, 
C^rso di diritto intemazionr-le (R。n。， Athonacun, 1915) > vol. III, p;" 207 et s^g,; 
U- Borsi, "Raciono di £juorra c stnto di nécessita ncl diritto intcrna2ionalc", 
Rivista di diritt:- intemezioncle, B:'n。， series工工，vnl. V, N " 2 (1916)， pp. 157 
et SQq> ； Ch. de Visschcr, "Les lois cle In guerre ot la théorie do la nécessité", 
Revue r.énéTclc de droit intomaticnal public, Paris, vol. XXIV (1917), pp. 74 
c-t seq. ； P. WêiÛGn, "NcocGoity in international J^w", Transcictirons of the Gr tius 
Sccioty (London-New York, V7ildy and Occcmr., repr., VJ!> 24 (1959))» PP> 105 ^eg; 
17.H.C. Dunbar, "Military necessity in war crincs trials',， The British Yccirbr^k ,f 
International Lav, London, vol, XXIX, 442 ot scq. ； V*G, Downey, "The Lav f 
War and Military Necessity", The Ancricoxi Jourgal of Intcmationcil Lav, 
Wr-shin^ton, D.C., vol. 47, No, 2 (A:，ril 1958)， pp. 251 ct soq,;̃V/ #V. O'Brien, 
"The ncnixing of 'nilitaiy necessity 1 in intcmn-tiono-l law", World Polity, vcl. I 
(1957), pp. 109 c-t soo> ； A.P. Sorcni, Dirittp intornasionr.lc ? I-Iilrji, Giuffrc, 
I9S5, vol. IV, pp. 1927 ct sec, ; G. Schwcrtzonborcci", Intcrn^tipnal LOM 0." 
Inxorprctcd and A l l i e d by工ntcmcificncQ Pourts an、，- ！Trijuncvls (Lonu:;n, Stcvcni:， 
1968): vol, II, 128 ct s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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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则；而且大多数这些规则已编集成典。委员会不认为这里所指的危急状况的 

存在能够许可一国不遵守上述人道主义法规则。首先，委员会认为，这些规则中 

有些是强加于强制法义务的规则，并且象本评注下面第（ 3 7 )段所说，危急状况 

不能被援引作为不履行这些义务中任一义务作辩护。其次，即使关于非强制法义 

务的人道主义法义务，也必须考虑到如果容许交战一方认为有必要为确保军事行动 

成功所采用方法能不履行对进行敌对行动所加限制的义务的话，就无异接受同已制 

定的法律文书目的绝对抵触的原则。关于军事行动行为的人道主义法规则的制定 

充分认识到"军事危急"是这种行为的真正准则的事实。制订这些规则的各国代 

表这样做的目的是对各国强加某些限制，并对交战各方根t这一准则在其相互关系 

中利用几乎完全行动自由规定一些限制。他们的目的绝对不是让战争危急作为理 

由来事后破坏他们经过这么多困难才取得的成就，他们还充分认识到，遵守他们 

规定的限制可能妨碍军事行动的成功，但是如果他们抱让这些限制只在不妨碍军事 

行动成功的情形下适用，他们就会作出明文规定，或者更可能的是，会认为他们的 

工作没有什么价值而作罢。人道主义、^ ^的宗^要在有些领域内使交战一方 

的利益从属于一种更高的利益；各项公约的签署国都接受这种从属关系，并同意不 

找借口规邋 如果援引军事危急或战争危急这个概念来规避责任，不遵行专为防 

止战争危急造成苦难而一劳永逸订立的义务，将是荒谬之艮 关于战争的人道主 

义法的有些公约的确载有一些条款，对履行公约所定义务的责任规定明确的例外情 

形：就"是 ' "紧急军事危急"的情形，但是这些规于有明确规定的情形。除' 

这些情形外J根据公约约文暗示的意义，不容许援引军事危急为不符合公约所加义务' 

的国家行为作辩护。如本评注下面第（ 3 8 )段所述，委员会认为如果公约文书 

明示或默示禁止一国援引危急状况，就不得加以援^ 

(29)~关于对可否以紧急状况为理由排除国 ;家违反国际 ;义斧行为的不当性的 

问题所采立场，委员会首先注意到，国家因紧急情况采取违反国际义务行为在特珠 

情形下仍属合理的主张，是我们这一学科内的权威著作家，例如1 6和 1 7世纪的 

一 103 



德阿亚拉，根蒂利，特别是格罗蒂乌斯以及1 8世纪的普芬多尔弗，沃尔弗和瓦特 

尔所显明接受的"~虽然是在国内法分析与国际法分祈混合的研究范畴内接受的。" 7 

当年接受此种主张时附有非常限制的条件，不过没有对它提出争论。在19世纪 

期间，某些支持这种立场的人" 8首次力求把紧急情况的借口说成是有"正当理由" 

的。同时也有某些著作家'"对这种在此以前没有受到反驳的主张苜次提出反对 

意见。但是委员会认为强调这一点是有用的：这些最初反对者提出的论点（他们 

的采取同样立场的一切后继者都接受了这种论点)箏实上并非实际摈弃以紧急状况 

为某些国家行为的特殊理由的主张。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反感是双重的：（ a)在 

—1" 参看 B - .de Ayala., Jo JVTQ QJ.. of ficiig bollicis ot disciplina nilitaris^ 
libri tros (1582)， Tho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CamosiQ 
工]astituti-on, 1912-, vol, II (translation), p... 135J ~ Gentili? Do .jure "belli, 
libri très (1612)， 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i Law, Carnegie Endown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xford, Lonàon, Clarendon:PTOBS..,. Milforii, 19-33? vol. II— 
(translation), p,- 351; ÏÏ,- Gro.tius, Do JVXQ belli ao pacis, li"bri trcs (1646), 
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op> cit., 1925,-vol*-工工(•translation)4 
pp.. 193 and 195; S., Pufûndorf, Do tjure naturae ot Kontium (1688)， 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OM9 oy^. oit.^y 1954，-vol* II_ -(.translation) .pp.. 295 and 2$6.y.― 
C. Wolff, Jus ̂ ontiim no.thodo soiontifica pertraotatun -(1764)9 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op, ci"b, ，. 1.954，. vol.* I工-(translation),.. pp^_ 173皿& -1741 
E, do Va.ttoi, Le droit dos reçus ou principes do la loi no,tuxolie (1802)， 
The Classics of Intornatiaacil Law, Carnegio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16, 
vol.工，p. 341» 

"s J. L • KLuber } Droit dos, ̂ ons. iiodcrnc-. ào. .1.!Europe,. Pari3 9 

Alllaud, 1851， p. 41， 75 ot 8oq.# ； W # H , Hall, A Troatiga, on International Law.,. 一-
8th. ed.-> Oxford,- Clarendon Pr.GSBv 1924,- P»- .6-5,-322. ot se.q" H,̶Whoa.ton， Elcn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1866)， The. GIOBSLOB. of Intoraational Law.,, op... ci,t. 9 19367" • 
p. 75 and 765 A,G # Hoff ter? Das Guropaisoho. Volkerrocht. dor. .Gej?enwart, Jth ed., 
Berlin, Soh^ooder, 1882, p. 68; A« Rivicr, Principes du droi-t. des..^na»- Paris,. 
Rousseau,. 1B$69 vol.工."p̂ ._ 27-7 anrl 278; T. Twiss, The- Lav .of Nations (Gorxsidcrod as 
工]adGpcndorrt Politioql Coiinunitios) » ：revised ^ a " Oxfc-rd, Clarendon P T G S S , 1884, 
P- 178 ot 184 and 185.和其他的著作家。；： 

，-， ' . P • Pi o r e》 \ Droit iiybornct七ional public, PTDIICII七ranslo^ion 
by P. PradiGr-Fodér.af. Paris., - Duxandra±: PedonarrlatiriiGl，― p̶ 344̂ c̃-七 ^̶QQ̂ A 
P. Pradier-Fodéré, Traité de droit iirberna七ional public européen at̶.an&cioaia，. 
Paris.^ Pedonû.,̶1885 1̶906， vol,工,p, 574; J. West lake, Chapters on rrincipla^^oJ 
International Law, CanbridcG, Univorsity Press, 1894， p. 113aid. 114; 307 ot soq, 

和 其 他 的 著 作 家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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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对提倡紧急状况主张的人当时想要对这种主张附上的"基本原则"和"正 

当理由"的累赘词语的反感，在实际上，对某些国家政府完全妄用这种主张 

的 反 感 。 " ° 二十世纪期间，反对在国ié法上援用紧急状况概念的著作家的人数渐 

渐增多"'，虽然仍是较少的人数，而支持这种概念耆的人数也渐渐增多。 

~ ~简单地说，提出这种关键性修正的人的研究对象第一是"自我保存"的"基 

本"和"自然"权利的存在，第二是各国为扩张和统治的目的援引自我保存 

或非自我保存的观念的完全不能允许的用法所引起的关忧，这使这些著作冢 

采取一种在原则上敌视在国际法律中承认紧急状况概念的态度，另一方面 

必须提到的是，某些著作家特别意识到国际生活的现实情况，例如韦斯特茱 

克（同前，第1 1 5页），他们虽表示反对一概承认紧急状况是正当理由， 

伹不以为必须把他们的反对意见推到极端以致对违反任何义务的行为也不许 

援引这种理由。他们觉得，如果事情没有牵涉到不尊重他国主权，因此对 

国际生活危险较小，则就没有理由反对援引紧急状况为理由排除有关行为的 

不当性的主张有存在理由。 

JTraité de Ir^it 
in :emcit :L':n。l -y-S:li2j Sth cf., ? y 3：: nf il s, Ic-ris, Rouscoau, 1922, vol.工， 
ar/";r21; Bcrci, 1、" cit, y ：：、 172 c-t sou. ； 181 c-t se-g. ； A . Cc-vaGlicri, "Lo s te to 
di nocc-ssità ncl diritto. intcmczionalG", Hivistr. italiggia por 1G scionzo 
"iuri:licha, 1917， 89 et SGQ> ； 1918, r,. 171 et soq. ； and "Règles rrénéralcs du 
r:r:it de le. raix M, Recueil des '：:-.vjrs '，丄 ： ^ d / d c j de droit into rnc. t i oncvl do 
L.i H-?.yc. 1929-工，vrl， 26， ：:, 558 et soq,:~Ch. clc Visschor, "Les lcis àc la 
二二二rr二 •••"， loc« cit^ ， 75 " sec, ； a:::T "La responsabilité dos Etats", 
5i':Ii:zh.^cs. Vicporiana, Lcyàanc Brill, 132'r, vol.工工，112 and :11，， anô. Th^ci-ies 
c-t réalités or. -: .r:-it intcrnaûi:rxal :niblic；， 4 th cel., Paris, Pc donc-? 1970, p7̃JP;̃" 

B . C . ： B.C. Eo-'lick, The Doctrine of ITccoosity in工rrbemr/bioncil Law, New York, 
-̂•'lur二ir- University Press, 1926; A. Verir-cs, "Règles Générales du droit 
ir. to rr;a t i -.?nc-2 r

：义;la paix" ? Kocuoil dos cours 4 1929-V? Paris, Hachette, 1931» 
v-1. 5-， 7. 4£：9 ard-j^Q? E. Kclscn, "Unrccht und Unrochtfolcc in VSlkcrrocht", 
Ziitschrlft fur "rfortlichcg Lccht, Vienne.. X I I , f n s " 4 (October 1932), 
y. 5^S c-̃t soc, ； J. B。,sO-cv二：,， "He^lcs cénérr.los du droit de. la paix11, Rocuoil 
..os cours, 1-r.ris, Siroy, 1937， " l . 58, 551 et acq. ; A , Vonlonthcn^ 
I-ic v^Ikcrrcc.:tlic^c- Scl'.st". :h:Ai:-?tun^ log S-taat-cs, Pri"bour[； (Switzorlp-nd)， 
rr/jLlus-r^ruckerri, 1944? pp. -7; --1 ^ es • ; Z.T. Hascx, L'étct de nécessité en ulr^it 
êncl inT^ré^:.-:icu: cr i::T; r̶ti . n^l. Paris, Pedone, I9U9;̃S. Glascr, "Quolquis 

remarque s sur 1 ' état fx néccsr:.tG en droit intornational n , Revue LIC :r:)丄t》éna丄 
ot do crl^in:!. ̂ ic 9 1952， ：:， r99 ^ s_q. ： I. Guyenneim, Trr.ite do .1r::it 'î" 
ir.tornr,ti-rx-:.l - ； Gcnc-vr., G G D T ^ , "54， v:l. I I , 61 et soq> ;̃I).V, Bowett, 
Sclf-^ofcncc- ir. Ir.t̂ mr:ti..-nr.l 二 I h n c h o s t e r TJnivorsity Ircss, 1958, ：、 10; ' 
：.L. Bricrly, The lex ：f lotions, £th c:.， ly K. Walclock, Oxford,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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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解释国家惯例方面有少数纷歧意见外，便第一类著作家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 

(续)University Près s 1 9 6 5 JP • '405 et sog.; G. Dahn, Volkorrocht, Stu七î ar七， 
Kohlhanner, i960， vol. II， p. 4431 " I. Brownlic, In七orna七:ional Lo,w âaâ. tho ïïso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 Clarondon Press, I963, p. 428 ot sog..;̃L. Dolboz, L e s ̃ 
principes nénératoc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3rd ed.,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G七do jurisprudenco, 196/r, p. 371 and 372; E. Jinénoz 
E. Jinénez do Aréchacaj "Interna七ioncil responsibility", Manual of Public i 
International Law, ed. by Sirenson, London, Macnillan, 1968, p. 5̂ 2 ani 5^3； 
R. Quadri ? Diri七七o internazionale pubblico, 5 th c-d., Naples, Li QUO ri, 1并8， 
p. 226 et seq. ； P. LamTaerti Zanardi, "ITccossità (diritto internazionale)", 
EncicloiJedia del diritto, Milan, Giuffré, 1977， vol. 27， p. 898 et sog.； 
E. Taoka, Tho Rifçht of Self-Défonce in In七Grnational Law, Osaka, Osaka University 
of Economes and Law, 1978， p. 82 et sog. . 

"2主张在国际法,上接受紧急状况为排^不当，的理由之一的著作家中有：仏Anzilotti, 
"La ：responsabilité iivtGrna七ionalo dos Etats à raison dos domacos sotifforts par 
dos étrangers", R G V U G nénéralo de droi七in七orria/tioncil public, Paris, vol. X I Ï I , 
faso. 3 (l906) ? p. 505 and30';， and Gcuxs do droit international, French 
t3?anslation "by G. Giclol of tho ̂ xà I七âlicin od,, Paris, Sirey? 1929? P» 508 et seg.； 
p. von Liszt, LQ droit iri七eriia七ional， French translation by G, Gidol of the ^ih 
Gernan G d. (1913)， Paris, Podôno ? 1927， p. 201 and 202 5 J. Kohlcr? Not konnt ko in 
Gobot, Berlin? Rotschild, 1915； I?» Schocn, " M G volkorrochtlicho Haftune clor 
Staaton aus Tjnerlaubton Hondlungenn

? Zeî schrif七；Ciir Volkorrocht, Broslau, Korn's, 
Supplonont 2七o vol. X， 1917， p. 110 et sog., ; A . Faak, ITotwohr unci Not stand in 
Volkcrrecht^ Grcifswalcly 19195 K, Strupp, nDas vSlkorrechtlichG Dolikt", 
HancVouch dos Volkcrrochts, StirbtGar七，KohlliaDnG:r， 1920， vol,工1工，̶ part 4， p. 148， 
and "Les rècles cénoralos du droit de la paix"? Recueil dos cours, 1W「-工,vol. 47? 
p. 567 ard 568; Ch.. Ponwick,工11七ornci七ioiial Law9 Allon and Unwin, 1924 v p. 142 and 
143； A.S. Horshey, The Essentials of 工ntorncitiorial Public. Law and Qriranization, 
2nd cel., Now York? McMillan? 1927, p. 231; T. Baty, The Can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Murray, 195〇，P* 95 G七sc-q. ； K. Wolff, "Lo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applicables dans les rapports intcrncitioncooc1', Recueil dos oo-ors» 1931 -工工， 
vol, 56， p.. 520. ot. seq.. ; J, Spiropoulos, Traite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o droit 
in七omet七ionctl public, Parisf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ot de jurispnidGncG, 
1933, p, 283J E.. Vit ta, "La nécessita ncl cliritto internazionale", oxtr, fron 
Ri vis ta italiana per lo scionze ^iuridichG 9 1936> p. 22 ot sc?q, ; R , AG。，."LG 
délit iri七erna 1̂ 01101''， Recueil des cours, 1959-工工，Paris, Siroy, 19479 p. 540 
et sog.； G, Cohn， "La thoorio do la responsabilité intornationale"? ibid., p. 318； 
Woidon, loc. cit» 9. p. 1J1 and 132; G. Sperduti, "IntroduzionG alio studio do 11G 
funzioni dello, nocessità'

1
, Pd̂ vis七ci di diri七 b̃o intcnxazionalG9 Pcidouo, 4"th sorios, 

vol. XXII， fasc. 1-2 (1943)? P« 54 ot sog., ； A, Ross, A Text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Lononans 9 Greon^ 1947 5 247 G̃ b scq., ； R, Rodslob ? Trai.td do droit. 
de récris, Paris, Sirey， 195〇， P . 248 et seq. ； B.;. Chonc,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s AiTplied by în七Grnciiioncil Courts and Tribunals, London, Stcvons， 1953, p. 31 
and 75J G# Schwarzonbercer, "Tho ftmdanontal principlos of international law"9 

Recueil dos cours9 1955-工，Lcydon,. Sijth.off? 1956, vol, 87， p. 543 et scq..； 
L. Oppcnhoin, Iri七orncttioncil Law: A Treatise， 8th GCL» "by H, Lautorpacht, London, 
LonGnans, Groen, 1955? vol, I， p. 297 ot sog.* ； P.A, von dor Hoydto, Volkorro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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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已久的妄用恐惧，这点可由下列事实证实：他们当中有些人愿意在可能妄用的 

事较少或较不严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必须保护人民的人道主义利益的情况下，接 

受紧急状况。第二类著作家也没有低估妄用的危险，伹是他们小心地指出：其他 

法律原则在解释和执行上也曾被人妄用，并且在理论上否认在现实国际法律生活中 

明显可用的原则的存在，不会制止在此种原则的掩护下采取妄用行为。这些著f 

家更关切地要指出的是紧急状况概念适用范围的固有限制。 

( 3 0 ) 委员会认为如同过去情形一样似乎最近又把意见分为两个对立阵营的 

意见纷歧情形，实际上不是象初看之下那样的意见裉本不同，也不是某些激烈主张 

会使我们相信那样的根本不同。归根到底，对紧急状况的"消极"立场是这样： 

我们反对承认紧急状况理由为一般国际法的一项原则，因为各国援引或妄用那种所 

谓原则以求达到不能允许的并且常是未公开承认的目的；但是我们最终准备在国际 

法的比通常发生可惋惜的妄用情形的领域敏感性较小的某些其他领域内让它发生有 

限的作用。另一方面，"积极立场"的要义是这样：我们承认紧急状况的理由构 

成现行国际法的一项公认的原则，并且我们不能忽视这一概念在各国间的法律关系 

上，如同在一切其他法律系统内一样，发生的作用；伹是我们对这项原则的应用小 

心地定出非常限制的条;(牛以防止违反国际法者太容易得到借口不受惩罚。我们特 

别要使在过去一向发生妄甩情形的领域内不可能援引这项原则。因此容易看出， 

两个阵营的最"理智"立场之间的差距是狭小的。所以委员会并不认 为这种原则 

差异（其重要性常被夸大)是宪成其所负任务的严重障碍。 
i J W ) ~ ~ ； ~ ~ 一 
gin LchrlJuch, Koln, Vcrlag ftlr Politik und Wirtschcift, 1958, vol. I， P , 297 ot soq.; 
P.V. Gnrcia, iunador, "Third report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Yoarliook of tho 
Intorno,tionr.l Law Commission, 1958, vol.工工，p. 47 et scq. (Soc also article 13, 
para. 1， of tho draft articles and article 17, para. 2 of the revised draft 
articles prepared ，oy Mr. Garcfa Amador in, respectively, ibid. ， p. 72 and 
Yearbook ... 1961, vol. II, p. 48); L. Buza, "The state of necess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cta .juridioa acadomiao sciontiarun hungaricao, 1959•> vol. I, 
p. 205 ot scq.. ; M. Serons on, "Principes do droit intorno-tional. public", Rocuoil 
dos CQ-UXS, I960-工II， Lcydon, Sijthoff, 1961, vol. 101, p. 219 ct soq.； Sercni, 
op. cit., 1962, vol. II, p. 1529 ct scq.. ； A. Favro, "Fault as an oloncnt of tho 
illicit 七"，The Goorgotovm. Law Jo-urnal, 1963-I964, vol. 52, p. 565 ct seq,； 
W. Wengler, Volkcrrc-cht, Berlin, Springer, 1964, vol. I, p. 387 ot soq.； 
G. M o r e H i , Nozioni "dl diritto intornazionalo, 7th od., Padua, CEDAM, 1967； 
J, Z。urck， "La notion do ；Légitime défens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Aiymairo do 
l'Institut do droit international, 1975， Bâlo, Kargor, vol. 56, p. 66 et soqTT 
B. Graofrath, E. Ooscr, P.A. Stoinigor, ySlkcrrochtlicho VGrantwortlichkoit dor 
Staaton, Berlin, Staatsvorlag dor Beutsohcn Denokratischon Rcpùblik, 1977, 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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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委员会伃细研究国际惯例和前面各段內所述原则性意见后才把注愈力 

转到条文草案内将列入的法规内容.它在讨论法规内容以前，自然必须决定初步 

的问题，即关于紧急状况的这一条是否应当构成条款單茱第五章的一部分.在这 

一点上，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不否认这项法规的优点，那就是在特殊情形下一个国家 

可有正当理由采取不符合国际义务的行为，因为那在事实上是它能«它&'临的极 

大危险的唯一办法；不过他认为这种憒形是很少有的，并认为由于这项法规可能易 

被妄用，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难以客观地确定国家的"基本"利益是受到极大危险 

的威胁，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在草茱内不列入关于这个题目的明文规定，委员会的 

几个其他成员最初打算采取这种意见，但是在详尽讨论此问题后就改变了主意， 

他们继续考虑到这种法规本身可能易被妄用的危险，但还是认为委员会大多数成员 

的意见是对的：这种危险大部分可因草案内列入关于紧急状况的明文规定而避免, 

规定内不仅用明确文词定出各种条件，规定一个国家必须在具有此种条件的情形下 

才有权利于特殊情况下援引紧急状况为它采行动的正当理由，而且也应明白指出某 

些事项不得援引紧急情况.紧急状况的概念在一般法律思想中太根深蒂固，不应 

因为不提这个题目就认为有充足理由视此概念在国际法上完全不适用，无论如何没 

有理由认为这一概念完全不适m;.不能恐惧妄用——如果通过措词谨严的详细规定 

妄用是可避免的一为理由而禁止一个国家在一般公认可用这种理由的情况下援引 

这种理由排除行为的不当性,换句话说，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得出的意见是：紧急 

状况的援引真是危险时，一定必须防止有任何援引它的可能，伹是如果援引紧急情 

况现在是并且将来继续是一个有用的"安全阀"可使国家能逃避因不惜一切牺牲努 

力守法而不免发生的有害后果，那就不应如此，一定不可因绝对必须守法而造成 

"法重窨重"的格言很适当地描绘出的情况， 

(32)委员会因此决定对草茱条文是否应载明紧急状况可作排除不符合圆际 

义务行为的不当性的理由的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它然后蓍手确定：第一，什 

么条件必须存在""-并同时共存一一才可由一个国家援引紧急情况的存在为采取不 

符合国际义务行为的正当理由。在这一点上，委员会认为需要捷及的第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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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确定下列问题的方法有关：一si家有哪些利益受到危险时才可采取不符合国际 

义务的行为。依委员会的臂法，确定此种利益的最适当方法是指出受到危险的必 

须是一种基本的国家利益，伹是这不是说夯员会认为有关的利益只是国家的"存在" 

的事情；它在检査实例时已经讲榑十分清楚：最后已证明国家为了咪护其自我存在 

以外的国家利益而援引紧急情况的事比SI家以其实际存在受到危险为理由米证明它 

自己有理的事，更为常见并且更少引起争论。关于确切査明哪些国家利益可杯为 

基本利益的问题，委员会决定：试图更清楚地讲出它们和列出予定的利益种类， 

都是没有意义的。某一利益是"基本"到了什么程度，自然须视is家所处不同具 

体情况的全部形势为定；这种程度因此必须按照涉及的利益的个别特é情形来判定， 

而不必在理论上予先确定。 

(33)第二，委员会认为必须指出：危险，即在此情况下证明是对国家的一 

种真正"基本"利益的危险，必须是极端严重的；它必须实际在当时是对这种利益 

的威胁；该là采取的违反它对另一囿家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必须是它为了避 

开它畏俱的极其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而可能采取的唯一方法；换句话说，这种危 

险必须是用遵照li际义务可釆取的任何其他方法，甚至牺牲更大的方法，所不能避 

升 W . 此外必须证明有关的行为不仅是一部分而全部都是保 全受威胁的基本利益 

所必不可少的.超出为此目的绝对必需的范ifl以外的任诃行为不免本质上构成一 

种不当行为，即使对行为的其余部分可用紧急情况倩口也是如此。尤其不需证明 

的一点是危险一经采取与国际义务冲突的行为避开后，行为如仍继续则将成为不当 

的，即使到此时为止不是不当的衧为也是如此。对有关的国际义务，如实际仍属 

可能履行时，必须再行开始履行，不得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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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 第三，委员会请注意的条件是援引紧急状况的国家一定不可故意或因 

疏忽而激起紧急状况的发生。 

( 3 5 ) 第四，委员会想要请特别注意的是对之有义务存在的国家利益一-因 

需保全用其他方法不可能维护的国家"基本"利益而牺牲的他国利益-一-必须是有 

关国家的较不基本的利益。换句话说，它想要指出，在"紧急状况"的名义下被 

牺牲的利益必须显明是比所要借此挽救的利益较不重要的利益。委员会认为这点 

特别重要，由于这样一来就只可援引紧急状况来保护国家的本身存在的利益，只此 

而已。 

( 3 6 ) 委员会想要再说一次，上述各种条件必须同时共存才可使一个国家有 

权利援引紧急状况为采取不符合国际义务的行为的正当理由。关于这些条件，它 

认为值得讲的一点是援引紧急状况的国家不是而且不应当是在某一有关情形下紧急 

情况是否存在的唯一裁判者。在国家采取与国际义务冲突的行为的时刻，显然只 

有该国自己才能决定这些条件是否存在，它实在没有时间在危急形势下把此事向任 

何其他方面提出。但是这不是说永久让依赖这些条件的国家单方面斟酌情形确定 

使国家可因紧急状况采取行为的条件是否存在。受到巧称在紧急状况下采取的行 

为的影响的国家也许很有理由'发对说必需的条件并不存在。这将引起争端，必须 

用宪章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的和平方法之一予以解决。 

( 3 7 ) 委员会这样说明了它认为在什么条件存在时一个国家可援引紧急状况 

排除它违反国际义务采取的行为的不正当性，然后谈到在须予辩护的行为与某些特 

别种类的国际义务冲突时是否应事先绝对禁止援引紧急状况的问题。委员会在此 

范畴内认为这种特别种类中的第一类是因国际法的强制规范（绝对法）而产生的义 

务，即因整个国际社会接受和承认的不容背离的规范（此类规范仅得由以后具有相 

同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范加以变更）而产生的义务。依委员会看来，在这方面的 

决定性要点是：强制规范不得以当事双方达成协定予以违反，因此如第29条内 

规定的，受害国的同意无论如何不能排除一个国家的不符合因強制规范而产生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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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义务的行为的不当性。这明显是说：强制规范对国际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因 

此更加不能想象一个国家竟会有权利片面决定它可违反此种法规所规定它负有的义 

务，不管它遭受的紧急情况是如何严重。而以过去各国常常妄用紧急状况为理由 

来违反的就是这类义务。委员会自然在这里又是只概括地提到因绝对法的规范而 

产生的各种义务而没有试图用任一方法列举它们或详细说明。因紧急状况的理由 

而违反的义务是否强制性义务的问题，在每一案件中，必须按照问题发生时有效的 

一般国际法予以解决。委员会觉得在这项注释中宜当提出的唯一的一点是：无论 

如何无疑具有强制性质的一种义务是一个国家不得强行侵犯他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 

立的义务。委员会想要极强烈地强调这一点，因为在国际法上承认聚急状况概念 

的意见引起恐惧很常是由于过去各国曾经试图依赖紧急状况作理由采取侵略、征服 

和强行吞并的行为。讨论时提到了禁止种族灭绝的法规和明确谴责杀害战俘的法 

规是无论如何不得援引任何紧急状况为理由来违反的法规的进一步例子。 

( 3 8 ) 委员会为同一目的提到的第二类义务是一项条约的条文内规定的义务， 

其条文内明示地或默示地指出这项条约排除援引紧急状况作理由采取不符合它规定 

締约国负有义务的行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显明是排除了，如果条约明示地这 

样讲，如象某些适用于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公约就是这样。但是在许多情形下条 

约对此点没有规定。委员会在这，方面认为条约对此没有规定不应予自动地解释 

为容许有援引紧急状况的可能性，有些条约义务是特别予计在反常的危险情况下 

对负有义务的国家和对其基本利益同样适用或者甚至特别适用，可是这种条约未载 

有关于现在所讨论的问题的规定（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其他人道主义公约也是如此）。 

委员会的看法是，从这种法规的目的和宗旨看来，并且在有的情形下也从其拟订和 

通过的情况看来，禁止援引紧急状况这一点虽是默示的，但却确实无疑的。委员 

会因此觉得在讨论本条时也提到这种情况，是特别重要的事。 

( 3 9 ) 另一方面，委员会决定在有的情形下不应排除援引紧急情况为理由采 

取不符合国际义务行为的可能性，关于这种情形，委员会自问这样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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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经规定，是否会实际上不仅完全解除国家对国际法上认为是由一种国际不正当行 

为造成的后果所负义务，而且也解除该国在其他方面可能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必须 

负起的任何赔偿责任。有几个国际法专家虽主张援引紧急状况为理由排除国家行 

为的不当性，但认为国家仍应负责赔偿有关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委员会发现 

国家惯例中有这样的例子：国家虽依赖紧急状况的存在来证明它的行为是正当的， 

但仍表示愿意赔偿它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委员会认为，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有对 

以紧急状况为理由采取行为的国家负起这类义务的可能性予以排除的问题。委员 

会有些成员甚至以为紧急状况不应予视为排除国家行为的不当性的理由，但可视为 

减轻因国家的不当行为而引起的责任的理由。但是这不是委员会全体的意见。委 

员会不是没有注意到真正紧急状况的存在，正如本章内提到的任何其他情况的存在 

一样，具有完全排除行动国家的行为的不当性的效力，但是不为因此就解脱了该国 

被要求对其行动的有害后果给予赔偿的责任，即使该项行动完全免除了不当性也是 

如此。换句话说，委员会认为国家行为的不当性的排除并不自动产生这种结果： 

这种行为不会在某一其他方面造成对损失给予赔偿的义务，即使该项义务不应称为 

"因不正当行为而给予赔偿"的义务也是如此。此外，委员会回顾在讨论29,31 

和32条内规定的情况时已经发生了可能对损失给予赔偿的义务的问题，当时委员 

会决定对此问题暂缓作出结论，另立专条予以处理。委员会因此决定对本条也应 

同样办理。 

(40)关于这条的措词，委员会决定采取一种否定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模仿 

维也纳条钓法公约第6 2条所用解决办法；这样办理是为了也用这种正式的方法来 

显示：一个国家援引紧急状况为理由的情形必须被认为是莫实构成一种例外，并 

且是甚至比援引本章所讨论其他排除不当性理由的情形更少被接受的一种例外。委 

员会没有忽视下列事实的重要性：与第 3 0条（对抗措施）和第3 4条（自卫） 

内规定的情形下发生的事情不同，"个国家援引紧急状况为理由对之不履行国际义 

务的国家恰好可能是并且常常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国家；与第2 9条（同意）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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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发生的事情不同，该国从来没有同意他方对它所作的行为；与第3 1条(不 

可抗力和偶然事故）和第3 2条（危难）内规定的情形下发现的事情不同，一个国 

家要援引紧急状况为理由来也明合理的行为完全是自愿的和故意的行为。 

( 4 1 )在这条的笫 1款内，委员会列出了援引的情况在任何情形下并在同时 

必须满足的各种条件，如果一国家要以此种情况为理由排除其行为的不当性的话。 

在第 2款内委员^^一步指出，即使满足第 1款内列出的条件，在有的情形下紧急 

状况的存在仍不能排除国家不符合义务行为的不当性。（a)项内规定的这种情形的 

第一种是，有关义务是基于"一般国际法的强制规范"而产生的。委员会认为这 

一条的条文内不必列入第2 9条内所载的这个词句的意义的解释，因为它想要避免 

在条款草案的同一章里有不必要的重复^此外，委员会将在二读时研究是否把这种解 

释放在载列定义的一条内更为妥善。W项内提到的第二种情形是行为所不符合的义 

务是"由条约加以规定的，该条约明示地或默示地排除对该项义务援引紧愿状况的 

可能性"委员会有几个成员强调了他1D对提及这种情形一事的重视，因为在这种情 

形下的排除虽厲默示但仍是显明而重要的。最后，关于(c)项内规定的排除，必须 

提及的是"紧急状况的发生是由该国邦助造成的"的措词是第3 1 和 3 2条的第 2 

款内所用的。用此种措词，委员会打算指出的情形是援引紧急状况的国家在某一 

方面故意地或因疏忽而邦助造成了它想要援引为它不履行国际义务的理由的情况。 

第 3 4条 

自卫 

一国不符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构成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的合法自卫措施， 

则该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 

评注 

(1)本条只从草案第五章所述的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的观点和在这些情况的 

的范围内规定自卫问题。其唯一目的是指出，在自卫情况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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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时，一国为了阻挡或击退另一国的侵略的明确目的而诉诸使用武力，并不构成 

一种国际不当行为，尽管目前《联合国宪章》和习惯国际法普遍禁止诉诸使用武力。 

因此，本条不设法确定本身超出国家责任范围以'外的概念；无意参与关于自卫概念 

的范围的不断争论，尤其无意取代或甚至仅仅解释确切提到这个概念的《宪章》里 

的规则。本条仅以以下一点为前提，―.即有一项一般原则存在，承认自卫为普遍禁 

止诉诸使用武力的明确例外，而这项原则是不能放弃的。同时，本条仅仅就排除 

在构成自卫情况的条件下采取这种方法的国家的行为的不当性作出必然论断。 

(2) 某一特定法律制度内容许一种具有内在意义的自成一体的自卫概念存在， 

有一个绝对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这个法律制度通常必须已考虑到普遍禁止平民使 

用武力，因此只承认在纯粹严格地为了防卫目的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武力，易言之， 

只在使用武力以抵抗另一人的暴力攻击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武力。另一个要素在逻 

辑上虽不如第一个要素那样的必不可少，但是在历史进程中已被确认为对第一个要 

素的必要补充，这个要素是：使用武力，即使是严格地为了防卫目的，同样不被承 

认为一项通则，而只被承认为对以下规则的一项例外：中央政府拥有使用武力的垄 

断权或实际垄断权，以保证人人尊重他人的完整。唯有在中共政府的机构不能迅 

速有效地诉诸使用武力以保护一个人不受另一个人的攻击的特珠情况下，该人使用 

包括武力在内的防卫方法始为合法。从这些话看来，显然的，国际法律秩序只有 

在近代才接受自卫概念，而这个概念在某些基i方面，同囯家法律制度一般采用的 

概念是完全类似的。无论如何，很显然的一点是，这个概念的定义的逐渐发展只 

能与宣布侵略和征服战争为非法的原则的逐渐发展一起进行，不论这个原则是在什 

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在现行国际法中得到肯定。 

(3) 鉴于第 3 3条的评注中所述关于区别危急状况与排除不当性的其他情况的 

特点的研究的各项考虑，现在没有必要花很多时间来确定理论上自卫在哪些方面类 

似危急状况，或者在哪些方面这两个概念明显不同。当然，由于自卫采取行动的 

国家，同处于危急状况而采取行动的国家一样，都是为应付迫近的危险或灾祸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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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动，这种危险或灾祸，在两种情况下，都必须是严重的、迫近的和不能以其他 

方法应付的。但是，如已经指出的，一囯对另一国采取不符合国际义务，并且除 

"危急"外别无其他任何理由的行为时，该另一国可能是完全无辜的，因为它对采 

取行动的国家没有犯下国际不当行为。他国所遭受的危险绝非由于它本身的任何 

行动所造成。相反的，他国自卫行动所对抗的国家，其本身是该他国受到威胁 

的起因。它制造危险，其制造危险的行为不仅在国际法上为不当的行为，并且构 

成特别严重的国际罪行，即诉诸武力，违反现行普遍禁止诉诸武力的规定。自卫行 

动意谓以暴力对抗他人做出的暴力不当行为。易言之，诉诸使用武力的国家的行 

为，要认定为自卫行为，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条件是，在该行为之前，该行为针对的 

主体先有一项明确的国际不当行为，造成不当地诉诸使用武力。" 4 

这并不意谓这种迫近的危险不会来自该国自己的领土或它行使主权的地区，例 

如由不代表该国或不在其控制下的私人在该领土内所进行的行动产生。决定 

一个情况是属于危急状况的范围而非属于自卫的范围的检验标准是，严重和迫 

切的危险的起因并非由于一项可归因于国家并且构成该国不履行对出于"危急 

"而作出反应的国家所负国际义务的行为造成。必须提出这点，因为在现在 

已过时的一个术语的影响下，针对个人、商船或私人飞机而在不牵涉到这些个 

人、船只或飞机的国笈国的国际责任的情况下所釆取的措施有时也被归类为" 

自卫"措施。 ' 

, 4*绝大多数作者同意，与危急状况不同，要援引自卫，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对其 

采取自卫措施的国家必须已犯了国际不当行为。在较近代的作者中，参看D.W. Bowett, 

'r。 '： " . , p , 9； G. Aransio-Ruiz, "Difesa legittima (diritto internazionale)", 
tfovL::::.imo Jifîesto italiano. Turin, UÏ3DT, i960, vol. VI, p. 6325 J. Delivanis, 
La J.'i-.ltime défens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moderne, Paris, Librairie 
^•n.'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1971, pp. 63 and 64； P. Lamberti Zanardi 
丄,a l"'!:ittima difesa nol diritto internazionale. Milan, Giuffrc, '1972， p. 120, 
J• 〉:。urc!:， loc. cit., p. 60 et aeq,; R. Taoka, loc. cit.. p. 2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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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者，应该区别一国自卫釆取的行动和构成合法行使一项对抗措施-"一 

国对犯了国际不当行为的另一国可以采取的对抗措施，亦即草案第3 0条所述的对 

抗措施——的行动。有时候，在一国釆取的自卫行动和釆取的报复行动之间可作 

个比较。无可否认，这两者中有一个共同要素，就是在两种情况下，一国一至 

少通常如此——都是在遭受国际不当行为后才采取行动，换言之，在行动所针对的 

国家没有尊重该国的某项权利后.才采取行动。但是任何可能的比拟到此为止。因 

为有种种式式的国际不当行为例外地准许遭受这种行为的国家，以对应负责的国家 

采取对抗措施的形式，釆取原为不符合国际义务的行为，而例外地准许一国尽管在 

普遍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下，仍可以诉诸武力作出反应的国际不当行为则只有一种, 

就是违反这种禁令的罪行。"，因此这种罪行不仅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罪行，并且也 

是一种很特定的罪行。'" 

(5) 此外，甚至更重要的是，自卫和对抗措施（制裁或强制措施）是不同时间 

的反应，尤其是，它们在逻辑上是截然不同的。自卫行动是一国维护其领土完整 

或独立免受暴力攻击所采取的行动；这是使用〖方卫性的方法抵抗进攻性的使用武力， 

目的是使对方的不当行为不能继续进行和到其目的。另一方面，釆取制裁形式 

的行动在于事后对犯不当行为的国家实施国际法对犯这种性质的行为规定的可能后 

果之一。制裁的独特性是其目的在本质上是惩罚性的；这种惩罚的目的可能是纯 

粹为了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本身就是目的；或者另外为了警告不容再犯被惩 

1 4 5人们常说非武力的侵略行为也存在（思想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但是即 

使这类行为受到谴贵，也不能因此推断准许这类行为的受害国诉诸使用武力自 

卫„ 因此，这些可能的不当行为不属于本专题的范围，因为在自卫方面所分 

析的，诉诸武力只有在武装攻击的情况下才是合法， 

" 6 例如参看 P. Laraberti Zanardi, La le.qittima difesa . . . . o p . c i t «， 

p. 131 > arid J . Zourelc, loc, c i t , .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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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的行为，或者可能成为施加压力的一种方法以获得所受伤害的赔偿等等。' 4 7无 

如何，主要的一点是对犯此处讨论的那种特定的国际不当行为的反应，而制裁， 

包括报复在内，则是属于国际不当行为在国际责任方面所产生的后果这一范围内的 

反应。也应该注意到一点，就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在所述情况和目的下使用 

武力自卫对抗另一国的不当攻击的国家，在后来就所受的攻击采取制裁。" 8但是, 

这些措施明显地不构成自卫采取的行动的一部分；它们的目的不同；如果它们是有 

道理的，则其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同。 

(6)再者，自卫由于其性质，差不多都涉及使用武力。另一方面，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各国法律思想明显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委员会在草案第3 0条的评注里已 

加以说明；由于这种变化，以下一点现在似乎已成为既定的法律：遭受国际不当行 

为的国家可以直接对犯不当行为的国家实行的制裁和其他对抗措施，现在不再能象 

从前那样牵涉到使用武力。如 1 9 7 0 年 1 0 月 2 4日大会第 2 6 2 5 ( x x v )号决 

议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里所说 

1 4 7类似想法可以在最权威的国际法作者的著作中找到。参看 K. Strupp, 
"Les règles générales ..., K、 " c i t " p. 570; CH.II. V/aldock, "The regula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by indLvuUux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M, Recueil de3 Cours, 
1952 - II, vol. 81, p. R. Quadri, op. cit., pp. 266 et seq. ； D.\7. Bovrett, 
"Reprisals involving (、）urne to armed force", American Journal ox International 

Lau, 1972, vol. 66, v", :、 et seq. ; Lamberti Zanardi, La le/sittima difesa 
‧ orym cit., pp. 133 t、 L ："'n* ； J. Zourel:, loc. cit>, pp. 6 et seq, 苏联作者 、 

例如kni"和Petrovski通常也将自卫排除在因国际不当行为而准 j许作为合法 

对抗措施的制裁之外。 ：丄Ukalrunov, "Samooborona i vopros o sanlctaia v 

mejdunarodnom prave"丄vovovodenia, 1970, H o . 3 (llarch) pp. 10? et s e q " 

是这种趋势的例外，他批评当前的看法，ë责制裁的Â对惩罚性的想法。他认 

为制裁的概念应扩大包括旨在确保实施法律的措施。因此，在这方面，他将自 

卫当作一种制裁形式。 

例如,参看 R. Q m d r i , op. cit., l o c cit. Quadri 仍然认为这两个概念 

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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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国皆有义务避免涉及使用武力之报复行为"。武装报复现在不能视为合法。 

这可视为区别自卫概念和草案第3 0条所处理的对抗措施的另一个要素，'
M
如果 

有这种需要的话。现今普遍的看法是，唯有《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提到的制裁可， 

以牵涉到合法使用武力。但是无需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区别使用涉及诉诸武 

力的措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制裁"，和集体自卫方面使用武力。 

(7) "自卫"因此可视为"武装自助或自我保护"的一个形式，根据现代国际 

法，各国是准许直接行使这种形式的自卫的。这并不会造成要在另外一个概念中 

为"自卫"寻找不需要的理由或根据的这种错误，这种错误在讨论"危急状况"时 

已大受谴责。此外，"自卫"不能与自助（ r u — , "。e t i " , 3 C : t丄^ ， - " ^ " ^ 1 " , 

等）概念混淆；法律理论用自助概念来叙述和归纳以下一种制度所采取的一切特定 

形式：原则上承认享有某项特定主观权利的国家，在必要时有权在象国际社会这种 

平等社会范围内釆取行动保护和维护该项权利„ 

(8) 在国际不当行为应负的国际责任方面，自卫情况的效果在法律上的根据> 

在这里同在草案本章所考虑的其他一切情况一样，都是有一项国际法则存在：这项 

规则明确规定自卫所采取的行动不受现行全面禁止诉诸武力的约束。最明确地区 

别严格意义上的自卫概念和其他一切概念是必不可少的。自卫是一般法律理论明 

确阐明的概念，它指出一个法律主体在危急情况下必须使用武力保护自己不受另一 

人攻击的情况。现在这个概念在国际法系统上如同在国内法系统上一样，得到了 

" 9区别自卫和报复无疑是有实际的重要性。例如，参看安全理事会关于 1 9 6 4 

年 3 月 2 8日英国皇家空军对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进行的攻击事件的讨论。（《安 

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第1106次会议，第3 4、 3 8、 5 1、54 

和 6 4 — 6 9段；第 1 1 0 7次会议，第 1 3 — 1 8段；第 1 1 1 0次会议，第 

2 3 和 2 5 段 ） 。 安 全 理 事 会 也 曾 对 1 9 6 4 年 8 月 4 日 两 艘 美 国 驱 逐 舰 在 

东京湾遭到攻击事#^行讨论。（同上，第 1 1 4 0次会议，第 4 0、 4 4、 46、 

7 9 和 8 1段，和第 1 1 4 1次会议，第 8 1 — 8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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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一这个概念在国内法系统上很早就确定了。 遭受武装攻击而处于自卫情况 

的国家是一个例外，国际法准许它诉诸使用武力来遏止攻击和阻止攻书达到目的， 

不管任何实际的惩罚意图。《联合国宪章》明白承认其这样做的权利。区别自 

卫和其他概念绝不否认国家在其他情况下可以诉诸某些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因为危 

急状况甚或危难情况而成为正当，或者国内作为权利受到武装攻击无关的侵犯后采 

取的合法措施而排除任何不当性——当然有一项了解，即必须注意目前关于这类反 

(9) 如本评注第(2)段里指出的，较近的Si际法律秩序才终于开始伃麵考虑真正地 

相彻底地禁止使用武力作为国家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湘利益的古法。因此，自那 

时起，在满足了这项最重要的条件后，才充分确定一个原则，即在B际关系上，诉 

诸战争只有在以下情况才不违背全面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诉诸战争是为了防卫， 

以对抗违反这项禁令的另一主体所进行的武装攻击.现在不能否认地适用于每个 

国家的关于禁止暴力侵犯他国的完整或独立的禁令，其本身就是自卫概念在国际法 

律秩序上充分有效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以 

最明白的措辞阐明在国际关系上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也明确承认在自 

卫的情况中，必要时有权使用武力保护自己.在《宪章》之前，在两次大战之间 

的这段期间通过的许多国际文书内都有旨在逐渐限制、最终.将m衆诉诸战争的自由 

宣布为非法的条款，以及偶而较一般性地限制它们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的自由的条 

'
5
°委员会认识到，将不属于自卫定义范畴内的情况说成是自卫情况的想法，其背后 

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用意，就是规避一国'在其权利受到非武装攻击的侵犯后，不 

得在执行目的在实施制裁或保证履行某项义务的对抗措施时使用强迫方法的这 

一障碍 些人认为这个障碍太绝对。然而，鼓吹错误地解释某些规定会 

导致危险地使原则混淆。 

一 119 -



款，同时，明确显示有限制这些条款的范围的趋势。这种限制反映在一项例外里力 

这项例外的作用是排除一国在为了防卫自己不受武装攻击的情况下诉诸战争的行为 

的 不 当 性 ， '
5
' 

(10)当时通过的许多规定全面或特别禁止诉诸战争来觯决®际争端的文书中，有 

若干文书也载有规定该项例外的明确条款。在这方面 8应该提到 1 9 2 4 年 9 月 

6日国际辦盟笫五庙大会通过的《关于和平觯决国际争端的日内瓦议定书》
2 

及构成 1 9 2 5年10月》6日在洛迦诺签订的《最后议定书》的附件、也称为 

《茱茵条约》 1 5 3的《德意志、比利时、法国、大不列颠^意大利之间的相互保证 

, 5 '关于详细讨论 1 9 2 0年至 1 9 4 0年期间缔约各项协定及各国的一般做法， 

特另1
 j参看 P. Lamberti, La legittima difesa ... ,op

1
oit. ,pp.70 et eeq.t 并且 

参看：[.Brownlie, op,oit,, pp,231 et seq»; J.3ourok,loo^cit.,pp.25 et 3eq« j 

R. Taoka,op.oit. ,pp.88 et seq.» 

汲利蒂斯先生（希腊)*贝内斯先生(捷克浙洛伐克）向国际联盟第五届大会 

提出的关于《议定书》的一般性报告说，第2条关于禁止诉诸战争的规定"只 

影响侵略战争，它当然不包括防卫战争.合法自卫的权利继续受到尊重，而 

且也必须如此，受攻击国、保有使用其力*范围内一切古法抵抗其所受任何侵 

略行为的充分自由. " (league
 0
f nations, O f f i c i a l Jouma, Special 

Supplemwt No.23
t
p.483; and Bivista di. diritto intemazionale, Rome, 

1924»PP»502 et seq.) 

同时，《议定书》规定不得诉诸战争的义务另有一项明确的例外，即国家 

"依照《公约》'和本《议定书》的规定，在国际联盟理事会或大会的同意下" 

诉诸战争的情况. 

《莱茵条约》所同意的自卫概念不限于一HI抵抗针对它自己的领土的侵略行为, 

并且也扩大到抵抗对邻国领土的非军事区的占领.该《条约》同样规定对 

第2(1)条规定的义务的另一个例外，即依照《国际联盟公约》笫1 6条而釆 

取行动的情况，或较一般性地，由于画际联盟大会或理事会作出的决定而釆 

取行动的情况.关于当时对这些问题的评论-除其他外，参看 K . Strupp, 

Das Vexk von Looamo, Berlin, and G . S a l v i o l i , "Gli accordi di LOCÛTOO" 

Bivista di dirittolntemazionale, 1926,pp.427 e-t seq,. 

I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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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类似《莱茵条约》中使用的措词，在1 9 2 6年至 1 9 2 8年间筌订的许 

多双边条约中也有出现。类似的措词也出现在 1 9 2 8年国际联盟仲裁*安全 

委员会编写的相互援助湘不侵略的模范条约里。 

(11)各国对于某些目的在限制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得诉诸武力或甚至旨在完全排 

除这种可!性的文书所釆取的态度昶表示的信心——虽然有关条教未明文规定一国 

使用武力¥卫是合法的一更清楚表明自卫情况具有例外地排除使用武力行为的不 

当性的作用这一原则的存在——这项原则的存在即使在当时也是无可争论的.《国 

际 联 盟 公 约 》 ^ 1 9 2 8 年 8 月 2 7 日 《 放 弃 战 争 条 约 》 一 璣 称 为 《 布 里 昂 一 凯 

洛格条约》或简单称为《巴黎条约》，是这方面特别重要的说明。虽然《公约》 

没有明白规定，但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各机构在任何时候都表示深信在自卫情况 

下诉诸武力仍然完全是合法的，尽管《公约》提出关于诉诸武力的限制' 5 6。 在武 

装冲突中，有关国家和国际联盟各机关从来没有对自卫'是诉诸武力的合法正当理由 

~ ' 例 如 ， 参 看 1 9 2 6 年 6 月 1 0日法国^罗马尼亚签订的条约第1条（国际 

联盟，《条约汇编》，笫5 8卷，第 2 2 6 页 ） ； 1 9 2 7 年 1 1 月 1 1日 

法国和塞尔维亚、克罗特ifc*洛文尼亚王国签订的条约笛1条（同上，第6 

8卷，第'3 7 4 页 ） ； 1 9 2 9丰 3月 2日希腊^塞尔维亚、克罗特^斯洛文 

尼亚王国签订的条约第2条（同上，第 1 08卷，第2 0 2 页 ） ； 1 9 2 8年 

3 月 2 1日希腊*罗马尼亚签订的条约第2条（同上，第1 0 8卷，第 1 2 6 

页）， 

«»所有模范条约都载有下列措词的一个条款："每个締约国对箕他每个締约国 

保证不攻击或侵入另一个締约国诉诸战争"，但是，这项规定对行使合法防 

卫权利的情况不适用，也就是说，对行使抵抗破坏所作保证行为鵪觏利不适用。 

(国际联盟，《正式议事录，特别补编第4 6号》，第 1 8 2页及以下各页）.， 

1 5 6 参 看 p . Lanberti Zanardi, La leglttima difesa...op.oit.jpp.90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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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示异议。它们只是质问在有关事件中该项理由能否接受 

( 1 2 ) 在 1 9 2 8年《布里昂一凯洛格条约》缔结前的外交信件
1 5 8

明 白 显 示 

締 约 i l 充 分 同 意 确 认 它 们 将 宣 布 的 放 弃 战 争 ' " 绝 不 阻 止 締 约 国 行 使 自 

卫. 法国政府 ^英国政府都强调这点。締约国在国务院解释性的声明 

后，终于确认没有必要在条约内列入一项关于自卫情况的明文但书，是因为它们同 

意美国国务卿的意见，即认为条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简单明了，同时也因为它们同 

意他的看法，^这样的条款是多余的.在它们看来，自卫情况下发动的战争并非 

不当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这项原则归根结蒂在自卫情况下必定与条约的措' 

词发生冲突。' 6°根据它们所表示的意见,締约国甚至给.V—种印象,即它们坦白 

1 5 7 对下列事件就是这样: 1 9 2 5年希腊一保加利亚关于边境事件的争襦；19 

3 2 - 1 9 3 4巴拉圭*玻.利维亚关于査科领土的争端；1 9 3 1年至 1 9 3 

4年日本^中国关于满洲的争端； 1 9 3 5年的意大利一埃塞俄比亚争端； 1 

9 3 7年的中日争端。 

这些文件见 Lysen, Le Pacte Kellogg; Docx^nents concernant le tiitS 
multilateral contre la guerre, Leyden^ 1928;脚、^r引述^？段文t " 

T.Perassi, TrattatQ di rinxmcia alla ^erra,可参看与《条约》全文同时刊登于 
PI ci a ta de diritto int ernagi onale % Rome. vol#XXI f pp.429 et seq, 

, 5 ?在《布里昂一凯洛格条约》第i条里，缔约国"以各自人民的名义"郑重宣布 

"它们谴责诉诸战争作为觯决国际争论的方法，并且在它们彼此的关系上放弃 

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项手段"；在笫2条里，它们同意"除和平方法外， 

绝不寻求箕他方法觯决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性质或任何起源的一切争f或 

冲 突 " . 
Ï 

'6。为了使其他伙伴消除疑虑,美国政府明白说明它认为它所称的"自卫权利"是 

"每个主权国家固有的，也是任何条约都包含的。每个国家任何时候都可以不 

管条约的规定，自由保卫其领土不受攻击或侵入.。。"。其他许多国家，包 

括意大利和日本在内，在签署或加入该《条约》时都提到这个说明。参看 

J» Zourek, loc.oit», pp.32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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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有一项s际法原则存在，这项原则绝对具有约束力，不容许以条约、甚至多边 

条约来加以克.减，并且意谓一国在自卫情况下釆取的行为不再是不当. 

( 1 3 ) 肯定有一项关于在自卫情况下诉诸战争不再是不当——诉诸战争今后无可争 

辩地视为不当——的绝对断然原则存在的这一信念，似乎在各国对a际联盟秘书处 

编制的关于是否须对《囿际联盟公约》加以修正使其符合《布里昂—凯洛格条约》 

的各项规定问题单的答复'
6
'中，以及在国际联盟大会甫十一^十二届会议时笫一 

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期间所作的发言' 6 2中得到证实• 各 ®于是说'没有 

漏洞地彻底禁止诉诸战争不会影响在满足自卫情况的条件下诉诸战争的权利‧ 同 

样的想法在第一委员会会议结束时编写的提交大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报告里可以我, 

到"，， 

( 1 4 ) 在各国于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期间对自卫这个理,由所表示的意见中。也应该 

一提各IS政府依照1 9 3 0年海牙会议筹备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的第十一(a)点所给 

予的关千闳家对外国人的人身或财产所受损害应负的责任的一些回答例如， 

' 6 '例如，参看意大利政府的答复（ S际联盟，《正式议事录》， 1 9 3 1年，第 

1 6 0 2 页 ） . 

1 6 2例如，参看德 i l代表的发言（ S际联盟，《特别补编笫 9 4号》，第"页）， 

1 6 5国际联盟，《正式议事录，特别补编第9 3号》，第 2 2 0页及以下各页. 

1 6 4要求的第十二(a)点如下： 

"一国有权不承认责任的情况： 

(a)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什么： 

'在一国声称是自卫行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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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政府说，"一国对侵略国釆取自卫时有理由不承认责任"' 6，；瑞士政府0答 

说，"一国受到违反法律的不正当侵略时，自卫情况即存在"' 6 6. I他各国政府 

也同意自卫情况准许一国不承认责任的原则，换言之,它使该国所釆取的行为免降 

不当性，而该项行为在其他情况下无可争辩的原为不当， 6 7, 

( 1 5 ) 根 据 1 9 4 5 年 8 月 8 日 ^ 1 9 4 6年 1月 1 6日的《协定》分别设立的纽 

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事实上想当然地认为1 9 2 0年至 1 9 3 9年期间国际法 

上有一A原则存在，其作用是排除在自卫情况下使用武力的不当性，作为《布里踌r 

凯洛袼条约》一类国际文书所规定的全面禁止使用武力的例外和不可取消的限制. 

必须由纽伦堡法庭裁定的特珠问题是，纳粹德国侵入丹麦和挪威，后来侵入比利时 

荷兰湘卢森堡，以及对苏联的攻击，可否证明为在自卫情况申采取的行动 1 6 8,在 

" 5囿际联盟, B a n e s of disottssion. • " op«oit,vol.III,p.l25, 

1 6 6 同上，第 1 2 7 页 . 

1 6 7仍然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各S政府心里的自卫概念同反映在各S的法律意见里 

的自卫概念很不相同，因为它与逐渐肯定禁止诉诸战争原则并行发展，并且是 

该原则的必要例外.所发生的情况是，在提到自卫时，各国政府提到一画对 

非出自另一国而是出自私人或威胁釆取防卫措施的例子，换言之，这是完全在 

本文范围外的例子.这从下列事实可以得到觯释：所提出的问题是，自卫可 

否视为在责任方面排除国家行为不当性的一种情况，这种行为不是直接针对外 

国的行为，而是损箐外S私人的行为，受到复文的影响，那些编写问题单的 

人最后制定的讨论基础显然与适当的"自卫"概念相差很远（参看Basis 

No.24 II际联盟 BaBea of dieoussion... fop.oit., vol#III.p.l28). 

'
6 8
关于纽伦堡法庭，参看1 9 4 6 年 1 0月1日判决里的各段，载于 

Trial of the K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anational Militaay 

Tribunal, vol,I, Official Documente ( Mxn^erg,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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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法庭也是要处理同样的问题，但分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本的行为，另一方面是 

荷兰的行为（荷兰对日本宣战问题）"1 在两个法庭的判决里，使用武力自卫的 

行为是合法的原则，本身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受到怀疑的是 3构成自卫情况'的条 

件实际是否存在；驳斥自己借口就是完全以此为根据.东京法庭在 1 9 4 8年 1 

1月1日判决的附带意见中有机会明白陈述以下一点："任何禁止诉诸武力的国际 

法或 I S内法必须受自卫权利的限制"， 1 7 0 

(16)同讨论国家的作法一样，并且由于同样的理由，关于学说的研究证实以下这 

项原则：自卫的情况例外地使由于禁止使用武力的缘故，在*他情况下原为国际不 

当的行为成为正当，说过这些以后，要注意的是，理论作者的意见.特别是在两 

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期间的理论作者的意见，很多是以自卫概念为裉据，但这个概 

念事实上更接近今日所称的危急状况概念，而较不接近自卫一词所表示的概念.例 

如有些作者，大部分是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自卫来说明一种情^就是发生旨在避开危险或' 

威胁的行为，、而这种；！脸或威胁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出自釆取这种行为所针对的国家，、 

而是出自个人或私人团体——无论如何此种团体与该国^织无关但是这不是 

1 6 9 

1 7 0 

171 

关于东京法庭，参看判决各段，载于 
B« Roling and Etter(eds.)} The 

Tdcyo JUdgwnent (Amsterdam* APA-lftiiversity Pres3, 1977), vol.l^pp* 
46 et seq,, and 382. 
奏看 The Tokyo Judgement, op.elt,, pp.46-47. 

因此这学派的人将着名的卡罗琳)Caroline )轮船案当作国际法上自卫的例 

子.例如，参看 L.J. BxierIy,"B6gle8 gtaêraleB du droit de la paix», • 
Heoueil des oours...» 1936-Xyt vol.^8, pp. 126 et seq..,以及Gh.do Visacher, 
La respanseldllt^ des Btats^p.olt», pp«106 se"忠际上Vissober 

说，自卫以一项"不正义的侵略"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但是S并不阻止他列举 

一国对私人的攻击作出反应的例子作为自卫的案例，其他作者也认为自卫的概 

念能够证明对武装攻击或武装攻击的威胁以外的行为作出反应是合理的， 

J, Basdevant, loo.cit., pp. 545 et 讨论一国武^[f涉外国领土以保护 

其囿民，或釆取强制措施对付另一国的行为，甚至是合法玲行为——但该行为 

危及诉诸这种措施的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否不应视为自 1 卫而证明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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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意见,一般的意见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这种目的釆取的国家行动必须以其 

他理由说明其合法性。然而，关于目前讨论的问题，记住一点就够了，即上述作 

者都一致承认一国抵抗另一国的非法攻击而对该国釆取的行动必须认为是自卫的合 

理行动‧ 

( 1 7 ) 大体上在那个时期讨论这个问题的其他许多作者提请人们注意以下两者之 

间在逻辑上的连系：一方面是赞成禁止使用武力的人当时所取得的进展，另一方面 

是国际法接受自卫概念使禁止使用武器受到了限制。在这样做时，他们明确主张，以这样或 

那样的方法禁止一个特定国家使用武力时，如果它真正是为了自卫而使用武力，也 

必须有充分理由排除使用武力的不当性' 7 2。当确定这种禁止规定的成文案文中没 

有明确规定排除这种不当性时，一般应视该案文具有这种内在含义，而不是由一般 

国际法原有规定作出强行规定，这种案文并不违背一般国际法的规定。以上所说 

的这一点并不重要。归根结蒂，其实际结果是一样的。在正常情况下使用武力 

是一种不当行为，如果使用武力是为了自卫，在习惯国际法中存在着一个排除这种 

不当性的原则，这种信念在这种不当性原则本身从纯粹条约法领域走向习惯国际法 

领域时，即成为国际法学家慰想的—‧。 在这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来所出版的著作的作者们都认识到，无论一般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如何，一个 

国家为了驱逐侵略而使用武力应被认为是合法的，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他们各自采用 

何种方法看待关于这个问题习惯法和《宪章》规定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持有这种观 

点O 

( 1 8 ) 这样，在国际关系中认为使用武力为完全不合法的长期进程便导致一项规 

则的肯定，即要求所有国家有义务在国与国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对使用武力这种 

1 7 2 例 如 , 见 " 3 ^ 1 " ：Jn6v:le- 。u arcit Ce la ^ ; " 2 L i £ H > . 
pp. 555 et sea., and Corso di diritto intemazionale, Third ed. (Kapler, 

Rondinella, 1954〗，PP. 530 et seo. ; A . Verdross, loc. cit., pp. 431 et seq.; 
D . Anzilotti, Corso di diritto intemazionale, 1929, reprinted in 0T>erc di 
Pionisio Anzilôtti (Padua, ŒDAI-I, 1955)， PP» 413 et seq. ; H . Kelser., loc. cit., 
pp. 562 et seq. ； E . Giraud, "La théorie de la légitime défense", Recueil des cours 
1954-III, vol. 49, p. 715； R . Ago, loc. cit., pp. 538 et se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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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当行为进行彻底谴责的原则已经以国际法强制规则的形式成为各国法律思想 

的一部分。这同一个进程也为另一个平行和相似的强制规则创造了条件'这个平 

行的规则是：自卫是对前一个规则所规定的禁止事项所加的限制。这两个规则现在 

都无可争辩地成为一般国际法的一部分，都以成文的形式成为联合国所代表的司法 

制度的一部分。事实上，《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4款比《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 

约》更为严格的规定禁止各会员国"使用武力"或甚至"武力威胁",侵害任何会 

员国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用于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其他任何方式。《宪 

章〉〉也赋予安全理事会广泛的权力，使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和在必要时制止任何违 

反《宪章》规定的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义务。另外，《宪章》第五十一条也 

明文规定：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 

持囯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 

权 利 。 " 、 " 

(19)本条款草案在排除一个国家的行为的不当性时所考虑的其他情况与自卫都 

具有特定的效果，但与自卫所不同的是，在《宪章》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因此， 

有些人认为，所产生的问题是，《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则和国际法中习惯 

规则在同一问题上是否应假定在内容上相同。大多数著作者完全反对自卫是可以 

援引的这一概念，除非这个国家遭受武装攻击。他们的这种主张来自直接和专门对 

«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解释，或是对该条规定和习惯国际法的相应规则之间的关系 

自《宪章》通过以来所締结的一切集体防卫协定都明确或含蓄地提*第五十一 

条'其中.有些协定原文引用该条的原则。例如，1947年美洲互助条约第三条 

第 1款； 1 9 4 9年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第 1款； 1 9 5 5年友好、合作和互助条 

约第四条第1.款。 协定清单见L.M.Goodricii,E：。 Haafbro, A.P. Simons, Charter 

of the United Katioas： Commentary and Docuiaents， Third ed.(Hev York and Lon-

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pp.3^9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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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虑，或是只对后者进行审査r但另一派的看法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 

人并没有打算使第五十一条象习惯国际法中的下述规则那样具有同样的目的和范围 

习惯国际法中的这项规则是：自卫是一种排除使用武力的不当性的情况。后一派 

作者认为-《宪章》第五十一条并不具这样的意旨，即仅当一个国家遭到"军事攻 

i U关于大多数著作者所持有的这一观点，见：J.L. Kunz,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self-defence in Article 51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1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JLaw, vol» 41 (1947)， pp. 877 et seq«； 
N.Q, Dinh, "La légitime defense d'après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Revue 
fcéno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52, (1948)， PP, 240 et seq, ； H # Kelsen,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collective self-defence under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2 (1948), p« 792, 
and The Law of the United Hâtions (London, 1950), p. 269 and pp* 797 et seq» ; 
P.C. Jessup, A Modern Lavf of Nations (New York, McMillan, 1948)， pp. I65 et seq»; 
H« \7ehberg, ML !interdiction du recours à la force ： le principe et les problèmes 
qui se posent", Recueil des cours, 1951-1» Leyden, Sijthoff, vol, 78, pp» 81 et seq>; 
L. Oppenheim and H . La,uterpacht, International Lavf, op. cit., 1952， vol, II, p« I56; 
E* Jiménez de Aréchaga, "La légitima defeiisa individual en la Carta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udios do derecho internacioml, Homana.je al profesor G. Barcia Trelles 
(Zaragoza, Universidad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1958), pp« 328 ot seq,， and 
Lerecho constitucional de las No.ciones Unidas (Madrid, Es eue la de funcionarios 
internacionales, 1958), pp. 4°1 et seq. ¦ D , ITinîîic, Reply to the questionnaire 
prepared by G, Schv/arzenberger, in Report of the 48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v Association held at New York (1958) (1959), P« 617 et seq. ； ̃ ̃ S， Krylov, 
Statement ±n the deb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ibid,, p . ̂ 12; 
P.Q, l/right,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pp in the Leban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3 (1959)9 P , 112； K.P. Paxtsch, "selbstverhandlungsrecht"f 

V/orterbuch des Volkerrechts, Second ed, (Berlin, de Gruyter, i960), vol. II, p , 257； 
G. Dahm, "Das Verbot der Gewaltanwend-umg nach Art. 2 Ziff • 4 der UNO-Charta uzid die 
Selbsthilfe gegeniiber Volkerrechtsverletziangen die keine bewaffneten Angriffe 
enthalten", Jahrbuch fîir internationales Recht, vol. II, (1962), p . 52； I* Brownlie, 
op. cit», pp. 272 et seq» ； V/. Wenfler, Das volkerrechtliche Gewaltverbot； 
Problème tmd Tendenzen, Berlin, (1967)， p- 15 ;̃K #J. xSkubizewski, "Use of force by 
States； Collective security; Law of war and neutrality", Manual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edited by M. Srensen,. London, Macmillan, 1968， pp. 765 et seq»； 
E . I , Skakuiiov, loc. c i " , pp. 107 ot seq, ； P # Lamberti Zanardi, La legittima 
difesa ••• op, cit,, pp. 204 et seq, ； J. Delivanis, oy* cit>, pp. 49 et seq»; 
J. Zourek, loc, c i " , pp. 52 et seq, (see also the comments by E . Castrén and 
G* Chaumont on the report by J, Zourek, ibid., pp # 74 et seq•)% R, Taoka, 0 0 . cit>t 

pp* 126 ̂ g ç a * 在 j j 。 K e i s e n 所 著 s R . W 。 T u c k e r 编 辑 的 P r i n c i p l e o f 

工nt e r n a " b i o n L a w ^ H j ^ t ^ ( N e w y o r k , H o l t , R i n e h a r t 3̂ W i n s t on, 1 9 6 6 ) a 

作者审査了对第五十一条的两个对立的解释。他大体 上同意只有在遭到武装攻击时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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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时可以实行自卫。他们认为，该条规定只是阐述了涉及特定情况的规则国 

际法学者之间的这种意见分歧自然会反映在各国在联合国机构讨论具体问题时所采 

取的立场上。 

( 2 0 ) 鉴于此种情况，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在联合国构架内和由联合国主持进行 

的任何编纂工作都不应以这样的标准为基础，这种标准无论从任何立场出发，都不 

'74(续） 应用自卫这种解释(PP.^+ et sec.)。同样,M。 Goodricii,E. Hambro和 

A.P. Simons 在他们评注的第三版中（ Charter of tlie United Nations, op^cit, > 

PP.3iA et seq),倾向于范围狭小的解释，从而纠正了在前两版所持的态度。 

，"见C.H.M. Waldock, "The regula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lo c , c i t . , 

pp. 595 et s e q "和 J . L . Brierly，- The Lav of Nations, op. c i t . . pp. 416 
et seq.; 关于使用武力的一章(Waldock作)L.C. Green, "Armed conflict, war 

and self-defence", Archiv des VSlkerrechts. vol. 6 ( 1 9 5 6 - 5 7 ) , PP. 432 et seq. and 
pp. 987 et seq,; D.V. Bowett. Self-defence ‧‧" op. c i t . , pp. 187 et seq.; 

1958年在国际法协会辩论时L.C. Green的发言和D.W. D o w e t t和 V . Dedijer的信件， 

Report of the Forty-ei^ith Conference held at New York ( 1 9 5 8 ) (New York, 1959)» 

PP. 517， 596 , 6O9 et seq,. 9 8 3 , ? 6 9 et seq.} M.S. McDougal and P. Peliciano, Lav 

Minimum World Public Order -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erc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232 et seq.l 
M.S. McDougal, "The Soviet-Cuban quarantine and self-defence"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7 ( 1 9 6 3 ) , pp. 597 et seq.; J . Stone, Legal 
Control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idney, Maitland Publications, 1 9 5 4 ) PP» 243 
et se。》, and Aggression and World Order (London, Stevens' sind Sons, 1 9 5 8)， PP. 43 
e t s e

q*另外见McDougal 和 E . Vallat对J.Zourel编写的临时报告Mïï2âi?0^_ 

1
1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op. c i t .
t
 vol. 56, pp. 76 et seq•所作的1^^。 

S .M. Schwebel在"Aggression, intervention and self-defence i n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Recueil des cours, 1972-11 , Leyden, Sijthoff vol. 1 3 6 , pp. 479 et seq, 

中伃细阐述了本学派作者的意见，并客观地整理了赞成和反对他们论题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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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全符合《宪章》的宗旨，特别是象目前这样的情况，主题所涉及的是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这样一个敏感性领域。当然，在《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和其他条 

款方面，以及在这些条款与一般国际法之间关系方面一向存在着解释上的问题，这 

些问题仍然存在，但是委员会不应当在讨论目前的条款草案时对这个问题采取一种 

立场，委员会也不能使自己卷入对《宪章》及其各条款进行解释，这样做将超出委 

员会的任务范围。因此，委员会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什么它所作的评注应该对《宪 

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则和国际法关于自卫问题的习惯规则在内容上是否完全相同的 

问题阐述自己的立场。委员会打算在任何情况下都忠实于《联合国宪章》有关规 

则的内容和范围，并把它们作为拟定当前条款草案的基础。 

( 2 1 ) 在对一整套关于自卫的法律概念定义和对《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和其 

他有关条款的解释方面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原则和理论上的意见分歧。例如，这些 

问题有；对英文用语"armef '"。"，，和法文用语"^Sression er/^o "的解释和这 

两个用语之间相符的确切程度及同其他语言相符的确切程度；确定一个国家能够宣 

称它是处于自卫情况的时刻"6；是否能够援引自卫概念来证明抵抗一种不当和有害但 

并没有使用武力的行为是正当的 m ; "集体"自卫的意义" 8。委员会认识到从文 

字上，或历史上或目的上对宪章的解释当中，以及从在众多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的 

1 7 6例如，某些著作者从较为广义的角度认识到存在着"预防性"自卫。在这方面 

见 R . liindschedler 在"La délimitation des compétences des Nations Unies", 

Recueil des cours. 1963-1. Leyden, Sijthoff, vol. 108, p . 597. 中所采取 

的特殊立场。 

1 7 7在这方面进行充分发挥的是 D . Dowett ，见Self-ûefeace, op. c i t . , pp.269 et seg. 

1 7 8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明示提出的"集体"自卫在一般国 

际法中得到承认，正如"单独"自卫一样，是一般禁止使用武力的一种例外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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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这个题目进行长期讨论当中，对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可能得出的结论所存在 

的意见分歧。但它认为由目前的条款草案来处理所有这些问题是不必要和不适宜 

的，这些问题正是有关自卫的"基本"规则的根源。如果认为在关于国家对国际 

不当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中可能探讨和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就错了，这些 

问题产生于联合国的实践和在理论上对《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解释和应用，其中有 

些问题存在相当大的争论。正如在其他条款草案方面一样，委员会在处理第三十 

四条方面的任务是要把有关国家在国际责任方面的问题编纂成国际法。如果委员 

会在它的任务之外试图觯决最终只有联合国的主管机构才有资格解决的问题，它一 

定会越权行事。委员无权来选择人们有时提出的关于对《宪章》及其条款的解释 

方面的这样或那样的相反论据。此外，目前条款的目的也不是要寻求解决这些各 

式各样的问题。 

( 2 2 ) 委员会认为它也不应该详细审査在某种情况下各项文献中已充分讨论的一 

些问题，例如，为自卫而采取的行动，对阻止和抵抗侵略的目的而言应表现出的 

"必要"性；或该项行动和目的之间应存在的"均衡性"；或对于侵略行动作出反 

应所应表现出的"直接性"。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将会由逻辑本身作出回答，而且 

应按照各自的特殊情况来解决。 

( 2 3 ) 既然已经确定《联合国宪章》以及当前习惯国际法中已经存在着关于自卫 

的"基本"规则以及意识到该规则对国家责任的影响，委员会决定，它应在当前条 

款草案的这一章中加上一条规则，其目的是要阐明一项原则：为自卫而使用武力即 

排除了为此目的而使用武力的行为的不当委员会这样做并不打算规定和编纂 

自卫的定义，正如它并没有规定或编纂同意、对抗国际不当行为的措施，等等的定 

义一样。非常简单，委员会只是发现了自卫是《联合国宪章》和当代国际法所承 

认的一个原则，进而从这项原则对本章草案所处理的排除不当行为的情况，作出必 

要的论断。 

( 2 4 ) 在这方面，委员会要指出，它已在第五章的导言中表明，本聿的目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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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情况作出限定，在这些情况中，发生一种国际不当行为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 

素都已明显地具备，但由于一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人们不能这样推断，因此还是不能 

推断这种行为是不当行为。在这方面，自卫便是所应考虑到的情况之一。同第五 

章所论述的其他各种情况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采取自卫行动这种情况的 

*响，是在有关特定情况下，中止或完全否认应有义务履行国际责任，在当前情况 

下，这种国际责任是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一般贲任。在实行自 

卫的情况下，违反不使用武力责任的这种国际不当行为的客观因素便不存在，因而 

不可能发生了不当行为。 

(25)关于本条的措词，委员会一直特别小心地避免在拟订的条文中给人们留下 

这种印象，认为它打算解释或甚至修正《联合国宪章》。它通过了下列案文："一 

国不符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构成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的合法自卫措施，则该 

行为的不当性应予排除。""按照联合国宪章"这几个字是就整个宪章而言，避免 

了不问来龙去脉只引用宪章第五十一条 s或引用《宪章》和一般国际法，或只引用 

一般国际法而可能产生的各种解释问题。 

( 2 6 )但是，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对这种措辞表示保留意见。一些成员认为，应 

按照特别报告员在他的草案中提出的建议，把一般性地提到宪章改换为具体提到宪 

章第五十一条。另外有人提出意见说，本条应采用宪章第五十一条的实际用语， 

即"自卫之自然权利"。还有人提出，如果把"按照⋯'一采取的合法自卫措施" 

改成"按照⋯'一行使自卫权利而采取的行动"，本条款将会更加明确，但委员会 

大多数成员的意见是，关于"自卫"对合法性的影响或"一项国家行为"对于合法 

性的彩响——萆案第五章所论述的唯一问题——所应考虑的问题是采取行动的国家 

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是否构成行使"权利"和行使"自然权利"，或构成任何其他 

主观法律情况都不重要。 

( 2 7 )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赘同本条款的概念，但他认为案文一开始不应提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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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符合该国国际义务的行为",因为任何构成自卫措施的国家行为都不违反任何 

国际义务。 

( 2 8 )另外，应该注意到，采取自卫行动可能损害到第三国的利益。在这种情 

况下，显然应充分保护第三国的利益。因此，委员会要指出，可以这样说，第三 

十四条的规定不是要排除由于采取自卫措施抵抗发动军筝进攻的国家而可能对第三 

国造成的间接损害的任何不当性，因此，在这方面对第三十汆（国家不当行为的 

对抗措施）所作评注中的意见准用于因采取自卫措施而使第三国的权利遭到损害这 

种情况。 

( 2 9 )在一读结束审议关于排除国际法中不当行为的情况的这一章之后，委员会 

要强调指出，本章所述情况是在这方面所出现的"一般"情况。因此，本-草没有 

试图论述它所列数的全部情况，委员会充分蒽识剁lil际法的性质是不断演变的， 

因此它相信，某种情况现在不产生排除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行为的不当性的效果, 

在今后可能产生此种效果。无论如何，委员会要指出，不能认为第五章已把这种 

可能性排除在外。 

第 3 5条 

关于赔偿损害的保留 

根据第 2 9、 3 1、 3 2或第 3 3条的规定排除国家行为的不当性， 

并不予断赔偿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方面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 

'7， 该成员建议本条应改写如下："一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采取自卫措f 

施，则该国采取自卫措施的行为应排除其不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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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 1 ) 在 1 9 7 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审査草茱第3 1条（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 

时，委员会审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考虑到对这个题目的评论，是否应该在该条 

内增加第三款，规定排除国家在该条所述情况下所作行为的不当性，并不影响行为 

国可能基于对不当行为担负责任以外的理由而承担某些义务，例如赔偿该项行为所 

引起的损害的义夯。伹是，委员会发现，这种规定也应适用于草茱本章所述的其 

他排除不当性情况。因此，它决定在完成审议排除国家行为的国际不当性的各种 

情况后，开始研究是否需要在本章内插入这样一件但书的问题，"° 

( 2 ) 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强调，上述考虑也适用于第3 2条关于"危难"作为排 

除不当性情况的规定。' 8' 另外，它在关于第2 9条（同意）的评注中巳经指出， 

一国也可以同意一项行动，伹条件是该项行动必须对国际活不禁止的活动造成的后 

果承担风险。 1 8 2 

( 3 ) 在本届会议上，早在通过第2 9 、 3 1 和 3 2条时.就已经提出的这个问题现 

在又在审议第33条时再次提出。对于委员会釆说，似乎更为符合遝辑的作法是 

保留对由于一种行为或不履行责任所造成的损害应予赔偿的可能性，由于只是在危 

急状况下这种行为或不履行责任才发生不当性，因此这种不当性是可以排除的。 

(4) 在完成审査排除不当性的各种情况之后，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审议了所讨论的 

草茱第五章规定的一切情况方面的问题。它决定在该章末尾加上一段，以一般性 

的用语作出保留，规定第2 9条（同意）、第 3 1条（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第 

3 2条（危难）和第 3 3条.（危急状况）对一国行为不当性的排除并不予断在该项 

行为造成损害进行赔偿方面所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委员会认为必须做到，保留 

'
8
。 《 1 9 7 9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34/10号文件，英文本 

第 1 3 3 页 ， 第 （ 4 2 )段。 

，‧''同上，第1 3 6页，第（14)段。 

'
82
 同上，第1 1 4页，第（1 9 )段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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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对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出现的任何原则问题作出予断，无论是在本草案第二部分 

中将要审议的赔偿责任方面，还是在编纂题为"对国际法不禁止的行为造成的有害 

后果所应承担的国际赔偿责任"的主题方面，（该主题一的编纂工作已经委托委员 

会办理）。委员会也要强调，草案第一部分第五章末尾第3 5条的立场是暂定的。 

将于拟订草案的稍后阶段决定该条款的最终立场。 

第二部分.关于国际责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 , 

3 5 . 上面第3 2段指出，在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威廉‧里 

普哈根先生提出了一份关于正在拟定中的本草案第二部分的主题的初步报告（A/ 

Cïï.4/330 )，即：国家责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报告对关于国家责任条款 

草茱第一部分确定的国家的国际不当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各种新的法律关系（即新权 

利和相应义务）进行了一般性的分析。 

36。 报告的开头部分注意到，若干情^可能与决定第二部分的新法律关系有 

关，这些情况在原则上与第一部分的应用毫无关系，例如所违反的普通义务或其他 

原始义务，该项义务的内容和实际违反该项义务的严重性。它还回顾到，第一部 

分的某些条款草案——-尤其是第1 1条第2段，'第1 2条第 2段和第 1 4条第 2段 

——所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国家责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在这种"负连带偿还责任， 

的行为方面和其他国际不当行为方面相同，它并回顾到，在一国对他国的国际不当‧ 

行为方面的情况（第2 7和 2 8条）也将产生同样的问题。另外，报告回顾到， 

突员会在拟订题为"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的第一部分第五,的条款时，有意保 

留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可能产生与一项国际不当行 

为所产生者相似的某种新的法律关系。报告建议在条款草茱的第二部，述这种 

新的法律关系，而不必在"对国际法不禁止的行为造成的有害后果所应承担的国际: 

赔偿责任"的题目中对此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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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报告对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所可能产生的新法律关系制定了三个参项， 

第一个是该国的新义务，第二个是"受害国"的新权利，第三个是"第三国"对国 

际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情况的立场。报告在此基础上列出了一国行为不当性所可能 

产生的新关系一览表，其中包括以不同形式进行"赔偿"的义务（第一参项） s不 

承认，exceptio non adlmpleti contractus (未履行契约的抗辩）和其他"对抗措 

施"（第二参项），以及"第三国"采取"非中立"立场的权利或甚至是义务（第 

三参项）。 

38 。报告然后又论述了不当行为及其"反应"之间的"均衡性"；报告在这 

方面根据国际法规则中对反应的目标的特别保护，依照国际法规则中违反行为的目 

标和反应的目标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从广义上国际组织存在的形式上，讨论了可允 

许的反应的限度. 

3 9 。报告最后论述了由于不当行为而丧失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援引新法律关 

系的权利，并建议最妤在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第三部分（国家赍任的履行）论 

述这一问题。 

4 0。 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初步讨论时，有些成员注意到第二部分所论述的题目 

范围较广，邂调必须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 

4 1。 人们普遍认识到，委员会应在一读临时通过的第一部分条款的基础上拟 

定第二部分的条款，虽然二读时不应排除对条款作出某些订正、重新安排和相互改 

缢 

4 2。 人们也注意到，虽然对国际法不禁止的行为造成的有害后果所应承担的 

赔偿责任可能包括由国家进行补偿的义务，但是这样做即或与关于国家责任条款的 

第二部分内对于因不当行为或甚至因其不当性已为第一部分第五章所述情况 排除在 

外的行为所产生的补偿义务所规定的办法可能有任何程度的"重叠"，应是无妨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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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一些成员怀疑广泛地论及"对抗措施"是否可取，因为国际法不是完全 

基于制裁和惩罚概念，而是基于对所犯不当行为进行补救的概念之上。但其他成 

员认为第二参项和第三参项是第二部分的中心问题。 

4 4。 人们普遍认为，均衡原则是责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度这样一个题目的基 

础，虽然有些成员对它是否具有国际法的规则的性质展开争论，或倾向于认为它是 

首要的一条规则而不是次要的规则。 

4 5。 若干成员餱调需要避免在第二部分阐明首要规则。但是，如一国的行 

为如不符合某些首要的义务，在决定由于违背这些义务而产生的新法律关系时，把 

这些首要义务按照其性质予以"范畴化，，是在所难免的。 

4 6 。某些成员強调必须仔细注意初步报告中对"受害国"和"第三国"所作 

的区別，特别是鉴于国际法的现代发展是维护各国相互依存原则的， 

4 7。 各位成员主张委员会对这个题目采取一种以经验为根据的办法或采取一 

种归纳办法，如同它迄今为止一直在解决SI蓼责任问题上所采取的同样办法。 

4 8。 在讨论结束时，特别报告员指出，他打算以法理、国家实践和各位作者的 

意见为基础，在初步报告之后拟定第二份报告，概述工作计划，并论述新法律关系 

的第一个参项（一个国家的行为违背了其国际义务时的新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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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 

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A . 导 言 

49. 委员会在较早的一次报告'"内记述了它在何种情况下开始对国际组织为 

当事方的条约从事研究，以及它决定采用的研究方法。大会通过一系列决议 

1 9 7 4年 1 2月 1 4曰第 3 3 1 5 ( X X I X )号决议，第一节，第 4 , ; 1975年12 

月 1 5日第 3 4 9 5 ( X X X )号决议，第 4 ( d )段； 1 9 7 6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 1 / 9 7 

号决议，第 4 ( c ) a段； 1 9 7 7年 1 2月 1 9曰第32/151号^:议，第4(c)(=)段； 

1 9 7 8年 1 2 月 1 9日第33/139号决议第一节第4(c)段——建议委员会继续进 

行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大会1 9 7 9年 1 2月 1 7日第34/141号决议第4投建 

议委员会： 

"(c)继续拟订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 

约的条款草案，以期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完成这些条款草案的初读。" 

50. 委员会在第二十六届，第二十七届' 8、 5第二十九届' 8 6、第三十届' 8 7、和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290页起，A/ 

9 6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四章。 

同上，第294页起，第四章，B节。 

《1975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69页起，A/10010/Rev. 1 

号文件，第五章。 

《197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95页起，4/3a/ 

10号文件，第四章。 

《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23页起， 

10号文件，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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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届会议' 8 8上通过了与1968#和196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条约法 

会议通过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条至第6 0条相应的条款' 8： 

51. 在第三十二届会议，委员会在第1585至1596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 

是第九次报告内提出的第6 1至第 8 0条条文以及一个附件的案文（A/CN. 4/327 

和 C o r r . 1(只有英文本）），并把所有这些条文和附件交给起草委员会。委员会 

在第1624次会议上，根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第61至80条以及附件。 

52. 委员会通过了这些条文和附件，也就是遵照大会第34/141号决议的规定, 

完成了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的一读。一 

读通过的全部条款草案案文以及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第61至第80条条文 

相附件案文，连同其评注，载于下面,以便利大会的工作:" 

53.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和通过的条文是以下几部分的条文：第五部分 

(条约的失效、终止和停止施行）（第6 1至第 7 2条）；第六部分（杂项条款）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三 十 四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1 0 号 》 和 C o r r . 1, 

第 3 5 8页起，第四章)。 

公约全文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 70. v. 5),第289页。该公约和会议，以下简称为《维也纳公约》 

和《维也纳会议》。 

见下文B节。第1分节载有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全部条款草案案文。第2分节载: 

有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条款案文及其评注。关于对第三十一届会议所邇过的 

条文的评注，见上文脚注188;关于对第三十届会议所通过的条文的评注，见： 

上文脚注187;关于对第二十九届会议所通过的条文的评注，见上文脚注186; 

关于对第二十六届和^二十七届会议所通过的条文的评注，分别见上文脚注183 

和 1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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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3至第 7 5条）；第七部分（保管机关、通知、更正及登记）(第76至第 

8 0条）。所通过的附件是关于根据第6 6条规定的程序。同对其他草案一样，委 

员会认为不宜为草案拟订"最后条款"，因为这个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应该由 

负责制订最后的编纂文书的机构审议的。因此，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中没有 

与《维也纳公约》第八部分最后条款（第81至85条）相应的条款。 

54. 应该指出的是，委员会在上届会议曾达成这样的结论：应当把到当时为止 

所审议过的关于这一专题的条文（第1至4、 6至 1 9、 1 9之二、 1 9之三、20、 

2 0之二， 2 1至 2 3、 2 3之二、 2 4、 2 4之二、 2 5、 2 5之二、 2 6至 3 6 

之二、 3 7 至 6 0条）提请各国发表意见和评论，然后再就整个草案进行一读通过。 

委员^为这个程序可以使委员会不致太过推迟就能进行二读。因此，委员会按照 

其规程第1 6和第 2 1的规定，把这些条款草案递送各国政府发表评论和蕙见。此 

外，因为大会在 1 9 6 9年 1 1月 1 2日第 2 5 0 1 U X I V )号决议第 5段中建议委员会 

"依其惯例斟酌情形，商同各主要国际组织"研究这个专题，所以委员会也决定把 

这些条款草案递送这类组织发表评论和意见'"。委员会当时并表示，等萆案定成 

一读后，便请各会员国和这些国际组织就所通过的其余条款草案发表评论和意见， 

委 员 会 并 将 订 定 提 c t i ^ 些 ， 的 最 迟 曰 期 。 

5 5 . 根据上面所述，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请秘书长再度邀请各国政府和 

各有关国际组织就较早时递送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締结的条约的条款革案提出 

它们的评论和意见，并至迟在1981年2月1日以前把这些评论和意见提交给秘书 

长。 

56. 此外，委员会又按照其规程第1 6 和 ^ 2 1条的规定，决定把委员会本届 

根据委员会对专题工作的惯例，这些组织是指联合国 

参加联合国编幕会议的政府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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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一读邇过的第6 1至第 8 0条和附件，通过秘书长递送给各国政府和各有关国 

际组织，请它们发表评论和意见，并请它们至迟在1982年2月1日以前把它们的 

评论和:t见提交给秘书长。 

57. 上文扼述的程序，预期可使各国政府和各组织有充分时间来编写对全部条 

款萆案的评论和;f见，并使委员会不致太过拖延就能够裉据特别裉告员编写的报告 

和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提出的评论和意见，对关于这个专题的条款草案开始进行 

B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 

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 

5 8 . 娄员会在第二十六届、笫二十七届、第二十九届、第三十届至第三十二届 

会议一读所通过的第 1条至第 4条、第 6条' "至第 1 9条、第 1 9条之二、第 1 9 

条之三、第2 0条、第 2 0条之二、第 2 1条至第 2 3条、笫 2 3条之二、第 2 4 

条、第 2 4条之二、第 2 5条之二、第 2 6条至第 3 6条、第 3 6条之二 "，、第 

第 3 7条至第 8 0条条文^附件案文，以及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所通过的第6 1 

条至第 8 0条条文^附件案文及其评注，载于下面. 

，， 2草案不包括《维也纳公约》第5条的相应条款‧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第1512次会议）同意不对第3 6条之二釆取 

决定，留待以后再参照大会、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该条案文的意见，进一 

步加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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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 

第 - ^ 分 

导言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 a i ^于：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面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和 

(b) B际组织相互闳所締结的条约. 

第 2条 

用语 

1 .为本条款的 g的： 

"条约 "指 

H 一个或"^以上ffl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面际组织间，或 

a 国 际 组 织 相 互 间 ， 

所締结的以si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它是截入一个单独文件或戴入 

两个戎两个以上相互有关H文件，亦不论它采用什么特定名称； 

0>)"批准"指一®表示批准的国际行为，用以在国际上确定该》同意择 

受条约的约束； 

( b之二）"正式认可行为"指一种相当于一面表示批准的 H际行为， 

»际组织用以在H际上确定它闳意接受条约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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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之三） "接受 "、 "赞同 "和 "加入 "分别指一面或一 B B际组织表 

示接受、赞同、加入的国际行为，用以在S际上确定它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 

(c) "全权证书"指一国主管当局所发文件，其中指定由某人或某些人代 

.表该国谈判、议定或证实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 

条约案文，表示该国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或执行有关条约的任何其他行为； 

( c之二）"授权证书"指一国际组织主管机关所发文件,其中指定由某 

人或某些人代表该组织谈判、议定或证实条约案文，传达该组织同意接受 

条约约束或执行有关条约的任何其他行为； 

(d) "保留"指一国或一H际组织在签字或〔以任何协议的方法〕W意接受 

条约约束时所作的片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其目的在排除或更改条 

约中若干规定对该面或该面标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果； 

(e) "谈判国"和"谈判组织"分别指参与草拟和议定条约案文的 

H 国 家 ， 

(=)国际组织； 

(f) "締约国"和"締约组织"分别指不论条约已否生效，同意接受条约 

约束的 

H . 国家， 

C D国际组织； 

fe)"当事方"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且条约已对它生效的国家或SI际 

组织； 

W "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指非为条约当筝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a ) " 国际 m织 "指政府间组织； 

0)"组织的规则"尤指组织的组织法文件、有关决定和决议以及确立的 

愤例， 

2.第1款关于本条款内各项用语的规定不妨碍此等用语在任何闳家的S内法 

或任何H际组织的规则上的使用或所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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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3 条 

不厲本条款范围的面际协定 

本条款不适用于 

H (当事方〕为一个或—以上面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不是BI家或 

际组织的实体的闳际协定；或 

a .(当事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IS家、"^或一个以上H际组织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不是面家或S际组织的实体的H际协定；或 

曰 一 个 或一个以上B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S际组织间或H际组织相互闲 

所締结的非书面B际协定， 

雔 一 事 实 并 不 飾 

此类协定的法律效力； 

0>)对此类协定适用本条歉所载依照国际法印使本条款不加规^应适 

用于此类协定的任何规则； 

卡）对H家和面际组织间或S际组织相互间以亦有其他实体为（当事方） 

的B际协定为基础的关系适用本条款. 

第 4条 

本条款不溯既往 

在不妨碍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应适用于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的任何规则的适用的 

情况下，本条款只在本条歉对该等国家和该等国际组织〔生效〕后才适用于此等条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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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条约的绮结和生效 

笫 1 节 条 约 的 缔 结 

第 6 条 

面际组织缔结条约的能力依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笫 7 条 

全权证书和授杈证书 

1. 一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表一H议定或证实一个成一个以上B家 

和一个或一个以上S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或表示该H同意接受条约約束： 

他出示适当的全杈证书；或 

0>)从«倒或其他情况看来，镶人无需出示全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 

目的代表谀BI. 

2，下列人贝由于所任职务，无需出示全权证书，亦視为有权代表其B家： 

«a) H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外交部长：执行有关締结一个或一个以上耀家 

和一个或一个以上H际组织间的条约的一切行为； 

0>) Œ家出席IS际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议定一个或一个以上面家和一个戏 

一个以上面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 

(P)面家«驻面际组织的机关的代表团团长：议定一个或一个以上編家和 

该09际组织间的条約案文； 

0)常驻H际组织代表团团长：议定一个或一个以上81家和该薦,IB织阀 

的条约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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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签署,或事后尚待核准地签著一个或一 

个以上国家和该a际组织间的条约，如果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常驻代表B 

团长无需出示全杈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目的代表其国家. 

3 . 一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表一国际组织议定或证实条约案文： 

(a) 他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示授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 

目的代表该a际组织. 

4 . 一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表一面际组织传达该组织同意接受条约 

约束： 

(a) 他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或 

(b) 从愤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示授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一 

目的代表该国际组织， 

第 8条 

未经授权所执行行为的事后确认 

依照第7条规定不能视为获授权代表一面或一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人所执行的 

有关締结条约的行为，非经该国或该国际组织事后确认，不发生法律效果. 

第 9条 

案文的议定 

1. 除依第2款的规定外，条约案文应以所有参与草拟案文者的W意议定. 

2.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面际 

组织间的条约案文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与会者三分之二票数议定，但&席并参加 

表决的与会者以同样多数决定适用另一规则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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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0 ^ 

案文的证实 

1 .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面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伕下«方法 

魏定为作准定本： 

(a)依案文所载或参与革拟案文H家和SI际组织所协，稚序；或 

0»如无这种程序，由这些H家和H际组织的代表在条约案文上或载有案 

文的会议最后文件上筌署，作尚待核准的筌署或莩筌. 

2. B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依下列方法确定为作准定本： 

W依案文所载或参与.尊拟案文面际组织所协议的程序；或 

0>)如无这种程序，由这些a际耝织的代表在条约案文上或载有案文的会 

议最后文件上筌署，作尚待核准的筌著或革筌. 

笫 1 1 条 

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方式 

1. 一H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H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面际组织闲的条约约 

束，以筌著、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批准、接受、赞闳或加入或任何其他败的方 

示. 

2. 一B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正式认可 

行为、接受、赞同或加入或任何其 他议定的方式确定. 

第1 2条 

以签署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来 

1.在以下情况，一H罔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面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面际氧 

织间条约约束，以该B代表的签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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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条约规定筌著有此效果； 

(b) 参加谈判者协议筌署有此效果；或 

(c) 从该国代表全权证书可以看出，珙于谈判时 £表示，该面有 «使甚 

著有此效果， 

2. 在以下愤况，一H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该组织代表的*署确定： 

(a) 条约规定签署有此效果；或 

(b) 从该组织代表授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确定，该组织有意使 

筌著有此效果. 

3 . 为第 1和第 2款的目的： 

(a) 如经确定参加谈判者有此协议，案文的尊筌构成I著； 

(b) — H或一H际组织代表所作的尚待批准的筌著，如经该面成谀 

认，即构成正式筌著， 

% 1 3条 

以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 在以下情况，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 

以上a际组'织间以彼此间交换的文件构成的条约约末，以该等文件的交換确定： 

(a) 文件规定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或 

(b) 这些H家和H际组织协议，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 

2. à以下情况，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相互间以彼此闲交换的文件构成 

的条约约束，以该等文件的交换确定： 

文件规定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或 

(b)这些组织协议，文件的交换有此效*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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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条 

以批准、正式认可行为、接受或赞同确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 在以下情况，一H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S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B际组 

织间条约约束，以批准表示： 

(a) 条约规定以批准方式表示同意； 

(b) 参加谈判者协议需要批准； 

'(c)该国代表已对条约作须经批准的筌署；或 

&)从该H代表全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表示，该》有意对条约 

作须经批准的筌署， 

2. 在以下情况，一S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正式认可行为确定： 

条约规定以正式认可行为确定同意； 

(b) 参加谈判者协议傅要正式认可行为； 

(c) 该组织代表已对条约作须经正式认可行为的筌著；或 

(d) 从该组织代表授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确定，该组织有意对 

条约作须经正式认可行为的筌署. 

3 . 一面以接受或赞同方式确定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面家和一个或一个以 

上B际组织间条约约束，或一面际组织以接受或赞同方式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其条件与适用于批准或正式认可行为者相同. 

第 1 5 条 

以加入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在以下情况，一面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H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H际組 

织闳条约约束，以加入表示： 

条约规定该H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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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参加谈判者协议该 s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iP)所有当事方其后协议该s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闳意. 

2.在以下情况，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加入确定： 

(a) 条约规定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确定此种同意； 

(b) 参加谈判者协议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成 

(c) 所有当事方其后协议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考示此种同意. 

第1 6条 

批准书、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的交换、交存或通知 

1.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批准书，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成加入书依下 

列方式确定一面或一面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B0际 

组织问条约约束： 

(a) 由締约国和締约国际组织互相交换； 

(b) 将文件交存保管机关；或 

(c) 如经协议，将文件通知缔约面和締约a际组织或保管机关. 

2.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依下列方式魏 

定，面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约束： 

(a)由締约面际组织互相交换； 

0>)将文件交存保管机关；或 

(c)如经协议，将文件通知締约国际组织或保管机关， 

第 1 7条 

同意接受条约一部分的约束和不同规定间的选择 

1 .在不妨碍第〔 1 9至 2 3 〕条的愤况下，一面或一S际组织同意接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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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面际组织间条约一部分的约束，仅于条约许可 

或其他缔约鳟和缔约国际组织同意时有效‧ 

2. 在不妨碍第〔1 9 至 2 3 〕条的情况下，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ffl际组织 

间条约一部分的约束，仅于条约许可或其他缔约面际组织同意时有效. 

3.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许可在不同规定间作&选择的一个或一个以上 

H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仅于指明其所同意的规定时有效. 

仅于指明其所同意的规定时有效. 

第1 8条 

不得在条,约生效前访碍其目的及宗旨的义务 

1 ‧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有义务不从事任何足以访碍一个或一个以上面家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的行为： 

(a) 如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已签署条约或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而须经批准、 

正式认可行为、接受或赞同，但尚未明白表示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意思；或 

(b) 如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已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条约尚未生效，且 

条约的生效不过度推迟. 

2. 一国际组织有义务不从事任何定以妨碍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的行 

为： 

(a) 如该国际组织已签署条约或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而须经正式认可行 

为、接受或赞同，但尚未明白表示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意思；或 

(b) 如该国际组织已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条约尚未生效，且条约的 

生效不过度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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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t保留 

第 1 9,条 

对几个B际组织间的条约提出保留 

一B际组织可于筌著、正式认可、接受、赞同或加入几个面际组织间的条约时, 

提ffi保g,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Ca)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b) 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 凡不厲(a)和0»两款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II不合. 

第 1 9条之二 

M家和面际组织对面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提出保留 

1. 一面可于签署、m ,接受、赞同或加入面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臟际组织 

间*B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时，提出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b) 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 凡不厲(a)和0>)两项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2. 如一a际组织的参加对a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 

个或一个以上Œ家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是必要的，该组织于签署、正式认可、接受、 

赞闳或加入该条约时，在以下情况下可提出保留：该条约明示准许玖另皿^!许该 

項保 

3 . 凡不厲上一款所称的愦形，一面际组织可于签署、正式认可、接受、赞 

一 152 -



闳或加入面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面际组织间或H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B家间条 

约时，提&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a)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0»条约仅准许某些特走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凡不厲(a)和(b俩项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第1 9条之三 

反对保留 

1. 对几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一个国际组织可以反对保留， 

2. 一面可以反对第1 9条之二笫1和笫3款所述的保留， 

3 . 对面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面际组织间或面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面家间 

条约，一个S际组织在下列情况下可反对一面或另一面际组织提出保留： 

(a) 条约明示准许它可以反对或者由于条约规定该a际组织应负的任夯而 

必须反对；或 

(b) 它的参加条约对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并非必要。 

第 2 0条 

接受对几个面际组织间条约提a的保留 

1. 凡为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无须其他缔约H际组织事后予 

以接受，但条约规定需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 

2. 如果从几个面际组织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可见，在全体当事方间适用全部 

条约为每一当事方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必要^#时，保留须经db^当事方接受. 

3 . 凡不篇以上两款所称的情形，除几个®际组织间条约另有规定外： 

(a)保留经另一缔约面际组织接受，就该另一组织而官，提ffi保的B际 

组织即成为条约的当事方，但须条约对各该组织均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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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保留经另一締约国际组织反对，则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际组织和提出 

者不在此限； 

(c)表示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附以保留的行为，一俟至少有 

另一缔约国际组织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 

4.为第2和第3款的目的，除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另有规定外，如果一个国 

际组织在接获关于保留的通知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时或至其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之B为止，两者中以较后的日期为准，迄未对保留提出反对，此项保留即视为业经 

第 2 0条之二 

接受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或B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提出的保留 

1. 凡为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H家 

问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或另经准许的保留，无须締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事后予以 

接受，但条约规定需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 

2 . 如果从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 

家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可见，在全体当事方间适用全部条约为每一当事方同意接受 

条约约束的必要条件时，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须经全体当事方接受. 

3 . 凡不厲以上两款所称的情形，除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a际 

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另有规定外： 

(a) 保留经一个締约国或締约国际组织接受，就接受保留的国家或M际組 

织而言，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即成为条约的当事方，但须条约在该面和 

该S际组织间或该两国间或该两国际组织间已生效； 

(b) 保留经一个締约国或締约组织反对，则条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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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反对的s家和提出保留的面家问， 

提出反对的国家和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间， 

提出反对的面际组织和提出保留的s家间，或 

提出反对的面际组织和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间， 

： E 

此限； 

(c)表示一H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附以保留的行为，一换 

至少有另一締约面或缔约组织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 

4.为笫2和第3款的目的，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如果一个締约B或締约组织 

在接获关于保留的通知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时或至其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曰为 

止，两者中以较后的日期为准，遶^保留提出反对， 

第 2 1 条 

保 留 M 保 留 提 出 的 ^ 的 ^ ^ ： 果 

1. 关于几个S际组织间条约，依照第1 9,条、第1 9条之三、第2 0条和第 

2 3条，或者关于H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H际组织间或H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家间条约，依照第1 9,条之二*第1 9条之三、第2 0条之二和笫 2 3条之 

二，对另一当事方成立的保留： 

对提出保留的当事方而言，其与该另一当事方的关系上照保留的范囤 

修改保留所关涉的条约规定；及 

0>)对该另一当事方而言，其与提出保留的当事方的关系上照闳一范ffl俊 

改此等规定. 

2 . 此项保留在条约其他当事方相互间不修改条约的^， 

3. 如果反对保留的当事方未反对条约在它和提til保留的当事方间生效，此項 

保»肝关涉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于该两当事方间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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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2 条 

撤回保留及撤回对保留提出的反对 

1. 除几个国际组织间、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可随时撤回，无须经业已接受保留的H家 

或国际组织同意。 

2. 除第 1款所称的条约另有 «外，对保留提出的反对可随时撤回. 

3. 除几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 

(a) 保留的撤回，在对另一締约组织的关系上，自该组织收到撖回保»的 

通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b) 对保留提出的反对的撤回，自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收到擻回反对的通 

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4. 除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 

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 

(a) 保留的撤回，在对缔约国或締约组织的关系上，自该S或该组织收到 

擻回保留的通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b) 对保留提出的反对的撤回，自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收到撤回反 

对的通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第 2 3 条 

对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提出保留的程序 

1. 关于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保留、明示接受保留及反对保留，均必须以书 

面提出，并致送缔约组织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其他国际组织。 

2. 保留系在筌署须经正式认可、接受或赞同的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时提出者, 

必须由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认可。遇此情形，此 

项保留应视为在其认可之日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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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示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系在认可保留前提出者，其本身无须经过认可‧ 

4 . 擻回保留或擻回对保留提出的反对，必须以书面提出. 

第 2 3 条 之 二 

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提出保留的程序 

1. 关于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SI家 

间条约，保留、明示接受保留对保留，均必须以书面提出，并致送缔约国及錄 

约组织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其 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2. 保»系在一个国家签署须经批准、接受或赞同的第1款所称的条约时提出 

或在一个国际组织签署须经正式认可、接受或赘同的笫1款所称的条约时提出者， 

必须由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认可，遇此愤 

形，此项保留应视为在其认可之日提出。 

3. 明示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系在认可保留前提出者，其本身无须经过认可. 

4 . 擻回保留或撤回对保留提出的反对，必须以书面提出。 

第 3节条约的生效及暂时适用 

第 2 4 条 

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生效 

1. 国际组织间条约生效的方式和日期依条约的规定或依谈判组织的协议， 

2. 如无此种规定或协议，国际组织间条约一俟确定所有谈判组织罔意接受条 

约约束，即行生效， 

3.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如系在条 

约生效后的某一日期确定，则条约自该日起对该组织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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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组织间条约中为条约案文的证实、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 

^条约生效的方式或日期、保留、保管机关的职务以及在条约生效前必然发生的 

其他事项所制订的规定，自条约案文议定时起适用. 

第 2 4 条 之 二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生效 

1. 一个或，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生效的方式和日期 

依条约的规定或依谈判H和谈判组织的协议， ： 

2. 如无此种规定或协议，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面际组M间 

条约一俟确定所有谈判S和谈判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即行生效. 

3.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国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面家和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如系在条约生效后的某一日期确定，则条约自 

该日起对该国或该组织生效， 

4 .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中为条约案文的证 

实、H家和S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确定、条约生效的方式或日期、保留、保 

管机关的职务以及在条约生效前必然发生的其他事项所制订的规定，自条约案文该 

定时起适用. 

第 2 5 条 

国际组织间条约的暂时适用 

1. 国际组织间条约或条约一部分于条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适用： 

(a)条约本身如此规定；或 

0>)谈判组织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谈判组织另有协议外，国际组织间条约或条约一部分对 

一个国际组织的暂时适用，于该组织将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意思通知暂时遣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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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其他s际组织时终止， 

第 2 5 条 之 二 

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暂时适用 

1. 一个或一个以上面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或条约一部分于条 

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适用： 

(a) 条约本身如此规定；或 

(b) 谈判国和谈判组织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除一个或一个以上面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51际组织间条约另有规定，或谈 

判S和谈判组织另有协议外： 

«a)条约或条约一部分对一面的暂时适用于该国将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 

意思通知暂时适用条约的其他面家和国际组织时终止； 

(b)条约或条约一部分对一个国际组织的暂时适用于该组织将不愿成为条 

约当事方的意思通知暂时适用条约的其 他国际组织和国家时终止. 

第三部分 

条约的遵守、适用和解释 

第 1 节 条 约 的 遵 守 

第 2 6 条 

条约必须遵守 

凡有效的条约对其各当事方具有约束力，必须由各当事方善意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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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7 条 

面家的国内法、国际缉织的规则和条约的遵守 

1. 为一个或一个以上面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当事方的面家不 

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 

2. 为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不得援引该组织规则为理由而不屐行条约，但依 

厢各当事方的意思，条约的履行须不违反该组织职务和权力的执行者不在此限， 

3. 以上两款不妨碍〔第4 6 条 〕 ， 

第 2 , 条 约 的 适 用 

第 2 8 条 

条约不溯既往 

除从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有不同意思外，关于条约对一当事方生效之日以前所 

发生的任何行为或事实或己不存在的任何情势条约的规定对该当事方不具有约束力‧ 

第 2 9 条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领土范围 

除从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有不同意思外，一个或一个以上囿家和，个或一个以 

上国际组织间条约对为当事方的每一国家的约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 

第 3 0 条 

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的适用 

1.为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杈利和义务应依 

卞列各款确定。 



该先订或后订条约的规定应居优先。 

3 . 遇先订条约所有当事方同时是后订条约的当事方，但不〔依第 5 9 条 〕 

终止〔或停止施行〕先订条约时，先订条约仅于其规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合的范围 

内适用。 

4. 遇后订条约当事方不包括先订条约所有当事方时： 

(a) 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两个S家间、两个国际组织间或一个S家和一 

个面际组织间，适用第3款的同一规则； 

(b) 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家和仅为其中一条约当事方的一个H家 

间，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一个S家和仅为其中一条约当事方的一个B际组织 

间，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一个面际组织和仅为其中一条约^事方的"冷国际 

组织间*和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际组织和仅为其中―条约当事方的一 

个国家间，两当事方彼此之间的杈利和义夯^^方均受其约束的条约规定. 

5 . 第 4款不妨碍〔第 4 1条〕〔或依第 6 0条终止或停止施行条约的任何 

问题或〕一面或一个面际组织因締结或适用一条约而该条约的规定与该国或该组织 

对非该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家或a际组织依另一条约所负的义夯不合所发生的任何 

贵任问题。 

6 . 以上各款不妨碍联合国宪聿笫一〇三条， 

第 3 节 条 约 的 解 释 

第 3 1 条 

1.条约应依照其用语按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番 

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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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解释条约的目的，上下文除指连同序言和附件在内的案文外，应包括： 

(a) 所有当事方因締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的任何协定； 

(b) 一个或一个以上当事方因締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方接受为条约有 

关文件的任何文件， 

3. 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还有： 

(a) 当事方间其后所订关于条约的解释或其规定的^用的任何协定； 

(b) 其后在条约的适用上确定各当事方对条约的解释协议的任何憤例； 

(c) 适用于当事方间关系的S际法任何有关规则. 

4 . 如经确定各当事方有此意思，条约用语应给予特殊意义， 

第 3 2 条 

解释的补充资料 

为证实由适用第 3 1条所得的意义起见，或依第 3 1条作解释而： 

(a) 意义仍然不明或难解；或 

(b) 所导致结果显然荒谬或不合理时， 

为确定雾义起见，可使用解释的补充资料，包括条约的准备工作和缔结条约的情 

况在内， 

第 3 3 条 

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作准的条约的解释 

1. 条约经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作准，除条约规定或当事方协议遏 

意义分歧时以某一茱文为准外,每种文字的案文应同一作准， 

2. 以案文作准文字以外的其他文字作成的条约译本，仅于条约有此规定 

或各当事 方有此协议时始得视为作准案文. 

3. 条约用语推定在各作准案文内意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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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依第 1款应以某一案文为准外，如比较各作准案文后发现意义有差别 

而非适用笫 3 1 条 及 第 3 2条所能消除时，应顾及条约的目的及宗旨，采用最 

能调和各案文的意义. 

第 4节条约和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 

第 3 4 条 

关于第三面和第三国际组织的通则 

1. a际组织间条约非经第三面或第三组织同意，不为该面或该组织创设义务 

或权利• 

2. 一个或一个以上S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非经第三面或第三 

组织同意，不为该面或该组织创设义务或权利. 

第 3 5 条 

为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规定义务的条约 

1. 〔在第 3 6条之二规定的限制下，〕如条约各当事方有《：以条约的一項 

规定作为确立一项义务的方法，而一个第三国以书面明示接受该项义务，則该笫三 

国即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 

2. 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作为确立某一第三国际组綵活动范 

围内的一项义务的方法，而该第三组织明示接受该项义务，则该第三组织即因此项 

规定而负有义务， 

a第三国际组织接受第2款所述的义务，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并应以 

书面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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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6 条 

为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规定权利的条约 

1. 〔在第 3 6条之二规定的限制下，〕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 

规定把一项权利给予一个第三国或该第三国所属的国家集团或所有国家，而该第三 

国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囿即因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权利.该第三国如无相反 

的表示，应推定其表示同意，除非条约另有规定. 

2. 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把一项权利给予一个第三国际组织 

或该第三组织所属的组织集团或所有组织，而该第三组织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 

组织即因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权利. 

3. 第三国际组织依第2款规定表示同意，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4. 按照第1或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遴守条约所规定的 

或按照条约规定所确定的行使该项权利的条件. 

( 笫 3 6 条 之 二 

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对为该组织成ft的笫=面的效果 

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对丼因该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规定而负有的义务， 

应予遵守，对其因该等规定而享有的权利，可以行使，如果： 

(a) 在缔结条约时侯可适用的该组织有关规则规定该组织的成fl S受该组 

织所締结条约的约束；或 

(b) 参与谈判条约的国家和组织以及该组织的成国均承认条约的遣甩必 

然^起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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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7 条 

取消或变更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的义务或权利 

1. 按照第 3 5条第1款使第三国担负义务后，该项义务必须经条约各当事 

方和该第三国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2. 按 照 第 3 5条第2款使第三国际组织担负义务后，该项义务必须经条约 

各当事方和该第三组织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8 . 按 照 第 3 6条第1款使第三国享有权利后，如经确定原意为非经该第三 

国同I：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各当事方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 

4 . 按 照 第 3 6 ,条第2款使第iï^组织享有扠利后，如经确定原意为非经 

该第三组织同意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各当事方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 

〔5.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在第3 6条之二(a)款规定的条件下担负义务或 

享有权利后，该项义务或权利必须经条约各当事方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缔结条 

约时侯可适用的该组织有关规则另有规定或经确定条约各当事方另有协议者不在此 

限，〕 

( 6 .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在第 3 6条之二0>)款规定的条件下担负义务或 

享有杈利后，该项义务或权利必须经条约各当事方及该组织成fl国同意才可取消或 

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7.为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或第三国际组织依以上各款规定表示同意，应遵 

守各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一 

笫3—8条 

条约所载规则由于国际习.愤而成为 

对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有约束力 

第.3 4|'至第3 7条的规定不妨碍条约所载规则作为公认的国际法习憤规则, 

而成为对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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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条约的修正和修改 

第 3 9条 

关于修正条约的一般规则 

1 .条约经当筝方间协^，可以修正。第二部分的规则对这种协议适用。 

2.国际组织对第1款所述协议的同意，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第4 0条 

多边条约^修正 

1.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多边条约的修正应依照下列各款规定。 

2 , 在全体当事方间修正多边条约的任何提议，必须按情况通知所有締约国和 

締约组织，或所有締约组织，各该締约国或締约组织应有权参加： 

(a) 决定对此提议采取的行动； 

(b) 谈判和締结关于修正条约的任何协议。 

3 ,凡有资格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有资格成为修正后条约的当 

亊方， 

4 .修正协议对未成为修正协议一方的条约当事方无拘束力；第 3 0条第 4 

款(b)项的规定对此种当亊方适用B 

5.凡于修正协议生效后成为条约当事方的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如未表示不同 

意向，则应： 

(a) 视为修正后条约的.当箏方； 

(b) 在其对不受修正协议约束的条约任*当事方的关系上，视为未修正条约 

的当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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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1条 

协议仅在若干当事方间修正多边条约 

1. 多边条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亊方可以締结仅在它们之间修改条约的协议, 

如果： 

(a) 条约规定可以作这种修改；或 

(b) 条约不禁止作这种修改，并且这种修改 

H不影响其他当事方享有条约上规定的权利或履行其 义务； 

«不涉及任何如予减损即与有效执行整个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合的 

规定， 

2. 除属第1款(a)项范围的情形而条约另有规定外，有关当事方应将它们打算 

締结协议的意思和协议对条约的修改通知其他当亊方。 

第五部分 

条约的失效、终止和停止施行 

第 1 节 一 般 规 则 

'第4 2条 

条约的效力和继续有效 

1. 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效力，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 

这种条约约束的效力，必须引用本条款才能提出异议。 

2. 对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效力，或 

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同«受这种条约；约束的必,引用本条款才能提出异议. 

3. 条约的终止、废止或—当亊方退出条约，必须是适用该条约的规定或本条 

款的结果。此一规则也适用于条约的停止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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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3条 

无需基于条约的国际法义务 

因本条款或条约的规定的适用结果，而致条约失效、终止或废止，一当事方退 

出、或停止施行的情形，绝不损害任何国际组织，或者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组织， 

履行该条约内所载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按照国际法无需基m约需担负的任何义务的责任* 

第 4 4条 

条约的规定可否分离 

' 1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各当事方另有协议外，条约规定的或第5 6条下发生 

的当爭方废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的权利，仅能对整个条约行使。 

2 . 本条款所承认的释^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的理由，仅能对整个条 

约援用，但下列各款或第6 0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在此限。 

3 . 如果理由仅与特定条文有关，在下述情形下，仅能对各该条文援用： 

(a) 有关条文在适用上可与条约其余部分分离； 

(b) 由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有关条文的接受并非其他当事方同意接受整个 

条约约束的必要基础'；和 

(c) 条约其余部分的继续实施不致有失公平。 

4 . 在 第 4 9 条 和 第 5 0条所述的情形下，有权援引诈欺或贿赂理由的国 

家或国际组织可以对整个条约或在第3款的限制下仅对特定条款这样做。 

5 . 在 第 5 1 条 、 第 5 2 条 和 第 5 3条所述的情形下，条约的规定一概 

不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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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5条 

丧失援引使条约失效、终么退出或停止 

施行条约的理由的权利 

1 . 一国于知悉事实后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不得再援引笫. 4 6条至笫 

5 0 条 或 第 6 條 及 〔 第 6 2条〕所规定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J;面. 

际组织间的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的理由： 

(a) 该国已明示同意条约有效或仍然有效或继续施行； 

(b) 根据该国的行为必须视为已默认条约^效力或条约的继续生效或施行. 

2 . —国际组织于知悉事实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不得再援^第（4 6 条 至 

第 5 0条或第 6 0 条 及 〔 第 6 2条〕所规定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的 

理由： 

>)该组织已明示同意条约有效或仍然有效或继续施行； 

(b)根据该组织的行为必须视为已放弃援引该项理由的；^利. 

3 . 第2款所述的同意和行为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第 2 节 条 约 的 失 效 

第 4 6 条 

违反关于締约权限的规定 

1 . 一国不得以其表示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 

织间的条约的约束为违反该国国内法关于締约权限的规定为理由而擻销其同意，但 

违反情事甚为明显并且涉及该国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内法规则者不在此 

2.在第1款所述的憒况，违反情亊如对于揆照通常惯例和本着善«处理该事 

-169 -



的任何囪家说来都是客观明显的，即为甚为明显。 

3 . 一国际组织不得以其表示同意接受一个条约的约束为违反该组织关于締约权限 

的规定为理由而撤销其同意，但违反情事甚为明显者不在此限-

4.在第3款所述的情况，违反情事如为任何締约国或任何其他締约组织所能 

认识到或应当认识到的，即为甚为明显。 

第.4 7 条 

关于表示或通知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特定限制 

1 . 一国表示同意接受某一条约约束的代表，如果其权力附有特定限制，除非 

在其表示同意前已将此项限制通知其他谈判国和谈判组织，该国不得以该代表未曾 

遵守限制为理由而撤销其所表示的同意。 

2 . 一国际组织通知同意接受某一条约约束的代表，如果其权力附有特定限 

制，除非在其通知同意前已将此项限制通知其他谈判组织，或谈判国和其他谈判组 

织，或谈判国，该组织不得以该代表未曾遵守限制为理由而撤销其所通知的同意. 

第 4 8 条 

错 误 

1.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以条约内的错误为理由，撤销其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 

伹须错误涉及该国或该组织于締结条约时认为存在并且构成其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 

必要基础的事实或情况为限。 

2 . 如果错误是由有关国家或国^翏织本身行为所助成，或者当时情况足以使 

该国或该组织知悉有错误的可能，则:^ I熬不适用. 

3. 仅为条约文字措词的错误，不影响条约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适用〔第 

7 9 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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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9条 

诈 欺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如因另一谈判国或谈判组织的诈欺行为而締结条约，该国或 

该组织得以诈欺为理由撤销其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第 5 0条 

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代表的贿蜂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如果是由于另一谈判国或谈判组织直 

接或间接贿赂其代表而造成，该国或该组织可以賄赂为理由撤销其同意接受条约约 

束. 

第 5 1条 

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代表施加强迫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表示系以行为或威胁对该国或该国际 

组织的代表施加强迫而取得的，应无法律效果， 

第 5 2条 

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施加强迫 

条约系违反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締结 

的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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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3条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绝对法）抵触的条约 

条约在締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抵触的无效• 为本条款的目的，一般 

国际法强制规则指全体国家的整个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公认为不许减损并且只有以 

后具有同样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则方可加^更改的规则。 

第 3节条约的终止及停止施行 

第 5 4条 

依条约规定或经各当事方同意而终止或退出条约 

在下列情形下，得终止条约或一当事方得退出条约： 

( a ) 依照条约的规定，或 

( b ) 任何时候，经全体当事方按情况同其他締约组织或同其他缔约国和其 

他締约组织或同其他締约国咨商后表示同意* 

第 5 5条 

多边条约当事方减少至条约生效所必需的数目以下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多边条约并不仅因当事方数目减少至其生效所必需的数 

目以下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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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6条 

废止或退出无关于终止、废止或退出规定的条约 

1。 条约如无关于其终止的规定，亦无关于废止或退出的规定，不得废止 

或退出,，除非： 

( a ) 经确定各当事方原意为容许有废止或退出的可能'或 

( b ) 由条约的性质可认为含有废止或退出的权利. 

2。 当事方应将其依照第1款规定废止或退出条约的意思至迟于十二个月 

以前通知， 

第 5 7条 

依条约规定或经当事方同意而停止旅行条约 

在下列情形下，得对全体当事方或某一特定当事方停止施行条约： 

( a ) 依照条约的规定，或 

(b) 任何时侯，经全体当事方按情况同其他締约组织或同其他締约国和其 

他缔约组织或同其他締约国咨商后表示同意. 

第 5 8条 

多边条约仅经若干当事方协议而停止施行 

1。 多边条约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方得締结协议，在它们之间暂时停止 

施行条约的规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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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条约内规定有此种停止的可能；或 

( b ) 有关的停止非为条约所禁止，并且： 

H不彩响其他当事方享有条约规定的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a非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2。 除属第1款（a)项范围的情形而条约另有规定外，有关当事方应将它 

们打算締结协议的意思及条约内它们打算停止施行的规.定通知其他当筝方。 

第 5 9条 

条约因締结后订条约而默示终止或停止施行 

1 ‧ 条约于其全体当事方就同一主题事项締结后订条约，且有下列情形之 

一时，应视为终止： 

( a ) 自后订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当事方的意思为此一事项应以该条约为准; 

或 

( b ) 后订条约与前订条约的规定不合的程度使两者不可能同时适用。 

2。 如果自后订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当事方有此意思，前订条约应仅视为 

停止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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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0条 

条约因违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 

1。 双边条约的一个当事方有重大违约情事时，他方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 

终止该条约，或全部或局部停止其施行。 

2。 多边条约的一个当事方有重大违约情事时： 

( a ) 其他当事方有权以一致协议： 

(一） 在它们与违约国或违约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上，或 

(二） ，在全体当事方之间， 

将条•部或局部停止施行，或终止该条约； 

( b ) 特别#违约影响的当事方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电在它与违约国或违约国 

际组鉍之间的关系上，将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 

( c ) 如果由于条约的性质关系，一个当事方对条约规定有重大违反情事时, 

每一当事方在继续履行其条约义务 上所处之地位都会发生根本改变， 

则违约国或违约国际组织以外的任何当事方皆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将 

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对其本身施行。 

3。 为本条的目的，重大违约系指： 

( a ) 废弃条约，而此种废弃非本条款所准许的；或 

( b ) 违反条约规定，而此项规定为达成条约目的或宗旨所必要的。 

4。 以上各款不妨碍条约内适用于违约情事的任何规定， 

5 。 第 1至第 3款不适用于人道主义性质的条约内所载关于保护人身的 

各项规定，尤其关于禁止对受此种条约保护的人采取任何方式的报复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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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1条 

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 

1. 如果实施条约所必不可少的标的物永久消失或毀坏以致不可能履行条约时， 

当事方得援引不可能履行为理由终止或退出条约。如果不可能履行系属暂时性质, 

则仅得援引为停止施行条约的理由. 

2 . 如果条约不可能履行系一当事方违反条约义务或违反对条约任何其他当事 

方所负任何其他国际义务的结果，该当事方不得援引不可能履行为理由终止、退出 

或仃止施行条约。 

第 6 2条 

情况的基本改变 

1. 条约締结时存在的情况发生基本改变而非当事方所预料者，不得援引为终 

止或退出条约的理由，除非： 

(a) 此等情况的存在构成当事方同意承受条约约束的基本基础；及 

(b) 该项改变的钐响将根本变动依条约尚待履行的义务的范围。 

2 . —个当事方不得援引情况的基本改变为理由终止或退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 

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确定一项边界的条约. 

3 . 如果情况的基本改变系援引此项理由的当事方违反条约义务或违反对条约 

任何其他当事方所负任何其他国际义务的结果，该当事方不得援引情况基本改变为 

理由终止或退出条约. 

4 . 如果一个当事方根据以上各款规定得援引情况的基本改变为终止或退出条 

约的理由，它亦得援引该项改变为停'止施行条约的理由。 

一 176 一 



第 6 3条 

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 

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彼此 

间断绝外交或领爭关系，不影响它们之间由条约确定的法律关系，但外交或领事关 

系的存在为适用条约所必不可少者不在此限， 

第 6 4条 

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 

(绝对法）的产生. 

遇有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产生时，任何现有条约之与该项规则抵触者即成 

为无效而终止。 

第 4 节 程 序 . 

第 6 5 条 

关于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条约 

或停止施行条约应依循的程序 

1. 一个当事方依照本条款的规定援引其承受条约约束的同意有误为理由，或 

援引非难条约效力、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的理由者，必须将其主张通知其他 

当事方，此项通知应载明对条约所提议采取的措施及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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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在一段非遇特别紧急情形不得短于自收到通知时起算三个月的期间届 

满后,没有当事方表示反对,则作出通知的当事方得依笫6 7条规定的方式，实施其 

所提议的措施。 

3 . 但如有任何其他当事方表示反对，各当事方应设法通过联合国宪章笫3 3 

条所指示的方法觯决。 

4 . 国际组织所,作的通知或反对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5 . 上列各款规定绝不影响当事方在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关于解决争端的视行 

规定下所具有的权利或义务。 

6. 在不妨搿笫 4 5条的情况下，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未于事前作出笫1款所 

规定的通知的事实，并不阻止该国或该国际组织为答覆另一当事方要求其履行条约 

或指称其违反条约而作出此种通知。. 

第 6 6条 

司法解决、仲裁及调解的程序. 

1. 如果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提出反对之日起十二个月If乘能依第6 5 

条第3款的规定获致解决，应依循下列程序： 

(a) 关于第： 5 3 条 或 第 6 4条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的任一当事方得以书面 

请求书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但各当事方共同同意将争端提交仲裁者 

不在此限； 

(b) 关于本条款笫五部分任一其他条文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的任一当事方得向 

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请求，发动本条款附件所规定的程序。 

2。 如果在一个国际组织对任一个组织提出反对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未能依第 

65条第3款的规定获致解决，关于本条款第五部分任一条文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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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一当事方，在无任何其他议定的程序的情况下，得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请求， 

发动本条款附件所规定的程序。 

3 .如果在一个国家对"个国际组织或者一个国际组织对一个国家提出反对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未能依笫6 5条笫3款的规定获致解决，关于本条款第五部分任 

一条文的适用或斛释的争端的任一当事方，在无任何其他议定的程序的情况下，得 

向联合国秘书长挺出请求，发动本条款附件所规定的程序， 

笫 6 7 条 

宣告条约失效、终止、退出 

l 了 止 施 行 条 约 的 文 

1. 第 6 5条第1款规定的通知必须以书面作出。 

2 . 凡依据条约规定或第6 5条第 2或笫 3款规定宣告条约失效、终止、退 

出或仃止施行条约的行为，应以文书致送其他当事方为之。如果一国所发文书未： 

经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签署，得要求致送文书国家的代表出示全权证书。 

如果文书为一个国际组织所发,致送文书组织的代表应出示道当的授权证书* 

笫 6 8 条 

撤 销 第 6 5 条 及 笫 6 7 条 

~ " 所 规 定 的 通 知 及 文 书 ~ 

第 6 5 条 或 第 6 7条所规定的通知或文书得在其发生效力以前随时予以擻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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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节条约失效、终止或仃止施行的后果 

第 6 9 条 

条约失效的后果 

1. 条约依坤条款确定失效者无效。条约无效者，其规定无法律效力。 

2 . 但如已有信赖此种条约而实施的行为，则： 

(a) 每一当事方得要求任何其他当事方在彼此关系上尽可能恢复未实施此项行 

为前原应存在的状况； 

(b) 在援引条约失效的理由前以善意实施的行为并不仅仅因条约失效即成为不 

合法, 

3 . 遇有第 4 9 条 、 第 5 0 条 、 第 5 1 条 或 第 5 2条所称的情况，第 2 

款的规定对应就，、贿赂行为或强迫负责的当事方不适用。 

4 . 遇有某一国家或某一国际组织承受多边条约约束的同意为无效的情况，上 

述各项规则在该国或该组织与条约当事方之间的关系上适用。 

笫 7 0 条 

条约终止的后果 

I.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各当事方另有协议外，条约依其本身规定或依照本条款 

终止时： 

(a) 解除当事方继续履行条约的义务； 

(b) 不夥响当事方在条约终止前经由实施条约而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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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废止或退出多边条约，第1款的规定自废止或退出 

生效之日起，在该国或该组织与条约每一其他当事方之间的关系上适用。 

笫 7 1 条 

条约因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 

相抵触而失效的后果~ ~ 

1. 条约依第.5 3条无效者，当事方应： 

(a)尽量消除依据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相抵触的任何规定所实施行为的后果; 

及 

使彼此关系符合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 

2 . 遇有条约;依笫6 4条成为无效而终止的情况，条约的终止： 

(a)解除当事方继续履行条约的义务； 

(^)不影响当事方在条约终止前经由实施条约而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 

情势；但嗣后此等权利、义务或情势的保持仅以与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规 

则不相抵触者为限。 , 

笫 7 2 条 

条约停止施行的后果 

1。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各当事方另有协议外，条约依其本身规定或依照本条款 

停止施行时： 

(a) 解除停止施行条约的当事方于停止施行期间在彼此关系上履行条约的义务; 

(b) 除此以外，不影响条约所确定当事方间的法律关系， 

2 . 在停止施行期间，当事方应避免足以阻挠条约恢复施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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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杂项条軟 

第 7 3 条 

、 国家继承、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责任、爆发敌对行动、 

、 国 际 组 织 终 止 存 在 和 国 家 终 止 参 加 国 际 组 织 ' 

1 . 本条款的规定不予断由于国家继承或由于国家所负国际责任或由于为条约 

当事方的国家之间爆发敌对行动而对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 

织间的条约可能引起的任何问氣 

2 . 本条款的规定不予断由于国际组织所负国际责任、由于国际组织终止存在 

或由于国家终止参加国际组织、可对条约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 

, 第 7 4 条 

外交及领事关系与条约的締结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或无此种关系不妨碍两个或两个 

以上此等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締结条约.此种条约的締结本身不彩 

响外交或领事关系方面的情势. 

第 7 5 条 

侵略国问题 

本条款的规定不妨碍因依照è合国宪章对侵略国的侵略行为所釆措施而可能引 

起的该囿对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所负的任何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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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保管机关、通知、更正及登记 

第 7 6 条 

条约的保管机关 

1 .条约的保管机关得由谈判国和谈判组织或按情况由谈判组织在条约中或以 

其他方式指^‧ 保管机关得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一个国际组织或一个国际组 

织的行政首长. 

2 .条约保管机关的职务系国际性质，保管机关有秉公执行职务的义务.特 

别是条约尚未在若干当事方间生效或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与保管机关间对该机关职务 

的行使发生争议的事实，不应影响该项义务. 

第 7 7条 

保管机关的职务 

1.除条约另有规定或締约囿和締约组织或各締约组织另有协议外，保管机关 

的职务主要为： 

(a) ^：管条约条文的正本及任何送交保管机关的全权证书和授权证书； 

(b) 编写约文正本的正式副本及编写条约所规定的条约其他语文本并将其分送 

各当事方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或各国际组织； 

(c) 收受条约的签署及收受并保管有关条约的文书、通知及公文； 

(d) 审査条约的签署及有关条约的任何文书、通知或公文是否妥善，如有必要 

并将此事提请关系国家或组织注意； 

(e) 将有关条约的行为、通知及公文转告各当事方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 

家和组织或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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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于条约生效所需数目的签署或批准书、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 

入书已收到或交存时，转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和组织或各组织； 

(«)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条约； 

OD执行本条款其他规定所订明的职务. 

2.如果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与保管机关间对该机关职务的执行发生争议时，保 

管机关应将此问题： 

(a) 提请签字国和签字组织及締约国和締约组织或签字组织及締约组织注意； 

或 

(b) 适当时，提请关系组织的主管机关注意. 

第 7 8 条 

通知及公文 

除条约或本条款另有规定外，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组织依本条款所作出的任何 

通知或公文，应： 

(a) 如无保管机关.直接送至该文件所欲通知的国家和组织或所欲通知的组织; 

如有保管机关，则送至该机关； 

(b) 仅于受文国家或组织收到时，或如有保管机关，经该机关收到时，方视为 

； 业经发文国家或组织作出； 

,(c)如系送至保管机关，仅于其所欲通知的国家或组织经保管机关依照第7 7 

条第1款(e)项转告后，方视为业经该囤或组织收到， 

第 7 9 条 

条约约文或正式副本错误的更正 

1.条约约文经认证后，如果签字国和签字组织及締约国和缔约组织或签字 

组织及締约组织一致认定约文有镨误时，除各该国和组织或各该组织决定其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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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法外，此项错误应该依下列方式更正： 

(a) 在约文上作适当的更正，并正式授权代表在更正处草签； 

(b) 作成或互换一项或数项文书，载明协议应作的更正；或 

(c) 按照原有约文所经的同样程序，作成条约全文的更正本， 

2 . 条约如设有保管机关，该机关应将此项错误及更正此项错误的提议通知签 

字国和签字国际组织及締约IS和締约组织或签字组织及締约组织，并应订明得对提 

议的更正提出反对的适当期 I 如在期限届满时： 

(a) 并无反对提出，则保管机关应即在约文上作此更正加以草签，并作成关于 

订正约文的纪事录，将该纪事录的副本递送各当事方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 

方的S家和组织或各组织； 

(b) 已有反对提出，则保管机关应将此项反对递送签字国和签字组织及締约® 

和締约组织或签字组织及締约组织. 

3 . 遇认证约文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文，而其中有不一致之处，经签字国和 

签字国际组织及締约国^缔约组织或签字组织及締约组织协议应予更正时，第1和 

第2款的规则亦适用. 

4 .除签字国和签字国际组织及締约iS和締约组织或签字组织及締约组织另有 

决定外，更正约文应自始替代有误约义 

5 .已登记条约约文的更正应通知联合国秘书死 

6.遇条约的正式副本上发现镨误时，保管机关应作成一项纪事录载明所作的 

订正，并将该纪事录副本递送签字国和签字国际组织及締约国和締约组织或签字组 

织及締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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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0条 

条约的登记及公布 

1 .条约应于生效后送请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或存案及记录，并公布， 

2 .保管机关的指定，即为授权该机关实施上款所规定的行为. 

附 件 

裉 据 第 6 6条规定的程序 

一、设立调解委员会 

1 . 联合国秘书长应编制并保持一份调解员名单.由合格法学家组良 为此 

目的应请为联合国会员国或本条款当事方的每一个国家〔以及本条款对之适用的任 

何国际组织〕提名两名调解员，如此提名的人员姓名即构成上述名单，调解员的 

任期，包括遇因故出缺被派补实的任何调觯员的任期在内，应为五年，并得连任， 

调解员任期届满时应继续执行其根据下款规定被选担任的职务.应将调觯员名单 

一份送交国际法院院长. 

2 . 遇 根 据 第 6 6条向秘书长提出请求时，秘书长应将争端提交卞个依下列 

方式组成的调解委员会-. 

( a ) 在 第 6 6条第1款所称的情况，成为争端当事一方的一国或数il应指派: 

H为其本国或其中一国的国民的调觯员一人，得从亦得不从第1款所称 

名单选出；及 

P非其本国或其中任何一国的国民的调觯员一人，从名单中选出, 

成为争端当事另一方的一国或数国亦应照此方式指派调解员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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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第 6 6条第2款所称的情况，成为争端当事一方的一国际组织或数国 

际组织应指派： 

H调觯员一人，得从亦得不从第 1液所称名单选出；及 

a调觯员一人，从名单上非由该组织或其中任何一个组织提名的调觯员 

中选出， 

成为争端当事另一方的一组织或数组织亦应照此方式指派调解员二人• 

(c) 在 第 6 6条第 3款所称的情况： 

H成为争端当事一方的一国或数S应依(a)项规定指派调解员二人-成为争 

端当事另一方的一国际組织或数国际组织应依(b)项规定指派调解员二 

人. 

« 成为争端当事一方的一国或数国和一组织或数组织应指派调觯员一人, 

得从亦得不从第1款所称名单选出，又指派调觯员一人,从名单上非 

其本国或其中任何一国的国民亦非由该组织或其中任何一个组织提名 

的调解员中选出. 

(E)遇(c)项C=)目的规定适用时，争端当事另一方应依下列方式指派调解员: 

(1) 成为争端当事另一方的一 11或数国应依(a)项规定指派调解员二人; 

(2) 成为争端当筝另一方的一组织或数组织应依(b)项规定指派调觯员 

二人Î 

(3) 成为争端当筝另一方的一国或数国和一组织或数组织应依(0)项« 

目规定指派调觯员二人. 

由当爭方挑选的调解员四人应于秘书长接到请求之日起六十日内指派， 

此四名调觯员应自其中最后一人被指派之日起六十日内从名单中选出第五名调 

解员，担任主席. 

如果主席或其他调解员中任何一人未于上文规定的期间内指派，应由秘书长于 

此项期间届满后六十日内指派，主席得由秘书长自名单中或自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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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派.争端的当事方得以协议延展任一指派期限.如果联合国是争端的当事 

一方或包括入当事一方内，秘书长应将上述请求转递国际法院院长，由其执行本款 

规定由秘书长执行的职务. 

任何出缺，应依为第一次指派所定方式补实。 

2之二.国际组织指派第1和第2款规定的调觯员，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 

规定. 

二.调觯委员会执行职务 

3 . 调觯委员会应自行决定其程序.委员会得经争端各当事方的同意，邀请 

条约任何当事方向委员会提出口头或书面意见.委员会的决定及建议应以五名成 

员的过半数表决作出. 

4. 委员会得提请争端各当事方注意可能促进友好觯决的任何措施. 

5 . 委员会应听取各当事方的陈述,审査其要求与反对意见，并向各当事方提出 

建议以求达成争端的友好解决. 

6 . 委员会应于成立后十二个月内提出报告书.报告书应交秘书长存放并转 

送争端各当事方.委员会的报告书、包括其中关于事实或法律问题所作的任何结 

论，对各当事方均无约束力，其性质只是为了促成争端的友好觯决而提供爭当事方考 

虑的建议. 

7. 秘书长应供给委员会所需的协助与便利.委员会的费用应由联合国扭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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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 

第 6 1至 8 0条条文和附件及其评注 

第五部分（星） 

条约的失效、终止和停止施行 

第 3节条约的终止及停止施行（续） 

第 6 1条 

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 4 

1 .如果实施条约所必不可少的标的物永久消失或毁坏以致不可能履行条约时， 

当事方得援引不可能履行为理由终止或退出条约。如果不可能履行系属暂时性质， 

则仅得援引为停止施行条约的理由。 

2.如果条约不可能履行系一当事方违反条约义务或违反对条约任何其他当事 

方所负任何其他国际义务的结果，该当事方不得援引不可能履行为理由终止、退出 

或停止施行条约。 

m《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六十一条 

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 

一.倘因实施条约所必不可少之标的物永久消失或毁坏以致不可能履行条约时， 

当事国得援引不可能履行为理由终止或退出条约。如不可能履行系属暂时性质，仅 

得援引为停止施行条约之理由。 

二倘条约不可能履行系一当事国违反条约义务或违反对条约任何其他当事国 

所负任何其他国际义务之结果，该当事国不得援引不可能履行为理由终止、退出或 

停止施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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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草案第 6 1条案文同《维也纳公约》第6 I条案文一样，而维也纳会议在 

通过后者时没有引起特殊困难。《维也纳公约》第61条所阐明的原则是那样地普 

通和为人所接受，所以对本条草案所指条约适用这项原则毫无困难。本条标题也许 

稍为含糊，因其可能暗示，本条案文适用于不可能履行条约的所有情况，但其内容 

显示，本条仅指因实施条约所必不可少的标的物永久消失或毁坏以致永久或暂时不 

可能履行条约的情况。因此，《维也纳公约》本条所述的显然不是不可抗力的一般 

情况。这种情况是国际责任问题。再者，关于国际责任，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已 

通过了论述这种情况的草案第3 1条。'"此外，《维也纳公约》第7 3条和尚待审 

议的草案第 7 3条" 6都保留所有国际责任问题。 

(2) 虽然委员会不能对《维也纳公约》的条文作一般性解释，但它认为有必要 

指出，第6 1条所述的只是标的物受影响的情况，而不是关系到主体的情况。同上 

述草案第7 3条相应的第 7 3条也保留关于国家继承的所有问题和关于国际组织的 

某些情况。 

.(3)关于所指标的物的性质，第6 1条同草案第6 1条一样，首先对物质标的 

物的消失有效；举个例说，其地位是两国间条约主题的一个岛屿的消失。不过，第 

6 1条和草案第 6 1条一样也考虑到实施条约的法律情况的消失。例如，国间有 

关于向一托管领土提供援助的一项条约，如果援助程序显示，援助同适用于该领土 

的一个托管政权相连，而该政权已结束，那么，这项条约就停止存在。如果有关条 

约是两个国际组织同管理国締结的，也是如此。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3 4 / 1 0和 C o r r . l ) 

第 3 1 7页，第三章， B • 2节。 

见下文，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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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论是关于国家间条约，国际组织间条约，或是关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第6 1条的实施都会引起一些问题。在有些 

情况，人们会问，所涉及的究竟是第6 I条还是第 6 2条；有人提到这样的特别情 

况，财务资源是实施条约所必不可少的标的物，而这种资源停止存在或无法实现。 

实际上国际组织比国家较常发生这类问题，因为后者比前者独立。在这方面必须记 

住，根据草案第2 7条，'"虽然一组织不得以条约本身或本草案各条没有规定的 

单边措施退出有效締结的条约，但如果締约唯一目的在于实施该组织的一项决定， 

那么，该组织修正该项决定时，可以终止条约的全部或一部分。在适用该条时，对 

于国际组织不仅应考虑本草案内阐明的其他规则，而且应考虑第7 3条规定的各项 

保留；这些保留涉及若干重要事项，委员会认为目前不能审议。 

第 6 2 条 

情况的基本改变" 8 

1.条约締结时存在的情况发生基本改变而非当事方所予料者，不得援引为终 

1 , 7 《 1 9 7 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8页（英文本），A/32/ 

1 0 号 文 件 ， 第 四 章 ， B • 2节。 

1 , 8《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六十二条 

情况之基本改变 

一. 条约締结时存在之情况发生基本改变而非当事国所予料者，不得援引 

为终止或退出条约之理由，除非： 

(甲）此等情况之存在构成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必要根据；及 

(乙）该项改变之影响将根本变动依条约尚待履行之义务之范围。 

二. 情况之基本改变不得援引为终止或退出条约之理由： 

(甲）倘该条约确定一边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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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或退出条约的理由，除非： 

(a) 此等情况的存在构成当事方闳意承受条约约束的基本基础；及 

(b) 该项改变的钐响将根本变动依条约尚待履行的义务的范围. 

2 . —个当事方不得援引情况的基本改变为理由终止或退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 

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61际组织间确定一项边界的条约. 

3 . 如果情况的基本改变系援引此项理由的当事方违反条约义务或违反对条约 

任何其他当事方所负任何其他国际义务的结果，该当事方不将援引情况基本改变为 

理由终止或退出条约. 

4 .如果一个当事方根据以上各款规定得援引情况的基本改变为终止或退出条 

约ai ;理由，它亦待援引该项改变为仃止施行条约的理由. 

评 注 

(1)《维也纳公约》第6 2条是其重要条款之一，因为本条在对条约约束力的 

尊重和締约时存在而且促使各国决定締约的情况发生基本改变从而出现的废除不再 

适用条约的需要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因此，委员会和维也纳会议都耗费很多时 

间审议第6 2条；委员会本身几乎一致地通过本条，会议则以绝大多数通过本条。"' 

(续）（乙）倘情况之基本改变系援引此项理由之当事国违反条约义务或违反 

对条约任何其他当事国所负任何其他国际义务之结果： 

三.倘根据以上各项，一当事国得援引情况之基本改变为终止或退出条约 

之理由，该国亦撙援引该项改变为停止施行条约之理由。 

" ' 《 1 9 6 6年"'年鉴》，第一卷（第一部分），第842次会议，英文本第130 

页，第5 3段；《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全体会议和全体 

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 7 0 . V . 6 ) ,第 2 2次 

全体会议，英文本第121页，第4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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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毫不迟疑地决定，关于有囯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条约的条款草案应包括与维 

也纳公约》第6 2条各款类似的条款。但它还是注意两个问题，两者都与《维也纳 

公约》第2款的例外有关。 

( 2 )先说《维也纳公约》第 6 2条第 2款 B项的例外，问题在于对一个组织， 

这项例外的出现是否同对一个国家一样简单，如果情况改变是援引此项理由的国家 

违反条约义务的结果，就该国而言，这种情况改变永远只能归咎于该国本身行为的 

结果，而一个国家肯定不能以本身须负责的行为为理由提出法律权利的要求。考虑 

到上文关于第6 1条提到的假设，对一个组织，这个问题可能以不同方式出现。因 

为有些情况的基本改变，可能是组织内部的行为而非外部的行为所造成；而这些行 

为不一定应归咎于组织本身（尽管有时应归咎于该组织），可能应归咎于该组织成 

员国。现举例如下：一组织承扭了大量财政义务。如果掌握予算权力的机构拒绝表 

决通过决议为履行义务调拨必要款项，这项行动不折不扣违反条约义务，这项拒绝 

不能构成情况的基本改变。但如果该组织几个成员国同时是主要捐款国退出组织， 

以致其后义务到期时该组织的资源减少，这时就会出现情况是否发生改变以致产生 

第 6 2条所规定后果的问题。因此，第6 2条和第 6 1条一样，都需要考虑草案其 

他各条包括第2 7条和特别是第73条作出的规定和保留。一组织的责任同其成员 

的责任可以完全分开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困难问题而且基本上是国际组织的责任; 

问题；第6 2条仅保留这个问题，而且保留涉及情况改变的若干问题，在组织的生 

命中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改变组织与其成员国间的关系（例如组织被解散，组成情' 

况发生变化等等）。 

( 3 ) 但是，第 6 2条第2款(a)项关于确定边界的条约的第一项例外，比第二项例外 

耗费委员会更多时间.这项例外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审议头一个问题时必须首先 

参照《维也纳公约》湘以条约"确定一^^界"的概念；第二个问题是国际组织能: 

否成为一项确定边界的条约的当事方.由于头一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第二个问题 

的答案，这两个问题必须依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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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也纳公约》已经生效，受条约约束的各国的做法将决定"以条约确定一条 

边界"这一措词的意义.在这一条件下可提出若干重要意见.首先,这一措词 

的含义肯定超过仅仅界定陆地领土的条约，而是包括割让条约，或更广泛地说包括 

确定或改动各国领土的各种条约；这个广泛含义产生自筹备工作，因为委员会修改 

了起先的措词，以便参照各国政府的评论使其能反映广泛含义.2°° 

(5) 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确定"边界"一词的意义.首先要界定问题的范围. 

"边界"一词习惯上指一国陆地领土的界线，但也可以从较广意义上指确定各种权 

力的行使的空间界线.在这个意义上，海关线、领海界线、大陆架、专有经济区 

乃至某些仃战线都可视为边界.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把一条特定界线列为"边 

界"时对其后果必须完全清楚；有些界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边界"（例如与别 

国的相对性）而在其他意义上不是"边界"（例如充分管辖权）.就第 6 2条而 

言，"边界"性质的效果是稳定作用.如果说一条线就是第 6 2条意义范围内的 

"边界"，即该条中使其失去作为边界资格的条件与该线无关. 

(6) 对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工作中所用的许多界线，这点意见特别重要. 

截至本报告的日期止， 1 9 8 0年4月1 1日 "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订正 2 " 2 0 1 

里头对此有所反映.领海的外部界线可证明是国家领土的真实界线，其他界线则 

不然. 2° 2但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各囿是否普遍认为根据条约已生效的海上界限将 

2 0 0囿际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工作报告，《1966年⋯'车鉴》，第二卷，英文 

本第259页，A/6309/îlev. 1号文件，第二都分，第二章，笫5 9条的评论 

第 1 1段. 
201
 A / G OUÏ1. & 1 Q / R e v 2 . 

2 0 2
关于这点应提到，联合王国和法S组成仲裁法庭以便在英吉利海峡和伊鲁瓦兹 

海上确定界线时，当事双方在该法庭摘定大陆架界线的权限和领海界线的权限 

之间作出区别.仲裁法庭《法兰西共湘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a, 

确定大陆架界线， 1 9 7 7年 6月 3 0日的决定》（巴黎， 1 9 7 7年），法文本 

第 3 4页，第 1 4段及以下各段（并参看《国际法案件汇编》第54#( 1 9 7 9 

年），英文本第3 3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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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绝对稳定，不管各国締结条约以确定界线时所依据的基本情况是否发生变化. 

委员会不能回答这个困难问题，而且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将至少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些 

方面.委员会只想指出，随着海洋法的发展，至少不能排除一项可能性，即广义 

的"边界"制度包括若干全新的方面。 

(7) 第二个问题是作为条约当事方的组织能否确定边界.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 

国际组织就本来意义说没有"领土"；如果说万国邮政联盟建立"邮政"领土或某 

一特定海关联盟有"海关领土"，这纯粹是比拟性的不正确说法.国际组织既然 

没有领土，当然没有传统意义的"边界"，因而也就不能为它本身"确定边界". 

(8) 但是否可以说一个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确定一国边界"？ 这个问题必须正确 

地加以了解.一个国际组织根据国家间条约无疑完全可以受权以单方面决定解决 

一个领土的前途或决定一条界线；例如联合国大会曾根据1947年勑平条约决定意 

大利殖民地的前途.但目前的问题不是国际组织能否处理它特别受权处理的领土， 

而是它能否通过谈判湘条约，处理在理论上不属于它的领土. 虽然在理论上可以 

想象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实际上至4^举不出任何实例. 

(9) 不过，还是有人提到，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比如说，有一个国际 

组织际托詧或以某一其他方式管理一个国际领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虽 

然为国际法委员会作出的研究 2°'目前尚未有结论，但仍可能，.生这种情况 a即联 

合囿可能负起一个领土的国际管理责任，而职权范豳之广使联合国有权代表该领土 

締结确定边界的条约， 

( 1 0 )有人可以辩论说，新的国际海洋法证明，一个国际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 

应能够締结确定界线的条约，而其中有些界线可视为"边界"，包括在第6 2条意 

义范围内并受其稳定作用限制的边界， 

2 0 5 "联合国代表一个领土参与国际协议的可能性：秘书处编制的报告".《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8页，A/CH. 4 / 2 8 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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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 a际法委员会承认提出这种假设的价值，但它认为目前的任^fcl:修改 

《维也纳公约》第6 2条使其适用于本草案各条所讨论的条约；这些条款的措词依 

照传统概念，即只有囿家才拥有领土，只有囿家领土的界线才构成边界.因此， 

(在本草案条款意义范围内）唯一可适用《维也纳公约》第6 2条第 2敫 a项规定 

的条约，是有一个或一个以上a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确定至少两个国家之间边界的 

条约.这些组织可成为这种条约的当事方是因为条约中载有关于它们必须执行的 

职责的条款；例如一个组织被要求保证一条边界或在边界地区执行某些取责. 

( 1 2 )囡此，草案第 6 2条同《维也纳公约》笫6 2条之间有一点重要分别，即 

草案条款第2款a项的措词使其仅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囿家^一个或一个以上国 

际组织间缔结的条约.此外，第 2款一分为二变成两款，最后一款变成第 4款. 

《维也纳公约》第6 2条第 2款 b项变成草案第 6 2 条 第 3 款 。 为 了 使 第 2 ^ 第 

3款意义明确，委员^人为有必要说明"一个当事方不得援引"情况的基本改变为 

理由，以便把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包括在内。草案条款第4款与《维也纳公约》第 

6 2条第 3款相同. 

第 6 3条 

204 

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 

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当事方的囿家彼此 

间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不影响它们之间由条约确定的法律关系，但外交或领事关 

系的存在为适用条约所必不可少者不在此限。 

2 0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六十三条 

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 

条约当事il间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不影响彼此间由条约确定之法律关系， 

但外交或领事关系:^存在为适用条约所必不可少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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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1) 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不影响有关国家间现存的条约，也不影响这些国家締结 

条约的能力.为此目的而订的规则是不言而喻的，这些规则历来并未受到充分尊 

重,偶尔也有人提出异议，因此，《维也纳公约》把它们写入两条条款，即第6 3 

条昶第 7 4条；后者以后再予审议。第一条规则唯一的例外同规则本身一样明显, 

即这种关系的存在为适用条约所必不可少者不在此限.例如，在关系中断期间， 

关于铪予领事以豁免权的条约仃止生效.由于外交湘领事关系只存在于国家之间, 

就本草案条款所处理的条约而言，《维也纳公约》第6 3条的一般规则只适用于两 

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一个或一个以上 S际组织间締结的条约。因此，草案第 6 3 

条只适用于这一特定情况。 

(2) 囿际法委员会注意到，在今日世界上，国际组织和国家间的关系一如国际组织 

本身都有了很大发展，牿别是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但不仅限于这种 

关系一的发展.常驻各重要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纷纷建立。一如委 Ï会以条款 

草案形式编制的1 9 7 5年 3月 1 4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 

上代表权公约》所指出，这种代表团的地位在许多方面类似外交人员.如果一个 

国家湘一个国际组织间断绝这种关系，并不影响该国*该组织应尽的义务.举一 

个简单例子，如果一个囿家常驻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被召回，或一个国家代表不 

参与按该组织章程应参与的机构，该章程规定的实质义务并不受影响. 

(3) 委员会讨论了这个情况，但认为这个情况主要涉及《日内瓦公约》规则所支配 

的条约的法律制度，因为设立国际组织的条约是国家间的条约.但在若干具体情 

况下，一个组织湘一个非成员囿乃至和一个成员国之间締结的条约可以规定各当事 

方之间的义务，而为了履行这些义务，必须建立具体有机关系，例如委派可能是长 

期性质的驻地代表、代表团湘专家委员会，如果断绝了这些有机关系，就必须适用 

类似笫6 3条规定的关于外交^领事关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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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4条 

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绝对法）的产生 2°， 

遇有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产生时，任何现有条约之与该项规则抵触者即成 

为无效而终JL 

(1) 《维也纳公约》第5 3条体现了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的概念，在《公约》 

存在以前，国际公法已经承认这一概念，但《公约》使其意义更为明确和充实，使 

这一概念成为其主要规定之一.因此.委员会毫不犹豫地通过草案第 5 3条，其 

中把《维也纳公约》第5 3条扩大，使其包括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作为当事 

方的条约， 

(2) 当时， 2° 6委员会说，绝对法规则有强制效力，是因为"全体国际社会接 

受相承认"其效力；"全体国际社会"一词包括国际组织，但无需明文提及.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六十四条 

一般国际法新强制规律(绝对法）之产生 

遇有新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产生时，任何现有条约之与该项规律抵触者即 

成为无效而终止.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3 4 / 1 0 ^ B C o r r . 1) 

第 4 2 1页，第四章，B. 2节，第 5 3条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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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些意见同样适用于《维也纳公约》第6 4条和完全相同的草案第6 4条, 

对条约有强制效力的规则如何产生? 唯一的方式是全体国际社会承认该规则有此 

效 力 . 草 案 第 7 1条明确规定了这种规则的效力，这一条以后再予审议* 

第 4节 .程序 一 

第 6 5条 

关于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条约 

或停止施行条约应依循的程序 2° 7 

1, 一个当事方依照本条款的规定援引其承受条约约束的同意有误为理由，或 

援引非难条约效力、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的理由者，必须将其主张通知其他 

当事方，此项通知应载明对条约所提议采取的措施及其理由. 

1 0 7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笫四节：程序 

第六十五条 

关于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条约 

或停止施行条约^循之程序 

-.当事国依照本公约之规定援引其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有误为理由，或 

援引非难条约效力、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之理由者，必须将其主张通知 

其他当事国.此项通知应载明对条约所提议采取之措施及其理由. 

二.在一非遇特别紧急情形不得短于自收到通知时起算三个月之期间届, 

后，倘无当事国表示反对，则发出通知之当事国得依第六十七条规定之方式， 

实施其所提议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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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在一段非遇特别紧急情形不得短于自收到通知时起算三个月的期间届 

满后，没有当事方表示反对，则作出通知的当事方得依第6 7条规定的方式，实施 

其所提议的措施， 

3。 但如有任何其他当事方表示反对，各当事方应设法通过联合国宪章第三十 

三条所指示的方法解决. 

4。 国际组织所作的通知或反对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5。 上列各款规定绝不彩响当事方在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关于解决争端的现行 

规定下所具有的权利或义务. 

6。 在不妨碍第45条的情况下.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未于事前作出第1款所规 

定的通知的事实,并不阻止该国或该国际组织为答复另一当事方要求其履行条约或 

指称其违反条约而作出此种通知. 

(1)国际法委员会和维也纳会议都清楚知道，《维也纳公约》第五部分头三节 

(一如草案的相应条款)有系统地详尽地列举停止适用条约的一切可能情况，这样 

做会引起很多争论，长期来说可能削弱条约必须遵守规则.不过.完全不顾使各 

'(续）三.但如有任何其他当事国表示反对，当事国应借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 

所指示之方法以谋解决. 

四。 上列各项绝不彩响当事国在对其有拘束力之任何关于解决争端之现行 

规定下所具有之权利或义务. 

五。 以不妨碍第四十五条为限，一国未于事前发出第一项所规定之通知之 

事实并不阻止该国为答复另一当事国要求其履行条约或指称其违反条约而发出 

此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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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够自行判断与它们有关的法律情况的规则，也是不可能的.在其草案条款中, 

委员会在现为《公约》第6 5条的条文内，就各国采取单边行动时应依循的程序规 

定了一些保障措施；维也纳会议决定补充这些措施，规定在长期争执的情况下，应 

求助于仲裁人、国际法院或调解委员会， 

(2) 维也纳会议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第6 5条规定的办法。国际法委员 

会认为，只需在措词上作轻微改动，即可将该条纳入本草案条款。第6 5条所规 

定的办法的目的，是要保证在发生争执时，各国可根据通知、解释湘延期履行的方 

法进行公平的对抗，并能求助于《宪章》第三十三条指示的解决争端的办法；第67 

条列举程序细节，说明这个办法各个部分的意义， 

(3) —个当事方若想援引《维也纳公约》第五部分头三节的规定以解除其义务, 

首先须以书面提出其主张并说明理由，从这时算起三个月内，该当事方不能执行 

其主张，收到通知的条约当事方可以表示反对，但特别紧急情况不在此I 如果 

没有人表示反对，发出通知的当事方就得以向其他当事方致送文书方式采取所提议 

的措施.如果有人表示反对，即发生争端，这时，争端当事方即应执行在它们之 

间有效的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第65条，第4款），或求助于《宪章》第三十三 

条规定的办法. 

(4) 只须在第6 5条提到国家的地方（第6 5条第5款）也提到国际组织，这 

个办法就可以毫无困难地适用于后者，委员会考虑到，限期三个月让一组织决定 

是否对其他当事方的主张提出反对，时间可能太短促，考虑到某些组织的理事机 

构不经常开会，这个问题就特别重要.不过，虽然《维也纳公约》没有清楚说明， 

但事实上反对总是可以撤消；因此 a可以为国际组织保留三个月期限的规定，但有 

一项了解，即它们以后可能决定撤消反对， 

(5) 另一方面，委员会认为，援引理由退出常规义务或即使反对另一当事方的 

主张，都是重要行动，因此有必要象草案其他条款（第3 5条第 3款；第 3 6条第 

3款；第 3 7条第 7款；第 3 9条第 2款；第 4 5条第3款）一样，说明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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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这种行动时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这项规定构成新的第 4款，革 

案条款中与《维也纳公约》第6 5条第 4和第 5款相应的各款改为第 5 ^ 第 6 歉 ， 

但案文照旧. ' 

第 6 6条 

司法解决、仲裁及调解的程序 2 0 8 

1.如果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提出反对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未能依第6 5条 

第3款的规定获致解决，应依循下列程序： 

( a )关于第 5 3条或第 6 4条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的任一当事方得以书面请求 

书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但各当事方共同同意将争端提交仲裁者不在 

此限； 

m关于本条款第五部分任一其他条文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的任一当事方待向 

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请求，发动本条款附件所规定的程序， 

2 0 8《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六十六条 

司法解决公断及和.解之程序 

倘在提出反对之日后十二个月内未能依第六十五条第三项获致解决，应依 

循下列程序： 

(a) 关于第五十三条或笫六"1 "四条之适用或解释-之争端之任一当事国-

得以请求书将争端提请国际法院裁决之,但各当事国同意将争端 

提交公断者不在此限； 

(b) 关于本公约第iHi任一其他条文之适用或解释之争端之任一当事 

国得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请求，发动本公约附件所定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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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在一个国际组织对任一个组织提出反对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未能'6^65 

条第3款的规定获致解决，关于本条款第五部分任一条文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的任 

一当事方，在无任何其他议定的程序的情况下，得向^合国秘书长提出请求，发动 

本条款附件所规定的程序。 

3. 如果在一个国家对一个国际组织或者一个国际组织对一个国家提出反对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未能依第6 5条第3款的规定获致解决，关于本条款第五部分任一 

条文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的任一当事方，在无任何其他议定的程序的情况下，得向 

联合国«长提出请求，发动本条款附件所规定旳程序。 

评 注 

(1) 《维也纳公约》第6 6条以及附件并不是由国际法娄员会草拟的，而是由 

维也纳会议本身起草的。许多政府认为第 6 5条的规定没有为《维也纳公约》第 

五部分的适用提供充分的保障，它们担心详细列出可能导致条约不适用的各项规则 

也许会鼓励单方面的行动，从而危害到条约的约束力；其他政府并不为此感到担心， 

而认为第6 5条已经提供了某种保障。这两种不同的论点只能用折衷办法解决， 

《维也纳公约》第6 6条 2°，就是这种折衷办法的 1分。 

(2) 上面简短的说明可以解释为什么第6 6条有两个特点。第一，按其标题 

所示，这一条是专门用来解决争端的，但它并不是出现在最后条款之中，而是放在 

条约的主体部分；第二，这一条并没有指出要处理关于《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 

M争端，而仅处理有关第五部分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也应指出，就后一类争 

端来说，它将第53条和64条同第五部分的其他条款区分开来：有关前者的争端 

得以书面请求国际法院审理；而关于其余各条的争端则需采用调解的程序。区别 

"^^二^:是在维也纳会议第三十四届全体会议上以6 1票对 2 0 票 、 2 6票弃权 

最后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全体会议和4 

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英文本第 1 9 3页，第 7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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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的唯一理由是：某些国家认为实施强制性规范需要提出特别有效的程序保障， 

因 为 它 会 造 f 重 的 结 果 而且，已完全有定论的先例相当少，同时第64条还 

预示会有一些新的发展。 

(3) 这种种考虑为突员会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这几条所涉及的问题本身可能 

被认为是一种抑制因素，足以妨碍在条款草案中通过类似的规定，因为解决争端的 

条款一般都是在外交会议中制定的。另一种看法是：维也纳会议主张在紧接着第 

6 5条之后列入第6 6条，就是认为就第五部分来说，实质问题和程序问题是相关 

连的；由于委员会始终设法尽可能不背离《维也纳公约》，它应制订第6 6条草案 

以及附件。 

(4) 委员会最后选择了制订第6 6条草案及附件，但需解决若干困难。如要将 

第 6 6条的规则修改，以便用于当事方包括国际组织的条约，有关各国政府总可以 

在充分了解实情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步歡 委员会并不想回避将第6 6条移入条款 

草案的工作，无论其结果是 «是坏。 

(5) 虽然只有《公约》第6 6条的(a)和(b)项提到争端的存在，但这一条的整个 

结构是以一种争端的概念为基础的；在《维也纳公约》中，这已经是个相当复杂的 

问题，特别是涉及《公约》附件方面，这一点将于下文讨论。 

(6) 第 6 6条所制定的解决程序成为第6 5条所规定的办法的一部分。当一个 

当事方想利用第五部分的一条来终止条约的适用时，得发出通知；另一个当事方可 

在三个月内提出反对，而这样就构成争端；如果争端在十二个月内未获解决，就得 

依循第 6 6条所规定的程序。同样的主张可由一个以上当事方按照同样的法律根 

据提出；又一个以上的当事方可提出同样的反对；从所依循程序的角度看，可能有 

若干国家对若干争端或一个争端有共同的诉因。但是，对于这方面，《维也纳公 

约》附件在其措词上指出这些可能性就够了，不必要求太高，也不必规定它应广泛 

地处理具体程序方法的其他问题。委员会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决定，条款草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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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比《维也纳公约》本身更为详细地处理这个问题，只要在这些条款的附件(下面） 

若干地方提到这个问题便可。 

(7) 另一方面，娄员会敏锐地认识到，为了解决要求拟订各种不同规定的问题, 

并且为了使得条款草案第6 6条的措词明确，应该按照争端各当事方的性质区分三 

种可能的情况，也就是各当事方是否均为国家，均为组织，或是一个或几个当事方 

为国家而另一个或几个当事方为组织。这样把争端分为三类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 

理由是，只有在各当事方均为国家的情况下，争端才能提交国际法院；当国际组织 

成为争端一方时，相对《维也纳公约》涉及绝对法规则的第5 3条和 6 4条来说， 

条款草案必须适用有实质性差别的规^ 

(8) Jl述三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不会造成困难；在只涉及国家的争端中，没有 

理由不适用《维也纳公约》第6 6条解决争端的规定。《公约》第 3条（ c )项也 

规定"本公约之适用于国家间！^亦有其他国际法主体为其当事者之国际协定为根据 

之彼此关系"，事实上也没有理由不这么规定。 

(9) 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争端各当事方均为国际组织，所产生的问题是如何 

解决有关绝对法规则的存在、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委员会认为，虽然《维也纳公 

约》提到，对于国家之间的寺謅，可以要求国际法院进行仲裁和可以向它申诉，事 

实上它是有意让这个最高的世界法庭负起裁决有关强制性规范的存在、解释或适用 

问题的主要责任。如果不能让国际组织具有向国际法院提出单方面请求的权利， 

则可尝试采用一种请求发表咨询意见的程序。如果争端的一个当事组织具有宪章 

第九十六条规定的请求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利，它就可以这样做，否则只能间接地征 

求咨询意见；在一个国际组织中负责提出这种请求的机关必须讨论此问题，并同意 

提出该项请礼 

aa由此看来，请求发表咨询意见的程序天论如何都是不完善、不确定的。特 

别报告员在条款草案第66条已顾到这种可能性，但是委员会认为，在该条款草案 

的条文中提到此点只不过表明无论如何都存在而且不以争端当事各方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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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可能性，而根本未能对程序的缺点或不明确之处作出补救。因此，在长时间 

考虑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后，委员会会决定不提寻求咨询意见的可能性。它也 

,：: 放弃了在条文中提及请求咨询意见并同时给予这种意见约束力的可能性的看法。 2 , 0 

‧ 发动咨询意见程序的可能性似乎有太多不明确的地方，无法使如此取得的意见具有 

： 约束性。 

ai)如果获授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一个国际组织的主管机关决定这 

' 么做，它便可以请求发表咨询意见，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夯员会决定对 

：' 关于第 5 3条或 6 4条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也采用为有关第五部分其他条款的适用 

或解释旳争端所规定的程序，也就是强制性调解程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维 

也纳公约》起草人希望适用最具约束力的解决办法的争端，也就是涉及强制性规范 

的争端，就会成为最缺乏详细规定的争端。起草第6 6条第 2款的工作因而得以 

取得进展，因为它规定在涉及第五部分任一条文的争端均应强制进行调解。 

as第三类争端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这是第6 6条第3款的主题。 

虽然这类争端得涉及至少一个国家和一个国际组织，但在程序方面情况可能会变得 

更为复杂，而且争端也可能涉及几个国家和几个组织：在某些国家和组织与另一些 

'―' 国家和组织之间的争端，在一个国家与另一些国家和一个组织之间的争端等等。必 

须考虑的多边条约的可能性：条约的其他締约方可能采取与争端当事一方或另一 

；一同样的立场，并决定与该当事方联合起来这种可能性在《维也纳公约》第66 

条中没有明确提及，但在《公约》的附件中却明确地出乳 在委员会看来，在第 

2 , 0除了在某些情况下为劳工组织的行政法庭和联合国行政法庭所作的决定制定特 

别咨询意见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保障外，有一些公约也规定了具有约束效力的 

咨询意见——比方说， 1 9 4 6 年 2 月 1 3日的《联合国特权和餘免公约》 

(第30节）（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一卷，第3 1 页 ） ； 1 9 4 7年 6 

月 2 6日《联合国和美利坚舍众国有关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第2 1节）（同 

上，第二卷，第3 1页）；《专门机关特权和^免公约》（第3 2节）（同上， 

第三十三卷，第2 8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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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条的条文中提到基本情况就足够了；比较复杂的情况会在附件草案中进一步处 

理。 

m无论两个或两个以上条约的締约方联合起来的后果为何，争端各当事方无 

论如何还是会包括一个组织。但是，从有关各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上面第(9) 

段）可以看出，这些组织不能成为提交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的当事方。由于必须 

规定一些同各可能的争端当事方可以利用的任择办法相符的补救办法，因此对于第 

6 6条第3款所处理的情况，必须排除将有关第5 3条和 6 4条的适用和解释的争 

端提交国际法院的可能性，而且对于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必须在普遍的基础上强 

制 规 定 诉 « 解 。 

第 6 7条 

宣告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 

施行条约的文书"^ 

1 . 第 6 5条第1款规定的通知必须以书面作出， 

2 .凡依据条约规定或第 6 5条第2或第3款规定宣告条约失效、终止、退出 

或停止施行条约的行为，应以文书致送其他当事方为之 如果一国所发文书未经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签署，得要求致送文书国家的代表出示全权证书。 

如果文书^一个国际组织所发，致送文书组织的代表应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 

2"《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六十七条 

宣告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之文书 -

一. 第六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之通知须以书面为之 

二. 凡依据条约规定或第六十五条第二项或第三项规定宣f条约失效、终止V 

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之行为，应以文书致送其他当事国为之倘文书未经国家％ 

首、政府首长或外交部长签署，得要求致送文书国家之代表出具全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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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对条款草案第6 7条的评注指出第6 7条如何补充了《维也纳公约》第65 

条。因此，这条规定的适用范阖必须扩及本条款草案所指的条约，而且只需要在 

规定一个组织的代表出示授权证书方面作出调整。 

(2) 《维也纳公约》第6 7条的含义还需要加以澄清。关于导致一国受某一 

条约约束的行动方面，《维也纳公约》第7条规定：第一，某些由于所任职务代表 

国家的人无须出:^权证书（第7条第2款)；'其他人必需出具适当的全权证书或 

者"由于有矢国家之惯例或由于其他情况可见此等国家之意恩系认为该人员为北亭 

代表该国而可免除全权证书"，才可代表有关国家承受约束，如果把这些规则同 

《维也纳公约》第6 7条为一国放弃其义务的行动而制定的规则相对照，可以看出 

《维也纳公约》是比较严格的；除非文书经国家元首、政府首长或外交部长签署， 

否则"得要求致送文书国家之代表出具全权证书"。这种比较严格的规定，而且 

特别是排除按惯例或从情况的推定无须出具全权证书的可能性是很容易理解的，因 

为第 6 5 和 6 7条规定的程序所提供的保障之一是使用具有一定正式程度的文书。 

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在废除或停止施行条约的程序上有任何不明确之处，并且要为 

此程序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限；因此不能考虑惯例或其他情况，因为这些都是假以时 

日才能具体化的不明确因衮 

(3) 条款草案第6 7条必须在《维也纳公约》笫6 7条的基础上予以扩大，把 

国际组织的情况列入规定；就取得这些组织的同1：来说，必须象对国家那样，将 

締结条约的程序和废除或停止施行条约程序加以区分。至于締结条约，条款草案 

笫7条（第3和4款）仅规定了两种情况：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以及由于惯例和其 

他情况的默示授礼 如果适用于废除条约的规则比适用于締结条约的规则严格， 

则只可能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而不明文规定由于惯例或其 

他情况而默示授权的情孔 因此，在第2款的末尾增加了一句表明这种目的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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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8条 

撤销第 6 5条及第 6 7条所 

规定的通知及文书 2' 2 

第 6 5条或第 6 7条所规定的通知或文书得在其发生效力以前随时予以撤锻 

(1) 《维也纳公约》第6 8条是为了保护各条约，在委员会或在"维也纳会议". 

中都没有引起任何困艰 本条文所规定的可撤销文书的主要影响是在不同程度上 

表示条约的不适用。只要这些文书尚未发生效力，就可以撤销。没有理由不将 

这项理所当然的规定适用于本条款草茱所指的条约；第6 8条款草案没有背离《维 

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2) 《维也纳公约》没有指明第6 7条所规定的通知或文书应以何种形式"撤 

销" (或者为此提出"反对"），对于"通知"，这个问题不重要，因为通知仅 

能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但对于"文书"，这个问题很重要。虽然认识到国际法 

没有确立"相反行为"原则的一般规则，但委员会认为，为了保障条约关系，合逻 

辑的作法是."撤销"文书应采用与文书本身相同的形式，特别是采用第6 7条所规 

定的致送"全权证书"和"适当的授权证书"的形^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笫六十八条 

撤销第六十五条及第六十七条所规定之通知及文书 

第六十五条或笫六十七条所规定之通知或文书得在其发生效力以前随时撤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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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条约失效、终止或停止施行的后果 

第 6 9 条 

条约失效的后果 2 , 5 

1 .条约依本条款确定失效者无效。条约无效者，其规定无法律效力。 

2.但如已有信赖此种条约而实施的行为，则： 

(a) 每一当事方得要求任何其他当事方在彼此关系上尽可能恢复未实施此项行 

为前原应存在的状况； 

(b) 在援引条约失效的理由前以善意实施的行为并不仪仪^汆约失效即成为不 

合法， 

3 •避有第 4 9条、第 5 0条、第 5 1条或第 5 2条所称的情况，第 2弒的 M 

定对应就欺诈、贿赂行为或强迫负责的当事方不适用。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五节：条约失效终止或停止施行之后果 

第六十九条 

条约失效之后果 

1 ‧条约依本公约确定失效者无效*汆约无效:#,其规定无法,效力. 

2 . 伹如已有信赖此种条约k实施之行为，则 

(a) 每一当事国得要求任何其他当事国在彼此关系上尽可能恢复宋实m此项 

行为前原应存在之状况； 

(b) 在援引条约失效之理由前以善蒽施之行为并不仅a氽约失效W成为不合 

法•> 

3 . 遏第 4 9条、第 5 0条、第 5 1条或 ^ 5 2条所称之情形，彭二项之规 

定对应就诈欺、贿赂行为或璲迫负责之当亭il不适用之。 

4 . 遇某一国家承受多边条约拘束之^葸成为无^之情形.上列各项规则在 

该,与条约当亭! 1之关系上适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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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遇有某一il家或某一国际组织承受多边条约约釆的同蒽为无效的情况，上 

述各项规则在该国或该组织与条约当事方之间的关系上适用。 

评 注 

(1) 今后的《维也纳公约》第6 9条在委员会或在维也纳会议中都未遭到反对, 

因为其目的是根据逻辑说明条约失效的后果。把这一条的适用范 l i l l扩及本《々*草 

案所指的条约是有必要的，只需要在提到国家时也提及国际组织。 

(2) 可以明白指出，笫6 9条第 3款象条款草案第 6 9条一样明确规定，尽管 

%1 3条（以及条款草案第7 3条）对涉及国际贲任的问题表示一般性保留，但诈 

欺、贿赂行为或强迫负责的本身就构成不正当行为。因此，它们不是或不是唯一 

能使同憨无效的因素；这就是为何《维也纳公约》以及随后的条款草案都为这些情 

况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就是为了惩^一项不正当行为，特别是关于条约规定 

的可否分离方面。（第 4 4条^条款草案笫 4 4条，第 4和 5款）。 

第 7 0条 

条约终止的后果 2 , 4 

1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各当事方另有协议外，条约侬其本身珧定或依照本条 

终止时： 

2 , 4《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七十条 

条约终止之后果 

一、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当事国另有协议外，条约依其规定或依照本公约终止时: 

(甲）觯除当寧国继续履行条约之义务； 

«不影响当箏国在条约终止前经由实施条约而产生之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 

情势。 

二、 倘一国废止或退出多边条约，自废止或退出生效之日起，在该il与条约每 

一其他当寧国之关系上适用第一项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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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解除当事方继续履行条约的义务； 

0>)不影响当事方在条约终止前经由实施条约而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 

情势。 

2.如果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废止或退出多边条约，第1款的规定自废止或退出 

生效之日起，在该国或该组织与条约每一其他当寧方之间的关系上适用。 

评 注 

《维也纳公约》第 7 0条指出了条约终止的必然后果，这是不容置疑的.因 

此委员会把第7 0条规定的适用范围扩及本条款草絜所指条约，只^在提到国家时 

也提及国际组织。可以指出，条款草案 i l款项提出有关不同时间法律冲突的 

规则；如果把第1款(b)项比较简单的措词同下面一条第2款(b)项的措词相比，使可 

以看出：要制定适用于这个主题的一条确切和无可争辩的规则，是特别困难的。 

第 7 1条 

条约因与一般国际法骚制规则 

相抵触而失效的后果 2 , 5 

2 , 5《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七十一条 

条约因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观律相抵触而失效之^ 

一、 依条约第五十三条无效者，当事国应： 

m尽量消除依据与任何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相抵^之规定所买施行为之后果, 

及 

(Z)使彼此关系符合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 

二、 遇有条约依第六十四条成为无效而终止之情形，条约之终止： 

m漭除当葶il继续履行条约之义务； 

iz)不影嘀当箏a在条约终止前经由实施条约而产生之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 

情势；但弒后此等权利、义夯或情势之保持仅以与一般国际法新铋制规惲不相抵触 

者 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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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 约 依 第 5 3 条 无 效 者 . 当 事 方 应 ： 

(a) 尽 量 消 除 依 据 与 一 般 国 际 法 强 制 规 则 相 抵 触 的 任 何 规 定 所 实 施 行 为 的 后 果 ; 

及 

(b) 使 彼 此 关 系 符 合 一 般 国 际 法 强 制 规 则 。 

2. 遏 有 条 约 依 第 6 4 条 成 为 无 效 而 终 止 的 情 况 ， 条 约 的 终 止 ： 

(a) 解 除 当 事 方 继 续 履 行 条 约 的 义 务 ； 

(b) 不 影 响 当 寧 方 在 条 约 终 止 前 经 由 实 施 条 约 而 产 生 的 任 何 权 刹 、 义 务 或 法 律 

情 势 ； 但 嗣 后 此 等 权 利 、 义 务 或 情 势 的 保 持 仅 以 与 新 的 一 般 国 际 法 强 制 规 则 不 相 抵 

触者为限。 

评 注 

《 维 也 纳 公 约 》 有 三 条 （ 第 5 3 、 6 4 耜 7 1 条 ） 涉 及 强 制 性 规 范 。 在 突 员 

会 通 过 了 条 款 草 案 ^ 5 3 和 6 4 条 之 后 ， 条 款 草 案 第 7 1 条 必 然 也 应 当 釆 用 《 维 也 

纳 公 约 》 相 应 条 款 的 措 词 。 本 条 主 要 涉 及 不 同 时 间 法 律 冲 突 的 问 题 ； 这 些 条 款 的 

解 释 ， 特 别 是 在 第 2 款 ( b ) 项 的 情 况 下 ， 会 引 起 困 难 。 然 而 ， 委 员 会 认 为 不 应 对 此 

条 文 作 出 任 何 更 改 ， 不 仅 因 为 有 必 要 尽 可 能 地 忠 于 《 维 也 纳 公 约 》 的 原 文 ， 而 且 还 

因 为 这 个 主 题 太 复 杂 ， 如 果 背 离 这 个 尽 管 令 人 不 完 全 胬 1 ： 但 是 经 过 伃 细 推 敲 的 条 文 ， 

可 能 会 引 起 更 多 的 问 题 。 

第 7 2条 

条约停止施行的后果 2 , 6 

2 , 6
《 维 也 纳 公 约 》 的 相 应 条 款 ： 

笫七十二条 

条 约 停 止 施 行 之 后 果 

一、 除 条 约 另 有 规 定 或 当 事 国 另 有 协 议 外 ， 条 约 依 其 本 身 规 定 或 依 照 本 公 约 停 

止 施 行 时 ： 

( 甲 ） 解 除 停 止 施 行 条 约 之 当 事 国 于 停 止 施 行 期 间 在 彼 此 关 系 上 履 行 条 约 之 义 务 ； 

0 除 此 以 外 ， 并 不 影 响 条 约 所 确 定 当 箏 国 间 之 法 律 关 系 。 

二、 在 停 止 施 行 期 间 ， 当 , 国 应 避 免 足 以 阻 挠 条 约 恢 复 施 行 之 行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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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当寧方另有协议外，条约依其本身规定^依照本条欽停 

止施行时： 

(a) 解除停止施行条约的当亭方于停止施行期间在彼此关系上履行条约的义务； 

(b) 除此以外，不f响条约所确定当事方间的法律关系。 

2 . 在停止施行期间，当事方应避免足以阻挠条约恢复施行的行为。 

评 注 

正如《维也纳公约》第五部分第5节的所有条款一样，第7 2条没有引起反对 

意见。它所提出的規则很有必要。因此这些规则^无改动地适用于本条款草案 

所指的条约。 

第六部分 

杂项条款 

第 7 3条 

国家继承、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责任、爆发敌对行动、 

国际组织终止存在和国家终止参加国际组织问题 2' 7 

1 .本条款的规定不预断由于国家继承或由于国家所负国际责任或由于为条约 

当事方的国家之间爆发敌对行动而对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 

织间的条约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 

："《 1 "丽¥ -约》的对应条款： 

国家继承、国家贲任及^:^^^t，ijig 

本公约之规定不妨碍国家继承或国家所负国际责任或国家间发生敌对行为所引 

起关于条约之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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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条款的规定不预断由于国际组织所负国际责任、由于国际组织终止存在 

或由于国家终止参加国际组织而对条约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 

评 注 

(1) 委员会在编写《维也纳公约》的条款草案时认为有必要附入一项与包括在 

总编纂计划内的两个议题有关^保留条款，即国家继承和国家所负国际贵任，它们 

将成为两组不同条款的主题，委员会最近开始研究这两个议题。这&第一次审议 

不伹在觯释方面相当有伸缩性，而且还连系到与责任问题有关的一项保留条款的其 

他理由，即如上文（第6 9条评注第(2)段）所指，关于法律条约的某些条款一定会 

引起责任问题，委员会稍为进一步地自问是否不应该也列入一项与"传^"国际 

法辩论中一个引起热烈辩论的议题——即"战争"对条约的影响一有关的保留条 

文;委员会并没有在总编纂计划内列入这个议题，因此，在条款草案内列入一项有 

矣的保留汆款，当然会引起各国政府注蒽到委员会已故蒽丟开的问题的重要& 

虽然委员会在审议后决定不提这个议题，但维也纳会议重新讨论了这个议题并对 

7 3条内已规定的两点加上一项保留条氣 2 , 8 

(2) 从《维也纳公约》第7 3条的背景简介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目的并不在于 

提供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列出各国间条约可能引起的问题，《公约》对此不采取立 

场 . 委 员 会 认 为 ， 第 7 3条意在提请读者注蒽某些特别重要的问题，但并不因而 

排除其他问题. 

关于责任问题，还可参智第 4 8 相 5 2 条 及 其 评 逑 ， 《 大 式 记 录 , 第 三 十 

四届会议,补镯第1 0号》（ A ^ 4 / 1 0 * B C o r r . l )，第413至421页。 

关于爆发敌对行动问题参看国际法委负会第十AJI会议工作报告（《19 6 6 

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2 6 7至 2 6 8页， V 6 3 0 9 y R e v , l号文件， 

第二部份，第二章，第6 9条评注第(2)段）；《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 

第一届会议，全体会议相全体委员会会议的简要记录》I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 编 号 6 8 . V, 7 ) ,全体委员会第 7 6次会议，英文本第4 5 1至 

4 5 3页，第 9至 3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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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鉴于对《维也纳公约》第7 3条范围的这种看法，对与构成目前条款主题 

的各条约有关的情况作了一次审査，显示出有必要拟制一项与《维也纳公约》第 

7 3条对称的条款，该条款还要载有至少与第7 3条内各款同样广泛的保留条It 

委员会在这点上考虑到的内容相措词两方面问题是，第7 3条草案内提出的保留条 

款是否不应该加以扩大以顾及各国际组织的特有性质， 

(4) 需要最先觯决的是与国际责任有关的问题，无疑的，如惯例，特别是条 

约惯例所示，有一些问题会牵扯到国际组织所负责任，委员会在进行国家所负国 

际贲任方面的工作时曾有机 会处理这个问题并已在拟制过程中审慎地把条款草案限 

制在国家责任的范围内，"，不过，第 7 3条草案载入关于国际组织所负国际贵 

任的保留各款以及关于国家所负国际责任的保留条款是合理而必要的. 

(5) 关于国家间敌对行动的保留条款问题就不那么简单，因为有人可能会问国 

际组织是否不可能也卷入敌对行动；如果真是不可能的话，则第73条草案就只能 

提到"敌对行动"而避免"国家间敌对行动"这样较为有限制性的字眼。委员会 

许多成员认为，根据现有的国际惯例，国际组织可以被卷入"敌对行动"；其他人 

则对此表示怀疑。最后委员会决定保留"国家间敌对行动"的字样，其理由与国 

际组织是否会被卷入"敌对行动"的原则问题无关。第 7 3条涉及"敌对行动" 

对条约的影响而不牵涉到卷入敌对行动所引起的所有问题，而"传统"国际法则牵 

涉到"战争"对条约的影响，根据各国的惯例昶国家法院的判例法，这种影响在过 

去几百年来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维也纳会议在第 7 3条引入这一保留条款时并 

"，《 1 9 7 5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5 4 页 ， V I O O l O / R e v . l 号 

文件，第3 2段，相《同上》，英文本第8 7 至 9 1页，第 1 3 条 评 & 还 

可参看特别报告员罗伯托‧阿戈先生关于国家责任的第三份报告，《19 7 1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鄧分），A/Cg 4X246号文件*D Add. 1 — 3 ， 

第 2 0 9至 2 1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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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由于卷入"敌对行动"而引起的整个问题采取立场；而只是在不采取任何立 

场的情况下，就由于战争对条约的影响问题过去适用的法则，目前可能会在国冢间 

武装冲突中继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保留条氣 由于《维也納公约》第7 3条内 

的保留条款的范围如此有限，委员会只适合在第7 3条草案内载入与《维也纳公约》 

具有同样宗旨的保留条氣 

(6) 在扩大与国家继承有关的保留条款方面碰到一些主要的困难。相信可能 

已提到了"国际组织的继承"，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为这个有时会在学者研究裉告 

中出现的词语下一定义。特别报告员已开始朝这个方向进行工作，但委员会的成 

员们指出，不但这个词语的意思含糊，在委员会工作中和1 9 7 8 年 8 月 2 3 日 的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2 2°内已仔细地下了定义的"继承" 

一词本身也不应用来阐述看来截然不同的情况， 

(7) 进一步审查在使用"国际组织的继承"一词可能会想到的问题就可以看出， 

这些问题与国家继承的问题相去很远，诚然，某些组织不复存在而由其他组织接 

收它们的义务和财产，正如联合国在国际联盟解散后加以接收一样。伹是，在这 

一切情况下，转移的范围和方式都由国家间的公约来决定。有人指出这种转移完 

全是任意的人为行为，相国家继承不一样，在这种转移中，领土主权的改变在某些 

情况下会成为转移义务湘财产的真正基础。因此，严格说来，永远不会有组织的 

"继承"， 

(8) 不过，可能会出现这种愴况，即成员国在设立一个国际组织时，把某些权 

力转移给这个组织，让它去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于是，问题就在于决定照这种 

办法设立的国际机构是否应受在组织设立以前成员国就同样问题締结的各项条约的 

约束，这种情况通常会涉及国家间的条约，但也可能牵涉到其他国际组织已成为 

締约者的各项条约。举例来说，某项多边条约的締约耆不但包括许多国家，也包 

括一个代表关税同盟的国际组织，如果这样一项条约的三个締约国也设立由一个 

ïiri面^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会议正式记录》,mri"i议文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 9 . V. 1 0 ) ,英文本第 1 8 7页， K / 

續 8 0 眉 号 文 件 ， 第 2 条 ， ' 第 1 段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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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管理的关税同盟，就可能需要确定这个组织与该条约之间的关系，有人 

可能会询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该国际组织之间是否会发生"继承"的事情, 

(9)有人可能还会询问，关于解散国际组织所引起的各种影响。是否应该认 

为该组织的各成员国"继承"这个组织的财产相义务？ 例如，它们是否受该组织 

締结的条约约束？ 考虑到某些组织需要推行各种业务职责而这些组织只是由几个 

国家组成，这个问题对这种情况就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实际蒽义。 

( 1 0 )也有人向委员会提出其他多少有点假设性的情& 有人询问，如果某个 

组织由于修改组织法而失去履行它依合法程序已締结的现有条约所规定的各项义务 

的法律权力，这种修改会对该组织締结的各项条约产生何种影哬，既然一个组织内 

成员的改变至少在形式上不会影响该组织的地位，而这个组织仍然受发生改变以前 

所締结的各项条约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引起"继承"的问题；至多有人可 

能会象委员会已就其他条款所做的那样I参看上文第6 1条评注第(2)段），询问在 

某些情况下这种成员的改变是否不会引起某些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如果与该组 

织締结条约的一个成负国不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一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引 

起困难；这与締结或厲行这样一项条约可能要取决于是否为该组织的成员这一事实 

有密切关系，相反地，如果一个国家因为被制裁而丧失会员资格，它并不因而觯 

除其与该组织締结的某一特定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这些问题很微妙，需要仔细研 

究，委员会对此不采取立场。这些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伹就算以最广泛的尺度衡 

童，它们也不属于所谓" Ï际组织的继承"这个 议题范围内的问题。 

(11 )鉴于这一切考虑，委员会决定不使用"国际组织的继承"一词；不打算提 

供一份一览无疑地包括所有受保留条款限制的问题清单；而只是提出两个例子，即 

国际组织不复存在的问题和某个国冢不再是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的问题， 

(12) —旦委员会对本质问题采取态度以后，还是要觯决揞词的问题，最简易 

的办法是在一个单独的段落中列举受第7 3条内就"条约"所作出的保留条款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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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锎的各种不同的问氣 这个方法受到批评，因为结果会列出一堆该保留条款在所 

：有条约中都不会加以适用的问题。国家的国际责任、国家继承和国家间的敌对行 

动对于纯粹由国际组织締结的条约来说只是技节问题，H此，为求正确，委员会 

起草了两个段落，尽管这会使案文显得较为不简洁. 

( 1 3 ) 关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第一款 

已载入一项与国家继承和国家的国际责任有关的保留条款；在这两项之外又加上一 

项关于该条约締约国间爆发敌对行动有关的保留条款，所产生的影响在于，这一保 

f条款适用了至少是由两个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所締结的条约。有人 

认为该案文不但涉及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涉及一个国家对某个国际组 

织的责任. 

( 1 4 ) 第二款内的保留条款涉及一个国际组织对另一个国际组织或对一个国家的 

责任，以及从其他许多问题中选出来的两个问题，即一个国家终止存在以及一个国 

家终止参加国际组织的问题， 

第 7 4 条 

外交及领事关系与条约的締结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或无此种关系不妨碍两个或两个 

《维也纳公约》的对应条款： 

第七十四条 

外交及领事关系与条约之締结 

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或无此种关系不妨碍'此等国家间締 

结条约，条约之締结本身不影响外交或领事关系方面之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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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此等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締结条约。此种条约的締结本身不影 

响外交或领事关系方面的情势。 ' 

评 注 

(1) 条约关系与外交和领事关系之间并没有此等法律连系，《维也纳公约》 

第 6 3条和第 6 3条草案内的这种情况所引出的第一项推论是，断绝外交或领事关 

系本身对条约关系并没有法律效果，除非真的需要有这种关系才能适用条约， 

《维也纳公约》第7 4条和条款草案第 7 4条表示出另两项推论说明条约关系和外 

交关系是互相独立的，即，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并不妨碍缔结条约，而条约的締结 

本身也不影响外交或领事关系方面的情势。 

(2) 《维也纳公约》第7 4条内所载各项规则不能扩大适用于本条款所述范围 

内的所有条约。由于外交和领事关系仅存在于国家之间，条约草案第7 4条只能 

适用于那些至少包括两个彼此之间有建立了这些外交关系国家的締约国的条约, 

因此，条款草案第7 4条的措词在于把它的影响力限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和一 

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締结的条约方面。关于这些事，现在不该从外交或领事 

关系方面来看，而该从国际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必需与国家保持的关系方面来看这一 

点，应该参看第63条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 

第 7 5条 

侵略国问题 2 2 2 ; 

本条款的规定不妨碍'因宪章对侵略行为所采措施而可能引起的该国对 
2 2 2《维也纳公约》的对应条款： 

第七十五条 

侵略国问题 

本公约之规定不妨碍因依照联舍国宪章对侵略国之侵略行为所采措施而可能引 

起之该gl任何条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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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所负的任诃义夯。 

评 注 

(1) 、通过《维也纳公约》第7 5条是为了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情况。 

一些国家締结了条约，把各项义务强加于被认为是侵略国的国家，而在締结《维也 

纳^^约》的时候这些被认为是侵略国的国家并没有全部締结条约接受这些义务。第 

7 5条防止援引《维也纳公约》中的任诃条款来阻碍这些条约发挥效力。不过， 

它为今后提供了一般的规定 

(2)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讨论了便第7 5条内的规则适应构成本条款草案主 

题的条约方面的某些棘手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条款草案第7 5条是否不应考 

虑到侵略者是一个国际组织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个问题必须搁置一旁，原因有 

下面几点：第一，我们一点也不肯定"侵略国"一词不适用于一个国际组织；我们 

注意到大会1 9 7 4 年 1 2 月 1 4日第 3 3 1 4 ( X X I X )号决议的案文为侵略下了定 

义，规定"本定义中"国家，一词⋯-⋯0))适当时包括^家集团，的概念在內。"这 

一定义录示，就一次武装攻击而言，是由几个国家集体行动，还是甶这些阖家在某 

种情况下可能组成的组织釆取行动，这两种情况很难加以区别。不管对这个冋题 

采取什么立场，这只是一个应由《维也纳公约》締约国觯决的问题，第二个理由更' 

便人相信不要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有充分的理由显示可以把一个侵略者组织和一个 

国冢等量齐观的话，看来《维也纳公约》本身已经会这样做了，因为国家之间的条 

约问题远比由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締结的条约问题重要，不过，在拟制这个 

条款草案的时候，委员会坚持拒绝通过会引起人民注意《维也纳公约》内的各种漏 

洞和缺点的提案。因此委员会决定条款草案第 7 5条应该象《维也纳么\约》第7 

5条那样，只是提到"侵略国"而巳 

(3) 第二个问题涉及把"对⋯.条约所负的"等字调到条款草案第7 5 条 ， 根 

据条款草茱第2条第1款(a)项的定义，把这些字样一字不改地放入该条款草案将意 

味着有关条约可以或是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或是一个或一个以上囿家和一个或一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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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于是，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所有可能发出的情况中，照目 

前情况看在国际关系中极不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一些国际组织按照单是由它们自己 

締结的条约采取会导致一个侵略国承担义务的措施。一个更不可能出现的问题是: 

许多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締结条约。对于是釆用简单的办法把未必 

可能发生的情况包括在内或是采用极限性较大的办法只把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包括 

在内，委员会感到犹豫不决。最后委员会决定不提及单最由国,机构间締结条约 

的问题。这样，委员会把条款草案所可以适用的条约说成是"一个或一个以上阖 

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以便只捷到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第七邵分 

保管机关、通知、更正及登记 

第 7 6条 

条约的保管机关 2 2 5 

1.条约的保管机关得由谈判国和谈判组织或按情况由谈判组织在条约中或以 

其他方式指 t 保管机关得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一个国际组织或一个国际组 

织的行政首长. 

2 2，《维也纳公约》的对应条款： 

第七十六条 

条约之保管机关 

一、 条约之保管机关得由谈判国在条约中或以其他方式指定之 保管机关得 

为一个以上圓家或一国际组织或此种组织之行政首长。 

二、 条约保管机关之职务系国际性质，保管机关有秉公执行其职务之义夯。条 

约尚未在若干当事国间生效或一国与保管机关间对该机关职务之行便发生争议之事 

实，尤不应影响该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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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约保詧机关的职务系国际性质，保管机关有秉公执行职务的义务.特 

别是条约尚未在若干当事方间生效或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与保管机关间对该机关职务 

的行使发生争议的事实，不应影响该项义务. ― 

评 注 

(1) 、如:《维也纳公约》第七部分其他条款一样，第7 6条载列了国际法委员会 

和维也纳会议毫无困难地取得协议的各项技术性规定 这些条款在作过必要的修 

改后必须移到本条款草案。 

(2) 唯一可能引起的涉及第7 6条的问题。是多个保管机关的问题。回顾 1 9 

6 3年为了克服某些特别敏感的政治方面的困难，HI际惯例设想出一套办.法，至少 

'为一些极需要具有普遍性的条约觯决问题，办法是为同一条约指定许多国家为保管 

机关（多个保管机关）。第7 6条规定了可以有多个咪管机关，尽管有人提出各种 

批评说，该条只规定可以有多个国冢同时成为保管机关，而没有规定可以由多个国 

际组织或这些组织的行政首长同时成为保管机关。委员会考虑这一规定是否不应 

把各组织包括在内，换句话说，该草案是否不应说一项条约W保管机关可以是"一 

个或一个以上组织，" 

(3) 最后，委员会决定不作出这样的修改，而对条款草案第7 6条采用了与 

《维也纳公约》第7 6条相同的措词。委员会要指出，虽然原则上它不反对指定 

几个国际组织作为一项条约的保管机关，伹它认为，《维也纳公约》筌署后也有十 

多年了。 在这个时期內，并没有出现任何由一个以上国际组织担任PiWl关的日子 

以证明买际上需要有这样的安排;事实上的确难以看清楚这样的安排可以符舍什么脔 

要，此外，曾经多次提出，特别是在论及第 7 5条时提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 

点是，如果可以指定一个以上的国际组织作为一项条约的保f机关会有任诃利益的 

话，这主要还是指各国之间的条约而言，因此，应该在《维也纳公约》本身体现出 

来，除了在特别的情况下，对于看来《维也纳公约》已舵够加以改善的情况，委 

员会向来会设法避免逬行改善，即便是间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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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与《维也纳公约》第7 6条比起来，条款草案第7 6条的唯一修改 

是第一项的案文，这是由于需要提出谈判国际组织和谈判国，需要配舍本条款草案 

所适用的两类条约，即一个或一个以上阖家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 

以及两个或两个以上II际组织之间的条约。 

第 7 7条 

224 

保管机关的职务 

1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締约国和締约组织或各締约组织另有协议外.保管机关 

的职务主要为： 

(a) 保管条约条文的正本及任何送交保管机关的全权证书和授权证书； 

(b) 编写约文正本的正式副本及编写条约所规定的条约其他语文本并将其分送 

各当事方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或各国际组织； 

(c) 收受条约^签署及收受并保管有关条约的文书、通知及公文； 

(d) 审査条约的签署及有关条约的任何文书、通知或公文是否妥善，如有必要 

并将此事提请关系国家或组织注意； 

(e) 将有关条约的行为、通知及公文转告各当事方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 

家和组织或各组织； 

2 2 4
《维也纳公约》的对应条款： 

第七十七条 

保管机关之职务 

一、 除条约内另有规定或締约国另有协议外，保管机关之职务主要为： 

(甲）保管条约约文之正本及任何送交保管机关之全权证书； 

(乙）备就约文正本之正式付本及条约所规定之条约其他语文本，并将 

其分送当事国及有衩成为条约当爭国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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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于条约生效所需数目的签署或批准书、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 

入书已收到或交存时，转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和组织或各组织； 

(g) 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条约； 

(h) 执行本条款其他规定所订明的职务* 

2.如果一国或一a际组织与保管机关间对该机关职务的执行发生争议时，保 

管机关应将此问题： 

(a) 提请签字国和签字组织及締约国和締约组织或签字组织及締约组织注意； 

或 

(b) 适当时，提请关系组织的主管机关注意.一 

(续前）（丙）接受条约之签署及接受并保管有关条约之文书、通知及公文； 

(丁）审置条约之签署及有关条约之任何文书、通知或公文是否妥善 

如有必要并将此事提请关系国家注意； 

(戊）将有关条约之行为、通知及公文转告条约当事国及有权成为条 

约当爭国之国家； 

(己）于条约生效所需数目之签署或批准书、接受书、赘同书或加入 

书已收到或交存时，转告有衩成为条约当事国之国冢； 

(庚）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条约； 

(辛）担任本公约其他规定所定明之职夯。 

二、 倘一ni与保管机关间对该机关职务之执行发生争议时，保管机矢应将此 

问题提请签署阖及締结国注意，或于适当情形下提请关系国际组织之主i 

管机关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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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有胬要把冗长的《维也纳公约》第7 7条移到本条约草案，但必须作出某. 

些修改，包括技节问题的修改，以下将按各款各项的次序逬It审议。 

(2) % 1款(a)项必须规定保管机关也应保管授权证书，按照条款草案第2条第 

1款（ C项之二 ）的解释，"授权证书"一词是指一III际组织主管机关所发文件， 

其效用与各国所发的全权证书相同， 

(3) 在某些情况下（第1款(d)项和第二款开头邵分），单是提及国际组织和国 

家就够了， 在另一些情况下（第1款引言部分和第1款(b)项、（e)项、（f)项以及第 

二款），似乎有需要把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 

和二个和二个或二个以上ill际组织之间的条约区分开来，尽管这样会使案文显得罗 

唆， 

(4) 在第1款(f)项内所载《公约）第7 7条列举的各种文书增列了"正式认可 

书"，以便考虑到一项事实，即委员会把"批准"一词改为"正式认可行为"，根 

据条款草案第2条第1款(b)项之二的规定，"正式认可行为"指"一种相当于一国 

表示批准的国际行为，国际组织用以在国际上确定它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 

(5) 第 7 7条第1款(g)项是委员会碰到严重困难的根源。《维也纳公约》本 

身已存在这种困难；由于这一项规定必须进行修改以适应本条约草案所涉及的各种 

条约，现在所碰到的困难就更加突出了. 首先要研究《维也纳公约》本身所存在 

的这种困难，然后再研究修改这一规定将引起的困难。 

(6) 主要的问题在于"登记"一词的意思，而第 7 7条和第 8 0条之间的关系 

又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了， 委员会提出一项关于保管机关职贲的条款，其中并没 

有规定条约要进行登记.而另一方面，条款草案第 7 5条（最后成为第 8 0条）， 

则规定向秘书长登记条约的义务，伹并不指明这是哪一方的义务；登记和公布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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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将''由大会所''通、过'的规则加以规定，而"登记"一词则采用最广泛的意义。 Z i 

在维也纳会议i,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全体委员会提出一个修改第7 5 

条（后来成为第8 0条）案文的提案，便第一款具有现在的措词，这样，存茱和记 

录就与登记一起提出来了。 不过，美利坚舍众国对7 2条（后来的第 7 7条）提 

出一项修正案，观定保管机关要负贲"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条约"，已在早几天没 

人提出详细评论的情形下获得通逸 

( 7 ) 案文中"登起"一词的意义为何？在第 7 7条内，这一职责是只提出来， 

也就是说，是否应理解为如果各方同意的话，《公约》容许这样做。或者第7 7 

条确实就是一项协议？ 在筹备过程中这一点出现各种不同的迹氛 2 2 6不过，可 

以肯定的是，专家頋问作了以下的重要说明： 

2 2 5国际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1 9 6 6年.⋯一年鉴》，第二卷，英 

文本第 2 7 3 页 。 A / 6 3 0 9 / R e v . 1号文件，第二邵分，第二章）。第75 

条（后来成为第8 0条）的评注指出，委员^以一般性的意义便用"登记"一 

词，以包括"登记"以及"存茱和记录"，委员会又指出（第 ( 3 )款的评注）： 

"不过，考虑到这些规定的行政性质以及这些规定需经大会修改的爭实，委员 

会的结论是，委员会再把这些规定载入第7 5条时应只能提到它们的一般性意 

义"（《同上》）。 

2 2 6关于与条款草案第 7 2条（现在为第 7 7条）一并讨论的委员会条款草案第7 

1条（现在为第7 6条），联舍王国代衮团注意到夭于保管机关职贲的攢词纯 

粹为了说明的性质（《联舍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全体会议和 

全体委员会会议的简要记录》（联舍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68V. 7 ) 英 文 

本第 4 6 2页，全体委员会第7 7次会议，第 5 3段）。会议专冢顾问汉弗 

莱.沃而多克（Hunçihrey Waldock )爵士确认了這种意见（《同上》，英 

文本第 4 6 7页，全体委员会第7 8次会议，第 5 1段）。不过，美国代表 

在觯释其代录团提出的修正茱时说："一'⋯联合国秘书处已非正式地表示它主 

张^f机关执行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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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询问条约的登记是否不应成为保管机关的一部分职责。国际法委 

员会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所得到的结论是，鉴于大会对保管机关为国际组 

织的情况所适用的规则，登记职贡会^起一些困难。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极 

为严格的规则。委员会总结出，如果没有逬一步彻底研究联舍国对条约保管 

所适用的规定和规则之同,^把登记视为保管机关的一项职贲是不智之举。 2 2 7 

(8) 最后，可能有人会对(g)项的范围和效用表示怀疑；尽管该项使用了不同的 

词汇，似乎还是以第8 0条g复。现在，在谈到还应于与本条款草案有关的条约方 

面时，可能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该项是否可以适用于本条款草案内所意指的所 

有"条约"。这个问题的答茱要似乎"登记"一词的意义如诃；因为在第 8 0条 

中，该词的含意狭窄,想来在这方面也是适'舍于采用一种狭窄的意义。果然如此的 

话，（g)项就不能适用于所有条约，因为对于某些条约来说，不能适用联舍国制订的 

规 则 所 规 定 的 " 登 记 " 因 此 委 员 会 曾 经 考 虑 到 在 ( g ) 项 内 附 加 " 适 当 

时"的附带条件；由于这个问题受联合国釆用的词汇、规则和惯例的限制，为一答 

案是要在(g)项内提及《宪章》第一百零二条，以强调该项只限于说明恨«^对《宪 1 

章》的觯释，可以做些什么，或应该做些什么。最后，委员会原封不动地通过 

《维也纳公约》(g)项；尽管委员会对这个解决办法不满意，它希望避免《维也纳公 

约》案文可能引起的不明确和可争议的情况。不过，有人在委员会内指出，这样 

的登记目前不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 

(9) 不幸的是，第7 7条第 2款又引起了其他难题。国际法委员会在其报告 2 2 8 

中没有详述或解释其关于条约法的条款草案相应条款第2款的结束语。何谓"关 

系，，组织？连接词"或"宇在这里的意义为何？如果关糸组织就是保管组织的话 

(裉据《维也纳公约》，这是舍乎還辑的觯释），则保管机关提请其主管机关注意 

问题的方式就令人感到奇怪，诚然，起草茱文时，联合国内出现了相当多的问题， 

2 2 7《同上》，英文本第 4 6 7页，全体夯员会第7 8次会议，第 5 9段。 

2 2 8 《 1 9 6 6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 6 9 — 2 7 0页， A / 6 3 0 9 / 

R e v . 1号文件，第二邵分，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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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牵涉到，如果联舍国为保管机关而又对条款有所保f的话，秘书长的确实作用诃 

在的问题；最后指出，秘书长不必对这件箏负饪诃责任 2 2 9 ，而该款的结束句只录 

示他所夫心的是要确保由于他认为与其本身贲任无关的原因所产生的任河分歧，应 

该由一个政治机关加以觯^ "°o 果真如此的话，则运接词"或"字确实是规定了 

一 种 选 择 办 法 ： 如 果 有 一 个 关 系 组 ^ 而 这 个 ， 、 又 由 " ^ 主 管 ^ « ^ m ^ - ^ t 

国或締约国之间的争端的话，则应提谞该组织的主管机关注意这项争端。不过，委 

员会某些成员认为连接词"或"字并不令人满意，应改为连接词"和"字或索性把 

它删去。 

a a最后，尽管不完全满意，委员会还是决定保留《维也纳公约》原文，只是 

作出一项修改，.即：根据有关条约是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冢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 

、之间所订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所订的条约来决定提及国家和组织，或视实际 

情况提及各组织。由于这种增添使案文显得相当罗唆，委员会把茱文重新定排为 

(a)和(b)两项，目的只是为了便案文简洁。 

2 2，见《维也纳公约》第2 0条第3款，其中要求国际组织的主管机关接受对该组 

织的组织法以及委员^对草案该条的评注（同上，英文本第 2 0 7页，对第 

17条的评注第（20)段）。 

"° "秘书长作为多边协定保管机关的惯例简要"（ S T / L F G / 7 ) ,第 8 0段. 

这确实是特别报告员本身对第2 9条第 2款（后来成为第 7 2条，现在是第 7 

7条）的解释："由于一个阖际组织的主管机关作为保管机关可能要履行的一 

些职责，有必要《第2 9条第 2款内提及该组织的主管机关。 "《 1 9 6 6 

平⋯⋯-年鉴》，第一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2 9 5页，第 8 8 7次会议， 

第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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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8 条 

通知及公文 

除条约或本条款另有规定外，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组织依本条款所作出的任何 

通知或公文，应： . 

(a) 如无保管机关，直接送至该文件所欲通知的国家相组织或所欲通知的组织; 

如有保管机关i则送至该机关； 

(b) 仅于受文国家或组织收到时，或如有保管机关，经该机关收到时，方视为 

业经发文国家或组织作出； 

(c) 如系送至保管机关，仅于其所欲通知的国家或组织经保管机关依照第77 

条第1款(e)项转告后，方视为业经该国或组织收到。 

2 5 1《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七十/V条 

通知及公文 

. 除条约或本公约另有规定外，任何国家依本公约所提送之通知或公文应： 

m如无保管机关，直接送至该件所欲知照之国家，或如有保管机关，则 

送至该机关； 

Q仅于受文国家收到时，或如有保管机关，经该机关收到时，方视为业 

经发文国家提送； 

m倘系送至保管机关，仅于其所欲知照之国家经保管机关依照第七十七 

条第一项（戊)款转告后，方视为业经该国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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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第 7 8条属于技术性质，在委员会或维也纳会议上都没有造成难题，本条款 

草案的课题是使它同各项条约相配合，只规定在起头语相(b)及项^到国际组织， 

并在(a)项内说明"国家和组织或所欲通知的组织"，以便一个或多个国家间和一个 

或多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有别于两个或多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 

第 7 9 条 

条约约文或正式本错误的更正 2 " 

1. 条约约文经认证后，如果签字国和签字国组织及締约国相締约组织或签字 

组织及締约组织一致议定，约文有错误时，除各该国相组织或各该组织法定其他更 

正方法外，此项错误应该依下列方式更正： 

(a) 在约文上作适当的更正，并正式授权代表在更正处草签； 

(b) 作成或互换一项或数项文书，载明协议应作的更正；或 

(c) 按照原有约文所经的同样程序，作成条约全文的更正本， 

2 . 条约如设有保管机关，该机关应将此项错误及更正此项错误的提议通知筌 

字国相筌字国际组织及締约国和締约组织相签字组织及^^组织，并应订明得对提 

议的更正提出反对的适当期限。如在期限届满时： 

(a) 并无反对提出，则保管机关应即在约文上作此更正加以草签，并作成关于 

订正约文的记事录，将该记事录的副本递送各当事万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 

方的国家^组织或各组织； 

(b) 已有反对提出，则保詧机关应将此项反对递送签字国相签字组织及締约国 

相締约组织或签字组织及締约组织。 

(注 2 "见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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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迂认证约文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文，而其中有不一致之处，经签字国和 

签字国际组织及締约国相缔约组织或签字组织及締约组织协议应予更正时，第1和 

第2款的规则亦适用。 

4 . 除签字国相签字国际组织及締约国和締约组织或签字组织及締约组织另有 

决定外，更正约文应自始替代有误约t 

5 . 已登记条约约文的更正应通知联合国秘书处，. 

6 . 迂条约的正式副本上发现错误时，保管机关应作成一项记事录载明所作的 

订正，并将该记事录副本递送签字国相签字国际组织及締约国和締约组织或签字组 

织及缔约组织。 

2 5 2《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七十九条 

条约约文或正式副本错误之更正 

一、 条约约文经认证后，倘签署国及締约国咸认约文有错误时，除各该国 

决定其他更正方法外，此项错误应依下列方式更正之： 

m在约文上作适当之更正，并由正式授权代表在更正处草签； 

Q制成或互换一项或数项文书，载明协议应作之更正；或 

m按照原有约文所经之同样程序，制成条约全文之更正本。 

二、 条约如设有保管机关，该机关应将此项错误及更正此项错误之提议通 

知各签署国及締约国，并应订^得对提议之更正提出反对之适当期限，如在期 

, 满 时 ： 

m尚无反对提出 2则保管机关应即在约文上作此更正加以草签，并制成 

关于订正约文之记事录，将该记事录一份递送各当事国及有权成为条 

i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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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对第 7 8条的评论也适用于第 7 9条，草案第 7 9条同《维也纳公约》第 

79条的唯一分别在第1款I起头语）.第2款（起头语相(a)与(b)项）以及第3 . 

4相6款，即必须按照有关条约究竟是一个或多个国家间相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间 

的条约，或两个或多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情况来说明是否涉及国家和组织或只涉 

及组织。 

第 8 0 条 

条约的登记^公布"， 

1. 条约应于生效后送请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或存案及记录，并公布。 

2 . 保管机关的指定，即为授权该机关实施上款所规定的行为。 

( 2"续） 约当事国之国家； 

Q 已有反对提出，则保管机关应将此项反对递送各签署国芈締约国， 

三、 迂认证约文有两种以上之语文，而其中有不一致之处，经签署国及締 

约国协议应予更正时，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则亦适用之 

四、 除签署国及締约国另有决定外，更正约文应自始替代有误约文。 

五、 已登记条约约文之更正应通知联合国秘书处。 

六、 迂条约之正式副本上发现镨误时，保管机关应制成一项记事录载明所 

作之订正，并将该记事录一份递送各签署国及締约国。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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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 《维也纳公约》第80条已在评论条款草案第7 7 条 时 予 以 评 论 . 值 得 

注蒽的是，它规定了《维也纳公约》締约国的义务（尤其是英文本），并说第77 

条只涉及保管机关。第80条可以适用于本条约草案所涉的各类条约，案文完全 

不必更改，并且规定了由于这种或那种因素受到条约草案各项规定的约束的国际组 

织的义务。 

(2)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维也纳公约》第8 0条相条款草案第 8 0条规定 

的唯一义务是"送交"，联合国如何执行《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即形式. 

用语^公布方法）纯粹是该组织主管机关的事，因此，大会认为应当修正有关执 

行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则" 4 ，尤其是对国与国间所签条约的公布范围的限制."， 

条款草案第8 0条的目的在于说明，《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应适用于属于新范畴的 

条约；应由联合国本身酌情修正现有的规则，尤其在条款草案适用于该组织的情况 

下， 

("，续） 

第八十条 

条约之登记及公布 

一、 条约应于生效后送请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或存茱及记录，并公布之 

二、 保管机关之指定，即为授权该机关实施前项所称之行为。 

2 5 4 《 1 9 6 3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8—32页，^/CN. 4 / 1 5 4 

―号文件，第 1 2 5—143段。 

"，參肴大会1 9 7 8 年 1 2 月 1 9 日 第 3 3 X 1 4 1 号 ^ 议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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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3 6 

根据第 6 6条规定的程序 

一、设立调解委员会 

1.联合国秘书长应编制并保持一份调解员名单，由合格法学家组成。为此 

目的应请为联合国会员国或本条款当事方的每一个国家〔以及本条款对之适用的任 

何国际组织〕提名两名调解员，如此提名的人员姓名即构成上述名单。调觯员的 

任期，包括迂因故出缺被派补实的任何调解员的任期在内，应为五年，并得连任。 

调解员任期届满时应继续执行其根据下款规定被选担任的职务。应将调解员名单 

一份送交国际法院院长。 

2 , 6《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附件 

一、联合国秘书长应制成并保持一和解员名单，由合格法学家组虎 为 

此目的，应请为联合国会员国或本公约当事国之^"国指派相觯员二人，如此指 

派之人士之姓名即构成上述名单，和解员之任期，包括迂因故出缺被派补实 

之任何相解员之任期在內，应为五年，并得连任。任一相解员任期届满时应 

继续执行其根据下项规定被选担任之职务。 

二，迂根据第六十六条对秘书长提出请求时，秘书长应将争端提交一依下 

列方式组成之相觯委员会： 

成为争端当事一方之一国或数国应指派： 

m为其本国或其中一国之国民之相解员一人，由第一项所称名单选出或 

另行选出；及 

©非其本国或其中任何一国之国民之相解员一人，由名单中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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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迂根据第 6 6条向秘书长提出请求时，秘书长应将争端提交一个依下列方 

式组成的调解委员会： 

(a) 在第 6 6条第1款所称的情况，成为争端当事一方的一国或数国应指派： 

H为其本国或其中一国的国民的调解员一人，得从亦得不从第 1款所称 

名单选出；及 

C D非其本国或其中任何一国的国民的调解员一人，从名单中选出.成 

为争端当事另一方的一国或数国亦应照此方式指派调解员二人. 

(b) 在第 6 6条第2款所称的情况，成为争端当事一方的一国际组织或数国际 

组织应指派： 

H 调 解 负 一 人 ， 得 从 亦 得 不 1 款 所 称 名 单 选 出 ； 及 

a调解员一人，从名单上非由该组织或其中任何一个组织提名的调觯员 

中选出。 

成为争端当事另一方的一组织或数组织亦应照此方式指派调解员二人。 

(c) 在第 6 6条第 3款所称的情况： 

H成为争端当事一方的一国或数国应依(a)项规定指派调觯员二人成为争 

端当亊另一方的国际组织或数国际组织应依(b)项规定指派调觯员二人, 

2， 6嫁）成为争端当事另一方之一国或数国亦应照此方式指派和觯员二人，各当 

事国所逸之相解员四人应于自秘书长接到请求之日后六十日内指派之 

此四名相解员应自其中最后一人被指派之日后六十日内，自上述名单选出 

第五名和觯炅，担任主席。 

倘主席或和解员中任一人之指派未于上称规定期间内决定，应由秘书长于 

此项期间届满后六十日以内为之 主席得由秘书长自名单中或自国际法委员 

会委员中指派之 争端之当事国得以协议延展任一指派期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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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成为争端当事一方的一国莰数国和一组织或数组织应指M调解员一人, 

得从亦得不AS1款所称名单选出，又指派协调员一人，从名单上非 

其本国或其中任何一国的国民亦非由该组织或其中任何一个组织提名 

的调解员中选出。 

曰迂(c)项a目的规定适用时，争端当事另一方应依下列方式指派调解员： 

(1) 成为争端当事另一方的一国或数国应依(&)项规定指派调解员二人; 

(2) 成为争端当事另一方的一组织或数组织应依(b)项规定揞派调解员 

二人； 

(3) 成为争端当事另一方的一国或数国和一组织或数组织应依(c)项《 

目规定指派调解员二人， 

由当事方挑选的调解员四人应于秘书长接到请求之日起六十日内指派. 

此四名调解员应自其中最后一人被指派之日起六十日内从名单中逸出第五名调 

解员，担任主席。 

如果主席或其他调解员中任何一人未于上文规定的期间内指派，应由秘书长于 

此项期间届满后六十日内-指派.主席得由秘书长自名单中或自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 e m 迂任何人员出缺之情形，应依为第一次指派所定方式补实之 

三、 和解委员会应自行决定其程序，委员会得经争端各当亊国之同意邀 

请条约任何当事国向委员会提出口头或书面蒽见。委员会之决定及建议以委 

员五人之过半数表决为之 

四、 委员会得提请争端各当亊国注意可能促进友好觯决之任何措;to 

五、 委员会应听取各当事国之陈述，审査其要求与反对;1见，并向各当事 

国拟具提议以求达成争端之友好觯决， 

六、 委员会应于成立后十二个月内提出报告书.报告书应送请秘书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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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派，争端的当事方得以协议延展任一指派期限。如果联合国是争端的当事 

一方或包括入当事一方内，秘书长应将上述请求转递国际法院院长，由其执行本款 

规定由秘书长执行的职务。 

任何出缺，应依为第一次指派所定方式补实. 

2之二.国际组织指派第1相第2款规定的调解员，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 

规定。 

二，调解委员会执行职务 

3 . 调解委员会应自行决定其程序.委员会得经争端各当事方的同葸，邀请 

条约任何当事方向委员会提出口头或书面意见。委员会的决定及建议应以五名成 

员的过半数表决作出， 

4 . 委员会得提请争端各当事方注意可能促进友妤觯决的任何措施， 

5 . 委员会应听取各当事方的陈述审查其要求与反对蒽见，并向各当事方提出 

建 议以求达成争端的友好解先 

6 . 委员会应于成立后十二个月内提出报告书，报告书应交秘书长存放并转 

送争端各当事方，委员会的报告书、包括其中关于事实或法律问题所作的任何结 

论，对各当亊方均无约束力，其性质只为了促成争端的友好解决而提供各当事方考 

虑的建议。 

7 . 秘书长应供给委员会所需的协助与便利，委员会的费用应由联合国负抠 

" 6嫁放并转送争端各当事国。委员会之报告书包括其中关于事实或法律问题所作 

之任何结论，对各当事国均无拘束力，且其性质应限于为求促成争端之友好觯 

决而提供各当事国考虑之建议， 

七.秘书长应供给委员会所需之协助与便利。委员会之费用应由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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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维也纳会议以第6 6条规定了与《公约》第五部分的条款（除第5 3 和 6 4 

条外）的执行和觯释有关的强制调解争端的原则后，在冗长的附件中详细说明了调 

解的方法.国际法委员会核准了条款草案第 6 6条后，必须进一步核准一项附件 

案文，这项案文除依循《维也纳公约》的条款外，并照顾到因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 

卷入争端中而引起的特殊问题。 

(2) 委员会作出必要更改时，不得不增加新的条款，使附件比《维也纳公约》 

的冗长附件显得更冗长。为了便于比较，采用了《维也纳公约》所用的同样款次 

编排；案文中第2款并入的增列部分最为可观，这样编排在于使草案案文与《维也 

纳公约》案文相对称，并加入第 2款之二 ，以求与《维也纳公约》的款次编排相 

一致，最后，为了使案文更清楚，附件全文分为两部分：一、设立调解委员会； 

二、调解委员会执行职务。值得注蒽的是，第二部分第3至7款按照《维也纳公 

约》附件，只字不动，经过改动的各款都在第一部分， 

(3) 委员会首先遭迂的原则困难是按照附件第1款的规定编制一份调解员名单， 

根据《维也纳公约》附件，这项工作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公约》締约国解决， 

每一国家提名调解员两名.问题在于某些组织是否获准提名调解员，事先列入名 

单内，如果是的话，应准那些组织提名。委员会大部分成员认为它们应当获准提 

名，主要的理由是，争端的任何当事方在原则上必须地位平等，而组织也可能是争 

端当事方。但是，当然不能给予国际组织以具有联合国会员国性质的权利，0为 

它们不是联合国会负国；因此，只能适用于拟议的条款"适用"的组织。但是， 

委员会目前既没有审査，也没有讨论条款草案如何成为对一个国际组织适用的问题； 

它认为应当首先听取各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蒽见。按照国际惯例，有几种办法使 

一项条约的规定成为对一个组织"适用"。为此，委员会不但只给予条款"适用" 

的组织以提名两位调解员列入名单的权利，而且把所提的规定列入方括号内，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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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各国政府注意此事。委员会中也有人表示对这种行动的方式有不同看法， 

提议的安排在原则上相实际上都不能接受。从原则上来说，组织与国家不应具有 

同样地位；从实际观点来说，由各国提名的调解员名单已经很长，没有必要把它弄 

得更长些，同时，就各组织来说，名单在任命调解员上的作用不是很重要。因为 

这份名单有限制选择第二位调解员的作用，即第二位调觯员必须从名单内选择，但 

是，需要选择第二位调解员的组织，有权选择不在名单上的人 

(4) 关于指派调觯员的草案附件第2款，分别涉及下列各项:同《维也纳公约, 

的案文一样，涉及指派由争端各方提名的四位调解员；涉及指派第五位调解员、调 

解委员会主席以及委员会非在规定期间内指派的任何成员；并涉及调解委员会的空 

缺。只有第一项是《维也纳公约》案文中阐明的重要事项。按照第 6 6条的分 

野，案文(a), (b)和(c)项分别涉及国与国间的争端，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间的争端， 

以及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争端。 

(5) 如果只是国与国间的争端（第6 6条第1款），草案附件（（b)项）依循 

《维也纳公约》的办法，一字不易。 

(6) 如果只是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间的争端（第6 6条第 2款），草案附件 

(0>)项）的规定必然同有关：国与国间争端的规定有一项不同。以后者而论，第二 

位调觯员必须从调解员名单挑选，而且他不是挑选国的国民。一个组织同一个自 

然人之间不可能存在国笈上的关系。《维也纳公约》附件起草人似乎打算使第二 

位调觯负同挑选国之间有某种距离；关于国际组织方面，似乎有蒽规定国际组织可 

以不挑选它主动提名列入名单的人为第二位调觯员。 

(7) 如果是国家和组织间的争端（第6 6条第3款），情况就较为复杂，因为 

可能有若干种情况，必须对(c)项再加以划分。如果争端当事方由同类的实体构成 

((c)项H目） 国或数国和一组织或数组织，指派方法与前述的情况（（a)项和 

项）相同。但是，如果争端当事方由一国或数国和一组织或数组织所枸成（（c) 

项《目），指派应以共同协议方式决定，而关于第二位调觯员的指派，必须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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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由一国或数囯指派第二位调解员和由一国际组织或数国际组织指派第二位调解员 

的规定相符，即第二位调解员一定不能持有国家当事方的国笈和国家当事方之一^ 

国笈，也一定不能是在组织当事方或组织当筝方之一提议下列入名单内的人。育 

人在委员会表示意见，认为(c)项应当只涉及最简单的情况，例如一国或多国和一组 

织和多组织之间的争端；有人说，拟议的案文太复什了，同时，在更复什的情况下， 

可以同时采取并行的调解程序，或者由所有有关当事方以特别协议方式安排单一的 

调解程序。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不赞成此种看法；他们认为，多边条约的締约国在 

发生争端时应当能够团结一致，使反对一方必定无法利用案文遗漏为借口，以便指 

称各国和各组织不能这样做，并指称必须采取并行程序——尽管涉及各种风险—— 

或是在采取联合程序前举行谈判。 2 " 

(8) 如果联合国是当事方或属于争端当*方之一，调觯委员会的结构就出现特 

珠的难题。因为《维也纳公约》附件所定并经条款草案附件模拟的全部程序都以 

联合国秘书长为中心。如果本组织卷入一项争端中，而在规定期间尚未指派调觯 

员时，秘书长显然不该指氣 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国际法院院长指派，而不应由 

秘书长指派（第2款倒数第二分段）；为协助院长，秘书长应事先把调解员名单转 

交给他（第1款末尾）。国际法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如果发生前述的情况时，免除秘书长在调觯方面所执行的各种行政职责（通知、送 

交委员会报告、提供协助相设施、提供经费等（第2、 6和 7款））。委员会最 

后决定不要这样做；任何备用安排都会产生可观的技节问题，而且会暗示对秘书长 

缺乏信心，这是不必要的。 

(9) 与《维也纳公约》案文最后一项不同点是增列第2款之二，增列的目的在 

于阐明，一个国际组织按照调解程序负责指派调觯员时，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规则的 

规 ^ 增列此分段的原ii与上文第6 5条评注第5段所说的相同。 

参看上文第6 6条的评注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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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际水道非航行，法 

A . 导 言 

1 •对委员会工作的历史回顾 

59. 大会1 9 7 0 年 1 2 月 8 日 第 2 6 6 9 ( 乂 1 " 号 决 體 1 段 建 议 国 | ^ ^ 员 会 

"先行研究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之法律，以期逐渐发展与编纂该项法律,并参照该委 

员会预定之工作方案，一俟其认为适当时即考虑可否采取必要行动"。 

60. 委员会 1 9 7 1年第二十三届会议在其总工作方案中列入了 "国际水道非 

航行使用"的项目，委员会并同意，为了对有关国际水道非航行便用的国际法规 

则进行实质研究，以期在全球基础上，逐渐发展与编纂该项法律，应该对所有与国 

家惯例有关的材料进行编汇和分析.娄员会注蒽到，秘书长按照大会1 9 5 9年 

1 1 月 2 1日第 1 4 0 1 (XIV)号决议提出的"关于与国际河道的利用和使用有关的 

法律问题"的报告 2"以及《联合国法律汇编》"°都已发表了相当多的这类资料。 

大会第 2 6 6 9 ( xxv)号决议第2段请秘书长继续大会第1401 ( X I v)号决议所屣开 

的研究,以便编制关于这个专题的法律问题的"补充报告"，"工作时须考虑到最 

近国家惯例与国际裁决方面对国际水道法适用以及政府间及非政府方面对于此项问 

题的研究"， 

2 5 8 参 看 《 1 9 7 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3 5 0 页 第 k / 

8410yïîev. 1号文件，第 1 2 0段， 

"，《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笫二部分）英文本第3 3页， 

文件， 

"°联合国：《联合国国际河道非航行利用的立法条文和条约规定》，STylEQ/ 

S E V V 1 2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6 3 . V . 4 ) (以下称"立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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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 大会1 9 7 1年 1 2月 3日第 2 7 8 0 ( x x v i )号决议第一节第 5段建议 

"国际法委员会参照其予定工作方案，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所应给予的优先秩 

序作出决定"。 

62. 委员会1 9 7 2年第二十四届会议表示，在讨论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时， 

它将采纳大会上述建议，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作出了结论，认为国际水道的污染 

问题是一个十分迫切而且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它请秘书处继续收集有关该问题的 

资料，特别注意国际水道^污染问题^ 24' ‧ 

63. 大会1 9 7 2 年 1 1 月 2 8日第2926(xxv工工）号决议第一节第5段注 

意到委员会拟在讨论它的长期工作方案时对该项目所应给予的优先秩序作出决定 

大会同意决议（笫一部分，第 6段)请秘书长"尽快提出"大会第 2 6 6 9 ( x x v )号 

决议所要求的"关于与国际水道非航行便用有关的法律问题的研究报告"，并把研 

究报告预发本提交国际法委员会笫二十五届会议， 

64.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对该项目所应分配的优先秩序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 

注意。委员会考虑到不久的将来秘书处将向各成员提出关于国际水道的补充报告"i 

因此它认为关于何时开始该项目的工作的问题应等到成员审査了该报告后才作出正 

式 决 定 。 2 " 

65. 大会1 9 7 3年 1 1 月 3 0日第 3 0 7 1 ( X X V I I I )号决议第 4段建议委员 

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应通过其规程第1 6条所规定的初步措施，借 

第二卷，英文本第3 2 4 页 ， V 8 7 1 0 / R e v . 1号 

第二卷，英文本第2 3 1 页 ， 1 号 

《1 9 7 2年⋯'一年鉴》， 

文件，第7 7段。 

参看上面第6 0段。 

《1 9 7 3年一'⋯年鉴》， 

文件，第1 7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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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开始关 i ^ K际永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大会同一决议第 6段请秘书长完成 

第2669(xxv)号决议所要求的补充报告，在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前及时送交委 

员会《 

6 6 . 娄员会第二十六庙会议收到了秘书长根据大会第2669 (XXV)号决议要求 

提出的与国际水道非航行便用有关的法律问题的补充报告，"* 

6 7 . 按照大会第3071 (XXVI工工）号决议第4段的建议，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 

议设立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小组委员会，由克尼先生（主席）、艾利阿斯先生、 

沙哈维克先生、塞提.卡马拉先生和塔比比先生组成，负贲审议此问题并向委员会 

提出报告。小组委员会通过并提出了一份报告 2",其中提议向各国提出一份问题 

单，问题内容是关于提议的研究范ii,将审议哪些水的利用方法，污染的问题是否 

应该优先考虑，处理水灾控制和流失问题的需要，以及航行用途和其他用途之间的 

相互关系等， 

68. 委员会于1 9 7 4 年 7 月 2 2日举行的第 1 2 9 7次会议上审议了小组娄 

员会的报告，该报告未经改动,获得通过，收在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报告的有关 

章节附件内", 6 委员会还任命理査德‧克尼先生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问题的特 

别报告员 ' 2 4 7 

69.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1 9 7 4 年 1 2 月 1 4日通过的第 3 3 1 5 ( x x i x )号 

决议第一节第4 (e)段建议国际法委员会： 

2 " 《 1 9 7 4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2 6 5 页 ， 4 / 

274号文件. 

2 W 《 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3 0 1页， A y Q 6 1 0 Z 

R e v . 1号文件,第五章,附件， 

2 4 6同上。 

2 "同上，英文本第 3 Ô 1 页 ， 1 号 文 件 ； 第 1 5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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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大会1 9 7 0年 1 2月 8日第 2 6 6 9 ( x x v )号及 1 9 7 3年 1 1月 

3 0日第3071 (xxv工工工）号决议以及国际法委员会有关本专题工作的其他决 

议，并参照会员国对委员会报告第五章附件所提问题提出的评论，继续对国际 

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研究，" 

秘书长1 9 7 5 年 1 月 2 1日的通知请会员囯，如果可能的话，于1 9 7 5年 7月 

1日以前将它们对大会第3315(XXIX)号决议上述段文中提到的问题单提出的评 

论转达给他，交给会员国的问题单最后内容如下： 

A . 在淡水使用和淡水污染两者法律方面的研究上，国际水道的恰当定义范 

围是什么？ 

B . 国际流域的地理概念是研究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律方面的问题的恰当 

基础吗？ 

C . 国际MM理概念是研究国际水道污染法律方面的问题的恰当基础吗？ 

D . 委员会应该用以下淡水用途大纲作为它研究的基础吗？ 

(a) 农业用途： 

1 .灌溉； 

2 .排水； 

3. 废物处理； 

4 . 水产。 

(b) 经济湘商业用途： 

1 .能量（水力发电、核能和机械能）； 

2 . 制造； 

3 . 建筑； 

4 . 航行以外的运输； 

5 . « 漂 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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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废物处理； 

7.提取物质（采矿、产油等）。 

( c )家庭^社会用途： 

1 .饮用（饮水、烹调、洗涤、洗衣等）； 

2 . 废物处理； 

3 . 游乐（游泳、运动、钓鱼、划船等）。 

E . 还应该包括任何其他用途吗？、 

P ‧ 委员会应该把水灾控制湘流失问题包括在其研究内吗？ 

Q . 委员会的研究中应考虑到航行用途和其他用途间的相互作用吗？ 

H . 你赞成委员会在其研究的最初阶段内研究国际水道污染的问题吗？ 

工.应该通过设立专家委员会等方式，作出特别安排，以保证委员会获得它 

所需要的技术、科学^经济方面的指导吗？ 

70. 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没有审议此项目，它在等待会员国政府对委员会问 

题单的答复。 " 8 

7 1 . 大会1 9 7 5 年 1 2 月 1 5日第 3 4 9 5 (XXX)号决议第4(e)段建议国际法 

委员会继续研究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72. 委员会1 9 7 6年，第二十会议收到了二十一个会员国政府对问题单 

的答复。 2 4 9它还收到了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理查德.克尼先生提出的报告。 

该报告专门讨论了各国政府对问题单的答复以及可从问题单中得到的有关国际水道 

《1 9 7 5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 8 3页至 1 8 4 页 ， V I 0 0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 1 3 8段， 

《1 9 7 6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 4 7页， 

2 9 4 ^ A d d . 1号文件。 

同上，英文本第1 8 4页。 A y c B . 4/295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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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工作范围相方向问题的结论。由于对有关委员会工作范围的问题A、 B ^ D C 

(参看上面第9 6段}的答复有很大的分歧，而对其余问题的答复则十分一致，因 

此报告大部分的讨论是围绕着"il际水道"这一名词的， 

7 a委员会于该届会议1 9 7 6 年 7月 1 4 日 、 1 5 日 、 1 6 日 ^ 19日举行 

的第1 4 0 6至第1 4 0 9次会议上，讨论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问题。 

74.讨论当中，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对各国政府的答复的讨 

论里提出的关于娄员会在此专题的工作范阖^"国际水道"一词的意义等问题。报 

告指出，各国政府对问题单内下面问题的答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即关于用国际流 

域的地理概念作为提议的对各种用途情形以及污染特别问题两者进行研究的基础。 

委员会成员在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进行辩论时所表示的意见也有分歧。伹大家一 

致同意，决定"国际水道"一词葸义的问题不需要在委员会开始其工作的时候解先 

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有关的段落如下： 

"164探讨了淡水利用领域内需要做的工作的各个基本方面后，委员会普 

遍同;t,决定"IS际水道"一词的义意的问题不需要在工作开始时解决。注 

意力应集中于开始拟订适用于这些水道使用的法律方面的一般原则。同时在 

制订备项规则时应尽量努力在既不过分琐细以致无法普遍应用，又不过于笼统 

以致失去效力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此外，各项规则的目的应在于倡导 

设立各个国际河道系统，由于这个理由，它们应是备用性质。应尽力使这些 

规则获得尽可能广泛的接受，并考虑到各S对其在水这方面利益的特别关切。 

"165/在拟订水^使用的法律规则时，必须探讨权利的滥用、善意、邻邦 

合作和人道对待等概念，这是除了责任的赔偿规定外应该考虑到的问题。，，"， 

委员会的讨论显示，一般成员同意各国政府对于其他问题所表示的意见，委员会 

《1 9 7 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 6 2页， 

1 0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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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特别报告员可以采用问题D建议的用途大纲（参看上面第9 6段），但应当 

考虑到各国政府所提出的增加或改动大纲内容的各种建议。研究范围应包括水灾 

\ 控制、流失和沉积问题以及航行用途和其他用途之间的互相关系。污染的问题应 

该尽可能与产生污染的特别使用情形一道处I 委员会还表示，特别报告员应该 

\ 维持与联合国各机构已经建立的关系，并且在看来有必要时，向委员会提出如何取 

得技术指导的问题，
2
" 

7 5 . 大 会 1 9 7 6年 1 2 月 1 5日第 3 1 Z 9 7号决议第 4 (d)段和第5段建议国 

际法娄员会继续进行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并促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会 

员国向秘书长提交它们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这个问题的书面评论。1977 

年 1 月 1 8日^书长发出通知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尽快提交第31/97号决议 

中提到的书面评论。 

76. 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任命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接替里査德•克尼先生 

扭任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克尼先生没有竟选连任，" 5 

77. 大会1 9 7 7年 1 2 月 1 9日第 3 2 / 1 5 1号决议第 4 (g段建议委员会继续 

进行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大会1 9 7 8年 1 2 月 1 9日第 3 3 / 

1 3 9号决议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78. 委员会1 9 7 8年第三十届会议散发了四个会员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 1 / 

9 7号决议提交的答复. 2 5 4委员会在同一届会议上听取了特别报告员关于此一专 

2 5 2 同上，英文本第 1 6 2 页 ， 号 文 件 ， 第 1 6 6段. 

"，《 1 9 7 7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 2 4 页 . A / 

3 2 / 1 0号文件，第 7 9段 . 

" 4 《 1 9 7 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2 5 3页， A / 

c N . 4 / 3 1 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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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发言，他除了别的以外，叙述了最近联合国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问题的 

活动.他并告诉委员会，在与法律事务厅合作下，已请求联合国某些机关，方案 

和区域经济委员会的秘书处以及某些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与此专题有关的 

最新资料和材料.委员会注意到特别报告员的发言，表示希望他能在最近的将来 

编写出一份关于这个专题的报告，并决定再次强调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政府遵 

照上述大会第3 1 / 9 7号决议提交它们对委员会问题单的答复. 2 " 

7 9 .委员会 1 9 7 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收到了新任特别报告员斯蒂芬.施韦贝 

尔先生提出的关于此一专题的第一次报告（A / C 4 / 3 2 0 ^ G o r r . 1 

(只有英文本）），以及一会员国对委员会关于此一专题的问题单的答复（A/ 

C N . 4 / 3 2 4 ) . 该报告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导言部分，讨论了本问题的 

性质，描述了本专题中需要特别处理的水的各种显著物理性质.第二章摘要说明 

了至今处理本问题，特别是国际法委员会处理本问题的一些历史* 讨论了委员会 

这方面工作范围的问题以及"国际水道"一词的意义.其中包括由特别报告员草 

拟的第 1条，"本条款的范围" .第三章讨论了如何利用"使用者协议 "，使与 

某一国际水道直接有关的国家.在提议的一套规定了普遍适用的一般备用规则的条 

款草案的范围内，承抠适合该水道特殊性质的详细责任.在这方面,为集中并便 

利委员会就此一专题进行辩论，特别报告员建议了以下条款草案："使用国"（第 

2条）；"使用者协议"（第 3条）；"定义"（第 4条）；"使用者协议的当事 

方"（第 5条）；"本条款与使用者协议的关系"（第 6条）；"对国际水道生效 

(第 7条）.最后一章讨论了一个基本的责任领域，即数据的收集和交换的规则, 

报告草拟了三个条文："数据收集"（第 8条）；"数据交换"（第 9条）；"数 

据收集和交换的费用"（第1 0 条 ） • 

̃
5
―"< ̃ 1 9 7 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 4 8 页 ， A / 

3 3 / 1 0号文件，第 1 5 7至 1 6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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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特别报告员在提出此报告时指出，他收到各国际组织应上文第7 8段所要 

求提出的有关资料、文件和材料.此外，他还提到，秘书处向他提供了一份有关 

从事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问题研究的多方和双方委员会的清单，并附有说明. 

81. 委员会：祖 9 7 9年 6月 1 8日至 2 0 日 、 7 月 2 6日和 2 7日举行的第 

1 5 5欽至1556次1577次和1578次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专门 

审议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问题.它对特别报告员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以及 

与此一专题整个有关的问题进行了 一般性的辩论.辩论的摘要载在委员会第三十 

一届会议工作报告的一节内 2 5 6,其中.记述了在审议这个专题时所提出的下列问题： 

专题的性质；专题的范围；关于专题的规则的制订问题；制订关于专题的规则所应 

釆取的方法；收集并交换关于国际水道和专题将来工作的数据. 

sa念及对专题所涉的科学和技术考虑必需有所了解，委员会在第三十一届会 

议授权特别报告员同秘书处一起探讨是不是有可能找到专家技术顾问，并且最好能 

在联合国i统内现有资源和人员中寻找. 

83.此外，委员会鉴于专题的重要性，并且有必要获悉尽可能多的会员国政府 

的意见，决定通过秘书长请那些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政府提交它们对委员会于1 9 

7 4年所拟问题单（见上文第 6 9段）的书面意见 .秘书长于 1 9 7 9 年 1 0月 

1 8日发出一项通告，请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政府提交对委员会所拟问题单的书面 

意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 》 ( A / 3 4 / 1 0 ) 和 

G o r r. 1 , 第 4 4 2至 4 5 8页，第 1 1 1至 1 4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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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大会1 9 7 9 年 1 2 月 1 7日第 3 4 / 1 4 1号决议第 4 段建议国际法 

委员会继续进行该专题的工作，同时顾及各国政府对委员会所拟问题单的答复以及 

大会在辩论期间就该专题所发表的意见. 

85.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二次报告（A / C N. 4 / 

3 3 2 ^PC o r r . 1 (只有英文本）和 A d d. 1 )以及四个会员国政府对委员 

会于 1 9 7 4年所拟问题单的答复。 2 5 7 在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内，所提议 

的六个条款草案的案文如下："本条款的范围"（第1条）；"参加制度的国家" 

(第2条）；"制度协定"（第 4条）；"参加谈判的各方*制度协定的締结" 

(第 5条）； "资料的收集 ^交换 "（第 6条）； "自然资源的分享 "（第 7 条） . 

报告还指出嗣后将提出关于"用语意义"的第 3条. 

86. 委员会本届会议在 1 9 8 ,月 9日至 1 6日举行的第 1 6 0 7次会议至 1 6 1 2 

次会议上审议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这个专题.它将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 

次报告内所拟的条款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87. 根据起草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在1 9 8 0 年 7 月 1 7日举行的第 1 6 3 6 

次会议上，暂行通过条款草案第1条至第5条和第1 0 条 （ 见 下 文 B 节 ） . 委 员 

会指出，起草委员会未能审议所拟关于"资料的收集和交换"（第6条），因为它 

截至1 9 8 0 年 7 月 1 5日止，下列三十个会员国政府已对委员会的问题单作 

出答复：阿根廷、奥地利、巴巴多斯、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厄瓜多尔、 

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卢森堡、荷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西班 

牙、苏丹、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也门^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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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觉委员会所有的时间过于短暂.不可能对第6条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加以适当处 

理.按照起草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接受了一个暂时的工作假设,即是在委员会 

关于专题的工作的最初阶段，某些用语所指的是什么意义（见下文第8 8 - 9 4段）， 

此外，委员会还接受起草委员会的以下建议，将各语文本内专题的标题用语统一起 

来，以求更忠实地反映出法文本标题的原意，因此，法文用语"des v o i e s 

d ' e a u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s "已改为 " d e s c our s d ' e a u i n t e r n a t i o n -

a u x " B 

2 .草案的范围 

88. 委员会在拟制下列条款草案时，仍然了解到1 9 7 6年"委员会普遍同意 

决定"国际水道"一词的义意的问题不需要在工作开始时 解 决 . 注 意 力 应 集 中 于 

开始拟订适用于这些水道使用的法律方面的一般原则.同时在制订各项规则时应 

尽量努力在既不过分瑣细以致无法普遍应用，又不过于笼统以致失去效力两者之间保 

持微妙的平衡.此外，各项规则的目的应在于倡导设立各个国际河道系统，由于 

这个理由，它们应是备用性质。⋯一"
2 5 8 

89. 除此以外，特别是鉴于条款草案中使用"国际水道系统"一词，认为有必 

要对这种系统赋予某种意义，在这个时刻，委员^的目标不在于就国际水道或国际 

水道系统拟一出二个最后的定义，委员会或各国从Ï要求¥守̶à̶不^.乂，，相反地， 

它将拟订一个工作假设，使那些被要求整理条款草案并提出意见者知道其范围，而 

这个工作假设是可以改进.甚至更改的. 

《1 9 7 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 6 2 1 , A / 

'3 1 / 1 力 号 文 件 第 1 6 , 4 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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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鉴于上述种种考虑，委员会拟制了下列说明，叙述它对"国际水道系统" 

一词意义的初步了解： 

"水道系统是由河流、湖泊、运河、冰河、地下水等水文组成部分合成， 

由于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这些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单元，因此，任何影响到系 

统一部分水域的使用就可能会影响到另一部分的水域. 

"'国际水道系统'是指其组成部分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水道系统. 

"如一国水域的某些部分既不影响对另一国水域的使用，也不受使用另一 

国水域的影响，则这些部分不应被视为包括在国际水道系统内.因此.如系 

统内水域的使用互有影响，则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该系统成为 

国际系统，所以，水道的国际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91. 这个工作假设的第一段叙述了一个水道系统的各个部分，例如河流、湖泊 

和流入或流出河流湖泊的地下水，由于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构成了一个整体单元. 

因此，任何对系统水域的使用倘若影响到系统一部分水域就可能一一使用"可能"一词 

是经过考虑的一一影响到另一部分水域.最典型的例子是，对系统上流水域的使 

用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下流水域的水流质素数量^速度.在某些情况下，对 

系统下流水域的使用将影响到上流水域，例如对航行或象鲑鱼等鱼类的游动. 

92. 该说明的第2段称国际水道系统的特征是其组成部分（如说明第1段所指 

的那些部分）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国际水道系统. 

93. 第3段明确指出这些规定并合起来的结果„ 如果一国的水域不受对他国 

水域的使用的影响，为这些条款的目的，该国水域不应被视为包括在国际水道系统 

内.比方，如果一个位于下流国家的水域使用对一个位于上流国家的水域使用不 

发生影响一一通常的情形是如此一一那么，这项使用将不是条款范围内的使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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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系统水域的使用对彼此互有影响，在这个范围之内一一也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一‧ 

系统就是国际的.因此，在这些条款中所指的国际水道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94委员会绝大多数委员赘同邇过具有上述实质内容的工作定义，但有一位委 

员反对，他认为，说明中的一些用语，例如"水文组成部分"等等，只是举例说明 

不够具体，使委员会陷入假科学的思索，也使假设失去任何意义.因此，他无法 

对本届会议暂时通过的任一条款釆取一个立场，因为不知道"国际水道系统"一词 

的实际意义究竟是什么.专题的工作应该是通过以下定义：国际水道是构成或穿 

越国际边界的河流，但有一项了解，这个定义在草案的某些条款内可以扩大，以针 

对需要更广泛定义的某些使用，他说这种定义既符合国际河流的传统定义，同时又 

给予条款草案一个明确的范围.他认为，大多数委员所釆取的办法，即：在某些 

使用上将一水道视为国际性，但在另一些使用上则视为非国际性，将导致适用方面 

的混淆和困难. 

3 . 草案的性质 

95.从专题工作一开始，委员会便认识到国际水道系统的多样性；它们的自然 

特性以及所符合的人类需要因地理和社会条件而有变化，类似在世界各地其他水道 

所出现的变化.然而，委员会也认识到有若干共同的水道特征，可以指认若干既 

有的一般适用于国际水道系统的11际法原则.有人提到睦邻原则湘，使用自己财 

产时，不得损害他人财产'等概念，同时也提到沿河国的主权权利.所需要的是一 

套条款草案订出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原则，其规定应相当广泛，足以适用于 

所有国际水道系统，同时又提供某些办法，使所载的各条款能够适用于或者经修改 

后能够照顾到个别水道系统的特珠性质以及此种系统的部分水域所在国的各种不同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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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念及这些考虑、委员会上届会议关于专题的一般性辩论"以^C会第六委 

员会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2 6°,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首先是拟制条款草案，以 

便列入载有适用于所有国际水道系统的基本规则的条款，这套条款将同国际水道系 

统的国家所締结的照顾到它们的需要和该水道系统的特性的各项独特湘较详尽的协 

定相结合，委员会现阶段的工作打算全力拟制关于专题的一般的备用的规则，这些 

规则再用某些协定予以补充 s当有关国家决意締结协定时 s该水道系统的国家能够 

借此协定确立关于该水道的使用的较详尽的安排和义务. 

97. 很明显地，拟制这种最后可能成为"构架文件" 2 6'的基础的条款草案既 

不是完全没有困难 s也不会是简单的工作，对目前所拟订的条款同将拟制的照顾 

到某一国际水道系统需要和特性的协定之间的关系将需进行仔细的审査和研究.在 

现阶段，关于草案的构架性质，草案有关"系统协定"的第 3条^第 4条（见下文） 

已有所规定. 

98. 应当指出，委员会在制订关于国际水道系统及其水域的非航行使用的一般 

原则后，在专题工作的将来阶段，打算探讨一下是否适宜在草案的构架内，就国际 

水道系统及.其水域的特定使用一一如1 9 7 4年送交各国政府的问题单所提的 2 6 ^ ~ 

并就有关这种使用（和污染等滥用)的各种养护措施，如下文关于本条款草案范围 

的草案第1条案文所预示的一样，制订更多的条款草案.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 》 （ A / 3 4 / 1 0 ) 和 

C o r r 1 ，第 4 4 8—454页，第 1 2 8—140段， 

A / C N . A/h 311 ，第 2 0 8 — 2 1氣 

象往常一样，条款草案的最后形式只有在委员会专题工作的稍后阶段才能加以 

决定. 

参看上文第6 9 段 . 

-255 一 



B.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条款草案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1 .本条款适用于为航行以外目的使用国际水道系统及其水，并适用于与 

使用这些水道系统及其有关的养护措施。 

2.为航行目的使用国际水道系统的水不属本条款的范围，但这些水的其 

他使用影响到航行或受到航行影响的情况除外。 

评 注 

( 1 ) 关于本条款适用范围的条款草案中"使用"一词，是根据国际水道非航行 

使用法 2 6 5这项措辞所显示的主要题旨而釆用的。重点放在便用上面，是符合上文 

所述的国际水道系统的实际定义的。 

( 2 ) 国际水道系统中"系统"一词的特别用法，需要加以评注。委员会选择这 

个术语的原因是，"系统"适当地表达了国际水道所含的意义。一条国际水道不是 

一个将水运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国境的管道。虽然一般将国际水道的主要部分合 

理地看成是流过或形成国际边界的河流的主千，但国际水道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 

国际水道形成可能最好叫做"系统"的部分；国际;^道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或可 

能包括河流，而且还可能包括其他单位如支流、湖泊、运河、冰川和地下水等，这 

些单位因彼此之间的自然关系形成一个单一的整体。 

( 3 ) "系统，，一词往往同"河流"一词连用。《凡尔赛条约》第3 3 1条规定： 

委员会在其1 9 7 4年问题单中建议的淡水使用办法概要，见上文第6 9段 

另见上文第7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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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3 1条 

下列河流宣布为国际河流：自易北河同伏尔塔瓦河（莫尔道河）合流处以 

下的一段易北河（拉贝河），以及自布拉格以下的一段伏尔塔瓦河（莫尔道河); 

自奥得河同奥帕河合流处的一段奥得河（奥得控河）； 

自格罗德诺以下的一段尼门河（鲁斯特罗姆一迈迈尔一尼门河）； 

自乌尔姆以下的一段多瑙河； 

这些河流系统所有通航的河段，都为一个以上国家提供天然的通海水道⋯-; 

以及提供支樂和支道，这些支渠和支道建造的目的在加倍扩大或自然改善某特 

定河流系统的通航河段，或连结同一河流的两个天然通航河段-⋯⋯" 2 6 4 

( 4 ) 《凡尔赛条约》中还有若干其他地方提到河流系统，其中如第3 6 2条， 

在讨论提议扩大中央来因河委员会的管辖范围时，曾提到"⋯-⋯上文第3 3 8条规 

定的《总公约》中可能包括的来因河系统中任何其他河段"。 2 6 5 

( 5 ) 1 9 2 1年明定多瑙河地位的《巴黎公约》中也使用过"河流系统"一词， 

第1条规定在多瑙河通航河道上以及"在所有国际化河流系统中"的航行自由"。 2 6 6 

第 2条规定： 

"前条所述国际化河流系统包括： 

莫罗河和撒亚河，其河道形成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间的边界； 

流自博尔奇的德拉韦河； 

流自索莫什河口的蒂扎河； 

26» C. Bo vane, Treaties and Other Int ornr.t iontil Afrrccno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ncrica. 1776-1949 Wn.slain(rton, DC, Govornnont Printing Office 
Ï969, vol. 2, p. 211. 

《同上》，P. 2 2 1 

266 Lca/ruû of Nations, Treaty Soriosf vol, XXVI, p #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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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自阿拉德的马罗斯河； 

任何可能建造的支渠或支水道-⋯⋯" 2 6 7 

在其他涉及欧洲河流上航行自由问题的多边条约中，也可发现"河流系统"的 

同样用法。 

( 6 ) 1 9 5 7年 1 1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美洲律师公会第十届会议通过 

的关于使用国际河流和湖泊的法律原则，在重新拟订1 8 1 5年维也纳的定义时曾 

使用"系统"一词： 

"-⋯一下列构成现行国际法一部分的一般原则，适用于流过或分隔两国以 

上国境的每一条水道或河流系统或湖泊系统（非通海的水域)；这种系统以下 

均称为'国际水系。，" 2 6 8 

( 7 ) 象史密斯所著《国际河流的经济使用》这种基本学术著作中也曾用"河流 

系统"一词，其 1 9 3 1年的修订本中说："研究惯例必然会有这样的结论：不可 

能对所有河流系统按照其利益的优先次序制定一般性规则⋯⋯‧‧。"在诸如美囿国务 

院就哥伦比亚河同加拿大进行谈判时所发布的备忘录所体现的这类国家惯例中，就 

曾使用过这个术语："国际水系.使用的法律各方面问题，" 2 6'此外，在科学和抆 

术著作及水文的说明和分析中也广泛使用这个术语，例如： 

"基本上，所有河流系统似乎都具有相同的组织形态。河流系统是动态的 

因为有些部分是移动的，可以造成重大变动，引起种种改变。我们不仅可以发 

现不同环境中各河流之间重要的相似之点体现了同一特性，还可发现河流系统 

具有令人惊异的组织性。这种现象，一部分是侵蚀力和抵抗力之间的微妙均衡 

268 I n t Q T ^ I i a Q T l c c j i Box Association, ProccocTinr^ of the Tonth Conference 
held at Buenos Airos frou 14 to 21 Novoabor 1957 (Buonos Aires, 1958)> vol, 1, 
y>. 2A6 (SOO also Yor-rbook⋯1974， vol» II (Fart Two), p. 208, docunont A/5409, 
para. 1092)• 

269 nLc{?al Aspects of the Use of Systcwo of Int ornational Wat ors with 
rofcroncc to Colunbia-Kootcnay River Systcn under Custonaiy Intomational Law pjnC. 
the Treaty of 1909", Hcaorandtan of the State Dcpartncnt, 85th Con^jross, Soconcî 
Session, Docunont ITo. 118 (Washington, 1958),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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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造成的。一条水道越过谷底，侵蚀河岸一边，并在另一边造成几近平坦的 

泛滥平原，同时留下了一个形状和大小相似的横断面，这种水道移动的方式是 

另一变动均衡的现象，许多水道糸统似乎都具有这一特征-⋯⋯。" 2 7° 

(8) 上述针对水道或河流或国际水所举使用"系统"一词的一些例子，表明该 

术语作为具有实用意义的工作词汇的用法和功用。这个术语本身并没有打算要解决 

而且也并没有解决各方对国际水道定义的歧见。但是，这个术语是有用处的，因为 

可以在比较灵活的基础上就定义工作取得进展，"国际水道系统"一词的范围，巳 

在委员会报告本章的导言中大略提及。 

(9) 第1条规定本条款同时适用于"国际水道及其水"。这种措词的目的在明 

确指出——由于这点曾引起问题，使用水道本身及其水两者可能产生差别时，本条 

款所指的使用是同时指两者。以下各条款中凡提到使用水时，均应了解为包括使用 

水道及其水。 

(10) "航行以外目的"等字是针对论题——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的规定而使用的。 

(11) 使用这些国际水道系统及其水有关的养护措施，是指两项揞施，一是对 

付滥用水特别是指造成污染问题的滥用所釆取的措施，同时是指对付诸如防洪、侵 

蚀、沉积和盐水侵入等同国际水道系统有关的其他问题而釆取的措施。应指出的是， 

曾将这个论题的问题单送交各国，査询这类问题是否应予考虑，各国的答复是，一 

般都主张加以考虑，并列出刚才指出的各个具体问题。然而，在现阶段委员会认为 

并不一定要处理这类具体问题。委员会认为最好在本条款内可能发生这些问题的地 

方以下列一般性措词注明：与使用这些国际水道及其水有关的"养护措施"。 

(12) 第1条第2款承认无法完全将航行使用排除于本条款的范围之外。各国 

对委员会问题单的答复和使用水的事实显示，本条款必须指出航行对水的其他使用 

^ V/.C. Walton, Tho World of Water, London, V/cidcnfolcl and Nicolson, 197q 

pp.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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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和其他使用对航行的影响。航行方面的需要影响到供其他用途的水的质和量。 

航行可能而且往往使水道污染，并且需要维持某种高度的水位；航行还需要通过或 

绕道水道中的障碍.航行和非航行使用水道之间的互相关系有很多种，因此对现已 

通^：的或将要通航的任何水道，负责水道发展的工程师和行政人员是无法将航行的 

需要和影响同其他水工程的需要和影响分开来的，因此草拟了第1条第2款。然而， 

有人却从消极方面强调航行使用不属本条款的范围，但这些水的其他使用影响到航 

行或受到航行影响的情况除外。委员会一名成员赞成省略第1条第2款，因为他认 

为本条款超越委员会关于这个论题的职权范围. 

第 2 条 

水系国 

为本条款的目的，S际水道系统一部分的水存在于其领土内的国家，为水 

系囿。 ' ' 

评 注 

( 1 ) 在特别报告员于1 9 7 9年提交委员会的条款草案中，与本条相应的条款 

将一个水系国（当时称之为一个"用水"国）界定为提供和利用国际水道水的国家。 

这个定义在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内引起若干批评。对"提供和利用"是否是分开的 

还是连在一起的提出了问题，•阐释国际水道的一些条款究竟是什么意思也提出 

了问题。 

( 2 ) 本条款草案的规定是针对地理条件而言的。这个定义比根据"提供和使用 

水"所下的定义易于说明，也易于适用。检验办法视自然条件而定。基本自然条 

件，即一个国际水道系统中某部分的水是否存在于某一特定国家境内，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可经由简单观察即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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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条 

水系协定 

1 .水系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水系国之间的协定，按照某一特定国际水 

道系统或其一部分的特性和使用法适用和调整本条款的规定。 

2 . 水系协定应界定其对之适用的水。水系协定可就整个国际水道系统或 

其任何部分締结，亦可就特定计划、方案或使用締结，但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 

其他水系国对国际水道系统的水的使用不受严重不利影响为限。 

3 . 遇国际水道系统的使用有需要时，水系国应诚意地进行谈判，以期締 

结一项或一项以上水系协定。 

评 注 

(1) 委员会在开始审议本论题时已经认识到各个水道的特征不一，因而不易草 

拟对世界各地水道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有些国家和学者认为国际水道的种种差别， 

是在普遍基础上系统整理和逐步发挥这个论题的实际障碍。但显然，大会虽然注意 

到水道的种种差别，却仍然认为这个论题可责成委员会来处理。 

(2) 委员会发觉特别报告员于1 9 7 9年建议处理种种差别的问题——即将基 

础条约同些一特定国际水道国家之间的用水国协定或水系协定相结合的问题——的 

觯决办法非常可行。这个办法认为，为了达成最理想的发展，每条国际水道需要一 

个由水系协定规定的。适合其本身特殊需要的体制。此外，也承认历史事实证明， 

不借助于一般公认的关于使用个别国际水道水的法律原则，就不易就这种水的使用 

法达成协议。它还考虑到基本协议将有助于拟定和说明这种一般性原则。 

(3) 国际水道方面有这种基本协议的前例。一个早期的前例是1 9 2 3年《关 

于发展涉及一国以上的水力发电的曰内瓦公约》。 2 7 1在制定若千关于发展水力的 

2 7 1 Lcaouc of Nations, Treaty Sorios, vol. XXXVI, p.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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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原则时，该《公约》第4条规定： 

"如一締约国要进行可能对另一締约国造成严重损害的水力发展活动，各 

有关国家应进行谈判，以期締结可以进行这种活动的协议。" 2 7 2 

另一个更近的前例是1 9 6 9年《关于普拉特河流域的巴西利亚条约》，有关各方 

在条约内同意共同努力促进普拉塔流域的协调发展和实体的一体化。由于所涉流域 

幅员广阔，条约所载原则的普遍性很大，所以可视为一种基本条约或总条约，应辅 

之以按照该条约第6条締结的水系协定。第6条规定： 

"本条约的规定不应妨碍締约各方締结旨在达成流域发展一般目标的双边 

或多边的特定协定或部分协定。" 2 " 

( 4 ) 应指出的是，早在1 9 6 7年，委员会可以说已经预期采用一种辅以水系 

协定的基本条约。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报告指出："⋯⋯-应特别注意着手拟订 

适用于使用那些水道在法律方面的一般原则-⋯⋯这些规则的目的应为促进采用个别 

河道的制度，因而应具有剩余性。" 2 7 4 1 9 7 9年在第六委员会对这个办法发表 

意见的国家，大部分都表示欢迎。2 6个国家的代表同意，一个基本条约或总条约 

辅以个别水道协定，是合理处理水道系统种种差别遣成的问题的方法。只有少数几 

个国家的代表表示怀疑。 

(5) 草案第3条第1款将水系协定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水系国之间的协定， 

"按照某一特定国际水道系统或其一部分的特性和使用法适甩和调整本条款的规定。 

委员会经详细分析后，接受"适用和调整"这一用语，用语的目的在确定，委员会 

设想到水系协定会适当地考虑到条款草案完成时所包括的原则和其他条款，伹这些 

条款草案如以公约方式生效，则基本上还是剩余性质。领土包括某特定水道系统的 

2 7 2 《同上》。 
2 7 3 International Lo-jal l̂at orials, vol. 8 (1969), p. 908. Sec ni so 

Y e a r b o o k… 1 9 7 4 » vol.工I (Pr,rt Two), p. 291, docunont A/CN.4/274, ：口" 60. 

2 7 4 参看上面笫7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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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仅仍有自由应用本条款草案的各项规定，而且可自由按照该水道或其一部 

分的特性和使用法加以调整。 

(6 )'第'3条草案第2款中的第一句在规定水系'协定"应界定其对之遣用的水"' 

时，同样强调某一国际水道系统各国公认有自由界定其所締结协定的范围。这一规 

定承认水系国可以将其协定限于形成或流经一个国际边界的河流的千流，或将其协 

定包括一个流域的水，或釆取某种中间办法。因此，这一规定应有助于减少各国之 

间对这些条款草案最理想范围问题所持的不同意见，并缓和对国际水道定义的辩论.. 

( 7 ) 第3条草案第2款又规定，水系协定可就整个国际水道系统締结，这个规 

定无可疑之处。事实上，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曾指出，技术专家认为处理国际 

永道最有效和最有益的方法是整个加以处理，特别是在有关亚马孙河、普拉塔河、 

尼日尔河和乍得流域的！条约中，曾釆取了这种包括所有河岸国的办法，这个报告又指 

出，为了处理水道污染引起的若干问题，整个水道需要合作釆取行动，并且援引 

1 9 7 6年《保护来因河免于化学污染的波恩公约》，这是为统一处理需要而作出 

响应的一个例子。 2 7 5 

( 8 ) 然而，水系国必须有自由就某一国际水道"任何部分"締结水系协定，也 

可就"特定计划、方案或使用"締结水系协定，"但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他水系 

国对国际水道系统的水的使用不受严重不利影响为限"。 

( 9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六委员会所发表的意见大体赞成让各国有相当自由 

制订各个水道的协定，印度代表说，"委员会不应太注意河岸国之间使用国协定内 

容的问题，这个问题应由各有关国家处理"。 2 7 6委内瑞拉代表特别提请注意上面 

第 ( 3 )段引述的《普拉特河流域条约》第6条。
2 7 7 

第 9 8至 1 0 0段。 A / C N . 4 / 3 2 0和 C o r r . 1 (只有英文本） 

A / C . 6 / 3 4 / S R . 51，第6 5段。 

A / C 6 / 3 4 / S R . 44，第1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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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在幅员最广的2 0 0个国际性流域中， 5 2个为多国流域，其中不少为 

世界最重要的流域，如：亚马孙河、乍得河、刚果河、多瑙河、易北河、恒河、湄 

公河、尼日尔河、.尼罗河、来因河、沃尔特河、赞比西河等。 2 7 8在处理多国水系 

时，各国往往根据仅涉及水道一部分的协定，这些协定仅对位于水道上的某些s家 

有效。 

( 1 1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出版的The Systematic Index of Inter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Treaties, Declarations, Acts and Cases by Basin
 2 7 9

 指出,大量 

现行水道条约仅限于水道系统的一部分，例如该书列举了 1 9 6 0年代的 1 2个对 

来因水系生效的协定，其中只有一个协定的締约各方包括所有来因河国家;其他几 

个协定，虽然非局部性的，但仅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有效；其余协定处理来因河的 

分水系，仅包括来因系统中有限的几个地区。 

( 1 2 ) 今后会需要締结分系统协定和包括有限地区的协定。在某些水道系统如 

印度河、普拉特河和尼日尔河等河流中，分系统之间的差异同各个水道系统之间的 

差异一样显著。分系统的协定，可能比整个水道系统的协定——特别是如果涉及相 

当多的国家——更容易締结。此外，永远有某些问题其觯决办法是只有水系的有限 

几个国家关切的。 

( 1 3 ) 似乎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可以反对将分系协定或局部性协定适用于基 

本条约。基本协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就水的使用的协定进行谈判，这一目的 

包括所有协定，不论是整个系统的或局部性的，不论是一般性的或处理特定的问题。 

一般希望，基本协定能够使水系国具有扎实的共同的谈判基础，这是目前水道谈判 

中最缺乏的。如果将基本协定仅限于适用于包括整个水道系统的单一水系协定，就 

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2 7 8 A/Cïf. 4 / 3 2 0和 C o r r . 1 (只有英文本），第1 0 8段。 

2 7 9粮农组织，《立法研究第 1 5号》（ 1 9 7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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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 同时，如果水系协定仅涉及水系的一部分或仅涉及同水系有关的特定计 

划、方案或使用，则必须以下列规定为条件，即：不属于该协定一方的一个或一个 

以上的其他水系国，其对该水系的水的使用不得受到严重不利影响。否则，多国囿 

际水道系统的少数囿家就可以过分为本身谋求利益，或对不属于该协定一方的水系 

国对其水的使用发生没有理由的不利影响，这种后果同下述关于囿际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如所有水系S有权公平享用水流，以及所有水系国有义务 

不使用其本身的水以致损害到别国。 

( 1 5 ) 然而，水系协定对不属于该协定一方的水系国造成的不利影响，一定是 

严重的；如果这些国家所受的不利影响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则其他水系囿可 

以自由締结这种有限度的水系协定。一般公认"达到严重程度"的标准引起了一些 

问题。委员会对本条款草案第4条第2款内所载的这句话的评注，就是讨论这些问 

题。 

( 1 6 ) 草案第3条第3款的规定特别重要，它说明"遇国际水道系统的使用 

有需要时"，水系国有义务同其他水系国诚意地进行谈判，以期締结一项或一项以 

上水系协定。为强调起见，引号里的附带条件放在句首，限定了进行谈判的义务。 

如果某条国际水道很少用到，或对它的使用，就其资源而言，少到不需要在水系国 

之间締结协定，或某一个或一个以上水系国的特定使用对其他水系国的使用影响很 

小，不需要订立协定，则不产生进行谈判的义务. 

( 1 7 ) 此外，这项义务是在水系的使用有需要时，诚意地进行谈判，以期締 

结一项或一项以上水系协定的义务，但水系国没有义务在使用某一国际水道的水以 

前一定要締结一项这样的协定.如果把締结水系协定作为使用的先决条件，就等 

于给予任一水系国否决其他水系囿使用国际水道的水的杈力，办法很简单，只要它 

拒绝就水系协定达成协议.这种结果是草案第3条的条文或意图所不赞戍的。在 

国家的实践或B际司法判决中也找不到有支持这种结果的例子（下面谈到的拉诺克 

斯湖仲裁裁决事实上否定了这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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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即使有了这些限制,水系国是否有义务根据习惯国际法来谈判水系协 

定呢？或者，如果没有义务，国际法的逐步发展是不是要把这一义务加给它们呢？ 

委员会认为，上述几段，特别是第（14)段谈到的各点，表明这种义务还是有必要 

的。还可以这样认为：谋求締结水系协定的义务源起于习惯国际法当前的发展情 

况。 

(19) 国际法院发现，在涉及大陆架的北海大陆架案例 2 8°内，各国有诚意 

地进行谈判的义务，可以辩说这同各国有就使用国际水道系统的水诚意地进行谈判 

的义务有相似之处. 

(20) 只要追述一下事实就足以说明：北海大陆架案例主要涉及两个S家的 

权利主张Tïfiï^为划定大陆架界限的等距离规则i普遍适用这两个"s家一荷兰 

和丹麦——-认为在一个它们也加入的多边公约中订立的等距离规则已成为习愤国际 

法。涉及的第三国德意志联邦共^国没有加入这个公约，它认为它不受等距离规 

则的约束，而有权根据它在北海的地理位置获得大陆架公平合理的一部分。 

(21) 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等距离方法划定大陆架界限并不是强制性的, 

它 

"-⋯⋯不一定要同某些基本的法律概念一致，这些概念-⋯⋯从一开始就反 

映出划界问题的法律意见；这些原则是：划界必须是有关国家之间协议的对象, 

这种协议必须是按照公平原则来达戍的。在非常一般的公正*诚意概念的基 

础上，这里涉及的是关于划定毗邻大陆架界限的实际法镎规则，即在所有划界 

问题上都对各国有约束力的规则；总之，这不是一个把公平仅作为一种抽象的 

̃ " « 1 9 6 9年国际法院的报告：北海大陆架判决书》，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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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原则来运用的问题，而是按照一直在这方面作为大陆架法律制度发展的根 

本思想，运用一条本身就需要适用公平原则的法律规则的问题，即： 

(a) 有关各方有义务进行谈判，以期达戍一项协定，而不仅仅是走个正式 

谈判的过场，把它作为在没有协定时自动运用某种划界办法的一种先决条件； 

它们有义务指导自己的行动，使谈判富有意义，如果有任一方坚持一己之见而 

不考虑任何修改意见，就不会达到这个目的； 

(b) 有关各方有义务在某一案例下，考虑到一切情况，使公平原则得到运 

用——-为此目的，可以采用等距离方法，但是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根据所涉及 

的区域情况，单独或配合使用； 

(0)由于上述原因⋯⋯-，任何国家的大陆架必须是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 

并且不得侵犯另一国家领土的自然延伸。" 

― ( 2 2 )在讨论第(a)款规定的谈判义务时，国际法院将这种义务追溯到19 4 5 

年 9 月 2 8日《杜鲁门宣言》中的声明，其中指出，横向边界的划定"⋯⋯-应由美 

国湘有关国家按照公平原则予以确定。" 2 8 2国际法院就谈判的义务继续说道：： 

"-⋯法院忆及⋯'进行谈判的义务一仅构成一切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的特珠运 

用，并且还是在《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中被列为^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 

之一。没有必要坚持这种解决方法具有基本性质，只是要指出，由于有一项 

明显的事实，即司法解决或仲裁解决的办法未被普遍接受，因此谈判解决便被 

强调'⋯一 ,常设法院在关于立陶宛^波兰铁路交通案件的咨询意见中解释谈 

判义务的内容时说，这项义务'不仅是埤行谈判,而且要尽可能谈判到底，以 

同上，，第4 6 — 4 7页。 

同上，M 3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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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 法院就此说明，进行谈判的义务，以期就大陆架边界达戍一项协定。对 

于如何分配使用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一水的问题，国际法是否对各国规定了类似的 

义务呢？ 

( 2 4 ) 在谈论确定大陆架边界釆用的标准时，法院所根据的一些情况表明，划 

定大陆架界限和公平使用国际水道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有相似之处： 

"大陆架制度出自对客观事实的承认；这个事实相法律之间的联系仍然是 

实施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而没有这种联系，大陆架制度绝不会存在。根据 

定义，大陆架是大多数沿海国领土向外伸延戍为一种平台的地区，最早曾引起 

地理学家的注意，后来又引起了法学家的注意。在开始进行调査时，国际法 

委员会谨慎地收集关于其特征的确切资料，从195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 - % % \ 31页的定义中尤其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审慎的作法更加着重地 

说明了在地质方面的重要性。在这些国家海岸线前面存在着的大陆架附属结 

构因此是个事实，可以有助于考虑该大陆架的地质情况，以便决定某些构形特 

点的走向会不会影响界限的划定，因为在某些地点，这些构形特点是解释了确 

实由一国领土伸延出去的大陆架附属结构的整个概念。 2" 

毗邻国家之间对大陆架区域进行划界时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有没有 

存在矿床的整体性。在包括大陆架在内的这些地区的海洋底土的自然资源是 

在《杜鲁门宣言》之后建立的法律制度的具体对象。然而，经常会出现这样 

的情况，同一矿床横跨划分两国大陆架的界线，并且由于两边都可以开采，就 

立即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有关国家的任一方都有进行有损于他方或浪费性的开 

2 8 3 同上，第 4 7 — 4 8页。 

2 " 同 上 ， 第 5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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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的危险。只要看看北海的情况就够了，各国的作法表明这个问题是怎样处 

理的，所需要的只是该海洋的沿海国承抠责任，确保最有效的开采或对开采出 

的产品进行最有效的分配⋯-⋯。法院认为矿床的整体性只不过是在划界的谈 

判过程中应予合理考虑的事实因素." 2 " 

( 2 5 ) 大陆架自然资源矿床的整体性尽管是个很实在的因素，但同水道中水的 

整体性相比则相形见绌.有关 S家締结协定，确保"⋯-⋯最有效地开采或分配" 

水域的需要根本不下于在达戍大陆架边界协定时将矿床的整体性考虑在内的需要， 

( 2 6 ) 有人可以争辩说这两种情况的性质是够相似的，如果®际法有义务要求 

在谈判大陆架边界时应考虑到资源矿床的整体性问题，那么根据国际法，在谈判分 

配水的使用时也有同样的义务。对两者而言，法律制度都对独特有的自然条件作 

出规定.大陆架是海下地块的自然延伸，因此是个地质事实。就淡水而言，水 

的水文循环是自然界的主要因素，使一定量的水通过水道系统不断流经各国入嵬虽 

然 自 然 条 件 i i ， 但 从 需 要 考 虑 特 征 和 就 资 源 的 处 置 达 成 协 定 上 来 说 ， 看 

起来还是相似的。 

( 2 7 ) 这一结论更因国际法院对渔业管辖杈案例的判决而得到加强, 1冰岛主 

张的权利是根据对渔业有管辖权而提出的，英国^德国主张的权利，除其他外，是 

基于在冰岛岸外有历史性捕鱼权利而提出的，二者在开采自然资源，即冰岛岸外鱼 

类资源时，各自有哪些权利？ 

( 2 8 ) 在这里，除研究两个类似的渔业管辖权案例 2"对谈判的责任有何影响 

"，同上，第 5 1 —5 2 页 , 

"s《渔业管辖权（联合王国对冰岛），实质，判决，'1 9 7 4年国际法院报告》 

第 3页；^《渔业管辖权（德意志联邦共和 M对冰岛），实质， 1 9 7 4年国 

际法院报告》，第1 7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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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没有必要来审査这些案例的其他情况。法院在那个问题上承il冰岛格外依赖 

渔业，它当时说： 

"沿海国的优先权利只有在开发渔业资源达到的强化程度使它不得不实行 

某种限制渔获量^分享渔业资源的制度，为进行合理而经济的开发而保护鱼类 

资源的时候才发生作用。在本条件看来，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至于两个主 

要的深水鱼种（鳕^黑线鳕），申请国表示理解到有必要订出渔获量的限额， 

鉴于在北大西洋其他地区已订出这样的限额，上述限额也是必不可少的.如 

果在冰岛区域不订立渔获量限额的制度，其他区域被排挤的捕鱼力量都会跑到 

该区域的非保护区捕鱼。" 2 8 7 

:'还査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联合王国在冰岛岸外有特殊湘历史性捕鱼权，并且这些 

权利也得到冰岛的承认。声称在 5 0海里地带有排除外国船只进行一切捕鱼活动 

的权利不符合优先权利的观念，"⋯，一优先权表示有一定的优先次序，但并不意味 

着取消其他国家同时并存的权利。" 2 8 8法院还说："⋯-⋯为使现有争端取得公平 

的解决，有必要在冰岛的优先捕鱼权湘申请国的传统捕鱼权之间进行调湘。" 2 8' 

"两种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沿海S的优先权由于它对渔业特别依赖的程度 

以及有义务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杈利和养护资源的需要而受到限制；其他捕鱼 

国家的既定权利也由于沿海国对渔业的特别依赖昶它本身有义务考虑包括沿海 

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权利，以及养护资源的需要，而受到限制。""° 

2 3 7 《 1 9 7 4年国际法院报告》第2 7页。 

2 8 8 同上，第 2 7 —2 8页。 

Z B 9 同上，第 3 0页 , 

"°同上，第 3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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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将沿海国的权利同其他捕鱼国家的权利调湘的方法如下： 

"优先权的概念内含有一种意思，即需要进行谈判以规定或界定这些权利 

的范围。这些权利早在 1 9 5 8年关于淤海渔业特殊情况的日内瓦决议中得 

到承认。该项决议是这个问题的法律出发点.它规定通过设海国^在这个 

地区捕鱼的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制订大家同意的措施来公正地处理这种 

特殊情况。. 

"进行谈判的义务因此是根据有关双方各自权利的性质而来的；因此，在 

本案中，引导它们进行谈判是行使司法职责的适当办法.这也符合《联合S 

宪章》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湘规定。正如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例中所述: 

'⋯⋯-这一义务仅构戍一切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的特殊运用，并且 

还是在《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中被列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之 

一。，（1 9 6 9年国际法院报告，第4 7页第 8 6 段 ） ， 2 " 

(30) 可以认为，进行谈判的义务产生于各国在国际水道系统的水中各自的权 

利，这也是同样清楚的。考虑到由于水文循环的变化，可用水量也一直在不断地 

改变，同时需要在各国之间进行充分而友好的合作，以保证最好地利用这一极为重 

要的自然资—源，水从一国领i流到另一国领土是种特殊情况，确实是一种独特的自 

然状况，一般来说，只能由各水系国通过诚意的谈判达成协定来处理. 

(31) 国际法院在大陆架勑渔业管辖杈案例中的判决因此看成是表明国:际 

法有一条总原则，即在处理国际淡水资源时，要求国家之间进行谈判。 

2 " 同上，第3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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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 此外，拉诺克斯湖案件" 2仲裁裁决中明确主张,在涉及淡水方面要有一 

条要求各国在处理淡水资源时进行谈判的法律原则。 

( 3 3 ) 法国政府建议实施一些工程项目来利用湖水，这些水流入卡罗尔河并一直 

流入西班牙领土。 从1917年到1956年，法国和西班牙政府就提议的自拉诺克 

斯湖分水的问题，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多次协商和谈判。最后，法国决定实施的一项 

分水计划是在西班牙边境:«改道的水全部再归回一条水道。然而，西班牙捏心建 

议的工程会违反法国和西班牙 1 8 6 6年 5月 2 6日签订的《贝荣条约》和同天签订 

的《附加文件》，从而损害西班牙的权益。西班牙声称，根据《贝荣条约》，在 

任何情况下，如未经法国和西班牙事先协议，不得进行这项工程。西班牙要求法 

庭宣布，如果法国未获得西班牙同意而实施分水计划就是违反了《条约》和《附加 

文件》，而法国却认为，没有取得这种协议也可以合法地进行这项工程。 

( 3 4 ) '义领指出.。各国有义务就国际水道的分水配额进行谈判，这点是无可争议 

的，并且也得到法国的承认，这不仅是因为《贝荣条约》及其《附加文件》上有此 

规定，而且也是从当局得到的一个原则。 此外，虽然法庭关于进行谈判义务的 
2 9 4 

某些裁定是以《贝荣条约》和《附加文件》的规定为基础的， 但它绝不把自己 

限制在对这些规定的觯释上。法庭在裁定西班牙提出的征得其同意是法国进行工 

程的先决条件的论点不成立时，就谈判义务问题说明如下： 

事实上，要从本质上来评价取得预先同意的作法就需要先假定有关各国达 

" 2《1957年国际法报告》第101页（还可参看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 

十二卷，第281页，和《197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4— 

199页，入/5409#文件，第1055—1068段）。 

"
5
《 1 9 5 7年国际法报告》，第 1 1 1—1 1 2页。 

2 "《 1 9 5 7年国际法报告》，第 1 3 9、 141页。 

一 272 -



不成协il 这样就得承认，本来有权能的国家 s由于另一国无保留地随意反 

对就丧失了单独行事的权利。这是承认有"同意权"，即"否决权"，只要 

一个国家使用了这个权，另一国就无法行使其领土权能。 

"为此原因，国际惯例总愿采用不太极端的觯决办法，仅限于要求各国进 

行初步谈判达成一致同意的规定，而不是使它们将締结协定作为行使权能的条 

件。因此才有"谈判一项协定的义务，，的提法，尽管这种提法往往提得不正 

确。事实上，各国因此而承抠的义务形式大不相同，其范围也根据对其内容 

的解释和执行的程序而千差万别；但是这种义务是现实存在的这一点不容置疑,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例如会谈无理中断、异當的拖延、无视 

既定的程序,有计划地拒绝考虑某些方案或相反的利益，以及通常更多的情况 

是违反诚意的规则。 

"事实上，各国今天都很懂得在工业上使用国际河流所牵涉到的利益相互 

.冲突的重要意义和有必要通过相互让步使其中某些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相调 

和。调整这些利益的唯一途径是締结愈来愈全面的协国际惯例反映了 

这样一个信念：各国应谋求締结这样的协定；各国因而有义务同意诚意地进行 

一切谈判和接触，通过广泛的利益对比，互相表达善意，各国就可以在最好的 

气 氛 下 締 结 协 定 。 "
2
" 

(35)还应进一步指出，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持下由国际专家工作组编制的 

"指导各国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的环境方面行动守则 

草案" M支持各国在处理淡水资源时进行谈判的要求。下列守则草案的主张非 

常明显: 

2
"《197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7页，A/5409号文件第1065 

- 1 0 6 6 & 
2 ， 6 U N E P / G c „ 6 X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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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则 2 

"为了保证在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时在环境 

方面进行有效国际合作起见，此种共有自然资源的有关国家应该设法在它们之 

间订立双边或多边协定，以便对它们在这方面的行动作出具体规定，必要时以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适用本守则，或者斟酌情况为此目的作出其他安排。在 

订立此种协定或作出此种安排时，各国应当考虑成立体制机构，例如国际联合 

委员会.。以便在保护和使用共有自然资源方面就环境问题进行协商。" 

(36)根据上述的考虑，草案第3条在委员会内得到普遍支持，但应当指出，确 

有少数委员没有接受这一条。在他们看来，如果将这些条款草案列入一项国际公 

约中-照现在的写法，没有把国际水道的沿岸国有订立他们愿意订立的协定的自由 

这点表达得非常清楚。他们订立或不订立管理使用他们所共有的国际水道的协定 

绝不取决于这些条款草案。此外，条款草案不能强制国际水道的沿岸国去"诚意 

地进行谈判，以期締结一项或一项以上水系协定"。这些委员认为，委员会已通 

过了一项国际水道的定义作为它的工作前提（参看上面第9 0段），即承认一个国 

家，譬如说-只要有地下水或冰川融水流入国际河流即为水系国。按照第3条， 

如果该国际河流的沿岸国希望使用河流的水，但这种使用对上述的水系国有不利和 

可以衡量的影响时，这些沿岸国有义务同该国谈判。如果下游沿岸国希望利用一 

条水系支流的水，而支流不流入上游沿岸国的领土，那么上游的沿岸国根据什么权 

利可以主张它有权谈判这一支流的使用呢？基于上述原因，这些委员们不同意草案 

第3条的规定或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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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4条 

谈判的当事国和水系协定的缔结 

1 .国际水道系统的每一个水系国都有权参加谈判适用于整个国际水道系 

统的任何水系协定，并成为该协定的締约国。 

2。某一水系国对国际水道系统的水的使用可能因执行某项提议的仅适用 

于该系统一部分或某一特定计划、方案或使用的水系协定而受到重大影响时， 

该国有权参加该项协定的谈判，但以其使用由此受到本条款第3条所述影响为 

限。 

评注 

(1) 这一条谈的是参加谈判协定的权利而不是第3条所谈到的进行谈判的义务。 

如果有义务去谈判，也就应当有权利去参加谈判。第4条只是鉴别哪些国家根据 

第3条所提到的各种情况有权行使这一权利。 

(2) 这一条的第1款不解自明。只要水系协定涉及整个国际水道系统，就没 

有理由不让某一水系国参加谈判或成为该协定的締约国.确实会有些水系协定同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水系国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既然这一协定的各项规定要在整 

个水系适用，如果不给予每个水系国家参加谈判的机会，这个协定的宗旨岂不荒谬 

可笑。 

(3) 第4条第2款适用于仅涉及水系某一部分的协定,它规定，对水系的使用 

可能因执行某项仅适用于该系统某一部分或某一特定计划、方案或使用的协定而受 

到可以衡量彩响的所有水系国都有权参加该项水系协定的谈判。其立论是：如果 

一个国家对水的使用因执行条约中只涉及水道的某一部分或某几个方面的规定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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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可以衡量的影响，该协定必然要适用于对水的使用受到影响的国家的领土。 

(4) 因为水在水道中是不断流动的，根据协定在某一特定领土上对水采取行动 

的后果可以在该领土之外发生作用。例如,有两个国家 A和 B，它们的共同边界 

是冥河，它们同意在离C国上游2 5海里的一点,即冥河流离 A和 B两国之处，各 

自可分出百分之四十的水供本国使用和供国内制造业和灌溉使用。河水分出后， 

C国自河流得到的总水量，包括A和B的回流水量，将比没有分水前减少百分之二 

十五。 

(5) 问题不在于A和B是否有合法权利订立这样的协定,而在于规定一些指导 

各国就使用淡水缔结协定的总原则的条约是否应有一条原则可以保证C国有机会作为 

—个未来的一方,对A和B两国将采取的大幅度减少流经C国领土水量的上述行动 

参加谈判。 

(6) 在假设的冥河案件中的有关问题同北海大陆架判决中的某些考虑有相似之 

处。在两个案例中都存在着自然资源的整体性问题，需要谈判达成协定来解决开 

发的问题。水系国必须享有参与谈判达成国际协定的权利，这个国际协定可能在 

可以衡量的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它所得到的水的数量和质量。 

(7) 这种权利是有限制的。一个国家的用水必须在受到可以衡量的影响时才 

能参与范围有限的水系协定的谈判。如舉某一水系阖不受关于水系的某一部分或 

某一方面的协定的影响，水系的自然整体性本身并不赋予某一水系国参与谈判一项 

有限协定谈判的权利。让一个或一个以上其利益无直接牵连的水系国参加谈判意 

味着把一些无关问题扯进谈判的过程。 

(8) 这不是说，如果订立了一个关于整个水系或一小段小系的水系协定，对于 

水系使用的某些或所有方面的问题，就不需要由全体水系国参加作出决定了， 对 

于大部分水道，即使不是所有水道，在整个水系中制订协调活动的办法是非常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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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必要的，这些办法完全可以规定所有水系国充分参与作出只牵涉到部分水系的决 

定。然而，这样的办法必须由水系国根据有关水系的特别需要和情况在每一个水 

道系统中予以采用。这里可以规定，作为一个总的原则，水系国确有参加谈判可 

能影响该国在水系内利益的有限协定的权利。 

(9)重要的问题是：这条规定是否包括一个国家要取得谈判和成为一项水系协 

定締约国的权利，它的利益所受影响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限制条件。有必要决定 

一下，这种限制条件即"达到可以衡量程度"所引起的问题是不是比解决的问题还 

要多。如果"影响"能以数量表示，那会是极为有用的；然而，在得不到技术指 

点的情况下，这种数量表示是不实际的。 

a o )在缺乏任何数学公式来确定使用或享用水系受到影响的程度是否达到能够 

参加谈判的情况下，对一个水系国的影响达到"⋯'可以衡量的程度⋯."是作为一个 

标准而提出的。这个程度是可以依客观根据来确定的（只要可以得到这一根据）。 

必须是对水系的使用确有损害。 

a i )打算排除在外的是拉诺克斯湖案例涉及的这类情况,即西班牙坚持通过原 

有水系输送拉诺克斯湖的水。法庭发现"由于用上述办法恢复水系原状，得到保证 

使用水系的各方面在享用水时都没有受到损害一；在水位最低时，在边界上的卡罗 

尔湖的多余水量绝不会减少～。，，" 7法庭随后指出，西班牙可能提出，提议的分 

水工程 

"可能最终使卡罗尔的水受到污染或流回的水有化学成分或某种温度或一 

些其他特点，这些都会损及西班牙的利益一。无论在这宗案例的档案材料里 

还是起诉书里都看不到有任何这类控诉的迹t ，， W 

i 9 7《1957年崮际法报告》第123页,（还可参看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笫 

十二卷第303页）。 

" 8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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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存在西班牙利益明显受到影响的指称，法庭认为，西班牙不得要求保持恢复 

水系前的原有水量。应当指出，法院赖以为根据的法国提案是自1917年开始进 

行了一系列冗长的谈判后才写成的，其中有一项是于1949年设立一个混合工程委 

员会，还有一项是1950年的法国提案（后来被法庭通过的一项计划所代替），该 
299 

项提案可能对西班牙对水的使用和享用造成可以衡量的影响。 

a a同时，"可以衡量的"并不是指大量的意思。如果取得参加谈判的权利 

的先决条件是对水的使用受到大量的影响，对第三国是负担大重的。提议的行动 

对使用水带来影响的确切程度，在谈判开始时很可能是甚不明确的。拉诺克斯湖 

判决说明了谈判使计划改动的程度。这种改变可能有利于也可能有损于某一第三 

国。只应要求该国证明它的使用可能受到某种重大影响。 

关于发展乍得流域公约所附规约第5条看来就是这样适用限制条件的： 

"成员国保证在未同委员会预先协商之前，不采取任何可能对水的流失程 

度或每年河水和湖水的水质和流域其他某种特征有重大影响的措施，其条件要 

看其他哪些沿岸国可能利用这个流域的水，水的清洁状况或水中动植物的生物 

同上，笫106—108页。 

1 9 6 0年 1 0 月 1 日 至 1 9 6 8 年 6 月 3 0日之间生效的尼日利亚各项条约 

(1969年拉各澌联邦司法部)第220页(还可参看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官方曰 

i ( 雅 温 得 ） ， 1 9 6 4 年 9 月 5 日 第 4 年 第 1 8号第 1 0 0 3及以下各页,以及 

1 9 7 4 年 ' ⋯ 年 鉴 第 二 卷 （ 笫 二 部 分 ） 第 2 9 1 页 , 号 文 件 第 5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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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意义的使用的其他例子还见于1929年挪威和瑞典关于某些有关 

水道法律问题的公约第1条： 

"1.本公约涉及在某一国家水道上的装置或工程或其他作业，其性质足 

以使另一国家的水道在深度、位置、流向、水位或水量上发生可以衡量的改变， 

或阻碍鱼的游动，损害到该另一国家的捕鱼业。" 3°' 

在1933年《关于确定巴西和乌拉圭之间边境法律地位的公约》第二十条中： 

"如设立利用水的工厂有可能使沿边界或穿过边界的水道流速发生可以衡 

量的和永久性的改变，希望这样利用水的締约国在同另一国家达成协议之前， 

不得进行必要的工作。" 3 0 2 

a s应当指出，国际法协会赫尔幸基规则在一条要求预先通知并提供有关提议 

建造或装置会改变流域体系的设备的资料的条文中规定将上述通知告知"其利益可 

能受到重大影响的" 流域国⋯、在这方面，"指导各国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 

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的环境方面行动守则草案" 很有启发。这些守 

则规定各国在共有自然资源方面的任何活动，"如果可能会造成大大影响到分享此 

种资源的其他国家的环境的危险",则在从事此种活动之前必须进行环境评价。 
3 0 ? 

9 0 1 

302 

3 0 9 

304 

5 0 ? 

国际联盟条约集第一百二十卷，第277—278页。 

同上，第一百八十一卷，第8 7页。 

《 1 9 7 4年⋯.年鉴》笫二卷（笫二部分）第二十九条第 2款，第 3 5 9页。 V 

C K . 4 / ^ 2 7 4号文件第 4 0 5页。也可参看关于污染的第十条，该条提出了 

"大量伤害"和"大量损坏"的标准，同上，第 3 5 8页。 

U N E P / Ï 3 G .6X17. 

同上，守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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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些守则规定作出改变共有自然资源的利用的计划而"预料会因此大大影响 
9 0 6 

其他国家领土的环境时"， 应将计划事先通知有关国家。在守则草案中还 

有单独一条定义："一所谓'大大影响'者，是指对一种共有自然资源的可以衡量 
907 

的影响，，微小'的影响不在此例。" 

(16) 当执行某一水系协定可能在可以衡量的程度上影响到某一水系国对国际水 

道系统的水的使用时，该水系国参加该水系协定谈判的权利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这 

一权利取决于"使用因而受到影响的程度"也就是说，取决于执行这一协定将影响 

其对水的使用的程度。执行协定不影响水系国对水的使用时，该水系国无权参加 

对协定内容的谈判。这一限制也符合草案第 3条第 3款的规定，即只有在"遇" 

国际水道系统的使用有"需要时"，水系国才应诚意地进行谈判，以期締结一项或 

一项以上水系协定。 

(17) 然而，委员会少数委员反对接受草案第4条的规定，其主要理由同他们反 
3 0 8 

对接受草案第3条规定的理由相同。 

同上，守则6。 

同上 

参见上述对第3条评注的第（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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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 

构成共有自然赉源的水的使用 

1 . 囿际水道系统的，在一个水系HT的领土内使用会影响到该系统的水在另一 

个永系国的领土内使用这些水为本条款的目的构成一种共有自然资源. 

2 . 对于构成一种共有自然资源的国际水道系统的水，水系国应按照本条款的 

规定使用. 

评 注 

(1)近卑来，共有自然资源这个概念已被广泛接受，而且反映在联合H的各项决议 

内。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S家共有的自然*源这个概念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则 

它必须包括国际水道的水.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明，由于从一国领土流入 

另一a领土的水的状态变化受到自然物理因素的支配，因此这些水必然发生相互作 

用。国际水道的一部分的水的变化一般都会识早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该水道的其他 

都分的水的变化.，°，可以提出大量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和加强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 

眼前的基本事实是，国际水道系统的水就是共有自然资源的原始模型."° 

A / C H . 4 / 3 2 0 ^ C o r r 1 (只有英文本），笫 4— 3 1 段 . 并 参 看 联 合 国 

编 ， 《 国 际 水 资 源 的 管 理 ： 制 度 湘 法 律 方 面 》 ， 号 文 件 （ 联 合 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 7 5 . n . A . 2 ) , 第 1 4 — 3 8段。边界水域昶上 

游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其他边界水域和下游。下游的变化有时影响到上游. 

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指出，目前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通用术语来描述两个或两 

个以上国家的共有^源，他提出这些资源的五个"最明显的例子"，其中第一 

个是："(a)国际水系，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执行主任的报告：环境 

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圔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合作》， n m / Q C / A A ^ i 

C o r r 1和2号文件（只有英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及Add. 1 ,第 8 6段.环境 

规划署编写的同本条有关的原则草案在后面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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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尽簪共有自然赉沅这一概念在某些方面可能同国际合作这个概念一样存在已久, 

但将它明确表达出来 还是相当新近的事，而且表达得不完整.这个概念仍未获接 

受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虽然在国家惯例上早就把共有自然资沅视为一个事实，从 

而产生合作处理这些资沅的义务.共有自然资沅这个概念只不过在最近十车来才 

占有显著的地位. 

(3) 下面各段首先叙述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发展，说明国际社会接受共有自然资沅这 

个概念的过程。接着列出《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及联合囿水沅会议通过的 

《马德普拉塔行动卄划》的有关条款，并指出1973卑12月1 3日大会题为"环 

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沅的合作"的第3129 ( XXV工工I ) 

号决议的重要性.然后指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立的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所拟订的 

"在环境领域指导各国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沅的行动 

守则草案"，以及大会对这些守则草案所釆取的行动。共有自然资沅这个概念， 

也可从各S在关于为航行目的共同使用S际水道的水的惯例中推究出来.有几段 

将专门列举有关这方面的实例.接着研究常设国际法院对奥得河案的判决以及法 

兰西共^国执行委员会1792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并概述《关于国际关切的可航行 

水道制度的巴塞罗那公约勒章程》以及有关可航行水道的其他特定公约.此外还 

列出国际法协会通过的《关于使用国际河流水道的赫尔耷基规则》的有关都分，供 

大会参考.支持国际水道方面的共有自然赉沅概念的其他国家惯例，载于评注的 

另一节，其中列出若干有关共同使用边界水域的发边条约的规定.委员^根据上 

文所述各点，即国际社会接受共有自然资沅这一概念，关于为航行目的共同使用国 

际永道系统的水的国家惯例^司法判决，以及关于共同使用边界水域的国家惯例等 

等，着手拟订了一项关于构成共有自然资沅的水的使用的条文，列入现有的条款革 

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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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4) 联合画大会I 9 7 4 年 I 2 月 I 2日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载有下列条文： 

"第三条 

"对于二国或二国以上所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各面应合作采用一种报 

导和事前协商的制度.以谋对此种资源作最适当的利用.而不损及其他厘家的 

合 法 利 益 。 " 

(5) 这一条曾引起争论。" 2但它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第一，它假定并说明一个 

无可争辩的事实：有一些自然资源是两个或两个以上!1家所共有的。第二.它认 

为在开发此种共有的资源时，"各国应合作"。第三.这种合作的基础明确加以 

规定.其措辞同本专题所关切的事项—一-即数据的收集和交换及沿岸S之间的协商 

—-完全一致："采用一种拫导和事前协商的制庹⋯."。第四,这种国际舍作的目的 

明确规定为"对此种资源作最适当的利用，而不损及其他 S家的合法利益"。在 

在所有这些方《各 I I经济权利和义务宪鞏》的这一条是祓为正确的，. 

2.联合国水源会议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 

(6) 联合JS于I 9 7 7年 3月 1 4日至 2 5日在阿裉廷马德普拉塔举行联合 i l水源 

会议"该会议通过了一份报告，其中大部分内容同本专题直接有关。同眼前要 

点尤其有关的是构成《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一部分的下列会议建议： 

" * 第 3 2 8 " x x i x ) 号 决 议 。 

" 2这一条在第二委员会上以 9 7 票 赞 成 ， 7 票 反 对 ， 2 5票弃权，以及在全体 

会议上以I 0 0 票 赞 成 ， 8 票 反 对 ， 2 8票弃杈,莸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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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区 域 合 作 

共有水资源" 3的发展 

"84,应在共有水资源方面进行合作,期能收集适当的资料以供将来眷理上的参 

考、并能设计建立适当的机构和达到适当的协议，从而进行协调的发展， 

"85„经有关S家提出要求，共同拥有水资源的国家应在国际机构和其他支持性 

机构的适当援助下,审査管理共有水资源的现有和可以得到的技术，并进行合作，为 

协调发展这类资源制定必需的方案，设立必需的劍度和机抅。在有关当搴国的同 

意下，合作的领域可以包括规划、发展、调整、管理、环境保护、使用和养护、预 

测等方面，这种合作应该是克服资金短鈇、受过训练的人力的不足，以及发展自然 

资源的要求等主要困难的基本因素。 

"86.为达到这个目标，建议共同拥有水资源的国家应： 

"(a)若有需要，在国际机构或其他机构的适当援助下主办研究，比较和分析管 

理共有水资源的现有制度，报告它们所取得的成果； 

"(b)按照有关当事国的协议，设立联合委员会，以便在收袅、统一、交换资料, 

管理共有水资源、防止和控制水污染、'防止与水有关的疾病、调节洪水和干旱、河 

流改善活动、洪水预报系统等方面提供合作； 

"(c)在训练将来在流塽里工作的专业和次级专业人员时，鼓励进行可以实现规 

模经济的联合教育和训练计划； 

"(d)鼓励有关国家互相交流，并鼓励现有国际或S家间河流癸员会的代表举行 

会议，交流经验。共同拥有资源、但还没有完美机构来*理这些资源的国家可以 

派代表参加这些会议； 

"(e)若有需要，与有关政府进行协商，通过提供设备、资金和¥、员的方法加强 

使用这个名词只是为了文件的统一，并不影响各国在任何有关问题上支持"跨 

越边界水域，，或"国际水域"这两个名词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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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政府和政府间机构； 

"(f)着手调查共有水资源、检査这些资源的质量； 

"(g)在没有协定规定使用共有水资源的方法的情况下，共同拥有这些资源的国 

家应交换将来在昝理上可以作为根据的有关资料，以便避免可预料的损害； 

"(h)协助有关各国进行积极合作，控制共有水资源的水污染，可以通过共同 

拥有资源的有关各国订定双边、分区域或区域公约或议定的其他办法来建立这种 

合作关系， 

"87.考虑到现有的和提议的研究报告和不同流域盆地的共有水资源的水文、政 

治、经济和地理特征，区域水源组织应寻求办法，增加它们在共有水资源领域里促 

进合作的能力，为达到这个目标应参考其他区域水源组织的经验， 

" H . a际合作 

共有水资源"^的发展 

"90.认识到各S间经济、环境和实际上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关系，各国必须在 

共有水资源方面进行合作.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这种合作必须在所有 

面家平等、自主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进行，并应适当考虑到《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宣言》"'第21项原则中，除其他事项外，所表明的原则。 

"91.在使用、管理、发展共有水资源方面，各国政策应考虑到共同拥有资源的 

各国都有公平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利，这是促进团结、合作关系的办法。 

" 4 同 上 .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耳73. I ; K 14), 

第一章，第二节‧ 

一 285 一 



"92.必须作出协调和长期的努力，加强画际水源法，从而巩固各国合作关系的 

基础。逐步发展、和编纂关于管制共有水资源的使用和发展的画际法规则的需要 

是许多政府日益关切的问题. 

"93.为达到这个目标，建议： 

"(a)国际法委员会进行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纂，在S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方 

面所作出的贡献应被视为是该委员会工作方箓里更优先办理的事项,这方面的工作 

应与处理发展国际水法问题的其他ffl际机构的活动取得协调，以便尽早締结一项画 

际公约； 

"(b)在没有双边或多边协定的情况下，会员国对共有水资源的使用、发展和管 

理，继续适用普遍接受的S际法原则； 

"(e)为指导各H养护及和谐地开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同拥有的自然资源、 

敦促联合S环境规划署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源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加快簟 

拟环境领域行动守则的工作； 

"(d)请会员S注意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6 4年 8月 4曰第 1 0 3 3 ( ™ n ) 

号决议设立的国际水资源发展的法律及制度问题专家团所提出的建议，并请注意联 

合国江河流域 M f e J P »问题区域间讨论会（ 1 9 7脾在 # » ^ )所提出的? É议； 

"(e)请会员国也注意非政府和其他专家机构就国际水法问题所进行的有用工作; 

敦促各现有的共有水资源问题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尽早开会，以便'芬享和传 

播他们的经验结果，鼓励对这个问题采取制度^法律方面的办法； 

"(g)应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来审查、收^、传播和促进有关这个问题的情报和 

经验的交流.因此联合S系统应作出安排，以便向要求得到援助的国家和流域委 

员会提供协调和有意义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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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6 

(7) 前引自《联合国水源会议的报告》的各段是值得注意的，尤其在下列各方面。 

它们接受并应用"共有水资源"一词，虽然这并不影响各囿支持"跨越边界水域" 

或"国际水域"这两个名词的立场。它们着重指出.必须通过国际河流委员会或 

其他机构，进行国际合作，并为此目的收集和交换数裾，它们申明："共同拥有 

资源的各S都有公平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利.这是促进团结、合作关系的办法"；并 

假定和指出：即使没有双边或多边协定."普遍接受的S际法原则"仍适用于共有 

水资源的使用、发展和管理.而且会员 S必须"继续适用"这些原则。随后.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 7和大会" 8通过决议，极力赞扬该份报告。大会无异议通过了 

联合11水源会议的报告.并核可了《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而上面引述的建议就 

是该项计划的一部分。该项决议促请各会员a加紧采取持续的行动，执行水源 

会议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包括《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 

(8) 《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各项建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核可这些建 

议的各项决议，本身并没有表明或导激规定一种国际法义务。但这些建议是十分 

重要的，因为它们指出，整个国际社会都认识到a际水道的水是一种共有的自然资 

源.而且即使没有双边或多边协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仍然适用于共有水 

资源的使用、发展和管理。 

联合国编，《联合g[水源会议的报告》，E/CON:F.70/29号文件（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 7 7 . 1 1 . A . 1 2 ) ,第一章，第 G和 H节，第 5 5— 

5 8页。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三 十 二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3 号 》 第 1 4 9 一 15 2页. 

1 9 7 7年 1 2 月 1 9日第 3 2 / 1 5 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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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 

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合作 

(9) I 9 7 3年，联合H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导致下面讨论的守则箪案的拟订。 

题为"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合作"的1 9 7 3年 

1 2 月 1 3日第3129(XXVIII)号决议提到《联合画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满意 

地注意到"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重要 

的《经济宣言》⋯‧"，意识到"如上述《阿尔及尔经济宣言》中指出的，以一个有 

效的合作制度来保障两个或两个以上囿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养护与开采，是重要与 

迫切之事" .并认为有必要"通过建立有关养护及和谐地开采两个或^个以上 

II家共有的自然资源的适当的国际准则.来确保国家间的有效合作".而这种合作 

"必须⋯，掖裾一个资科和事先协商剝变来建立"， 

aa第3i29(xxvi工工）号决议给予这些条文的主题以大力的支持是很明显的：它 

接受共有自然资源的襯念，并申明必须建立适当的II际准则来养护和开采这些资源。 

它要求，M这些自然资源的国家在下列基础上进行合作：(a) 一个资科制度；（fc)事 

先T办商。同祥切题的是按上述大会决议规定而拟订的守则。 

"不结盟s家认为，有必^在各国间现有的正?r和一贯关系的范id内，通过建 

立有关养护及和谐地开采两个或^个以上a冢共有的自然资源的适当的 if际准 

则.米确保 i i冢间的有效合作。 

"它们还认为，对开采这种共有资源愿兴趣的si家间必须⋯'根裾一个资科和事 

先 协 , 制 度 来 建 立 合 作 " ， V 9 3 3 0 , 第 6 6页，第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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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共有自然资沅的行动守则草案 

( 1 1 ) 1 9 7 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根据大会第 3 1 2 9 (XXVIII )号决议的 

规定，设立了一个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沅政府间专家工作组。k°政府 

间工作组于1976—78年间举行了五届会议.各国对工作组的活动日益注意；1978 

年 1月 2 3日至 2月 2 7日举行的最后一届会议，共有二十六个国家的专家参加 

工作组在1 9 7 8年最后的一届会议上通过了代表专家们的协商一致意见的守则草 

案十五条，标题为"在环境领域指导各国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 

的自然资沅的行动守则草案"，这些守则草案之后附有各项声明和保留. 

( 1 2 ) 关于后者，应予指出的是，在上述守则之前还有下列的解释性说明： 

"解释性说明 

"本行动守则草案是要在环境方面指导各国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沅。本守则所讲的，是被认为有助于达成上述目标而无损 

于环境的个别国家的行动.此外，本守则旨在鼓励共有自然资沅的有关各国在 

环境方面合作。 

"在编制本守则时曾力图避免使用可能令人以为要指出国际法之下的具体 

法律义务或此种义务的不存在的语句. 

"°政府间工作组原先由下列十七个国家的专家组成：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法 

国，印度、伊拉克，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荷兰、.菲律宾、波兰.罗马尼 

亚，塞内加尔，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土耳其也 

派了观察员参加.（U101I»/GC.74/实文本第5页）. 

' 2'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 

印度、伊朗、伊拉克.牙买加、肯尼亚.墨西哥.荷兰、菲律宾、波兰，罗马 

尼亚、塞内加尔.瑞典、瑞士、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南斯拉夫，奥地利、日本和土耳其的 

专家以观察员身分参加，（UIOI:P/IG.12/2，第1 1 段 ） . 

5 " 同 上 ， 第 1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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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守则里使用的文字，旨在不影响守则里所讲的行动是否己在一般 

国际法的现有规则里有所规定，或规定到什么程度.至于本守则——如果它们 

并不反映已经存在的一般国际法规则——是否应该.或者到什么程度、或者用 

什么方式并入一般国际法的问题，本守则亦无蒽表示意见。" 

( 1 3 ) 守则1和守则2对第5条箪案所提出的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守则 1 

"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沅的养护及和谐利用，各国有必要 

在环境方面合作.因此，各国必须按照公平利用共有自然资沅的概念进行合作， 

以谋控制、防止，减少或消除此种资沅的利用可能引起的不利环境影响.这种 

合作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而且必须顾及各有关国家的主权、权利和利益. 

" 守则 2 

"为了保证在养护及相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沅时在环境 

方面进行有效国际合作起见，此种共有自然资沅的有关国家应该设法在它们之 

间订立裒边或多边协定，以便对它们在这方面的行动作出具体规定，必要时以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适用本守则，.或者斟酌情况为此目的作出其他安排.在 

订立此种协定或作出此种安排时，各国应当考虑成立体制机构，例如国际联合 

委员会，以便在保护和使用共有自然资沅方面就环境问题进行协商." 

( 1 4 ) 上述守则并没有包括"共有的资沅"一词的定义.工作组曾设法簞拟这 

一定义.工作组的报告提到若干人提出的一些建议，并指出，"由于时间关系，工 

作组未能对共有的自然资沅的定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因此也就没有达成任何结 

论 " ‧ '2， 

同上，英文本第 1 0页. 

，"同上，英文本第 1 1页. 

同上，第16段.并参看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沅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关 

于其第一届会议所取得的进展的报告， U H E ? / G C / 7 4 ( 1 9 7 6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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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 1 9 7 8年 5月，环境规划理事会建议大会通过行动守则.，
2 6
大会 

1 9 7 8年 1 2 月 1 5日第 3 3 / 8 7号决议请秘书长将这些守则提交各会员国审议 

和评论.有三十四国政府就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提出评论.秘书长的报告载有下列的 

复文摘要： 

" ( a )提出答复的 3 4国政府中 2 8国大体赞成通过这些守则.其中若干政府 

虽然对这些守则持有良好的看法，但对若干具体守则保留立场或对某些 

守则提出代替案文.有些政府认为，通过守则后并非就不得根裾这1 5 

条守则以外的其他守则，订立晨边协定来觯决关于共有自然资沅的具体 

"(b)许多国家政府对守则的法律地位表示了看法.关于这项问题，多数政府 

认为守则可以接受，但只愿意把守则看做指导方针，而不视为一组对各 

国有拘束力的国际行为守则〔原文如此〕.几乎所有赞成守则的政府都 

愿意把守则用为谈判基础，以制定各国间据以处理共有自然资沅的；^边 

或多边条约.其中有几国甚至表示，有些国家已在应用类似的守则就共 

有自然资沅问题制定条约. " " 7 

( 1 6 ) 有两个国家对这些守则表示极力反对.有若干国家对守则内没有共有自 

然资沅的定义表示关切. 5 2 8 

( 1 7 ) 秘书,长的报告建议大会通过这些守则.第二委员会内提出了一项决议草 

案，建议大会通过指导各国的守则草案，请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尊重这些守 

' 2 6环境规划理事会 1 9 7 8 年 5 月 1 9日第 6 / 1 4号决定，《大会正式记录，第 

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2 5号》 ( A / 3 3 / 2 5 ) ,第 1 7 5页 . 

'27 "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沅的合作"，秘书长的报 

告， A / 3 4 / 5 5 7和 C o r r . l号文件，第 6段. 

5 2 8同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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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 该 决 议 草 案 得 到 许 多 人 赞 成 ， 也 受 到 许 多 人 反 对 . 

( 1 8 ) 第二委员会力图找出一个折衷解决办法，但没有成功.最后，巴基斯坦 

代表以各提案国的名义提出了订正的决议草案，作为在非正式讨论中所能达成的最 

大程度的协议.巴基斯坦提议的执行部分各段如下： 

"2.通过守则草案，作为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沅 

的指导原则和建议，但不妨碍国际法已经承认的那些规则的约束力； 

"a盡所有国家在拟订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沅的双边或多边 

公约时，将这些守则看作指导原则和建议，本着诚意和睦邻精神，加强而非损 

害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利益.""° 

巴基斯坦代表指出，由于有几个代表团坚持将"通过"二字改为"注意到"，因此 

未能就提议的案文达成协议.巴西代表提议对该决议的第 2段作出如上的修正, 

( 1 9 ) 巴西的修正案以5 9 票 赞 成 ， 2 5 票 反 对 ， 2 7票弃权，获得通过， " 2 

最后通过的决议如下： 

"大会， 

"回顾其 1 9 7 4 年 5 月 1 曰 第 3 2 0 1 ( S—V I )号和 3 2 0 2 ( S - V I )号决 

议的有关规定，其中确认每一IS对本国自然资沅拥有完全的永久主权，并确认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所规定的各国责任，即保证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 

内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造成损害，并合作制订关于这种损害的赔偿责任 

相补偿办法的国际法， 

"又回顾其 1 9 7 4年 1 2 月 1 2日第 3 2 8 1 ( X X I X )号决议所载的《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A / 3 4 / 8 3 7 , 第 1 8段， 

A / 3 4 / 8 3 7 ,第 1 9段 . 

A / C . 2 / 3 4 / S R . 5 7 , 第 1 9 段 . 

同上，第4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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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促进各国在制订关于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 

资沅的国际法方面进行有效的合作， 

"承认各国以双边或区域方式提出具体解决方法的权利, 

"忆及指导各国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沅的守 

则已经制订完毕， 

" 1 .注意到理事会第 4 4 (工工工）号决定按照大会第 3 1 2 9 ( X X V I I I )号 

决议设立的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提出的报告，这份报告已经该工作组通过； 

" 2 .注意到这个守则箪案作为养护及和谐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 

自然资沅的指导原则和建议，并不妨碍国际法已经承认的那些规则的约束力； 

" 8 . ^所有国家在拟订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沅的双边或 

多边公约时，将这些守则看作指导原则和建议，本着诚意和睦邻精神，加强而 

非损害所有国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利益；'⋯一". 

( 2 0 ) 根据围绕着上述决议的辩论，可以从决议的通过得出什么结论呢？会议 

记录显示，反对大会通过守则草案的人提出六项理由： 

(1) 没有"共有的自然资沅"的定义. 

(2) 对守则簞案提出评论的国家不多。 

(3) 大会通过守则将构成对这些守则作出过早的承诺。 

(4) 这些守则并没有计及不同的区域性问题。 

(5) 这些守则涉及各国间在某一领域的合作，而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际经 

验却极为有限' 

(6) 其中一些守则构成对主权的侵犯。 

( 2 1 ) 这些反对理由是少数国家提出的，因此无法断定它们在赞成大会"注意 

到"这些守则而反对大会"通过"这些守则的表决中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这些 

1 9 7 9 年 1 2 月 1 8日第 3 4 / 1 8 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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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理由对委员会关于国际水道的工作起有限的指示作用. 

( 2 2 ) 守则草案没有关于共有的自然资沅的定义这一点，并不影响对委员会提 

出的条款草案的审议.第5条草案规定国际水道的水为共有的自然资沅.如本评注 

在开头时所指出的，对于共有的自然资沅这一概念的内容，尽管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伹是如果要这个概念具有任何意义的话，则它必须包括从一国领土流入另一,领土 

的水。 ― 

( 2 3 ) 对守则草案提出书面评论的国家不多这一批评，并没有考虑到下列一点: 

对有关提出这类评论的要求作出反应的国家本来就极为有限，而且往往反应得很迟. 

委员会认识到，秘书长所收到的各国对行动守则草案提出的评论并不;^特别小. 

( 2 4 ) 认为大会通过这些守则将构成对守则作出过早的承诺这一反对意见是值 

得商榷的，因为如一位代表所指出的，"大会所有的决议都只不过是建议，而决议 

草案本身也明确指出：守则仅属建议性质".就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来说，只 

有在不可予知的未来，当一项根据条款草案的条约被締结和批准而且生效时，各国 

才对第5条箪案的规定承担法律义务。 

( 2 5 ) 至于认为守则草案没有计及不同的区域性问题这一反对意见，可以指出 

的是，国际法委员会正在拟订的条款草案是要同水系协定结合起来的，水系协定将 

处理不同河流系统的独有特征问题. 

( 2 6 ) 第五项反对意见，即有关共有自然资沅领域的研究和经验极为有限，显 

然对国际水道的水这一共有资沅不适用；第二委员会的辩论已确认这一点。有关国 

际水道领域特别是关于航行，灌溉和电力方面的研究和经验，以及国家惯例和条约 

已有不少， 

( 2 7 ) 第六项反对意见一一即这是对主权的侵犯一一涉及委员会工作的基本原 

则.常设国际法院在处理第一件争端案件时就提出了一项典型的指导原则： 

"* A / C . 2 / 3 4 / S R . 5 8 , 第 2 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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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不认为一个国家締结任何条约承担进行或不进行某种行动，即为放 

弃其主权.无疑，产生这种义务的任何公约均对该国的行使其主权权利施加一 

定的限制，即这些权利必须按照某种方式来行使，伹締结国际条约的权利是国 

家主权的一个特征'" 

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工作必然会产生各种关于条约条文的提案.如果这些条文 

成为一个生效的条约的规定，则各国必须按照某种方式来行使其主权权利.这样的 

结果并不构成对主权的侵犯，"
6
而是一项明智之举.此外，只要条款草案是将现 

行的习惯国际法一一这种法律同样限制国家行使其主权的方式一一加以编纂，这也 

不构成一种违反国家地位或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对主权的侵犯. 

( 2 8 ) 上述各项考虑适用于委员会一般的工作.但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这 

一专题的工作，有一点仍需加以评论.就水的性质而言，从一国领土流入另一国领 

土的水并非仅仅存在一国内，即它并非专属于某一国的管辖和领土范lil;无论如何, 

在各国将水加以划分之前，它是各国所共有，也就是如条款草案第5条所说的，国 

际水道系统的水是一种"共有自然资沅". 

( 2 9 ) 不论反对通过环境规划署的行动守则草案的人，基于上述理由和这些守 

则的前提，反对这些守则到什么程度一""^^其中的一些反对意见在整个不明确的共有 

自然资沅领域上说很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些反对意见并不减损守则草案对委员会 

正在审议的这个专题的价值.同时，这些反对意见亦不会贬低共有自然资阮这一概 

念的价值，也不会减损其对国际水道系统的水的基本适用. 

( 3 0 ) 尽管在上述情况下以"注意到"一词代替"通过"两字清楚表明，大会 

多数会员国在某些显然是不同的方面对行动守则箪案有所保留，但大会仍然在其决 

"温布尔顿号"案（ T l i e S. S . "Wimbledon")，常设国际法院，A辑（Ser. 

A ) 第 1号（ 1 9 2 3 ) ,第 2 5页 . 

参看 A / C . 2 / 3 4 / S R . 5 7 ,第 2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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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7的第3段请所有国家"在拟订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自然资沅的双边 

或多边公约时，将这些守则看作为指导方针和建议".尽管该项请求不是特地向国 

际法委员会提出，请它在拟订一项关于基本共有自然资沅一一国际水道的水一一的 

多边公约草案时，以这些守则作为根据，但如果认为大会一方面要求各国这样做， 

一方面又有意不要委员会的专家在审査这一问题时这样做，那是说不过去的. 

( 3 1 ) 接受这种看法并不意味着委员会已釆用这十五条指导原则作为其工作的 

基础.但是，委员会在进行编纂国际水道系统的使用法工作时，应充分利用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主持进行的工作的成果，因为这些成果对拟订国际环境法领域的法律原 

则，是一项非常大的贡献。 

5.为航行用途共用国际水道的水 

( 3 2 ) 在引起编纂现有适用于共同资源的国际法条文的几种用途中，国际水道 

的航行用途可能是最广泛、而且也一定是最被接受的一种。委员会并不直接论述沿 

岸国共享自由而不受阻碍地通过S际水道的权利和沿岸国承担协助维持水道的适航 

状况的共同责任这一类世界通行的习惯作法。伹是，委员会在拟定国际水道非航行 

使用原则时，必须考虑到过去两百年来遂渐形成的有关这些水的航行用途的法律规 

则。这些规则毕竟是从使用这一有关资源——国际水道——中产生的。这种用途的 

重要性至今还是持续不坠。它一直是传统习惯法的主体发展的对象。无论如何，有 

关航行的法律条文总应作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原始资料和比较资料. 

"
7
决议草案全文在第二委员会上以 9 4 票 对 0 票 ， 2 3票弃权，获得通过（A/ 

3 4 / 8 3 7 ,第 2 5段），并在全体会议上未经表决获得通过（A/34/PV. 1 0 7 )， 

成为第 3 V I 8 6 号 决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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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奥得河案（The River Oder Case ) 

( 3 3 ) 常设国际法院在奥得河案的判决" 8文中，曾清晰地说明了有关沿岸国 

的航行法律地位。根据《凡尔赛条约》" 9第 3 4 1、 343条规定，奥得河归一个国 

际委员会管氣委员会认为，奥得河的两条支流，内泽河和瓦尔塔河，也属其管帮 

范围内.这两条河流发源于波兰境内，在波兰境内都可航行。两条河流都流入当时 

德国境内，然后内泽河流入瓦尔塔河.汇流之后，又流入奥得河。根据《凡尔赛条 

约》第 3 3 1条规定，奥得河"自其同奥帕河汇流以下，⋯一‧和全部适航部分⋯⋯-

自然地提供不只一国出海通路"，被宣布为国际所有，因此归委员会的管辖范围。，4。 

( 3 4 ) 波兰政府提出的立场是，在波兰境内瓦尔塔河和内泽河部分，自然只提 

供一国，即波兰，以出海通路。因此，这两条河在波兰境内的部分不属委员会管辖 

范围内.反对的立场则是，'关于出海i路的规定是指"该Ai:r而非指水道的某一 

部分."，法院陈述该问题如下： 

"因此，还必须考査'这些自然地提供不只一国出海通路的河流系统的全 

部适航部分，等文字是否指支流和小支流的本身，从而，如果有一条支流或小 

支流的自然适航水道穿越他国或分隔不同国家，则整体而言仍符合上述定义； 

或者，其所指的是该提供不只一II出海通路的支流或小支流的部分，从而，该 

支流或小支流的自然适航水道于穿越最后国界的上游部分不属国际所有。" 5" 

( 3 5 ) 法院检査过种种阐释的准则和当事方要求的其他解释，并判定其为不确 

凿后，法院作出以下具有启发性的说明: 

，》 Case Relating to the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the River Oder, P.C.I.J., Series A, No. 23 (1929). 

，，， A. Toynbee and P. Israel, Ila.jor Peace Treaties of Modern History, 
Now York, Chelsea House, 19^7, vol. II, pp. 1490-1491. 

«0 同上, P P . 1486-1487 

n T p.C.I.J., Series A, No. 23, 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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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院须追溯指导一般国际河流法的原则，并考虑凡尔赛条约对这 

些原则采取了什么立场。 

"我们不妨承认波兰政府的抗辩，向上游国家提供自由出海通路的机会的 

愿望对所谓的国际河流的自由航行原则的形成曾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当考虑各国如何看待由于一条水道穿越或分隔不只一国所引起的 

具体情况，以及具有履行正义要求的机会和考虑补救这一事实的利用时，立刻 

看出问题所在不是解决有利于上游国家的通过权，而是觯决沿岸国的共同利益. 

这一适航河流的共同利益是共同的法律权利的基础，而其主要特色即是全体沿 

岸国完全平等地使用河流的全程和排除任一沿岸国相对于其他沿岸国而言具有 

任何优惠特权。 

" 1 8 1 5 年 6 月 1 9日维也纳会议条约所立、经以后公约适用或发展的 

国际河流法，无疑地正是立基于这一概念上的。" 5 4 2 

(36)这一主张很明显地促使常设法院提 _出"沿岸国共同利益"的原则。关于 

共同利益和"共同法律权利"，法院的定义是："全体沿岸国完全平等地使用河流 

的全程和排除任一沿岸国相对于其他沿岸国而言具有任何优惠特权。"，这样，法 

院似乎认为国际水道是共同自然资源，而且，正如前任国际法院院长、国际法委员 

会成员所写，"虽然这项进步原则被法院说成是航行现行法，但其权利平等和共同 

利益的基本概念是适用于国际水道的一切利用的。"。， 4 5 

' 4 2同前，第 2 6—27页。 

E. Jiménez de Arc'chaca,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ast Third of a 
Century" Receuil des cours, 1978-;1, Alphen aan den Rijn, Sijthoff and Noordhoff 
1979, vol. 159, p ̃ Ï 9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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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 奥得河案还有两个方面须加指出。第一，截至1 9 2 9年，各囿援用法 

院的结论很广泛，往往反映在传统法内。这些传统法包括（1 8 1 5年）维也纳会 

议最后文件的典型条文： 

第 1 0 8条 

"其领土被同一适航河流分隔或穿越的各国承诺按共同协议解决影响河流 

航行的所有问题。它们应为此目的任命委员会成员，成员最迟应在本会议结束 

后六个月开会，并以下列各条所订原则作为其工作的基础。 

第 1 0 9条 

"前条所指河流全程的航行，即从各该河流开始适航之点至河口为止，应 

完全自由，而且，商业航行不得受任何人的禁止，只要其符合为管理此项航行而 

而制订的对所有人一律而又尽量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商业的规则。" 5 M 

( 3 8 ) 在《奥得河案》中，法院判决援引上述条文后，说： 

"如果共同法律权利基于一条分隔或穿越数国适航水道的存在，则显然这 

项共同权利适用于该河的全程适航水道而不止于最后国界，由于条约规定由此' 

项国界决定限制，而非由适航性其他条件决定限制河流上游的国际化的事件， 

尚 未 有 引 起 法 院 的 注 意 。 " w 

( 3 9 )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维也纳会议条约第108—116条可能是采取构架 

协定，而由水系国締订个别协定以管理个别水道系统的水的使用的最早例子。 

,"一转载于法院判决内，P.CUI.J"Seri
e S
 A, Ifo*25,p.27.' 

7*7'同上，PP.
 2 7

—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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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7 9 2年法国法令 

( 4 0 ) 不过，早期的一些其他例子也坚持国际河流的水的使用构成所有沿岸囿 

家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1 7 9 2年 1 1 月 1 6日法国共和国执行 

委员会所发布的法令： 

"-⋯⋯河流是其邻接或流经的所有国家的共同、不可剥夺的财产；任何国 

家都不能不公正地主张占有河道的专属权利和阻止上游沿岸邻国享有同样的利 

益；这类〔专属〕权利是封建奴隶的残余，或至少是一种可憎的可能一定要以 

武力强加和由于无能而被迫放弃的垄断权利；因此这种权利是在任何时刻和即 

使有任何公约都应予取消的，因为正如大自然不承认个人有特权一样，它也不 

承认 S家有特权，而且人的权利是永不可剥夺的。"" 6 

( 4 1 ) 这项范围广大和言词强烈的争论的具体原因是1 6 4 8 年 1 月 3 0 日 的 

《明斯特条约》的第1 4条，其中西班牙承认荷兰联合省的独立。第1 4条承认联 

合省对从安特卫普到海的直接水道斯凯尔特一埃斯科的主权，并授权荷兰关闭该水 

道。 î 4 7事实上，联合省封闭了斯凯尔特到安特卫普的商业来往。尽管輿地利的国 

王约瑟二世在1 7 8 0年代努力消除这条禁令，但直到法国部队占领比利时，在 

1 7 9 2年颁布《法令》后才算无亂无论法国共和国颁布《法令》的动机为何， 

它表示沿岸国家共用国际水道是一项可追溯到两百年以前的原则. 

( 4 2 ) 虽然1 8 1 5年《维也纳法令》第1 0 8条明确适用于所有以可航行河 

5*6 G. Kaeckenbeeck, "International Rivers", Grotius Society Publications. 
No^l, London, Sweet and Maxv;ell, 1910, p. 32. 

，47. c. Parry, Gonsoli'in'e^ Treaties Series, Dobbs Ferry, N.Y., Oceona, 1969 

vol. I，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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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为边界或其流经的国家，第1 09条并未同样明确地论及非沿岸国的船只是否有 

权享有沿岸囿的船只所享有的同样待I这种含糊不清使得不同的水道具有不同的 

办法，而且成为无数争论、谈判和会议的根源.但是，没有引起争论的是，在 

维也纳觯决办法的范围内il际河流上航行的自由实际上是指"⋯-⋯沿岸国家一律有 

航行自由，但有一项了觯是：非沿岸国家也可使用有关水道，尽管它处于较为不利 

的地位或条件". 

( 4 3 ) 在传统制度和现有惯例下，沿岸国家承认有贲任便利来往其他沿岸国家 

的河道交通，而且实际上应定期执行这些任务。在奥得河案中常设法院提到的共同 

利益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通行的问题。航道改变，暗礁形成和移动，河水泛滥，沉 

船，溪流千涸。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必须由沿岸国在合作与持续的 

基础上予以处理。 

(c)关于可航行水道的巴塞罗那公约 

( 4 4 ) 现有唯一的处理这些权利和责任的一般性条约是1 9 2 1年《巴塞罗那 

公约》和《有关国际关切的可航行水道制度章程》.， 5°这个协定源于《凡尔塞条 

约》的第3 3 8条.该条约的第 3 3 2 至 3 3 7条制定了管理若千国际河流，诸如 

易比河，奥得河，涅曼河和多瑙河的规则。按照第3 3 8条的规定，这些规则将由 

涉及国际性水道的一项一般性公约取代， 

( 4 5 ) 该《章程》（也成为《巴塞罗那公约》第 1条的一个少部分）包 

含有关国际可航行水道的执行规则。这类水道的一般性定义载于《章程》的第1条： 

?48 G. Kaeckenbeeck, loc, cit. 

3S4» L.J. Bouchez,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Netherlands, H.P. van Panhuys, W.P. Heere,J.¥. Josephus 
V/itta, Ko Swan Sik, A.M. Stuyt, e d s " Alphen aan den Rijn, Sijthoff and Noordhoff 
1978， vol. I, p .251. ' 

"o 国联，《条约汇编》，vol. VII» P. 3 5 . 

" i . A. Toynbee and F, Israel, op. cit., p. 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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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用条例时，下列水道可称为国际有关可航行水道： 

"1.其水流自然适航通海并分隔或穿过不同国家的水道的自然适航通海 

的所有部分，以及经由自然适航并分隔或穿过不同国家的水道通海的自然适航 

通海的任何其他水道的任何部分。""
2 

( 4 6 ) 《章程》规定，每一締约国必须给予所有其他締约国的旗舰自由通航权 

利（第3条），其地位完全平等（第4条），并且只受到少数例外情形，诸如破坏 

活动的限制（第5条）。沿岸国的共同义务载于第1 0条，其中规定每个沿岸il必 

须使水道保持畅氣这项要求还附带着有关工程建筑和费用分担的一些规定。 

( 4 7 ) 尽管《公约》没有得到普遍接受，"，但它反映了实质的协定，表明了 

现行的国际法，即国际水道的航行不能由单方面的决定来控制.有关水道的保养、 

费用分担和负起河流建筑工程的义务的一些规定可能在各方面都不足。伹是这些规 

定表明在原则上同意，为了所有利用河流航行者的利益，各沿岸国具有共同的权利 

和义务。 

(d)关于适航水道的具体公约 

( 4 8 ) 若干管理个别囿际水道航行的公约支持这项共同利益的存在——和承认 

其存在. 

国联，《条约汇编》，vol. VI工，P. 51 。（应该指出，第1条表明支流应视 

为单独的水道. ) 

批准或加入签字的2 1个国家是：阿尔巴尼亚、大英帝国、保加利亚、智利、 

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后来反 

对《公约》，意大利、卢森堡、新西兰、挪威、秘鲁、罗马尼亚、瑞典、泰国 

和土耳其。) 
- 3 0 2 -



( 4 9 ) 上面所提到过的斯凯尔特河说明了一个河流地区的发展历史：从下游沿 

岸国行使切断通往一个主要海港所有通道的权利的情况，演变到上游和下游的沿岸 

国不仅承认航行自由而且还釆取广泛的合作行动，确保出海和进入河道的船只能在 

水道中安全和迅速地航行的情况。从由于斯凯尔特河的航行权利而发生冲突到为航 

行目的通过按比例分配利益和费用来合作发展该河流的这种转变也配合了大多数囿 

际水道的航行使用发展.现在举出一些当前的安排来说明，至少是为了航行的目的, 

有一些国际水道系统是作为共同自然资源来看待的. 

( 5 0 )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1 9 7 8年 7月 3日的《亚马孙河的合作条约》： 

第三条 

"依照各締约国间双边条约的规定及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并在不损害单 

边法令所予权利的情况下，各締约国在互惠的基础上相互保证在亚马孙河上以 

及其他国际亚马孙河流上的商业航行完全自由，并在各自领土上遵守现行或未 

来的财政及管辖规章，这些规章应尽可能一致，并有利于上述航行和贸易. 

第六条 

"为了使亚马孙河流成为各締约国间和同大西洋的有效交通联系，有关的 

沿岸国家在影响自由和无阻航行的具体情况下，应斟酌釆取旨在改善和使上述 

河流适航的国家、双边或多边措氣 

"^：为此目的，它们应研究如何消除上述航行的有形障碍及克服所涉经 

济和财务问题，以便实行最适当的航行措；^ " "* 

， " Intormti .nrl Lo'y.l Materials, v.A. 17 (1978)， p . 1045..签字国：坡利维: 

亚、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秘鲁、苏里南、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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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承认基本原则而富有B发性的另一个例证见1 9 Ô 4年有关乍得河流域发 

展法规‧。 

第 7条 

"成员国应建立共同规则，以利盆地内湖泊和航行水道的航行并确保航行的 

安全和管理。 " 

(52) 一个比较完全而现代的安排可由普拉特河流域条约来说明： 

笫一条 

"締约国同意共同努力，以促进普拉特河流域及附近受其影响而又无法辨明 

的地区的和谐开发和自然结合。 

"单立款为此,它们应在盆地范围内促进査明共同利益领域并着手拟定调査， 

方案和工程，同时起草它们认为必要的工作协定和法律文书，并应有利于： 

(a)航行事务的进展和协助⋯--⋯ 

(53) 另外其他有关说明性的条约条款如下： 

— 1 9 6 3年尼日尔流域两国间航行和经济合作法案： 

第 3条 

"尼日尔河、其支流和小支流应完全开放给商船和游艇的航行以及货物和乘 

客的运输。所有国家的船只在一切方面的待遇应以完全平等为基础。"
5
" 

，"Nigeria' s T r e a t i e s m ；Force.—op. cit , p. 221.签字国：喀 

麦隆、乍得、尼日尔、尼日利亚。 . 
5 5 6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 e g a l Materials., vol. 8(1969), PP. 905-906. 

签字国：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 

" 7 《联合国条约汇编》， v o l 587, P. 13，締约国：喀麦隆、乍得、达荷美、 

几内亚、象牙海岸、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上沃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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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间有关边境水道航行的合作协定: 

第 2 条 

"1.締约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给对方以边I見水道航行的权利， 

" 2 .运动和游客的航行只限于奥得可。 

第 3 条 

"根据这项协定在边境水道进行关于安全和最妥善处理航行的合作应特别包 

括下列工作： 

(1) 拟订关于航行和关于标明航行边境水道的规则； 

(2) 监督维持航行的秩序和安全； 

(3) 确定航道的深度和宽厪； 

(4) 标明航行的边境; 

(5) 清除航道中对航行可能造成危险的沉没船只和其他物体； 

(6) 指定系泊处； 

(7) 执行援救活动； 

(8) 调查航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故： 

第 4 条 

"1.締约国应共同拟订关于管理航运和标明航行的边境水道的统一规则并 

应于同日生效。 

"2.第1款所指的规则没有收入但可能影响其他締约国的航行的条款应与 

该国共同商订。" 

Ibid, voo, 7 6 9 , PP. 5 6 -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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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拉普拉塔河及其海洋界限的双边 条约： 

"第二章 

. "航行和设备 

"第7条,締约国相互承认任何情况下，悬挂其旗帜的船只可永远在该河自 

由航行。 

"第8条。締约国相互保证维持迄今已有的进入它们各自港口的设备。 

"第9条。缔约国相互自我保证，在它们各自的沿岸区域内发展足够的航行 

援助和浮标服务，并在航道之外共同利用水道之内协调发展同样的服务，以利 

航行并保证其安全. 

"第 1 0条。締约国有权在平等的条件和任何情况下，使用共同利用水道所 

在的所有航道。 

"第11条，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的公私船只和悬挂第三国国旗的公私商船 

可在共同利用水道内航行，但不得纺碍締约国按照已生效条约可能提供的权利。 

此外，締约国在另一締约国批准时应允许悬挂第三国国旗的战舰通过，但不得 

危及它的公共安全秩序。 

" 笫 1 2条,在没岸区以外，締约国可共同或单独地建设通道，或按照笫17 

条至22条所订规定进行其他工程. 

"建设或已建设任何工程的締约国应继续负责其维修和管理， 

"此外，建设或已建设通道的締约国应通过有关法规，对通道加以监督，以 

确保这方面充分地物尽其用，并负赏取出、清除或拆毀小船，海军制造物、飞 

机、沉没遗物或货物或可能对航行造成阻碍或危害并沉没或搁浅在该通道的任 

何其他物体， 

" 第 1 3条。如遇到第1 2条不适用的情况，締约国应通过行政委员会协调 

合理分配维修、控制和管理遒道的各个段落，要注意到每一缔约国的特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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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每一締约国已经进行的工程。 

"第 1 4条，所有有 关共同利用水道内通道的法规及对其所作的任何实质性 

或永久性的修正，都须事先同另一締约国协商之后才能实行， 

"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应通过可能对任何締约国的航行利益造成明显损害的 

法规。 " "， 

( 5 4 ) 另外一个例子是1 9 4 9年关于多瑙河航行办法的公约 

第 1 条 

"各国国民和各国商船和货轮可在多瑙河上自由航行，其港口和航行费用和 

两航条件应一律平等.上述规定不适用于同一国家两个港口之间的通行。 

‧ ‧ ‧ 

第 3 条 

"多瑙河国家保证维持多瑙河在其国内段落可供河船航行并使有关段落的状 

： 况可供海船航行，保证进行航行状况的维持和改善所需要的工程，并保证不阻 

碍或妨碍多瑙河可航行的航道上的航行。多瑙河国家对这一条所涉及的事项 

应同多瑙河委员会磋商（第5条）。 

"沿岸国在其自己的管辖权内可以进行航行维护的工程，这种工作的执行是 

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所促成的，这些ill家应向委员会说明T。了以必须进行这些工 

程的理由并应提出关于这些工程的简要说明。" 5 6° 

(e)赫尔辛基规则 

( 5 5 ) 国际法协会关于使川国际河流水道的赫尔辛基规则，对"航行"处理如下：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 e g a l M a t e r i a l s , v o^l 3 ( 1 9 7 4 ), PP. 2 5 1 - 2 5 2 

締约国：阿裉廷和乌拉圭。 

5 6 0 《 联 合 国 条 约 汇 编 》 ， 3 3 , PP. 197̶199»締约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 

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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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一航行 

第十二条 

(1)本章涉及的河流和湖泊是指既可航行而义分开或横越两国或两HI以上 

旳领土的部分. 

<2)"可航行"的河流或湖泊是指那些按其自然或开成运河后的状恣目前用 

作商业航行或按其自然状态能够如此利用的河流或瑚泊。 

(3)本章"艰岸国家 "一词揞的是铋着或逋过河流或湖泊所在可航行部分 

的国家。 

"第十三章 

"在不违反这几章所说的任何限制或规定下，每一沿岸国家都有权享受在整 

个河流或湖泊自由航行的权利。 

"第十四条 

"本章所用的，自由航行'一词包括沿厗国的船只在平等基础上所享有的下 

列自由： 

(a) 在河流或湖泊全邵可航行的艄道上的自由行动； 

(b) 进入港口和使用厂房和船坞的衩利； 

(0在一个河岸国领土和另一河岸国领土之间以及一个沿岸国领土或公海 

之间直接或逋过转载运输货物和旅客的权利。 

"第十五条 

沿岸国家可以对它管辖之内的河流或湖泊部分行便警皿利，^中包括保 

护公共安全和卫生，但不以此为限；不过行使这种衩利不应无埋干涉第十三和 

十四条所规定的自由航行权利的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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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每一沿海国可以限制或禁 止外国船只在其领土内卸除在这些领土内所装载 

的货物和旅客。 

"第十七条 

沿岸阖家可以允许非沿岸国家在其领土内的河流或瑚泊上航行的权利。 

"第十八条 

每一沿岸国家应在其可用的资源或提供给它的资源范围内，维持河流或瑚 

泊中其管辖权内的可航行通道部分的良好状态， 

"第十八条之二 

1. 一个河岸国冢打算进行工程，改进河流或湖泊中其管辖郅分旳可航行 

性时，有责任向共同沿岸国家提出通知。 

2 . 如果这些工程可能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共同沿岸国的航行利用产生不 

良影响时，任何这种共同沿岸国家可以在舍理的时间内：要求进行协商。有 

关的共同沿岸国家因而有责任参加谈判。 

3 . 如来一个沿岸国提议在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共同沿岸国领土内进行这 

种工程的全部或一部分，必须取得其他共同沿岸国或有关国家的同;f,必须取 

得其J司;f的共同沿岸国有责任参加谈判。 

"第十九条 

本章所列的规则不适用于战舰或饥行警察或行政职务或一般地执行任何其 

他形式的公共 权力的船只的航行。 

"第二十条 

遇有战争，其他武装冲突或对国家的生孖造成威胁时，沿岸国可以采取措 

施，严格按照情况的紧急需要，取消本草所规定的义务的一部分，伹是这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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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得违反国际法所规定的其他义务。沿岸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协助 人道主 

义 目 的 航 行 。 " 5 6 ' 

( 5 6 ) 赫尔辛基规则第十三条的注释引述了阖际常设法院在《奥得河案例》中对 

国际河流法的解释，它说，"法院关于共同洽岸国的'完全平等'的说明只是对公 

平使用的平等权利原则的具体实施"。 3 " 

( 5 7 ) 一位学耆在审査"公平利用"时也支持希门尼澌‧德阿里置加法官作出的 

解释，（见上面第（36 )敦，其理i由如下： 

"虽然〔奥得河案例〕这项分析是法院针对其面前的冋题——共同沿岸国在 

国际河流上的航行权利——而作出的，但是它的用词及推理同样适用于非航行 

利用。第一，法庭明白表示，它适用'一般的国际河流法'。如采只走打 

算适用于航行法，它可能会立即这样说出的。第二，法庭所指的'公正条件 

和利用的考虑'在航行和非航行使用上具有同等效力。因此，锊陶'耆加以区 

分是没有实利^理论根裾的。最后，如果a际河流上的航行——涉及外国船 

只实际进入另一国的领土——不违反is家主权，各国似乎更有理由.有权利用它 

们自己领土内的这种河流的水道，但须不违反所有沿岸国完全平等这样做的规 

疋 。 

'6' 1966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1SJ际法协会^五十二届会议所逋过的关于阖际河流 

水道利用的赫尔辛基规则，通称"赫尔辛基规则"，国际法协会《1966年赫 

尔辛S，第十二届会议报告》（1967年，伦教），PP. 4 7 8 —533，该规则于 

1974年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五十六庙会议又经过修正，1974年新德里，国际 

法协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报告》（1976年，伦敎），PP.xiii,l"-128 .(^f参 

看Yearbook ...197^, vol. H(Part two), pp. 357-359, document A/dH.k/srfk, 
para. U05)» 

，
6 2
国际法协会《1966年赫尔辛基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1976年，伦敦）， 

P. 507。 
se' J.Mpper,"Equitable Utilization", i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Drainage Basins 

A.H. Garrets^, R.D. Ifeyton, C.I. Olnstead, eds, Dobbs Ferry, N.Y. Oceana, 
1967,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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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边界水的共同享有 

( 5 8 ) 事实上，除了在航行领域有一些相关的先例以外，条约法*关于将国 

际水道的水视为共同自然资源的国际惯例方面也有大量直接有关的先例。委员会 

关于这个专题的下一步工作将引用这方面的一些先例，委员会下一步将研讨公平利 

用而且在使用本国的水时不得损害他国等关于使用国际永道的永的一般性法律原则。 

在这个时侯，列出一些有关边界水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很能说明国际水道构成共 

同自然资源是各国行之有效的一项假设， 

( 5 9 ) 有关淡水的共同享有的条约中较多的条约是关于边界水的使用，理由 

大概是水的物理特性使边界河流两岸的国家有进行合作的必^,如果所设想到的不 

仅仅是最基本的使用的话。不论这些条约所反映的国际习惯法究竟是什么内容， 

条约中关于边界水是共同自然资源的假设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 

( 6 0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各国曾締结了若干关于水力发电的使用 

的条约。这些条约接受了关于合作的必要性，并确认共同使用水是一个合理的解 

决办法。例如，法国^瑞士于 1 9 1 3年締结的关于罗纳河的使用的伯尔尼公约 

曾规定每国有权以其领土河岸范囤内的水瀑为基础分享所产生的电力。因此，瑞 

士分配到罗纳河两岸厲于它的地区内的水瀑所产生的全部电力，而它则同法国平分 

河岸分属两11的地区内的水瀑所产生的全部电力。，" 

关于共同使用罗纳河水的规定始见于纳沙特尔州^法国于1 8 2 4 年 1 1 月 2 4 

日締结的边界协定： 

"使用水道从事磨坊及其他工作*从事灌溉的自由不应受到主权范围的限 

水道应属于每一岸，但以不超出下游国家流水量的一半为限。"， 6 > 

《立法汇编》708页。 

参看《立法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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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 平分使用边界河流的水已是通用的共莩准则 a 阿极廷^鸟拉圭在 1 9 4 6 

年締结的关于乌拉圭河大萨尔托地区急流的利用的协定第1条规定如下： 

"締约方宣布为了这个协定的目的，乌拉圭河应联合利用并平等分享."
3 6 6 

( 6 2 ) 美国^加拿大于 1 9 5 0年締结的尼亚加拉河条约规定： 

第 5 条 

"在本条约第四条为风景目的所保留的范围以外，第三条所指的一切的水 

均可用作发电。" 

第 6 条 

"本条约规定可供发电之用的水应由美利坚合众国翱加拿大两国平分。" 3 6 7 

( 6 3 ) 1 9 3 à年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的边界条约规定： 

" 第 2 条 

‧ ‧ ‧ ‧ 

"每方政府保留为农业或工业目的利用边界河流的一半水量的权利；‧‧‧‧ " 368 

( 6 4 ) 苏联^伊朗于 1 9 5 7年締结的关于联合利用阿拉斯河*Ï何特拉克河 

边境部分灌溉昶发电的协定载有一项关于水的划分的明确规定如下： 

"序言 

"本协定的締约双方~-伊朗帝li政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认 

识到该两II目前的友妤关系，愿蒽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兹同意利用各自对阿 

拉斯河^阿特拉克河边境部分的全部水^电力资源的百分之五十的平等权利供 

5 6 6联合国，《条约汇 1 1》，第 6 7 1卷，第 2 6页。 

5 6 7同上，第 1 3 2卷，第 2 2 8页（并参看《立法汇编》，第 1 9 5—1 9 6页） ‧ 

5 6 8国际联盟，《条约汇^》，笫 1 8 9卷，第 2 9 5 ]/|"(并参看《立法汇编》第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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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发电^国内使用，为此目的，同;t以下的联合企业: 

" 第 1 条 

"締约双方同意为了利用上述各自的百分之五十的权力，有必要按照为联 

合利用河流而拟制的并经双方协议的一般性的初歩项目的规定，对各自领土内 

的水电进行单独的划分命输送。如果某一締约方关于利用所有资源的百分之 

五十的活动慢于他方，该方不因此而失去利用属其所有的全部份额的权利。 

( 6 5 ) 1 9 2 8 年 6 月 2 6日生效的苏联^土耳其关于阿拉斯河的条约规定： 

" 第 1 条 

締约双方应可使用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边界相结合的河流、 

溪水 ^泉水的水的一半。 " "° 

( 6 6 ) 笫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国家版图重新划分，由于有许多新的边境以 

河为界，竟造成边界水问题的激增。这些问题主要是以条约解决的。一般解决 

办 法 中 ， 1 9 2 8年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边界条约是一个实例： 

" 第 2 8 条 

1 .两国中每一国在原则上有权处理流过边境水遛的水的一半-⋯‧'" 

( 6 7 ) 丹荧^德国于 1 9 2 2年缔结的关于边界条约除其他外，就使用水以 

供灌溉一亭规定如下： 

" 第 3 5 条 

灌溉工程的用水分配 

，
6

，
 B l i t i s h

 ^ Foreign State Papers,1957-1958 >Vol.163,P.428. 

3 7 0《立法汇编》，第 3 8 4 页。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 1 0 8卷，第 6 9页（并参看《立法汇编》，第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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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条所指的任一水道的两岸的所有人对水的使用孚有平等杈利，â此如在一 

岸建造灌溉工程，该工程仅可使用水道的水的一半。边界水娑员会.应就建造灌溉 

工程的水分配制订规章细则。 

但如经水道对岸从水改道之点至水流回水道之点的一切土地所有人^有用益权 

的人同意，则可将一半以上的水用于一岸的灌溉工程."" 2 

(68) 最近，关于平均分享的另一个的例子是1 9 6 4年生效的罗马尼亚* 

南斯控夫关于多瑙河铁闸门电力^航行系统的建设和经^的协定。，"其中第6条 

规定双方平均负扭多瑙河铁闸门部门控制结构的建筑费用，第8条则规定平^分享 

所产生的电力。 

(69) 虽然条约一般都接受平等分享边界水的原则，但对半分享水的便用或 

能源的方法不是所釆取的唯一解决办法。瑞士^意大利于 1 9 4 9年 6月 1 8日 

締结关于阿韦塞茱茵河域的协定是一个比较专门化的条约，正如序言所指出的： 

"瑞士联邦理事会^意大利共和国政府， 

审议了瑞士蒂西斯市政电力公司翱意大利米兰爱迪生公司所提出的关于 

要求特许使用雷诺迪利河和位于阿韦呈茱茵河域的其他水道的水力发电的申请 

书， 

确认所提出的在瑞士*意大利水道邻分犮展一个单一的水力发电站的项 

目将确保这种电力的舍理利用。'IS它们注意这种电力的控制命利^只能由一 

个单一的企业提供保证，—并且应就电力的控剁命利用订立一项顾及两国法谭差 

异的国际协定， 

因此它们同意两国政府应批准一个单一的特许权所有人建造必需的设施 

以控制^利用这种电力,并应分享所产生的电力，以后每方则依照本国法律的 

5 7 2同上，第 1 0卷，第221 (并参看《立法汇编》第591页）。 

、"联合国，《条约汇i:É》，第512卷，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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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自由斟酌使用分配给它的能源。 

为此目的，它们决定締结一项协定⋯⋯-"
5 7 4 

而第5条的规定如下： 

. "第5条，考虑到将在各自领土上使用的水*斜度，兹同意因尔尔费里拉 

发电站的水力发电的百分之七十应归瑞士所有，其他百分之三十则归意大利⋯-"' 

( 7 0 ) 1 9 1 2年西班牙与葡萄牙关于为工业目的勘探边界河流的换文载有 

以下的规定：任一当事方"⋯⋯-有权使用全年四季任何时侯流水量的一半。"？
7 6 

1 9 2 9年关于制约杜罗河国际部分水力发电的公约将这个平等分享的制度弃而不 

用，赞成根据河道的分段来分配。它规定 

"第2条 

"对于杜罗河国际部分所能发展的电力，蔔萄牙洳西班牙应作如下的分a: 

"(a)对于上述部分起端至托尔梅斯河*杜罗河汇合处的范囤内河流水平 

线的全郤水瀑，葡萄牙应有专属的利用权利。 

"(b)对于托尔梅斯河^杜罗河汇合处至上述国际部分的下限的范围内河 

流永平线的全部水瀑，西班牙应有专属的利用权利；-⋯⋯"" 7 

(71 ) 1 9 5 7年苏联、掷威关于利用帕斯维克（帕茨辛）河水力的协定提 

供了一个种类咯似的分享办法： ‧ 

〔序言〕 

"挪威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74《t法汇编》，第846页。 

《立法汇编》，笫847页。 

" 6 《立法汇编》，篱 9 0 9页。 

"，国际联盟，《条约汇ij》^8 2卷，第133页（并参看《立法汇编》，第911 一 

9 1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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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进一步发饺^威^苏欤之间的经济舍作， 

"愿；！为此目的在两国公平分^利用这些水力的权利的基础上利用位于掷 

威苏联边界的帕渐维克（帕茨辛）河的水力，以达成互利， 

"决定締结这项协定⋯-⋯ 

第 1条 

"本协定是关于^威湘苏联对于从帕斯维克（帕茨辛）河河口至该河同挪 

苏国境边界交接处即海拔70. 32公尺之点的该河水力的利用衩利的分配办法⋯-" 

第 2条 

苏联应有权利用帕凝维兒（帕茨辛）河的以下水力： 

"(a)在下流地区，从河口至斯凡（萨尔米）湖海拔21. 0公尺之处 

"(b)在上流地区，从费贾埃（赫享）湖海拔51. 8 7公尺之处至 7 0 . 32 

公尺之处，即帕斯维克（帕茨辛）河同国家边界在第9号勒第1 0号界标之间 

交接处。 

"^威应有权利用帕斯维克（帕茨辛）河中流地区从斯凡（萨尔米）湖海 

拔21. 0公尺至赞^埃（赫莩）湖海拔51. 8 7 公 尺 处 的 水 力 。 " " a 

(72) 还有其他的种类分享办法的实例，如^待定时间，例》口^日一次，分 

水的办^。
 ?7

' 

(73) 有若干关于边界水的条约现定水制度的任何更改^须经过协议，从而 

确定每个沿河国对水的利益。实际上是暂不对分葶to性质和程度作出决定。因 

而，1954年匈牙利湘捷克斯洛伐克締结的协定规定： 

~
8
联合国，《条约汇 ‧》，第 3 1 2卷，笫 2 7 4 , 276页（并参看《立法汇编》， 

第882—883页）。 
7 7 9 See C.-A. Colliard, "Evolution et aspects actuels du régime juridique 

des fleuves internationaux", Recueil des Cours I 9 6 0-III, Leyde, Sijthoff, 

1970, vol. 125, PP. 3 7 2 - 3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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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9 条 

" 规 则 

"(1)締约双方应就第一章所指的在边界水道从事的所有水力工程的总计 

划的拟订一事制定共同方针。计划必须按照上述方针共同协议拟订。每一 

締约方应拟订在其领土内进行的工程计划，但须自负费用。关于在两国领土 

上从寧的工程联合计划的费用则应由締约双方根据单独妫协定负拒。 

"(2)联合计划及其所有实质性的修改必须由締约双方批准。将防洪提 

移入内陆，比计划中批准的更远，或将提坝整平，比计划中批准的更低，均不 

应视为对计划其实质性修改⋯⋯-" i 8。 

( 7 4 ) 同样地，波兰^苏联于1 9 6 4年締结的关于边界水域水资源的使用 

条约同意除非同締约他方另有协议，任一方不得在边界水域从筝任何可能损發他 

方使用这些水^工^。 '8' 

( 7 5 ) 有大量关于边界水的条约将这些水视为适用平等权利原则的共同自然 

资源，制定某种形式的联合理亭会或水道委员会，对这些理寧会或委员会赋予适用 

该原则的某种程度的权力。例如，阿根廷^乌拉圭于 1 9 4 6年締结的关于乌拉 

圭河急流的利用的协定规定如下： 

1条 

"締约双方宣布，为本协定的目的，乌拉圭河的水应共同使用并平等分^ 1。 

" 第 2 条 

"締约双方同意任命昶维持一个混合技术娑员会.由每一締约国派出相等 

数目的代表组成，负责处理有关乌拉圭河的水的利用、筑坝勒改道等问题⋯"， 8 

M°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 0 4卷，第 2 5 8页（参看《立法汇编》.第 5 6 6 

页 ） . 

3 8 '同上 .第 5 5 2卷，第 1 3 7页。 

^ 同 上 ， S 6 7 1卷，第 2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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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约的其他条款规定混合委员会应制订它的规则和工作方案，应用若干关于 

水的使用的特定优先次序，以过半数的票数作成决定，如果票数达不到半数或者締 

约双方没有协议，进一步规定将该未解决的争端提交仲裁。第5条规定： 

"締约X方同意两国政府仅能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并在混合技术委员会提 

出报告后，对乌干达河及其位于提坝上流的支流的水的使用、暂时或永久改道 

作 出 批 准 。 " w 

( 7 6 ) 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于1 9 5 4年締结的关于解决有关边界水道的 

技术和经济问题的办法规定平等分享，但禁止对水道可能有不利影响的工程（第23 

条 ） 。 按 照 第 2 6条，成立一个混合技术委员会，就水道工程的建立或建造，以 

及是否需要締结一个特别协定以批准这种建造，提供咨询意见。" 4 

( 7 7 ) 英国和美国于1 9 0 9年締结的关于边界水的条约规定授权国际联合 

委员会（美国和加拿大）处理"在界线一方的边界水的使用、堵塞或改道，无论是 

暂时或永久性，对界线另一方的边界水的自然水平或流动发生影响者⋯-⋯"（第3 

条）。^締约 I方同意它们将不允许"在边界的各自一方建造或维持任何补救性 

或保护性的工程，或任何堤坝，或者其他位于自边界水流出的水域或位于流经边界 

的河流上低于边界水平线的水域的堵塞物，如果它们引起边界另一方自然水平线升 

高的话。伹经上述国际联合委员会批准的建造或维持则不在此限"（第 4条 V 8 6 

第 8条规定： .,‧ 

""⋯⋯締约双方在边界各自一方对使用上文定义为边界水的水享有平等和 

类似的权利⋯-⋯ 

, % >
同上，第 3 0页。 

" 4 同 上 ， 第 5 0 4卷，第 2 6 8， 2 7 0 页 。 

，"British aaa Foreign State Pfcpers,1906-1909, CII, p.138 (并参看 

《立法汇编》，第2 6 1页）。 

9 8 6 同上，第 1 3 9页（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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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规定应不应用于或不影响在边界任一方现行对边界水的任何使用。 

"遇有下列情况：因为当地条件边界水在不利于作对分的地点暂时改道， 

而这种改道不致减少另一方可供使用的水量，经委员会斟酌决定，可暂免执行 

关 于 平 等 分 配 的 规 定 " " 7 

此外，其中有一项主要的规定授权国际联合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事实进行审査， 

并提出报告和建议，从而确立委员会为有效的协调机构： 

"第九条締约双方又同意在美国和加拿大自治领共同边界上两国之间所发 

生的涉及权利、义务或任一方有关他方或他方居民的利益的任何其他问题或争 

论事项，如经美国和加拿大自治领政府要求提交国际联合委员会，应即提交该 

委员会审查并提出报告： 

"国际联合委员会授权对这样提交的每个案件进行审査并就提交的具体问 

题和事项的事实和情况提出报告，并视情况需要作出结论和建议，但须受其任 

务规定所订立的任何约束或例外情形的限制， 

"委员会的这种报告不应视为根据事实或法律对提交的问题或事项作出的 

决定，并且绝不应具有仲裁裁决的性质一⋯""
8 

7 .草案第 5条的规定 

(78)虽然以上各项决议和原则草案都支持共同自然资源的概念，以上的司法 

和条约的先例也将国际水道的水视为共同自然资源，草案第5条仅在下列的条件下 

将国际水道系统的水称为共同自然资源：(a)国际水道系统的水在一个水系国的领土 

内使用会影响到该系统的水在另一个水系国的领土内使用时以及0))为本条款的目的， 

这些条件将共同自然资源的概念的适用限于为本条款目的国际水道的水，并且限于 

" 7 同上，第 1 4 0 - 1 4 1页（同上，第 2 6 2— 2 6 3页）， 

" 8 同上，第 1 4 1— 1 4 2页（同上，第 2 6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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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水在一国内使用影响到在另一国内的使用，用意在于免受关于概念过于模糊和 

不明确的批评。因此，条款的主题一国际水道系统的水只有在一水系国内的使 

用影响到另一水系国内的使用时才是国际性的——贯穿了这一条款。 

( 7 9 )草案第 5条第 2款又规定对于构成一种共同自然资源的国际水道系统 

的水，水系国应按照本条款的规定使用。有一项假定是：当本条款增多时，将包 

括那些具体界定共同自然资源意义范围，并且提出应如何处理这些共同自然资源的 

原则。本条的现有案文仅规定各国在使用国际水道系统的水时把它当作共同自然 

资源，并按照这些水的公平使用原则和"使用自己财产时，不得损害别人财产"等 

原则来使用这些共同自然资源。 

委员会有一位委员未能就草案第5条表明立场，主要的理由是共同自然资源这 

个概念的意义尚未确定。由于它的意义只有根据更多的条款才能确定，他看不出 

有什么理由将这个草案条款列入。另一位委员强调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原则 

与专题是相关的。另一位委员的意见又与他不同，主张该原则不适用于共同自然 

第 X 条 

本条款与现行有效的其他条约之间的关系 

在不妨碍第3条第3款的情况下，本条款的规定不影响关于某一特定国际水道 

系统或其任何部分或关于特定计划、方案或使用的现行有效条约。 

评注 

(1)国际水道的沿河国之间有大量条约是现行有效的。这些条约可称为"水 

系协定"，尽管实际上从来不这样称谓。第又条（该条是仿维也纳关于领事关系 

公约第 7 3条第 1款拟订的） w的目的在于明确规定本条款的规定绝不妨害或以 

" 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 9 6卷，第 2 6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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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式影响这些现行有效的条约， 

(2) 大家相信条款草案应载有这类规定，大概列于最后条款之前或之中。不 

过，委员会曾审慎地起草这个原则，使那些倾向于忧虑条款草案如果作为一个条约 

生效会以某种方式妨害或影响到有关国际水道的现有条约的国家可以放心，委员 

会的用意并非如此，条款草案如果作为一个条约生效是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的。第 

X条使这点变得明确，不再有疑问。 

(3) 除此以外，第X条第一句指出某一国际水道的水系国不因关于该水道的条 

约的存在而无需履行以下的义务：诚意地进行协商以締结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水系协 

定、本条款号3条第3款所载的后一项义务是否适用，取决于这种协商对国际水 

道系统的使用是不是必要的——考虑到现行有效协定的规定和效力以及其他因素一 

而不是取决于该水道有没有一个现行有效的协定。 

-321 -



第六章 

国冢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衩 

1.工作的历史回顾 

9 9 . I 9 7 7年，癸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考虑了在执行现有的工作方案后可 

能加添的研究专题，在其裉告內列入了关于这些专题的一节。"°它建议在最近将 

来逸定"Si冢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专题——这个专题是突员会于I 9 4 9年列 

入它逸足编蓁的I 4个专题暂时清单的，，"井在 I 9 7 3年癸员会关于其长期工 

作方案的审査的讨论中屡次被提到一一如癸员会积极进行审议的专题考虑到该专题 

日常的实际重要性以及适于编纂和逐渐发展。，" 

100. 大会审议了突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裉告之后，于I 9 7 7年 I 2月 

I 9日遒过第 3 2 / 1 5 I号决议，其中第7投:8P下： 

"〔大会，〕 

，，。'《I 9 7 7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不一第1 2 9 — 1 3 0 

页， A / 3 2 / 1 0号文件，第 1 0 7 — 1 I 1投。 

《I 9 4 9年一.⋯年鉴》，英文本第2 8 1页， A / 9 2 5号文件，第 1 6段， 

《1 9 7 3 年 年 鉴 》 ， 第 二 卷 ， 英 文 本 第 2 3 0 — 2 3 I页， A / 9 0 I 0 / 

R e T I号文件，第173—174段。 

» " 《 i g 7 7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邵分），英文本第I 3 0 页 ， 第 I 1 ()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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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i国际法委员会参照在目前工作方茱內关于国冢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贲 

任的条款草案以及其他专题的进展情况，在适当时间开始进行关于国际法不加禁 

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瞢性后采的S际贲任以及国冢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购 —专题 

的工作"。 

1 0 1 . 1 9 7 8年突员会第三十届会议 8 "戚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审议娄员会 

将来要就这个专题进行工作的冋题，并就此向娄员会提出裉告。工作组的组成如 

下：颂蓬‧素差伊库先生（主席）、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劳雷尔‧弗朗西斯先 

生和威廉斯'里普哈根先生。 

102. I 9 7 8 年 7 月 2 4 日 和 2 7日突员会的第 I 5 2 4次和第 I 5 2 7 

次会议审议了工作组的报告，并根据该报告的建议决定： 

"(a)将"国冢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专题列入它现有的工作方茱； 

"(b)指派一名专题特别报告员； 

"(c)请特别报告员早日编制一个初步报告，以供娄员会审议； 

"(d)请秘书长向各会员国政府发出通知信，请它们于I 9 7 9 年 6 月 3 0 

日以前提出与该专题有关的资科，包栝国內法律、IÏ内法庭的判决 

•以及外交和官方函件； 

"(e)请秘书处按照赘要和癸员会或专题特别报告员的请求编制关于该专 

题的工作文件和资料。 " 8 " 

1 0 3 . 此外，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 M并将该报告的一节载入娄员会 

1 9 7 8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萃第I 5 2 — 1 5 5 页 ， 

A / 3 3 / I 0号文件，第 I 7 9— 1 9 0段。 

阀上，英文本第1 5 3页，第 1 8 8段。 

,,'A/CN 2 7 9 / R e V .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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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有关一章内。委员会还指派颂蓬‧素差伊库先生担任"国家及其财产的管 

辖豁免权"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104. 大会注意到国际娑员会除其他外，在研究国冢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 

方面所逬行的初步工作，在1 9 7 8 年 1 2 月 I 9日第 3 3 / 1 3 9号决议中建议委员 

会"继续逬行它目前方案中其他专题的工作"，包括审议中的这个专题在内。 

1 0 5 . 根据委员会在上文第I 0 2段中提出的请求，联舍国法律顾问在1 9 

7 9 年 1 月 I 8日向各会员国政府发出通知信，if它们在I 9 7 9 年 6 月 3 0日以 

前提出与该专趱有关的资科，包括国冢法律、阖内法庭的判决以及外交和官方函仵。 

106. 突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就这个专趱提交的初步裉告 

( A / C H , 4 / 3 2 3 )。 报告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导言，阐明该报告的目的，试 

图辨明该专题的有关的原始材科及其所涉内容，并回顾突员会以前的谷项决足和大 

会的各项决议作为研究的根据。第二章概略介绍了在国际上为编纂工作所作的各 

种努力，包括国际联盟专冢癸员会、国际法娄员会、各区械法律突员会以及专业和 

学术界的各种努力。第三窣把将要加以审査的谷种可能取得的资科分为四类每类 

一个标题，即：各国国冢法律、国内法院司法判决、政府作法等构成的惯例；国际 

公约；阖际判决以及作者的意见。第四章大略地分析a冢凝免衩法可能载歹 i l的內 

容，包括一些初步问题：^干概念冋题；国冢豁免衩的一般法则及其适用范圈；同 

意作为这个法则的要素；一些可能的例外；扣压和执行的豁免衩；以及其它程序上 

的冋题及有关问题。第五章强调最后就这个专题拟订条款草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1 0 7 . I 9 7 9 年 7 月 2 3 日 和 2 4 日 娄 员 会 第 I 5 7 4 和 1 5 7 5次会议 

讨论了这个初步报告。特别报告员在介绍其报告时指出，这纯粹是一份初步性报 

告，旨在指出这个专题的全面概况，而没有对所指出的任何一项实质性问题提出任 

何解决办法。委员会讨论该初步报告的要点，见下面第2节，其中载有关于该专 

题的研究和就该专题编写条款草案的一般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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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在讨论中有人指出，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参考与阖冢惯例有关的各种资 

料，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惯例。有人还强调，另一个可能的资科来 

源是各国的条约惯例，因为这些惯例彔示出同意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接受某些限制。 

在这方面第三十一届会议决足发出冋题单请联合国各会员SI政府回复，以取得进一 

步的资料。各国最了解它1口自己的惯例以及它们自己在各种活动甲，W要什么的 

豁免衩。国冢豁免权的规则应对要求或莸得豁免衩的â冢，以及那些欲从它们取 

得其不受其司法或行政当局管辖的同类豁免衩的阖冢同袢适用。备国政府的观点 

和评论会恰当地显示出国豕豁免衩国呩法的^纂和逐步发展应循的万向。 

1 0 9 . 1 9 7 9 年 r 0月2日，联舍国法律顾问莰照该项决足，向备会员国 

政府发出通知信，请它们尽可能在1 9 8 0 年 4 月 I 6日以前对特别报告员所制定 

的冋题单提出答复。 

110. 大会1 9 7 9年 1 2 月 1 7日第 3 4 / 1 4 1号决议第 4段建议圓际法夯 

员会，除其他事项外，应当： 

"(e)继续进行关于国冢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衩的工作，进行工作时要考 

虑到各il政府提供的资料、对递送给它们的问题单的答复、以及在大会辨论中 

就这个专题所发表的意见；" 

1 1 1 .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关于该专题的第二次报告(A/ 

CB, 4 / 3 3 1 # A d d . I )，其中载有下列六个提议的条款草茱的案文："本条款的 

范围"（第 I条）；"用语的使用"（第 2条）；"解释性规定"（第 3条）； 

"不属不条款范围的管辖豁免权"（第 4条）；"本条款不追溯既往"（第 5条）； 

"国冢豁免权的原则"（第 6条）。头五条构成题为"导盲"的第一部分，第六 

条则列入题为"一般原则"的第二部分。 

1 1 2 . 1 9 8 0 年 6 月 3 0日至 7月 4日，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第 I 6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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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 1 6 2 6次会议审议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二次报告。在讨论期间，特别报 

告员指出委员会 根据提议的第1和第6条草案暂时通过的条款草茱可作为他继续进 

行编写工作的有利基础。因此，他建议夯员会本届会议似可集中讨论提议的第1 

和第6条草案；第2、 3、 4和 5条草案" 7已提交娈员会成负作初步反应，他认 

为这几杀可以推迟审议第二次报告时将第1条（"本条款的范围"）和第6条（ 

( "国家豁免衩的原则 "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 1 9 8 0 年 7 月 I 6日和 I 8日， 

夯员会第I 6 3 4和第 1 6 3 7次会议审议了起草娈员提议的第I和第6条的茱文, 

并暂时予以遒过。在不妨碍对最后可能列入的条款作最后编号的问题的情况下， 

第I和第6条的编号保持不变。 

1 1 3 . 考虑到大会第34/141号决议第4(e)分段（见上面第i 1 0段）和取 

得关于国冢及其财产的章辖豁免衩这一专题的21冢惯例的资科已具有的重要性和意 

义，委员会本届会议决定通过秘书长重新要求各阖政府提出与该专题有关的资科， 

包括国冢法律、国内法庭的判决以及外交和官;r函件， a"和提出时为该告题制的 

问题单的答复。 8 9'同时，委员会也请秘书处继续将已经收到的资科和答复加以出 

版。 

i e T关于这些提议的条款草案的茶文，见下面脚注401、 4 0 2 , 4 0 4 和 4 0 5。 

8 9 8 到 1 9 8 0 年 7 月 2 5日为止，下列18个会员国的政府已提出了为该专题有关 

的资科和情裉：阿裉廷、奥地利、巴巴多澌、智利、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 

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牙买加、毛里求斯、摩洛哥、挪威、菲律 

宾、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阖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 

4 9 9 到 I 9 8 0 年 7 月 2 5日为止，下列II个会员国政府已对为该专题制订的问 

题单提出了答复：巴西、埃及、肯尼亚、黎巴嫩、苏丹、瑞典、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舍众 

国。 - 3 26 -



2.关于该专题的研究和就该专题 

编写汆款草茱的一般评运 

(a)专题的范围 

1 1 4 . 1 9 7 9年夯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讨论特别报告员的初步裉告时 

产生了一致的意见，大意是：特別裉告员应在最近的将来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工作， 

集中究研一般性原IW,首先注蒽国冢管辖豁免权一般规则的买质内容和基本组成邵 

分。大冢也理解到，对于国冢豁免衩规则的适用程度和限度问趱必需采取极为小 

心和稳当的办法，而初步报告中所指出的谷种例外情况只是被认为是可能的限锎， 

并没有对它们在国家惯例中产生的影响进行过任何评价的工,。 

1 1 5 . 就处理这个专题的优先次序而言，该届会议也同蒽特别裉告员应继续 

逬行其S冢管辖豁免权方面的工作，暂时先不谈判决执行的豁免问题。委员会也 

注意到讨论中专题的特珠性质，这个专题至今为止所研究的其他专题更融及H內法 

和国际私法范围内的问题。有人指出要小心注蕙到特别报告员的主要任务是我寻 

国家豁免权方面国际公法的各种规则。在这项工作中，他除了要注意其他各点外 

必然要审查国家的司法及其他惯例作为这规则的依据。同时也要考it某些重要的 

程序问题以便完成这项研究。在这方面，该专题的范画可以不包括"国冢行为" 

学说和纯属IS內法问题等方面的研究。 

116. 该届会议注意到的并在本届会议审议该专题时重申的另一点是国冢的 

职权越来越广泛,这使得国家豁免权的问题更形复杂。过去对国冢职衩的可分性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3 4 / 1 0 ) 和 0 0 ！ ^ 

I , 第 5 0 2 —5 0 3页，第 I 7 8 , 1 8 0— 1 8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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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现代国冢在以前由个人从事活动的领域內所进行各种活动的区分——例如贸易 

和财政活动一曾经有过争论。尝试逬行这种区分是为了显示出在什么情况下、 

在什么领域内可以行便或给予ii(冢豁免权。这；TÉ̶并没有普遍锾受的准剁。处 

理这个专题的这一特别领域要构为小心谨慎。 

1 1 7 . ：SP上面所述，姿员会本届会议根据特别报眚员在其第二次裉告內提出 

的条款莩案，暂时通过了分别题为"萃条款的范围"和" I S际貉免衩"的第 1条和 

第6条。特别报告员在该裉告内，除其他事项外，还谩出题为"不属本条款范 

的管辖豁免权"的第 4条草茱 4 0 1 和题为 " 不条款不追溯既往"的第 5条草桨。*° 2 

4 0 1特别拫告员提议的条款草茱如下： 

"第 4 条.不属本条款范围的管辖豁免衩 

"本条款不适用于给予以下使团的管辖盩免衩： 

(一） 1 9 6 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规定的外交使团， 

(二） 1 9 6 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规定的领事便团， 

(三） 1 9 6 9年特别使节公约所观定的特别使团， 

(四） 1 9 7 5年关于国冢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衩的维也納 

公约所规定的国冢代表团， 

(五） 国家常驻国际组织的一般使团或代衮团，伹这一事实不应影响 

( a ) 根据上述各项公约的规定承认和给予这些国家使团或代衮团的法律地 

位和管辖豁免衩范围； 

) 对这些国家使用或代表团或国际组织适用萃条款內所载它们按照国际 

法即使无不条款规定也需遵守的任何规则； 

( c ) 对非本条款当事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适用本条款內所载、即使无本条 

款规定也具有习惯阖际法法律效力的任何观则，"(A/CH 4 / 3 3 1 , 

第 5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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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特别报告员建议，娄员会除其他事项外，同:f在它能够审查所将提议的有关该专 

题的其余的条款草案之前，推迟市议这些汆款。此外，娄员会也注蕙到特别裉告 

员提出第4和第5条草茱是作为条款草案予期计划的范围指标。 

1 1 8 . 在这方®,特别报告员通知夯员会，他们打算继续研究^该专题有关 

的一般原则。为了让人知道可能作为提议的条款草案的基础的其他可能的一般原 

则，特别拫告员指出他今后的裉告，除其他事项外，予期将讨论到下列各项问题： 

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发生阖家豁免衩问题而其他关于管辖万面的必要条件和 

衩限条件都已具备，另一种情况是不发生国家豁免衩问题，因为领土国按照它自己 

的国內法没有管辖权和衩限；同意是否相干;自愿接受管辖；瓦要求的问题；和放 

弃11家豁免权。 

( t ) 用 语 的 使 用 问 题 

1 1 9 . 委员会1 9 7 9年会议的工作裉告 4 o a中指出，它在讨论特别报告员 

提出的初步报告时了解到"管辖貉免权"一词指不受领土当局行使备种政府权力。 

但是，这些豁免一般不相当于买际上不须遵守法律的规定的豁免。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草案如下： 

"第 5条。本条款不追溯既往 

"在不妨碍本条款内所载、按照国际法即使无本条款规定国际间关系也需遵守 

的任何规则的适用情况下，本条款只适用于在本条款对其締约国或宣布接受 

其约束的阖冢生效后给予或拒绝给予外HI及其财产以管辖豁免衩。"（A/CN 

‧ 4 / 3 3 1 , 第 5 7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I 0号》（ A / 3 4 / I 0和 C o r r . D 

第 5 0 3页，第 I 8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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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娈员会本届会议审议的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中提出了题为"用语 

的使用"的第2条草案，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包括下列用语的定义襖念：谿免权; 

管辖豁免权；领土；外国；国冢财产；贸易戚两业活动；和管辖权。同时，他 

4 0 4
特别很告员提议的条款草案如下： 

" 第 2 条 。 用 语 的 使 用 

" I . 为本条款的目的： 

(a) "豁免权"指不受领土国主管当局行使管辖权、或暂时停止行使这 

种管辖权的特权； 

(b) "管辖豁免权"指不受领土国司法或行政当局的管辖的豁免衩； 

(c) "领土国"指外国就本阖或本国财产向其要求给予领土管辖豁免衩 

的国冢； 

(d) "外国"指在领土国管辖范ÏÏ內和根据领土国国内法向其进行法律 

诉讼程序的国家； 

(e) "国冢财产"指一国按照其国内法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 

(f) "贸易和苘业活动"指 

(一） 正常的两业行为或 

(二） 特定的商业交易或行为； 

(g) "管辖权"指领土国受理法律诉讼、解决争端或裁决讼争的权限或 

-权力，以及所有的执法的衩力。 

" 2 . 第I款关于本条款用语的使用的规定不妨碍任何国家的国内 

法或任何国际组织的规则对这些用语的使用或为它们下的定义。"（A/ 

4 / 3 3 1 ，第 3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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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提出题为"解释性规定"的第 3条草案，其甲逬一步指出"外国"和 

"管辖权"两用语的含义，以及载有关于如诃确足"贸易或两业活动的两业性貭的 

规 定 ， " " 6 

4 0 6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草茱如下: 

" 第 3 条 。 解 释 性 规 定 

" 1 ,在本条款范围內，除另有规定外， 

(a) 上述第 2条第 1款 W项下定义的、"外 S " —词包括 

(一） 国家君主或元首， 

(二） 中央政府及其各机关或邵门， 

(三） 外国行使其主衩力时的政治次实体，和 

(四） 作为外SI行使其主衩权力时的机关行事的机构或工具，无 

.论它是否赋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和是否构成中央跤府业务机 

构的一部分。 

(b) 上述第2条第I款(g)项下定义的"管辖衩"一词包括 

( 一 ) 裁判权， 

(二） 确定法律冋题和事实问题的衩力, 

(三） 执法和在法律诉讼的所有阶段采取适当措施的权力，和 

( 四 ) 领土国司法、行政和警察当局通常行使的其他行政和执行 

权力. 

"2 .在确定上述第2条第I款(f)项所规定的贸易或脔业活动的商业性质 

时，应按行为过程或特定交易或行为的性质而不是按其目的来确定。"（A/ 

C H . 4 / 3 3 1 , 第 4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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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 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对提议的关于用语的使用的第2条草案內所载的一 

些用语有良好的反应。有人暂时指出，草案对"管辖权"一词给予狭窄的定义， 

但该词可以用来包括国冢的其他权力，例如行政和立法当局的权力，这些权力、执 

法或其他附属当局不一定有联系。别的成员认为，他们简直看不出在行政和立法 

权力的广泛意义范围內，在国冢惯例方面有一国不受另一圓管辖的豁免权情况；伹 

是，他们准备等待就一点作逬一步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人认为将"领土国"和 

"外国"两词列入本届会议所审议的条款草案內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但是因为没 

有更令人接受的用语，这两个用语可作为审议该专题时的参考。按照特别裉告员 

提议的第2和第3条草案内的定义和觯释，"贸易或苘业活动"一词得到夯员会一 

些成员的支持；伹是其他成员则认为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交易的性质虽然可作为 

有用和实际的初步试验，伹是也应当用其他标准来作进一步的说明，以便能更公平 

地碉定一个公正合理的国家豁免权范围。最后，娄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可以考 

虑将特别报告员所提议的第3条草案的解释性规定列入委员会最后通过的关于用语 

的使用的任何条款的评注內。 

1 2 2 . 大家都同意，在突员会处理该专题的初步工作阶段讨论定义问题的实 

质和相应的起草工作未免过早。有人认为比较谨慎的办法是按照娄员会通常的办 

法去做，也就是等到它对条款草茱的工作到达最后阶段时再伃细审査用语的使用冋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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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的条款草案 

第一部分、导言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有关--个国家及其财产不受另一个国家管辖的豁免权问题， 

(1) 首先要决定的初步问题之一，乃是条款草案的范围,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 

一般公约的形式.这些条款的目的.是要把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 •輅免权问题上 

可能被认为是现行的国际法惯例编募成法 ô 同鉴别潲决定现行惯例过程密切联系 

着的.是逐步形成新的规则的可能性和机会，以补充昶加速这个问题的准则具体化 

的过程• 

(2) 对本条款适用的题目的鉴别,可参考本条款草案的最终用邊确定之，这样.本 

条款草案的范围就会变得更为清楚，最简明的表示形式应该是为正在研究的专题 

直接提出组成部分或构成要素.在任何可能发生国家豁免权的特定情况下.一些 

基本的观念或概念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本研究报告的主要特征或主题是管 

辖豁免权或豁免管辖,不管这种纯理论的概念的内茌复杂性昶徹妙性.其次,两 

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是国家豁免权问题的前提，两国相对."地位平等.互不支 

配".所谓管辖貉免权，在正常情况下，是给予国家的，有时被说成是属于国家 

> . 另一方面 8据说国家豁免权包括或"扩大到"国家的财产，而可以说无需变 

成财产的权利或财产能行使的权利,应该补充一句，本条款的范豳应该宽到足以 

包括不仅是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问题.而且还应包括所有同S家豁免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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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的条款，第1条的条文已经获得国际法委员会暂时通过.使本条款的范 

围暂告确定，包括有关一个国家及其财产不受另一个国家管辖的豁免权问题. 

(3)但是，国际法委员会的有些成员对这条表示保留，因为，根据那种观点，无 

法制成任何法律规则；至于同S家豁免权"有关⋯'⋯问题"一说，这只是说明性 

的措词。使用"有关⋯-⋯问题"之类的搢词，这条条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 

为这些问题根本无法鉴别.然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在第1条里保留 

"有关⋯..⋯问题"的措词是可取的，至少暂时是可取的，这可表明本条款草案的 

范围^^一个广泛的范围，包括有关一个国家及其财产不受另一个国家管辖的豁 

免权的各种情况或问题，而这些情况或问题是委员会以后的历次会议要讨论并作 

出规定的.一旦那些问题得到了鉴别，有关国家豁免权的条例一经制订，第1 

条的措词就可以修改如下："本条款适用于一个国家及其财产不受另一个国家管 

辖 的 豁 免 权 ， " 

第二部分、一般原则 

第6条— 

国家豁免权 

1 . 国家按照本条款的规定不受他国管辖. 

2 . 国家豁免权应按照本条款的规定实行。 

评注 

(1)由于对国家豁免权一般规则的理论基础或内容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因此 

制订这样一项规则就引起了各种重要的问题；各种出发点都有，一个国家不受 

另一个国家管辖的豁免权的规则，可以作为领土主权的基本准则的一个例外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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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可以从主权各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领土主权^ 

国家主权或国家之间的主权平等。根据这些方面来制订一项规则，就要假定或 

设想已经取得领土国家的同意，对另一个平等主权国家或其财产不行使管辖权-

即使后一国家也许在前一国家的领土上已经进行了各种活动.总之，如果采取 

这种看法，那么，除了国家主权的领土方面之外，可能还必须更深地涉及属于国 

际法其他准则的根本的同意原则， 

(2) 既然标题是"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那么从研究国家貉免权概念本 

身开始，看来是比较适当的做法.在这方面.关于国家豁免权规则的内容，在 

现代国际法中可以看到两种或更多的理论上的动向.有人认为，存在着一条普 

遍的基本的国家豁免权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从中引出各种例外，另外也 

有人认为，不存在这样的一般规则，却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规则，在某些情况 

下承认国家豁免权，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不承认国家豁免权。但是还有另外 

一些人认为，虽然关于国家豁免权的一般规则也许确实存在，但那个承认国家豁 

免权的一般规则，同时也还包括对该项豁免权的某些限制淞例外。 

(3) 鉴于上述种种考虑，并考虑到下述的国家惯例，国际法委员会已打算就国家 

豁免权的规则起草一条条款，这条条款不会完全排除或否定上述的任何理论上的 

考虑.这条条款的目的是要载明根据现代的国际法惯例相对地存在国家豁免权 

的一般规则，它的条件、范围、例外和程度，而这些仍有待后面各条款所用措词 

加以印证。第1款论述一般规则,并努力重申国家豁免权规则的存在，规定一 

个国家不受他国的管辖，而第2款则强调指出执行一般规则或实行国家豁兪.权的 

义务.在这两款中，国家豁免权规则的适用范围及其执行.均按照本条款的规 

定，限制在本条款规定的范围之内.这种限制采取客观的形式，在广泛的意义 

上湘限制的意义上，都无需预先判断指导国家豁免权的一般原则的内容，或其范 

围.使用的措词要表明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对国家豁免权一般规则更多的细,、 

条件、限制以及可能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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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写第6条条文的出发点是要为将来就此专题进行工作奠定基铀，而同时在 

现阶段又不损害对国家豁免权规则的绝对性、相对性或限制性所可能持有的各种 

不同的观点。不管怎样，现阶段所需要的，看来是要说明国家豁免权的规则在 

国际法惯例中是存在的.而且应该是国际法委员会就此专题开始工作的基础. 

随着国际法委员会研究将来提出的关于其他一般原则和可能的例外的条款，国家 

豁免权规则的范围和轮廓就会愈来愈明确. 

(5) 在国际法委员会内，某些成员对第6条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现在草拟的这 

条条文，只是在本条款规定的范围内才承认国家豁免权，而且这样的条文是违反 

国际法惯例的，因为该条文否认国家豁免权基本原则的存在。此外，有个持这 

种反对意见的成员建议这条的内容应明确规定国家豁免权的原则，同时表明这条 

原则可能有例外。 4 0 6 

(6) 应该根据各国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方面的惯例的背景来看待上述种 

种考虑.因此.对国家豁免权规则的某些历史发展情况昶法律发展情况及其理 

论基础作番叙述是适当的。因而根据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二个报告提出下面的 

资料应该是有用的， 

国家豁免权规则的历史发展和法律发展 

(7) 关于国家豁免权的国际法一般规则，主要是根裾各国的司法惯例发展起来的, 

国内法庭主要负贵在这个特珠方面指导囿际关系的一批惯例的形成湘逐渐发展。 

虽然在现代国际法专家的著作中.在较近的条约条款昶国际公约中.以及在国家 

的立法中，明显地日益关心这个专题 9但那些著作家们的意见和有关国家豁免权 

4 0 6其条文如下："各国均不受制于任何其他一国的权力。除本条规定者外，任 

任佣二国及其国家财产不应受另一国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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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公约，几乎全是以后才形成的。十九世纪以前的司法裁决中缺少有关国 

家管辖豁免权问题的案例.这有力地说明了国际法的古典著作中完全没有涉及这 

个专题，较早的各项条约和国内法中也完全没有提到。略举数例说明，虽然 

A. Gentili"07 , H. Grotius, * ° 8 C . van Bynkershoek*0' E . de Vattel*'° 

在他们的不朽论文中广泛地讨论了外交豁免权和君主个人豁免权的问题，但谁也 

没有丝亳揭示国家豁免权的学氣 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法律条款以及同时期的国 

际公约，都没有提到任何国家豁免权的原则.而关于大使昶君主个人辖免权的例 

证，是在同时期的欧洲法令集中^十八世纪以后几个 1 1家的判例法" 2 中发 

现的。 

*07 A . Gentili, De Legationibus Libri Très (1594)， 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xford, London, 
Clarendon Press, Milford 1933,第二卷.第十四章，关于大使的契约。 
ambassadors. 

AOs H . Grotius,《同前》，第二卷，第十八章，第四节.关于大使的个人不 

可侵犯， 

409 C. van Bynkershoek, De Foro Légatoriom (1744)， 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同前》，第十三.、十四、十五和芈关午大使不受民事管辖的 

豁免权，湘第四、五章，关于外国君主及其财产的豁免权，参看E.A. Gmùr, 

Gerichtsbarke.it ùber fremde Staaten (1948)，.第38-43^ ;ijfoBarbeyrac ‧ s 所译 

C . van Bynkershoek's所著De foro competent légat orum( ] 7 2 3 fei^tT^^.'^dfilif 

*'° E. de Vattel,《同前》‧第四卷，第七章，第1 0 8节.关于君主个人 

的 豁 免 权 。 但 是 3 . de Vattel在第二卷第三章第3 6节湘第七章第 7 9 ̂  8 1节 

内承认国家的独立、主权^平等的原则；在第二卷第十四章第2 1 4节内承认地方 

国家或君主不受其法庭管辖的豁免权. 

»" ‧参见,例如the British Statute of 7 Anne, c. 12， ss. 1， 2 and 3 (1708)， 
Act for Preserving the Privileges of Ambassadors and Other Public Ministers of 
Foreign Princes and States; and United States Act of 1790 ss. 252-255, 22 USCA. RS 
S S . 4063;"凡发出传票或提出起诉‧‧‧‧‧‧‧‧拘捕或监禁-⋯⋯任何大使本人，或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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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要是在十九世纪，国家法庭开始在它们的惯例中形成国家豁免权的学说， 

，时以后，司法方面对这一学说的审议，产生了大量不同的国内裁决规程，国 

家当局适用这一比较新近的国家豁免权学说，在这方面所涉及的问题的多样性勒复 

杂性，已经不断丰富了现代国际法律文献的档案库."， 

(9) 十九世纪，国家餛免权的学说才逐渐在大量国家的惯例中建立，在习惯法管 

辖方面，特别是在英国^美利坚合众囿，外国不受领土国家管辖的原则，完全除了 

适用国际礼让或囿家之间的礼貌之外，还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地方君主的传统豁免权 

的影响。在英国，君主豁免权的学说至少是英国宪法惯例的直接结果，这种惯例 

的准则是："国王不！在自己的法庭上受到控告"。因此,控告国綜主根据宪法 

是不可能的。国王体国家，因此，从宪法上来讲，厲于国家中^政府司法机构 

一都分的法庭，当然不能对君主行使管辖权，法庭以他的名义，而且只有以他的名 

义，才能进行活动。因此，地方君主的豁免杈是一项法律历史的遗产。在一国 

领 土 的 范 围 内 ， 国 内 君 主 就 是 法 律 ^ 正 义 的 本 源 ， 公 正 执 法 不 是 

査 犯 其 ^ ^ 动 产 时 ， 该 传 票 或 起 诉 应 视 为 无 效 。 " 湘 a Frihch decree 

of 13 Ventôse II,规定："国民大会禁止任何合法当局对外国政府的特使本人 

以任何方式进行起诉；对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均应提交公共安全委员会， 

委员会单独有权处理这些要求'，， 1 7 8 9 年 1 2 月 1 1日立宪会议的另一个 

法令也证实了这个原则。 

«12 例如，British cases Buvot v. Barbuit ( 1 7 3 5 - 3 7 ) Cas. Temp. Talbot 
pp. 281-283; Triquet v. Bath ( 1 7 6 4 ) 3 Burr. 1478 ； a Dutch case reported in 1720 

covering the Envoy Extraordinary of the Duke of Hoi s te in, see C. van Bynkershoek, 
De Foro Legatorum, Chap. XIV, De Legato Mercatore； French case De Bruc v. Bernard 
(1883) Dalloz Périodique 1885-11-194； C.A. L y o n 说 ： " 的必须承认，—被授予 

t^im以任何形式代表某—外国政府的任何人，享有完全的民事管辖""-r 

"，S. Sucharitkul所著^七e ^ u n i t i e s and Trading Activities in Inteimtional 

JâH,.的附录内载有一份文献目录（London, Stevens ana Sons, 1959, PP. 361-580， 

新近出版的 R e c u e i l d e s c o u r s !976-1, PP. 212-2巧内也载有这份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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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职责，而是一种恩赐。君王的豁免权后来扩大到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最高首脑, 

或在以后的法律发展阶段被认为是代表外国的外国君主。英国法庭仍然通常习惯 

地把外国称作外国君主，特别是在国家豁免权或君主豁免权这个范围内，这个事 

实说明了这个古老的宪法惯例在国际领域里的生存。 

d o )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地方君主的君权或与之可相比，的外国君主的君权.已成为 

豁 免 权 的 基 础 ， ^ m m r a e Prins Freclerik(l3gO) 1；1'" 案例中，这是等于 

就有关外国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权的国际法原则作了一项声明的第一项英国案例，以 

及在嗣后的给外国以管辖豁免权的各个案例"，中，法庭拒绝行使管辖权.理由是 

外国君主所体现的外国同样拥有主权，同样是独立的，控告他就是侮辱他的"国王 

尊严"，«te 在 p g Kaber v. Xhe_ Queen ̂ f _ F o i ^ u ^ ( i S g l ) " 1 7 中， 

C a b e l l C. J.勋爵根据国际法论过君主豁免权，他说： 

"首先.根据一般原则，十分肯定的是⋯⋯一个外国统治者作为以他为首 

的囿家的代表，对他以这个公开身份所做的或忘记去做的任何事情提出控告, 

在任何一个英国法庭:都一是不能维持的；任何—英庭都无 * T接受^种 

公 开 身 f W h i 统 ^ 1Ï何抱怨…-…由于对具有公开身份的外国统治者提出的任 

何控诉，一个国内法庭传讯这个外国统治者.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而且是一种 

他有权表示不满的侮辱." 4 ' 8 

4)4 (1820) 2 Dodson's Admiralty Reports 451* 

"， 参见‧例如Vavasseur v. Krupp (1878) 9 Ch. D. 351» and 
The Parlement Belge (1880) 5 P.D. 197. 

415 Per Esher L. J. in The Parlement Belge (1880) 5 P.D. 197 at 

4.7 (1851) 17 Q.B. 171. 

«" (1851) 17 Q.B. 171, at pp. 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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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Brett L.J.在 The Parlement Belge (i860) r4-< 中提出的著名论断, 

进一步合理地说明了君主豁免权的学说， 

"原则⋯一‧是,鉴于每一个主权权力的绝对独立，鉴于劝使每一个主权 

国家尊重每一个其他主权国家的独立和尊严的国际礼让，各国和每一国都应 

拒绝通过其法庭,对任何君主本人、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大使，对任何国家规 

定作公共用途的公共财产，对任何大使的财产.行使其任何领土管辖权.尽 

管这个君主、大使或财产在其领土之内，因而除非另有共同的协议，原应受 

其管辖‧，，"。 

03这种君主豁免权的理论.看来基于许多基本原则.诸如共同协议或惯例，国际 

卑,嫩每个主权当局的独立、主权和尊严，是一个从君主本人的特性到各国平 

等^主权的理论以及同意原则的逐渐发展过程.给予君主*大使本人及其财产 

的豁免权看来可以追溯到更为基本的国家豁免权。 

a 3经常被引用的 A t k i n勋爵在 The Cristina (1938) ： 4 2'中提出的论断，更 

明确地^^司法方面证实了这些豁免权都是由国际法规则来规定的这一看法: 

" 我 们 的 国 内 法 中 包 含 有 两 项 国 ^ ^ 这 两 项 主 张 规 自 青 驳 回 只 

的传票湘扣留的论据，我觉得这两项主张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而且是不容争 

议的。第一，一国的法庭不能对一个外国君主提出起诉，即法庭不能通过 

起诉使外国君主不得已成为诉讼的一方，不管这项诉讼是否涉及对他本人的 

起诉.还是谋求从他那里取得某项财产或赔偿， 

"第二.不管外国君主是否是诉讼的一方.法庭不能通过起诉査封或扣 

押他个人的财产或他拥有或控制的财产• " " 2 

(1880) 5 P.D. I97. 

»20,. (i860) 5 P.D. 197 , at pp. 2 1 4 - 2 I 5 . 

"1 (1938) A.C. 485； Annual Digest ... 1958-40. No. 86 

"2 ( 1 9 3 8 ) A.C. 4 8 5 , at p. 4 9 0； Annual D i g e s t…19 5 8 - 4 0 , No. 8 6 , at p.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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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因此，国家豁免权可以解释成领土当局不具有对一个外国君主提出起诉的权 

力.提出起诉的概念涉及可能迫使外国君主不得已成为诉讼的一方，抑或企图 

査封或扣押他个人的财产或他拥有或控制的财产. 

m在某种程度上，美利坚合众国惯例中的国家豁免权，同英国的发展情况并不相 

异，看来根源极其一致 a 关于外国君主不受起诉的豁免特权的习惯法原々,，早 

期就已非常盛行，可以有点权威性地论证说，美s惯例中给予外国政府不受起诉 

的豁免权的法律基础，在于美国宪法非常特有的一项原则，不是习惯法君王豁免权 

学说所特有的。其力量在于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宪法的较果，及其对解决各种问题 

以确保联邦同盟^其各州间相互关系昶谐的必要性的影嘀， 

(16) 在Principality of Monaco v. Mississippi (1934) * "案例中,法庭同意 

H a i n i U c m在第 8 1 期 T h e Federalist中提出的坚决意见，说;"有""一这种要 

求，即仍然具有主权特性的联邦同盟各州，应不受起诉，无需征得它们的同意，除 

非那些'在全国代表大会计划中放弃这一豁免权，的地方"。这种坚持必须保卫 

联邦同盟各州主权的主张，时而在某些情况下得到加强.例如美国法庭甚至对外国 

联邦同盟的各州也承认同样的需要，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对其他的类似实体则 

拒绝给予豁免权。 4 2 ' 

"， 2 9 2美国案例汇编（ 1 9 3 4 ) 3 1 3、 3 2 2 - 3 2 3 ; '参见 q A H a c k w o r t h ,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II (1946)，第4 0 2页, 

"* 参看,例如，Sullivan v. State of Sâo Paulo, 122 P. 2d. 355, 36O; 
Annual Digest ... 1941-42, No. 5。1 ̃̃30 F. Supp. 5Ç3. Clark C.J. 

提出，豁免权可以基于同美利坚合众国内各州相类似的情况。国务院已经承认这 

一貉免权的要求。 

"， 参看，例如,Schneider v. Citv of Rome, 83 NYS 2d. 75 " Annual 

t … 1 2 4 8 » No. 4 0 ,法庭在第 1 3 2页上说："罗马城是意大利政府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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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美国的司法当局.就时伺而言.也是属于最早提出国家豁免权学说的.既没有 

摆脱习惯法国内君主豁免权概念的影响.也没有排斥美国宪法效果的因素。后来 

在国家惯例中被广泛承认的国家豁免权原则.司法部长 M a r s h a l l ^ The Schooner 
, 4 2 6 

Exchange v. McFadâon (1812〉 中说得很明白： ‧ 

"法庭的管辖权是囿家作为独立的主权权力所拥有的权利的一个方面. 

国家的管辖权，在其自己的领土内，必须是唯一的和绝对的；它往往是没有限 

制的，它本身是不会施加限制的。对国家管辖权的任何限制，来自外部才有 

效力，而任何限制都意味着其主权随着限制的程度而相应缩小，并把那部分相 

应缩小了的主权投入那种能够施加这种限制的力量之中.因此.对一国在其 

领土内的全面完整的权力的一切例外，都必须追溯到取得该国自身的同意，一 

切例外只能这样，别无其他正当的原由。 

"这种同意可以明白表示，也可用舍蓄的方式。在后者的情况下，比较 

不确定.比较容易受到各种不明确的解释，但是如果大家都理解的话，也一样 

具有约束性 4 由于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特性的主权组成，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同 

等的独立，通过相互的交往和人类授命并要求的那些相互斡旋，促进相互的利 

益，所有的君主实际上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已经同意放松主权所授予的在他 

们各自领土上行使的那种绝对和完整的管辖权。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同意可 

以通过惯例湘由此而产生的共同看法加以考查。如果一国不依照文明世界的 

惯例相公认的义务,突然地未经事先通知而行使其领土权力，它就会正当地被 

行使'实际政府权力'的'政治上的划分区域，.这种情形本身是不足以使罗马享 

有豁免权的。"Learned Hand C.J.怀疑，是否一个外国的行使实际政府权力^ 

个政治上的划分区域都享有豁免权.有关其他评注， S u l l i v a n v. SSo Paulo, 

参见 Yale Law Journal 50 (1940-41), iœ8 - 1 0 9 3 ; Cornell Law Quarterly 

Review 26 (I94O-4I), 721-727； Harvard Law Review 55 (1941-42), 149； 

Michigan Law Review 4。 (1941-42)；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5 

【1941-42)， 258. 

*" (1812) 7"Cranch (美国案例汇编）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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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违背了信义.虽然对这种信义可能没有明确地作过保证。 

"这种全面的和绝对的领土管辖权，同每一君主的象征一样.而且能授 

予治外法权，这种管辖权看来不能把外国君主，也不能把他们的主权权利， 

视为其管辖的对象.一国君主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对另一国君主负有义务.而 

且受到最高人物的义务的约束，不能把他本人或其主权权利置于另一国君主 

的管辖范围之内，从而降低他的国家的尊严，他只有在明确的特许下才能进入 

另一外国的领土，或者在相信属于他的独立的最高职位的豁免权、虽然没有明 

确规定，但有意保留并一定会给予他的情况下.才能进入另一外国的领土。 

"各国君主的这种完全平等和绝对独立，推动他们相互交往的共同利益， 

以及相互之间的斡旋，引起了一类情况，即认为每一个君主要放弃行使一部分规 

定为每国特征的那种唯一完整的领土管辖权:' 4 2 7 

m在这一国家豁免权规则的典型陈述中，领土国家给予外国的豁免权是建立在主 

权国家的特征之上的，尤其是包括各国独立、主权、平等勑尊严.給予管辖豁免 

权.是根据经过惯例考査过的并为这袢惯例的基础法律意见所确认的领土国家的同 

意》 

asi在国家豁免权的法律发展史中.罗马法的国家采取了不同于遵循习惯法管辖的 

程序.从根本上来说，管辖豁免权是与"权能"问题紧密连在一起的，"权能" 

实际的意思是管辖权，或管辖的职权或权力.简单地回顾一下十九世纪许多欧洲 

国家的惯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m例如，在法国，国家豁免权规则，对待外国和它们的财产这两个方面，在十九 

世纪都得到了广泛的适用，承认国家豁免权的规则，在法国的法律制度中是值得 

*" 同前,第 1 3 6一 1 3 7页.参见 J . Hostie, "Contributions de la Cour Suprômp 
des Etats-Ifeia au développement du droit des gens,", Recueil des c o u r s … 1 9 3 9 - I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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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因为根据法国的法律制度‧可以在各种行政法庭对其自己的政府提出起诉. 

在受行政法庭权能管辖的"当局行为"和不受任何法国司法当局或行政当局审査的 

"政府行为"之间已经划清界限，外交是"政府行为"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 

因此.政府最高权力所进行的归因于外国的行为.一般可视之为"政府行为". 

因 而 ， 1 8 2 7年j the Tribunal civil du Havre 在Blanche t v. Gouvernement 

d'H"""'案例中裁决，《民法典》中许可在法国法庭对外国人提出起诉的第 

1 4条不适用于外囿。 1 8 4 7年，，化unal civil de la Seine在关于埃及政 

府的案例 4 "中，以及 T h e Cour de Cassation第一次在Le Gouvernement espagnol 

v. C a s霞 ( 1 8 4 9 ) . 4 J°案例中.都重申了这个原则， t h e 一 " ̂  Cassation,^ 

©家豁免权规则叙述如下： 

"各国的相互独立是得到最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之一；一一它产生于一 

国政府在它所进行的活动方面不可以受另一外囿的管辖这一原则一一各国政府 

拥有的审理由于其行为而引起的争议的管辖权利，是其主权权力所固有的权利， 

别国政府如果不想冒恶化它们各自关系的风险,就不可以对此权利提出要求： 

*" Dalloz 1849-1-6; Sirey 1849-1-83, 25 May 1827； see also Balguerie v. 
Gouvernement espagnol, C.A. Paris, 7 January 1825, Dalloz 1349-1-5； République 
d1 Haiti v. La Maison Ternaiix-Gandolphe (1828) and Le Gouvernement d'Espagne v. 
La Maison Balguerie de ；Bordeaux (1828). Tribunal Civil de la Seine, 2 May 1828, 
Sirey 1849-工-85; Dalloz 1849-1-6, 7. 

"，So l o n v. Gouvernement égyptien. 16 May 1847， Tribunal civil de la Seine, 
Dalloz 1849-1-7； Journal du Palais 1849-1-172. 

"0 22 January I849, Dalloz I849-I-7； Journal du Palais I849-I-I66; 

Sirey 1849-1-81， 9 4；还参见 L J Î , B e v i l l ,的一个有趣的脚注，同前，第 8卜 8 6 

页："这是 t h e Ç ^ 4 ^ 5 M§âM^ 3对这些重要的国际法问题和治外法权问题第一 

次作出裁决，虽然这些问题屡次在法庭提出， 

Sirey, 1849-1-81, at p. 93î Dalloz Périodique 1849-1-5» 9: 
See C.J. Hamson, "inmunity of Foreign States： The Practice of the French Courts",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5 (195。), 293, 第 3 0 1页 . bK较 

Conseil d ' E t a t ,的一项裁^：, 2 May 1828, Dalloz 1849-1-6； ' Sirey 1 8 4 9 - 1 ^； 

G a z e t t e d e s
 Tribunaux, 3 May 1828,《民法典》第1 4条不适用于驻法国的外国大 

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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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看来该法庭是把国家豁免权建立在相互独立昶外国的主权权力基础之上的。 

这种公式使得当时的评论家们提出.国家豁免权应该限于外国以其"主权身分""
2 

进行活动的情况。这个界限在对于前君主方面是被承认了，但为十九世纪的法国 

法庭所普遍拒绝。 

( 2 2 ) 在比利时，《民法典》第5 2条相第 5 4条采用了法国《民法典》第1 4 

条的原则，许可在地方法庭对外国人提出起诉。根据法国法庭提出的论据，凡在 

行使领土管辖权违反国家的主权湘独立时.给外国以管辖豁免权.因此，在1840 

年裁决的一项案例中.布鲁塞尔上诉庭放弃.对荷兰政府^Nf^âi!公司的管辖权！， 

'裁定这两个被告都〖«荷兰国衮豁免权是«在"各国的主权"^ "各国的相互独立" 

的 基 础 上 。 4 " 根据这个论据，看来法庭依照同外交豁免权相类似的基础合理地 

处理了国家豁免权。法庭说： 

"因此，必须以最大的权威性认为.大使的豁免权是由于赋予他们的代表 

性的结果，也导源于被认为是通过他们来实行的国家的独立；适用于大使的 

国际法原则更不必说也适用于他们所代表的国家。" 4 5 4 

( 2 3 ) 在意大利.国家豁免权规则在十九世纪得到意大利法庭的承认昶适用。 

472 
， C. Démangeât, Revue Pratique I ( I 8 5 6 ) , 3 8 5 - 3 9 7 ; 

VII ( 1 8 5 9)， 182-186, Conférence des Avocats de Paris, 27 December 1858 ： 

"法阖法庭能否使一个,法国人在法国扣押属于一个外国政府的资金有效:呢？ 

*" Société Général pour favoriser 1'industrie nationale v. Le Syndicat 
d'amortissement, le Gouvernement des Pays-Bas, and le Gouvernement Belge, 
Cour d'Appel, 30 December I840, Pasicrisie Belge I84I-II-33. \ 这个^^^凌有. 

完全摆脱比利时^荷兰之间的和约的影响，参见 E . W , Allen, The Position of 

Foreign States before Belgian Courts, New Yol^:', Macmillan, "Ï929, pp. 4-7. 

*'* Pasicrisie Belge 1 8 4 1 - 1 1 - 3 3 , 第 5 2 ̶  5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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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权被认为是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必然结果。但即使在刚开始的时候， Ç o r t e . 

di Cassazione di Torino在More lie t v. Governo Dane se ( 1 8 8 2 ) / " ' 案例中，分 

清国家作为"政治实体"还是"精神实体"，豁免权限于给前者。法院说："国 

家既然有责任提供公共机构的行政管理和各别公民的物质利益，它就必须取得昶拥 

有财产，它必须签约，它必须控告和接受控告，总之，它必须行使如任何其他法人 

或各别私人所行使的公民权利。"" 6 the Cassazione di Firenze在Guttieres 

v. Elmilik (1886). " 7 案例中，也同样分清国家作为"政治权力机构"和作为 

"法人"的两种情况。在向突尼斯酋长送达传票方面行使了管辖权,次年，在 

另一起有关该突尼斯酋长的案例中， n』 ^ ' A t ) P e l l o di L u c c a在 l
8 8 7

年， 

承认了 "国家公法行为"和"国家私法行为"的又一区分。 

(24)在普鲁士.立法授权司法部长有权核准法院系统所下令执行的某些措施。 4" 

*" Giurisprudenze Italiana.' 1883-1-12^.第1 30～：I 31页及其后各页。 

*?6 《同上》第1 30—1 31页；参见Harvard Draft， op. cit.第482页。 

*" Foro Italiano 1886-1-913, 920, 922; Lucca ibid., 1886-工-490; 

Harvard Draft,《同前》，第622 —623页。 

*58 " A . Lucca, 1887, Foro Italiano I887-I-474, at pp. 485-486.比效该 

法院对Elmilik v. Mandataire de Tunis, 一案的裁决， L a Legge. I887-II-569, 

as reported in Clunet 15 (1888)， 289.'法院说："一个外国政府发行国库债券'⋯ 

一只是该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行使主权权利的结果。" 

*" 国家豁免权学说可追溯到1 7 9 3年 7月 6日的《普鲁士普遍法》， 

S . 76,规定凡法庭在考虑逮捕一个有身份的外国人本人时.有义务通知外交部。' 

1 7 9 5 年 4 月 1 4日一项普鲁士议会的命令.规定德意志的各公国君主，同外国 

君主一样 .不受逮捕，除非有一位内阁部长发布命令。 1 7 9 8年 9月 2 4日的 

《宣言》把这条规则限于德意志的各公国君主.1 8 1 5年的《普遍法》又恢复适 

用于外国君主。 参见 E . U . Allen, The Position of Foreign States before Geiman 

Courts, New York, HacMillan, 1928，第1 一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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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1 9年，普鲁士司法部长拒绝了萨尔布吕肯法庭关于扣押拿骚政府财产的一项 

命令，理由是主权豁免权的一般原则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司法部长在给总检查 

长的一封信中，把豁免权基于这样的论据，即对外国政府行使管辖权是不符合它们 

已经制订的国际法准则的，而且普鲁士政府不会容忍这种反对自己的行动，从而承 

认自己与国际法相抵触。"° 德意志法庭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案例中采纳了这种法 

律 观 点 。 4 4 1 

(25)除了巳经研究过的习惯法管辖权和罗马法各种制度以外，其他国家在十九 

世纪普遍使用的司法惯例，在外国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问题上，规定得不是那么 

严格。属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大陆的国家.都在致力于其他问题。 

各国人民正在努力争取维护他们的自决，重新取得或恢复完全的政治独立。非殖 

民化过程很晚才得到推进，在联合国成立以后.并在大会1 9 6 0年 1 2 月 1 4日 

通过第1 5 1 4 ( X V )号决议" 2之后才得到推进。在整个十九世纪和它们的 

国家历史上一直保持主权独立的亚洲国家，都未能避免受所谓"投降政权"的统治, 

因此.某些有利于外国及其国民的治外法权利和权力的措施得到了承I 国家豁 

免权问题相对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即使是外国人.也是在领土当局（行政 

的或司法的)的权限之外。一直到进入本世纪以后很久.治外法权才逐渐地最终 

被废除.在不得不忍受投降政权统治的领土国家的记忆中，留下了某些痛苦湘不公 

正的痕迹。拉丁美洲大陆相当近期才成为正在兴起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新大陆。 

那时东欧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因此 s关于国家豁免权这个特殊问题.这些 

国家在十九世纪几乎没有什么案例可査。 

4 4 0 同前，第 3页。 

4 4 1 参 见 ， 例 如 ： 1 8 3 2年普鲁士最高法庭的一项判决和1835年一项普鲁士议 

会的命令，同前，第4 一5页。 
4 4 2这个决议部分地回答了 1 9 5 5 年 4 月 2 4日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中提出的号召i "Problems of Dependent Peoples". 

*°参见_»例如：A Heyking, 1 'Exterritorialité， Paris, 1889 and 
"L1exterritorialité et ses applications en Extrême-Orient", Recueil des cours •.. 
1925-11, vol. 7， p. 241, as well as W. Koo, 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 
New York, 1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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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 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的是，国家豁免权的规则是在十九世纪初期拟 

订的，并为那个世纪欧洲的习惯法国家以及大部分罗马法国家所广泛接受，后来在 

各国现行惯例的稳固的基础上被接受为习惯国际法的一般规则。因此，在或多或 

少的程度上，国家豁免权的规则继续适用于十九世纪的判例法已经检查过的那些国 

家的惯例，包括欧洲的习惯法 w 和罗马法系统 w 国家在内。它似乎也为其他 

国家一致地适用。例如，荷兰多德雷赫特地方法院在阿福卡阿控诉好丁斯克和比 

利时国家(î", A d v o k a a t v. 工.Scliuddinck & d e n Belgisclien 

S t a a t )̶案（1923 )
 4 4 6

中就确认关于拖船公共事业的国家豁免权。该法院 

说： 

"(豁免权）原则最初仅是在国家公法（jure i m p e r i i )行为方面获 

得承后来逐渐也适用于国家因职责继续扩展，为了适应公众的需要，而 

从事私法性质的活动的情况；• • •这一管辖豁免权的扩展必须视为巳并入国际 

法内• • • • " 。 4 4 7 

( 2 7 ) 目前国家惯例的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奥地利最高法院对德兰利控诉捷 

克斯洛伐克共和国（Dralle v R e p u b l i c of C z e c h o s l o v a k i a ) —案 

4 * * 例如参看 T h e Porto Alexandre ("20) p. 20; The Cristina (1938) 
A.C. 485 Conpanaa Mercantil Argent. inç v. USSB (1924) 40 TLR 601;̃93 LJ KB 8l6; 
Baccus v. Servicio National del^x-j^ (1957) 1 QB 438； Berizzi'Bros. v. ， 
The SS Pesaro. (1925) 271 US 5^2; (J3 Mexico v. Schmuck (1943) 293 NY 264； 
Isbrandtsen Jankers v. Presiden^oJ[_india (l970)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X, No. 5， pp. IO46-IO5O. 

例如参看Epoux Martin v. Banque d'Espagne (1952〉 Clunet 80 (1953)， p. 654； 
Governo francesa v. Serra (192?) Monitore (1925), pp. 777-778, Rivista 17 (1925) 
PP* 540-555； De Ritis v. Governo degli Stati Unite d'America (1971) Rivista 55 
( 1 972), pp. 483-877； Luna v. Repubblica Socialista di Romania (1974)， Rivista 58 
(1975) PP* 597-599； Dhellea and Masurel v. Banque Centrale de la Republique de 
M ^ i e ( 1 9^3), Journal des Tribunaux Belges, 19 January 1964, pp. 44-46. 

we V/eekblad van hot Rech七,1925， No. 11 088, 5:2. 

* " N * J ' !924, p. 344； Annual Digest ... 1923-24. No. 69, at p. 133； 
Harvard Draft, pp. 6 30-6 5l ; G. van Sl。。te n有一个评论性附注， B u l l e t i n d e 

1'Institut Intermédiaire International, vol. 10,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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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的最近判决，
4 4 8

这一判决确认关于国家公法行为（acta jure imperii) 

的国家豁免权。在审査了各个国家法院的司法判决和其他国际法权威学者的意见 

之后，该法院说： 

"因此最高法院得到的结论是，在公认的国际法中，所谓的国家私法行为 

( a c t a g e s t i o n i s )不能再说不受国内法的管辖 因此，豁免权的古 

典学说已失去意义，由于原因丧失（ratione c e s s an te )而不再能被认为 

是一项国际法的规则"。
4 4 9 

在现阶段，先不要想证实国家豁免权对外国各种活动适用的范围祁程度，只要再次 

声明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在国家既定的惯例中有明确的根据确认普遍接受关于外 

国祁其财产的国家豁免权规则。 

( 2 8 ) 各国«提出的答复祁资料（参看上面第 1 0 5 和 1 0 9段）提供了 

再次确认普遍接受国家豁免权规则的各国现行惯例的例子。例如，波兰最高法院 

在其I 9 4 8年 1 2 月 I 4日的判决"。中说："波兰法院对其他国家的管辖权问 

题不能根据I 9 3 2年民事诉讼法第4和5条的规定；一个外国不能视为民事诉讼 

法第4条意义上的外国人，亦不能视为该法第6条意义上的外国人，因为该条适用 

于这种国家的外交代表 在决定外国在法院方面的豁免权问题时，应直接根据 

国际法所接受的普遍公认的原则，其中最显著的是国家间的互惠原则。该原则是： 

一个国家拒绝或给予另一国家在法院方面的豁免权的程度，与后者拒绝或给予外国 

人 的 豁 免 权 相 等 " 。 1 9 5 8 年 3 月 2 6日波兰最高法院的判决 4 5'说，由于按 

.. **8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19*30, No. 41, 138î Clunet 77 (195。)， 747； 
Osterreichische Juristen Zcitung 5 (1950), 341, No. 356 (包括在奥地利政府提供 

的资料在内）。 

4*? 包括在奥地利政府提供的资料内。并泰看International Law Roportn 1950 

No. 41， at p. I63. 

450 C 635/48 - Fai^stwo i Prawo 1949， No. 4， p. 119 (包括在波兰政府提供 

的资料内）。 

"î 2 C.R. 172/56; OrzeczniotwD Sad6w Polskich, 1959， No. 6/6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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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通常的国际惯例，在一个国家的法院中传唤另一个国家是不能接受的，波兰法院 

原则上无权处理控诉外国的案件。 

(29) 同样地，拉丁美洲国家的法院也重申国家豁免权的规则。例如，智利 

最高法院在1 9 6 9年9月3日的判决中
4 5 2

确认国家豁免权的原则说："主权国家' 

和其政府不受别国法院管辖，是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另有其他非司法方法可 

以要求这些国家和其政府履行它们所负的义务"。在 1 9 7 5年 6月 2日对塞纳 

曼控诉古巴共和国（A. Se lier m a n v . R e p u b l i ca d e C u b a ) 一 案
4
" 的 

更近判决中，法院认为它无权管辖，理由是"国家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平等 

权，从平等权产生出需要认为每一国家不受任何其他国家的管辖。这一特点已成 

为国际法原则，因此，在处理不同国家的司法权活动时，就所涉问题加于这种活动 

的限制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不受另一国家法院司法权力的支配"。 

(30) 阿根廷法院也接受国家豁免权的规则。在贝马和贝索利诺控诉巴拉圭 

政府 ( B a i m a & ；Bessolino v. el G o b i e rn o d e P a r a g u a y ) — 案 4 5 4 

院说，在一个国家的法院中，未经外国政府的同意，不能控诉该外 „。在 

关于西班牙政府于内战中征用并拨入辅助海军部队为政府服役的（Cabc/dilates 

号船" 5 —案中，法院承认西班牙政府的国家豁免权，认为国际公法和宪法的一项 

基本原则是，不能强迫一个国家服从领土司法权。法院说： 

"这一公法规则的明智和远见是无可置疑的。如果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可 

以被另一国家的法院审查，或者可以违反其意愿而宣布无效，则两国政府间的 

友好关系无疑会受到损害并妨碍了国际和平"。 4 5 6 

4 5 2包括在智利政府提供的资料内。 

4 "同上。 

4 5 4 h a l l o s No. 123, P. 58 (包括在阿根廷政府提供的资料内）。 

4 5 5 F a l l o s ：No. 178, P. 173 (同上）。 

* 5 6包括在阿根廷政府提供的资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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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 非洲国家最近的判决不大为人所知也不大见公布，也许是因为需要作 

出这种判决的案件很少；亚洲国家的法院则有机会表达它们对于国家豁免权原则的 

意见。最近英语亚洲国家报告一些判决，这些判决与英美惯例的发展型式非常近 

似。由于有一些案件可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英联邦国家的判例法有些一致，但 

菲律宾最高法院最近关于国家和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的许多判决
4 5 7
 ，非常明显地 

显示出有一些趋势出现，肯定了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发展极其相似的一种作法，即容 

许在司法推理中引用不同的情况和论断。例如，在拉里•约翰逊控诉霍华德，特 

纳（ L a r r y J. J o h n s o n v, H o w a r d M, T u r n e r ) ( 1 9 5 4 )
 4 5 8

 一案中，法 

院认为这一诉讼实际是对通过代理机构行事的美国政府的起诉；因为该国政府对被 

起诉未予同意，审判法院无权受理这一案件。在唐纳德 ‧贝尔控诉蒂托 ‧蒂宗 

( D o n a l d B a e r v. H o n T i t o v, Ti z o n ) (1974 ) 一案中，法院认为 

一个外国政府通过其海军指挥官行事，执行政府的重要公共任务——依照条约确保 

其在菲律宾的海军基地的防卫和安全——，应豁免起诉。 

( 3 2 ) 以上对十九世^习惯法和罗马法系统的司法惯例和对现代其他各国司 

法惯例的调査，显示出国家豁免权的规则获得一致接受。虽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审査所有国家的现行判例法——这样做或许会^现在这个原则的历史发展和实际应 

用上可能有一些差异， 4 6°但应加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只有少数几个或者根本没有 

报告关于#问题的司法判决的国家来说，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国家豁免权的概念已 

经被拒绝或者将会被拒氣 似乎有理由作出这样的结论：在各国习惯法的一般惯 

例中，无疑地国家豁免权的"^规则已被确立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范。 

包括在菲律宾政府提供的资料内。 

同上， N o .工一 6 1 1 8， 2 6 A p r i l 1 9 5 4。 

同上，Mo. L. 2 4 2 9 4， 3 M a y 1 9 7 4。 

例如，在美利坚 M国国务卿控诉甘蒙'莱顿（ T U e S e c r e t a r y of S t a t e 

o f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of A m e r i c a v. G a m m o n—La y ton ) ( ^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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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 关于外国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各国的惯例主要是从构成个别国家 

的法理学或判例法的司法判决中收集得因为管辖豁免权是由司法或行政领土 

当局给予外国的——它们这样做是决定不行使通常授予它们的权力——，这类判决 

在法院的记录或已决案件的正式报告中找到的比较多，在警察局或其他行政当局的 

档案或公共记录中找到的比较少。另一方面，有几个国家的惯例是，政府行政部 

门在法院的决策过程上负有任务或发生积极作用。因此，进一步调査各国政府的 

作法以便认识关于国家的全部惯例作为一般习惯的证据，不是不合人情的。这种 

调査可能显示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涉及外国或外国政府的诉讼中，一些国家的 

政府行政部门，在法院的法律程序进行至某一阶段时，可能会或多或少发生一些积 

极作用，或者会干预或参与，这不是不常见的。参与诉讼过程的政府机构可能是 

外交部、司法部、检察总长办公室、检察官办公室，或者其他不同名称但职务相同 

的类似机构。 

( 3 4 ) 在有些国家中，对外国君主提起法律诉讼，非经内阁部长或政府事先 

批准，在法律上是不容许的。 4 6'这一事先须经政府批准的条件，可能是基于国家 

豁免权的一项推理基础，也就是，不受控制的或未经批准的对外国统治者或外国国 

家的诉讼，可能会损害到外交关系的进行。领土法院行使司法权，在某些情况下 

(续)一案中 ( 1 9 7 0， A l l P a k i s tan L e g a l D e c i s i o n s , K a r a c h i , 

v o l . X X I I I ( I 9 7 1 )， P. 314)，卡拉奇上诉法院驳回外国豁免权的上诉， 

认为民事诉讼法（1908， V ) 第 8 6节适用于外国统治者而不适用于外国国家， 

认为该节的解释必须依照英国法律原则是错误的。 

例如参看上面第（24 )段所提到的普鲁士惯例。荷兰法院的作法也曾受到行政 

机构直接地或通过立法机关断断续续加以干预的影响。比较前面脚注中提到 

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控诉甘蒙。茱顿（I 9 7 0 )这一巴基斯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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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会对本国政府的政治部门造成政治麻规 4 6 2
因此，这种判决表面上虽然是 

纯粹司法性的，但可能已经受到从领土政府或其政治部门而来的政治考虑的影响， 

因为问题可能会对外交事务的进行产生不利的影响，或者政府会在国际关系上以及 

国内政治舞台上冒政治麻烦的风险。 

(35)行政部门可以用几种方法在不同阶段参与或干预领土法院所进行的法 

律诉讼程序。首先，它可以在事实问题或地位问题上这样做，例如战争或和平状 

态的存在，外国或外国政府的承认问题，正式接受代表团或特派团的代表身分，外 

国或外国政府的机构或人员的法律地位，外国设立某一实体或组成某一法律机构的 

法律条款或条例的正式案文。这些事实的检査和确认，对国家豁免权问题可能有 

直接影响：在某一特定案件中，要求豁免权是否获得赞成或被拒绝。依照一些国 

家的惯例，对外国政府所作事实陈述的接受， 4" 以及行政机构对地位问题的决定, 

都视为对法院具有约束力，而且对这些事实和地位来说是确定性的，不过法院保持 

司法权可对余留待决的其他问题作出判决。例如，行政机构支持豁免权的要求， 

但法院可以决定是否已放弃豁免权，或者外国政府已服从司法权， 

4 6 4 

4 6 5 

4 6 2例如参看上面第（ 3 1 )段中提到的贝尔控诉蒂宗（ 1 9 7 4 ) N o . L ~ 2 4 2 9 7 这 

一菲律宾案件。 美国案件参看 U.S. Mexico v. Sel漏ck (1945)， 

293 N.Y. 264; Ex parte Peru, 318 U.S. 578; The Beaton Park (1946) 65 F. Supp. 213； 
The Martin Behrman (1947) 75 F. Supp. 48; Isbrandtsen Tankers v. President of Incli.-
(1970),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X, No. 5， p. IO46. 

W 5 例如参看 T h e Ioannis P. Goulandris (1941) D.C.N.Y. 40P. Supp, 924； 
39 F. Supp. 630. 

«64 例如参看 F.W. Stone Engineering Co. v. Petroleos Mexicanos (1945) 

42 At. 2 d. 57; Annual Digest ... 1946， No. 3Î, at p. 71:"国务卿关于这些人 

员的地位的决定对法院具有约束力，就象他关于外国政府所作的决定一样"，― 

― U.S. v. Pink, 316 U.S. 203. 英 国 案 件 参 看 -Kra.jina v. 
The Tass Agency (1949) 2 All E.R. 274; Compania Mercantil Argentina v. U.S.5.B. 
151 L.T. 388, Annual Digest ... 1925-1924. Case No. 73, pp. 138-I4O; 
Baccus v. Servicio nacional del Trigo (1957) 1 Q.B. 438. t 

46， 例如参看 Mexico v. Schnruck (1945)， 293 N.Y. 264 and 768; 294 N.Y. 26S; 
+醒 a } Digest⋯1943-45, No. 21， p. 75; ïïlen's Co. v. Bank Gospodarstwa Kra.iowgo 
(I94O) 24 N.Y.S. 2d, 201, Annual Digest ... 19^8-40. No. 74, pp.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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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 除了对事实问题或地位问题的决定外，行政机构也可能有权通过负责 

政府机构，例如检察总长，以法官的顾问（amicus curiae)资格来进行干预， 

例如建议对某一案件给予或拒绝给予豁免权。司法当局是否一定要依照行政机构 

正面的或反面的建议，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论的问题。这种建议说服力的大小多半 

要看当时法院所抱的态度而 I 因为司法机构对于判决问题在原则上以及惯例上 

通常不受行政机构的支配，看来法院不是常常须要在每一个案件中都依照行政机构 

的引导。但如果行政机构建议应给予豁免权时，法院多半照做， 4 6 6虽然不是每 

一个情况都如此， 4 6 7但是，如果政府的政洽部门不欲建议给予豁免权时，法院仍 

然可以给予司法豁免权，这不是故意漠视，而是在原则上维护其不受政府其他部门 

支配的独立地位。 4 6 8 

( 3 7 ) 法院对行政部门通过检察总长或其他在类似机构指挥下行事的官员所 

作出的"建议"抱犹豫不决的态度，使行政部门要在决策的过程中起较重要的作用。 

确实的，政府的行政部门可能承认或准许豁免权的要求，法院可能必须遵办；在行 

政部门有权威地承认豁免权的要求时，有关豁免权要求的一切问题可能便不再是司 

46 6 例如参看 M e x i c o v, H o f f m a n ( 1 9 4 5 )—案 3 2 4 U S, 3 0 - 4 2 , a t 

PP. 3 5 - 3 6中首席法官斯通说："因此，法院不拒绝给予我国认为适 

于给予的豁免权，或给予我国政府不认为理由适当的豁免权"。比较 E x 

p a r t e P e r u ( 1 9 4 3 ) 3 1 8 U. S. 5 7 8。 

«67 例如参看 Miller et al. v. Ferrocarril del Pacifico de Nicaragua (1941) 
137 Maine 251; 18 Atl. 2d. 688; Annual Digest ... 1941-42, No. 51；上面脚注

!
451/• 

Mexico v. Schmuck ¦ and F.W. Stone Engineering Co. v. Pe七i\5leos Mexicanos 

(1945) 42 Atl. 2d. 57； Annual Digest ... 1946. No. 31； 并参看：A.B. Lyons,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XXIV (1947)， p. 116. 

4 6 8 j泰看：Berizzi Bros. Co. v. Steamship Fesaro, 271 U.S. 562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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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问题。 4 6 9法院不是常常热心于依照行政部门的引导。"°因此，行政部门于必 

要时可能采用其他方法确保在这一问题上发生领导作用。它可能宣布一项关于国 

家豁免权规则的适用的一般性政策，例如实施某些约束或限制。 4 7 1它也可能建议 

国家成为关于国家豁免权的国际公约或区域公约的締约国，以迫使司法当局遵守新 

的趋势。 4 7 2它也可能提出或促使通过与它认为国际法逐步发展一般方向较相一致 

的 立 法 。 4 " 

( 3 8 ) 政府的政治部门对某一国家给予外国以司法豁免权的惯例方面的确多 

少会发生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个涉及本国、或本国政府、或机构、或人员、 

或财产的案件中，要由行政机构决定是否宣告要求豁免权，包括作出这种宣告的时 

* 6 ? 洌如参看.United States of Mexico v. Schmuclc (1943) 392 N.Y. 264; 
Annual Digest⋯1945-45, No. 21， and Ex parte Republic of Peru, 318 U.S. 578. 

例如参看 Mexico v. Hoffman (1945) 324 U.S. 30, 3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9 (1945)， 586； Annual Digest⋯1943—45, No. 59. 参肴. 
A.B. Lyons, "Conclusiveness of the 'suggestion' and Certificate of the American 
State Department",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XXIV (1947), p. 116. 

比较联合王国各部大臣对外国统治者的地位问题所发生的作用，例如 .Duff_Development Co. 
v. Kelantan Government (1924) A.C. 797; and Kahan v. Pakistan (1951) 2 K.B. 1003. 

例够看 1 9 5 2年 5月 5日美国国务院代理法律顾问塔特（ J . B . T a t e )的信， 

他在该信中写道："从此以后，在考虑外国政府请求给予国家勢免权时，国务院的政策 

是采用国家豁免权受约束论"，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26, p. 984； 

并参看,）.、VJ, Bishop Jr., "New United States Policy Limiting Sovereign Im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7 (1953)， p. 93， at p. 94. 

4 " 例 如 参 看 1 9 7 2 年 5 月 1 6日在巴塞尔签订的《国家豁免权欧洲公约》；参看 

1972年施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关于国家豁免权欧洲公约和附加议定书的解释性报告》。 

并参看I.M* Sinclair, "The Europear Convention on S七ate Immunity",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22 (1973)， PP. 254-283. 

."3例如参看.1976年《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94th C o n g r e s s , 9 0 s t a t . 

2 8 9 1 )。参看Atke son,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w, 

v o l . 7 0 ( 1 9 7 6 ), PP. 2 9 8 - 3 2 1 ;和 1 9 7 8年《英国国家豁免权法》，该法于联合王 

国批准 1 9 7 2年《欧洲公约》之前于 1 9 7 8年 1 1 月 2 2日对联合王国生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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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方式在内。要求国家豁免权，常常是通过派驻领土国一在该国内提起涉及外 

国的法律诉讼一的外交代表或领事提出。 4 7 4在某些司法制度，也可能通过外交 

渠道和最后通过领土国外交部提出这种要求。 4 7 5 

(39 )照这样，政府的政、；魏门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可用来保证其意见的传 

达和依从，有时并确保它在影响外交关系进行的事件上——包括可能引起政治麻烦 

的对外国的法律诉讼一能起领导作用。通过政治机构表达的政府意见在国家作 

法的一般趋势方面有高度的相关性和指示性。虽然在法官制订的法律这一领域， 

法律的发展可能很缓慢，而且不能接受急进的变化，但政府的领导作用在通过对其 

本身立场的有力主张，或通过立法机关的居间，或以政府接受国际公约所载原则的 

办法来促进所需的法律发展是具有决定性的。相反地，政府要明确负责决定对其 

本身和其财产提出国家豁免权的要求，或同意另一国家的法院行使管辖权，或在某 

一特定案件中放弃其主权豁免权。无可否认的，不论是在国家惯例中作为豁免权 

的给与者或接受者，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法律发展上都能发生很大的影响力。在下 

面关于国家立法和国际公约的各段中将会看到，行政机构在提出关于国家豁免权的 

法案或法律草案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4 7 6它在确保国会通过这些法案方面所起的作 

*74 例如参看 Kra.jina v. The Tass Agency (1949) 2 All E.R. 274; Comnania 
Her cant ii Argentina v. U.S.S.B. (1924) 93 L.J.K.B. 816; Baccus v. Servicio Hacior..-]. 
del Trigo (1957) 1 Q.B. 450；~Civil Air Transport Inc. v. C.A.T. Corporation, ( 1 9： ^ 
A.C. 70, (1952) 2 All E.R. 7331~Juan Ismael & Co. v. Governmen七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1954) 3 W.L.R. 531. 

‧75 例如参看. Isbrandtsen Tankers v. President of India (1970)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X, No. 8， pp. IO46-5O, 其 中 国 务 院 曾 提 出 一 项 

关 于 豁 免 权 的 书 面 建 议 。 where the S七ate Department had 
presented a written suggestion of immunity. Contrast Victory Transport Inc. v. 
Comisaria General de Abastecimientos y Transportes (1965) 336 F. 3d. 354； 381 U.S. 954. 

476 例如参看："H.R.11315. The Revised State-Justice Bill on Foreign 
Sovereign Imnunity: Time for Action" by T. Perkins and I'l. Uyatt, Americal Jourr.al 
of International Lav/, vol. 70 (1976), pp. 298-321; 94th Congress, 2nd session 
Senate Report No. 94-1310, Calendar Ho. 1.：43, 27 September 1976. 

这一法案于1 9 7 7 年 1 月 1 9日在美国生^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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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w以及它决定用签订和核准关于本问题的国际公约来使其政府承担责任， 4 7 8 

都明显地反映出它对国家惯 例的逐渐发展和最后关于国家貉免权的国际法原则的逐 

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4 7 7例如参看英国议会通过的 " 1 9 7 0国家豁免权法"，该法于 1 9 7 8 年 1 I 

月 2 2日在联合王国生效。 

4 7 8 例如参看 1 9 7 2年国家豁免权欧洲公约，该公约在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 

斯和联合王国之间生效。荷兰、卢森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瑞士签署了该 

公约 。附加议定书尚未 生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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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如 前 面 所 述 ， 国 家 豁 免 权 规 则 是 由 国 内 法 院 的 司 法 判 决 首 先 承 认 的 。 

各 国 的 惯 例 主 要 是 由 法 院 订 立 和 遵 行 ， 但 其 后 的 发 展 也 受 到 政 府 行 政 部 门 的 某 些 影 

响 。 立 法 机 关 对 这 一 领 域 的 法 律 发 展 作 出 直 接 贡 献 还 是 较 最 近 的 事 。 然 而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国 家 惯 例 的 总 的 概 念 内 ， 国 家 立 法 构 成 一 项 重 要 因 素 。 它 显 然 是 

一 种 便 利 的 措 施 ， 并 且 可 作 为 法 律 的 实 质 内 容 和 实 际 的 国 家 惯 例 的 决 定 性 指 标 。 

(41) 关 于 处 理 目 前 审 议 的 这 一 主 题 的 直 接 立 法 ， 可 以 举 出 一 个 实 例 ， 就 是 

《1 9 7 6 年 外 国 主 权 豁 免 法 》 ， 该 法 于 1 9 7 7 年 1 月 1 9 日 在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生 

效
4 7
' 。 其 中 第 1 6 0 4 节 重 申 了 主 权 豁 免 ， 或 如 该 节 标 题 所 述 " ， 外 国 管 辖 豁 

免 权 " 的 规 则 。 其 中 规 定 ： 

" 在 遵 守 本 法 颁 布 时 美 国 巳 締 结 的 现 行 各 项 国 际 协 定 的 情 况 下 ， 除 按 本 章 

第 1 6 0 5到 1 6 0 7 节 的 规 定 外 ， 外 国 不 受 美 国 法 院 的 管 辖 。
4 8

° 。 " 

(42) 关 于 这 个 主 题 的 最 近 立 法 是 《 1 9 7 8 年 国 家 豁 免 权 法 》
4 8

' , 该 法 于 

1 9 7 8年 1 1 月 2 2日在联合王国生效。 标 题 为 " 管 辖 豁 免 权 " 的 第 1 条 规 

定s 

" 1 。 （ 1 ) 国 家 除 按 本 法 本 部 份 下 列 规 定 外 ， 不 受 联 合 王 国 法 院 管 辖 。 

( 2 ) 法 院 应 实 施 本 节 给 予 的 豁 免 权 ， 即 使 国 家 不 在 有 关 诉 讼 程 序 中 

出 庭 "
4 8 2

 。 

" ， 1 9 7 6 年 1 0 月 2 1日公共法 9 0—58 3， ̂ 9 4 届 国 会 ， 9 0 S t a t . , 2891 ‧ 

4 8
° 同 上 ， 美 国 法 典 ， 笫 2 8 篇 ， 笫 9 7 莩 ， 笫 1 6 0 4 节 （ 列 在 美 国 政 府 提 出 的 材 

料内）。 

4 8 1
 1 9 7 8 年 法 令 文 书 第 1 5 7 2 ( c , 4 4 ) 号 ， 第 3 3章。 

4 8 2
同 上 ， 第 一 部 份 " 其 他 国 家 在 联 合 王 国 内 的 起 诉 或 被 起 诉 的 诉 讼 程 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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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 联 合 王 国 通 过 了 《 1 9 7 8 年 国 家 豁 免 衩 法 》 后 ， 并 即 进 行 批 准 它 早 先 

巳筌字的 1 9 7 2 年 《 关 于 国 家 鎔 免 权 的 欧 洲 公 约 》 。 其 他 巳 批 准 《 公 约 》 的 国 

家 也 作 了 适 当 的 宣 布 ， 或 通 过 法 律 实 施 《 公 约 》 的 各 项 规 定 例 如 《 公 约 》 的 締 

约 国 奥 地 利 ， 就 通 过 了 下 列 法 律 措 施 ： 

(1) 奥 地 利 依 照 《 欧 洲 公 约 》 笫 2 8 条 笫 2 款 的 宣 布 ； "
5 

(2) 关 于 依 照 《 公 约 》 第 2 1 条 行 使 管 辖 权 的 《 1 9 7 4 年 5 月 3 日 联 邦 法 》
4 8

] 

(3) 奥 地 利 共 * 国 依 照 《 公 约 》 笫 2 1 条 第 4 款 的 宣 布 ，
4 8 5 

( 4 4 ) 除 了 有 关 国 家 豁 免 权 的 特 别 立 法 外 ， 还 有 一 般 地 处 理 法 院 的 管 辖 权 或 权 

限 问 题 的 各 种 法 令 和 基 本 法 律 中 的 法 律 规 定 ， 或 有 关 起 诉 外 国 的 一 般 规 定 一 ^ # 型 . 

的 例 子 是 一 项 标 题 为 " 苏 联 及 联 盟 各 共 和 国 内 民 事 诉 讼 程 序 纲 要 ， 1 9 6 1 年 " 的 

苏维埃法第 6 1 « 规 定 ， 其 中 说 ： 

" 对 外 国 提 出 诉 讼 ， 要 求 和 扣 押 其 在 苏 联 的 财 产 均 需 莸 得 有 关 国 家 主 詧 机 构 

之 许 可 一 - ' \ 4 8 6 

B。G。B.i . 第 4 3 2 X 1 9 7 6 号 . ： - 奥 地 利 共 和 国 依 照 《 关 于 国 家 豁 免 权 

的 欧 洲 公 约 》 第 2 8 条 第 2 款 宣 布 ， 奥 地 利 下 列 各 州 ： 布 尔 根 兰 ， 卡 林 西 亚 ， 

下 奥 地 利 ， 上 奥 地 利 ， 萨 尔 茨 堡 ， 施 蒂 里 亚 ， 蒂 罗 亚 ， 福 拉 尔 贝 格 和 维 也 纳 可 

援 引 适 用 于 締 约 国 的 《 关 于 国 家 豁 免 权 的 欧 洲 公 约 》 各 项 规 定 ， 并 承 抠 相 同 的 

义 务 " （ 列 在 奥 地 利 政 府 提 出 的 材 料 中 ） 。 

B . G . E . 1 : ,第 4 3 3 y ' l 9 7 6号（同上）。 

B。G,B。l.第1 7 3 Z I 9 7 7 号 （ 同 上 ） 。 

已 批 准 为 *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法 " , 于 1 9 6 1 年 1 2 月 8 日 生 效 ， 

第 5 0 号 ， 第 5 2 6 页 ： 国 的 诉 讼 ： 外 交 豁 免 权 " （ 列 在 苏 联 政 府 提 出 的 

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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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这 一 苏 维 埃 法 肯 定 了 国 家 豁 免 权 ， 外 交 豁 免 权 和 同 意 的 原 则 ， 并 在 同 

一 条 第 3 款 提 出 了 一 项 以 互 惠 惯 例 为 基 础 的 重 要 条 件 ， 即 容 许 采 取 报 复 性 的 对 抗 措 

施
4 8 7

 。. 

(46) 如 先 前 已 指 出 的 ， 国 家 豁 免 权 的 原 则 在 一 些 国 家 内 确 立 ， 是 由 于 对 ' 法 

律 规 定 作 司 法 解 释 或 适 用 的 结 果 ， ‧ 法 国 民 法 典 第 1 4 条
4 8 8

和 比 利 时 民 法 典 笫 5 2 

条 和 5 4 条 *
8
， 的 限 制 性 适 用 ， 导 致 了 不 行 使 领 土 管 辖 抚 

(47) 另 一 方 面 ， 许 多 国 家 的 有 关 法 律 可 能 包 括 有 对 某 些 类 别 的 特 权 人 士 ， 如 

外 国 君 王 * ' ° ， 外 国 显 贵 "
1
 , 或 外 国 统 治 者 "

2
的 豁 免 规 定 

(48) 目 前 先 不 详 细 讨 论 国 家 豁 免 权 或 对 外 国 拥 有 、 控 制 或 使 用 的 某 些 类 财 

产,例如飞机和船只等给予的豁免权的具体方面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国家巳 

通 过 了 一 些 具 体 地 处 理 国 家 豁 免 权 的 某 些 具 体 方 面 的 法 律 。 《 1 9 2 5 年 美 国 公 

共 船 只 法 》
w
便 是 这 种 法 律 的 一 例 ， 它 载 有 关 于 纯 粹 用 作 商 船 船 只 的 规 定 还 

*
8 7

同 上 ， 第 3 2 6 页 ， 第 3 款 规 定 ： " 外 国 如 不 给 予 苏 联 及 其 代 表 或 其 财 产 以 

苏 联 依 照 本 条 规 定 给 予 ： 该 国 及 其 在 苏 联 的 代 表 及 其 财 产 的 同 样 的 司 法 豁 免 权 ， 

则 苏 联 部 长 会 议 或 其 他 经 授 权 机 构 可 对 该 国 ， 及 其 代 表 或 该 国 财 产 釆 取 报 复 措 

施 " 。 （ 同 上 ） 

4 8 8
 例如参看上文第（ 2 0 ) 段 提 到 的 B l a n c h e t Y 。 G o u v e r n e m e n t d' 

H a i t i , D a l l o z 1849 - 1-6; 1849—工一83 。 

4 8
， f ! j如参看上文第（ 2 2 ) 段 提 到 的 S o c i é t é G é n é r a l e p o u r f a v o -

v i s e r 1'i n d u s t r i e n a t i o n a l e c。le G o u v e r n e m e n t d e s 

P a y s B a s ，等等， P a s i cri si e B e l g e 1841—工工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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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注 意 的 是 ， 到 1 9 3 8 年 ， 巳 有 1 3 个 国 家 交 存 了 对 《 1 9 2 6 年 关 于 统 一 国 

有 船 只 豁 免 权 的 某 些 规 则 的 布 鲁 塞 尔 国 际 公 约 》 及 其 《 1 9 3 4 年 附 加 议 定 书 》 " 

的 批 准 书 ， 以 及 从 那 以 后 各 国 通 过 了 国 家 法 律 来 执 行 《 公 约 》 的 规 定
4 " 。 联 

合 王 国 就 是 最 近 这 祥 作 的 国 家 之 一 。
4 , 6

许 多 国 家 在 批 准 、 接 受 或 加 入 关 于 海 洋 

法 ， 或 外 交 湘 领 事 关 系 的 许 多 国 际 公 约 后 . ， 随 即 通 过 了 各 种 法 律 使 各 国 能 依 照 其 筌 

字 和 批 准 或 接 受 的 公 约 履 行 其 义 务 。 

( 4 9 ) 由 于 目 前 尚 无 直 接 有 关 国 家 豁 免 权 的 普 遍 性 的 总 多 边 公 约 ， 适 用 于 较 狭 

窄 地 理 范 围 禾 自 国 比 较 少 的 公 约 可 能 值 得 特 别 注 意 。 在 这 方 面 ， 1 9 7 2 年 《 关 

于 国 家 豁 免 权 的 欧 洲 公 约 》 是 与 目 前 审 议 的 问 题 直 接 有 关 的 。 该 公 约 第 一 章 最 后 

例 如 参 看 上 文 第 （ 2 4 ) 段 提 到 的 ， 按 照 普 鲁 士 法 律 ， 对 外 国 君 主 提 起 法 律 诉 

讼，事前须经政府许可。 

例 如 参 看 上 文 第 （ 2 6 ) 段 提 到 的 ， 1 9 1 7 年 5 月 2 9曰荷兰皇家法令， 

S t a a t s b i a d , 1 9 1 7年第 4 4 6号及荷兰惯例《 

例 如 参 看 上 文 脚 注 " ° 提 到 的 ， 巴 基 斯 坦 民 事 诉 讼 法 （ 1 9 0 8 , V ) 第 8 6 节 

议 定 外 国 统 治 者 的 豁 免 权 与 外 国 国 家 的 豁 免 权 有 别 。 

3 M a r c h 1925, 4 3 S t a t e . 111 2， 4 《 U , S . C 。 A ‧， pp 。 781 —799 

SS。1, 3 and ^并参看1 9 1 6 年 9 月 7 日 《 美 国 船 运 法 》 第 9 节 ， 3 9 

S"bate。728, 730, ( G 。 H , H a c k w o r 提 到 , o p . c i t . , vol。II, p。 

4 S I ) , 其 中 规 定 几 自 美 国 船 运 局 购 买 、 承 包 、 或 祖 赁 的 船 只 , ‧ 粹 用 作 商 船 时 

" 须 受 一 切 关 于 商 船 的 法 律 ， 规 章 和 责 任 的 詧 理 ⋯ ⋯ - " 。 但 这 一 规 定 必 须 受 

1 9 2 0 年 3 月 9 曰 《 海 事 法 庭 诉 讼 法 》 第 7 节 ， 4 1 S t a t e 525. 46 U。S。 

-C.A.,第7 4 1 - 7 5 2 页 和 美 国 国 务 院 档 案 第 1 9 5^2 8 3刳寺别指令的限制; 

此 外 还 经 参 阅 英 国 大 使 关 于 第 7 节 觯 释 的 询 问 湘 对 该 项 询 问 所 作 的 答 复 ， 参 看 G 

'H.lfackwor1;li, 0p、 c;t， v o l 。 II, pp .4 3 3 — 4 3 4 , 4 4 0 - 4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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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管辖豁免权"包括以下的规定: 

"笫 1 5条 

"如果诉讼程序不属第1至第1 4条范围，一締约国享有不受另一締约国 

法院管辖的豁免权；法院不得进行这种诉讼程序，即使该国不出庭到案"。 4" 

( 5 0 ) 此 外 ， 1 9 2 8年《关于国际私法的哈瓦那公约》附件中的".Busta— 

mante国际私法法典"有一些规定也与管辖豁免权有关： 

"第 3 3 3条 

"每一締约国的法官和法院无权审理以另一締约国或其元首为被告之民事 

或商务案件，如果诉讼是对人的诉讼性质，但明确表示接受管辖或反诉的情况 

不在此限。 

"第 3 3 4条 

"在上述同样情况和同样例外下，进行物权诉讼时，如締约国或其元首是 

以公务身份行事，则法官或法院无权审理，而应适用第3 1 8条最后一款的规 

4 , 4 

4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1 7 6卷，第 1 9 9页。参看G。H。Haek— 

w o r t h , op„GLt;,vol。i;r，p,465 页。 ‧ 

例如参看执行《1 9 2 6年布鲁塞尔公约》的瑞典法律，该法适用于The 

R i g m o r ( 1 9 4 2 ) 。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aw, v o l .37( 1943 ) , P . 141, A n n u a l D i g e s t--1941-42. U 0 . 63 ‧ 

比较!^威案件,例如, T h e e d r i k s tad, B r sk 。 Retistiâende, 

1949, P .881；工;N"berna"tional L a w R e p o r t s 1950, No。42，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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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目 前 各 国 对 条 约 的 实 践 显 示 出 适 用 一 些 具 有 普 遍 性 < 处 理 国 家 豁 免 权 的 

某 些 具 体 方 面 的 公 约 规 定 这 , 值 得 注 意 的 除 其 他 以 外 ， 有 下 列 各 项 文 书 ： 

( a ) 《 关 于 统 一 国 有 船 只 豁 免 权 的 某 些 规 则 的 布 鲁 塞 尔 国 际 公 约 》 及 其 

1 9 3 4 年 的 附 加 议 定 书 》 ， ° ° 是 以 条 约 认 可 国 家 豁 免 权 规 则 适 用 于 国 有 或 国 营 的 

为 政 府 和 非 商 业 性 服 务 的 专 用 船 只 的 例 证
5 f l 1

。 

0)) 1 9 5 8 年 关 于 海 洋 法 的 日 内 瓦 公 约 ， 特 别 是 关 于 领 海 和 毗 连 区 的 公 约 
5 0 2 

4 ? 6 

C m n d . 7800 , 《 条 约 汇 编 》 第 1 5 号 （ 1 9 8 0 ) , 1 9 8 0 年 1 月 3 日 

生效。 

4
'

7
参 看 对 《 关 于 国 家 豁 免 权 的 欧 洲 公 约 》 及 《 附 ; 书 》 的 说 明 报 告 ， 欧 洲 理 

事会，斯特拉期— À 1 9 7 2年笫 5 3页，赠 2 2 l i m 同 ^ # # 上文注 8 9. 

4 , 8
 国 际 联 盟 ， 《 条 约 汇 编 》 ， 笫 8 6 卷 ， 第 2 4 6 和 第 3 4 0 — 3 4 2 页 。 第 

3 3 4 条 内 提 到 的 第 3 1 8 条 最 后 一 款 如 下 ： " 如 不 动 产 所 在 地 的 法 律 禁 止 ， 

则 不 得 进 行 涉 及 这 种 财 产 的 物 权 诉 讼 或 混 合 性 诉 讼 " 。 同 上 ， 笫 3 3 6页。 

"， 国 际 联 盟 ， 《 条 约 汇 编 》 ， 笫 1 7 6 卷 ， 笫 1 9 9 页 ， 参 看 M . H u d s o n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Legi s l a t i on, v o l 。工工工，Ho,154, pp。1837— 

1 8 4 5 ,和上文第（ 4 8 ) 氣 

5 0 0
 同 上 ， 第 1 7 6 卷 ， 笫 2 1 5 页 ； 参 看 H u d s o n , op 。 cit „， v o l 。 IV, N o ' 

380., P -868L ¦ ^ H t # # G a r n e r " L e g a l S t a t e s of G o v e r n m e n t 

S h i p s E m p l o y e d i n C o m m e r c e " , A m e r i c a n J o n r n a l of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 a w 1 。 20 ( 1926), P -759L 

，。' 参 看 公 约 笫 3 ( 1 ) 条 ： " 前 i条 的 规 定 不 适 用 于 军 舰 . 政 府 快 艇 ， 巡 逻 船 《 医 

院 船 ， 辅 助 船 ， 供 应 船 和 其 它 国 有 或 国 营 的 在 提 起 诉 讼 时 专 用 于 为 政 府 * 非 商 

业 服 务 的 船 只 ， 这 些 船 只 不 受 通 过 任 何 法 律 手 续 的 没 收 、 扣 押 或 拘 留 或 受 对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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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口 公 海 公 约
5
°

5
载 有 一 些 规 定 ， 重 申 军 舰 和 国 有 的 用 于 政 府 和 非 商 业 用 途 的 船 只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享 有 国 家 豁 免 权 的 原 则 。 

(01 9 6 1 年 关 于 外 交 关 系 的 维 也 纳 公 约
5
°

4
认 可 外 交 使 馆 的 国 家 财 产 享 有 国 

家豁免权的原则。 

(d) 1 9 6 3 年 关 于 领 事 关 系 的 维 也 纳 公 约
5
°

5
也 载 有 相 应 的 规 定 ， 其 中 一 部 

份 包 括 领 事 馆 的 国 家 财 产 享 有 豁 免 权 的 规 定 

(e) 1 9 6 9年特种使节公约，° 6 f e t部 i h l ^于特种使节使用财产的 g家豁免 

权的某些方面。 

(f) 1 9 7 3 年 维 也 纳 关 于 国 家 在 其 对 国 际 组 织 关 系 上 的 代 表 权 公 约 ， °
7
作 出 

有 关 规 定 ， 在 东 道 国 领 土 上 的 各 国 驻 国 际 组 织 的 常 驻 代 表 团 和 临 时 代 表 团 办 公 处 所 

使 用 的 S 家 财 产 享 有 豁 免 札 

续 ( i n r e m ) 司 法 程 序 的 审 理 " 。 国 际 联 盟 ， 《 条 约 汇 编 》 ， 第 1 7 6 卷 ， 

第 2 0 6页。 

， 。
2
联 合 国 ， 《 条 约 汇 编 》 ， 第 5 1 6 卷 ， 第 7 0 5 页 ， 参 看 笫 2 1至 2 3条等。 

5 0 5
 同 上 ， 第 4 5 0 卷 ， 笫 1 1页，参看第 8矛口 9条等。 

，
04
 同 上 ， 第 5 0 0 卷 . 第 9 5 页 。 参 看 第 2 2 ， 2 4和2 7条等。 

5 0 5
 ^ 上 ， 第 5 9 6 卷 ， 笫 2 6 1 页 。 参 看 第 3 1 , 3 3和3 5条等。 

5 0 6
 大会 1 9 6 9年 1 2 月 8 日 第 2 5 3 0 ( X X I V )号 决 议 附 件 。 参 看 笫 2 5 ， 

2 6和2 8条等。 

，°
7
 《 联 合 国 关 于 国 家 在 其 对 国 际 组 织 关 系 上 的 代 表 权 会 议 正 式 记 录 》 ' 第 二 卷 ， 

A / C 0 ï ï : F . 6 7 y i 6号文件，英文本第 2 0 7 页 ， 除 其 他 外 还 可 参 看 第 2 3、 25、 

2 7、 5 5矛口 3 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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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 国家判决录中有许多判决表明在国冢实践中一般都接受国冢豁免权规则， 

但在国际裁定中不论是通过仲裁还是司法解决，看来都对此表示緘默。单就国. 

际司法界未予表态一点来看，并不能证明这条原则不受囯际法的管制，正如1961 

年和1963年的维也纳公约中所遵奉的外交和领事豁免权一样，直到1 9 8 0年 

5 月 2 4日国际法院对一个案件作出判决 9 0 8以前，这项豁免权一直很少或没有 

得到国际司法界的认可。 

( 5 3 ) 国家豁免权原则在十九世纪国际法专家的著作中，几乎毫无保留地或不受 

任何条件限制地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较早主张国冢豁免权学说的作家有C.F. 

Gabba ，• 7t0 511 
T, J, Lawrence ， J. C. Blurrfcschli, 

A. Chrétien, 512 和 

de Paepe,. 315 提到的权威学者。后来发展同样严密的国冢豁免权理论的国 

杯 沄 ， 采 , N y s , J. de Lô iter,- Knoleiv J, ̂ /estlalx, 517 P . 

?08 参看 1 9 8 0年 5月 2 4日国际法院的判决"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和 

领事工作人员"。 

509 C F . Ga"bba9 "De la compétence dec tribunaicc à l'égard des souverains et 
des Etats étrangers'*, Clunet工5了(1883)， p. 180; ibid>, 17 (189〇)， p, 27. 

'.Pneaton^ 

5， 1 
51 2 

51? 

51 4 

9X9 

T. J. Lawrence, Commentaires des éléments de clroit international par 
工工工-42。 • 

J ：. Blun七schli， Droit internationo.1 codifie, p. 139» 

A . Chrétien, Princi"oes de droit interna, tional -public, t.工.(18$>3)， p. 247. 

'参看？. de P a e p e ^ C l u n e t 2 2 ( 1 8 9 5 ) , P. 31中所列的权威学者。. 

： . î l y s , L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工工，pp, 34° et seq. , (1912) 2nd eu. 

•' J. de Louter, Het Stellinp Volkenrecht, 1-246, 247. 

" 6 Knoler g Zei七schrift fur Volkerrecht A (1910)，中所著，pp. 309̶333； 

也可参看 l a b â n d ' i b i d , pp, 334̶352, 
J. Vfestlake, Treati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s. 190-192, p. 319.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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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b o e t t » L. van Prar,, ：,. Anzilcl.li, R. Provinciali, Sir E. 

Beckett/ 2 2 and Sir G. Fitznaurice.5" G.H. Hackworth法官提出的见解可以 

看成是对国家豁免权规则的精辟透彻的叙述，其内客如下： 

"一般地说 8每个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其管辖权及于该领土内的一切人与物，这一原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例外，例 

如对特别友好的外国君主、他们委任的外交代表。。。以及他们的属于国家 

和为国家服务的公共船只和公共财产。这些不受当地管辖的豁免，从理论 

上说 s是基于当地国的明白同意或默许，基于国际法i(定的各国平等原则以 

及基于一种需要，即作为国际大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友好交往的不可缺少的因 

素，需要自愿在这些方面放弃当地管辖权。有时有一种说法，认为豁免权 

是基于国际礼让或礼貌；豁免权无疑从中找到它们的起源，伹现在可以说， 

它们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惯例，即国际法。" ^ 

5 , 8 P. Cobbet七，Cases on International Law (1947) pp. 102-104. 

5i? . L. van Praag, Juridiction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1915); 
"La question de 11 Immunité de juridiction des Etats étrangers et celle de la 
possibilité de l'exécution des jugements qui les condamnent"，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 XV (1934)， P. 652 ； ibid. ， XVI (195.5)， 
p. 100, especially at pp. 11.6 et seq. 

520 D. Anzilotti, "L1 esenzione degli Stati s七ranieri délia f iv'i'irulizione"，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5 (19工。)，pp. 477 et-, seq. 

52t R. Provinciali, L
1
 Immunità ,giurisdizionaIe de.^li stati stranieri (1935)， 

pp. 81 et seq. 

5 2 2 参看 A n n u a i r e de l'Institut de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1 9 5 2 , p。 54, S i r E B e cke 说「矣国法院目前判给的国家豁免权内容比国际 

法原则學求的—内容多—少要宽些，或许比想要的还要宽"。I9ââ^i^ltl^威学者吵评,' 

论意见肯参看 C , J a i r m a n ^ .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f I n i j e r n a t i o n a l Law, 

"Vol 2 2 ( 1 9 2 8 ) , ^ 5 6 9 = 5 7 4 , 的 文 章 。 ' 
525 Sir G. Pitzma-iirice, "State Immunity from Proceedin^n in Fore ign Co-artr", 

British Year Book of In七ernational La\f, vol. XIV (1933)， PP. 101-124. 
5 2 4 q g Hackwortli, op, c i t ， v o l , chap. V I I , P 393， 1 6 9。 

比较上文第（17) 段中提到的 M a r s h a l l C J. ̂ S c h o o n e r E x c h a n g e ： 

v M e g a t o n 中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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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另一方面，甚至从一开始，另外一种国冢豁免权的理论就在早期国际法专 

家的著作中得到了信奉。这些专家有：A.U. Heffter,525 S . G a ^ ^ n a / 2 6 A . 

Rolin, T . Laurent, Dalloz, G, Spec, " ， Bar 5 

Pau ch il l e / ? Z P. Pradier Fodérc, ? ? ? A. Ueiss,9?* A. de Lapraciel.le, 5 " 

T,. Audinet'56 and P. Piore." 7 这一国家豁免权观点在1 8 9 1年的国际法研 

究所决议" 8中得到了反映。现代作冢都倾向于赘同较非没有限制的囯家豁免权 

原 则 。 5 " 少数国际法专家甚至否认国际法中国家豁免权的合理基础，把它看 

525 A.U. He if ter s Droit international moderne ( 1 8 8 1年德文版 )，P- -

526 S, Gianzana9 L
1 étranger clans le droit civil italien ( 1 884年都灵)工 - 8 L 

? 2 7 A. Rolin， Principe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工-212， 215攀 

5 2 8 F. Laurent? Le droit civil international^| Sf}Q年布鲁塞尔)，I工工-44, 

Dalloz, Répertoire, Droits civils, No, 295-

G. Spée, Clunet 1 (1874)， p. 32〗ibid., 3 (1076), pp. 329-435， 

s?» L. von Ear, Clunet 12 (1885) 645; Internationales Privât- und Strafrecht, 
1862, p， 205; Théorie und Praxis des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t. 工工， 
pp. 660 et seq, 

552 P . Fauchille et H. Bonfils, Manuel, l'Tc, 270. 

555 P. Pradier Fodéré, Traité, vol.工工工，No, I583. 

334 A. Weiss,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vol. V, pp. 94 e七seq* 

，" A. d' Lapradelle, La saisie des fonds russes à Berlin, Dairas 6 (l910)? 
pp. 75 et seq.， and pp. 779 et seq. ， 

" 6 E. Audinet, La succession du Duc de Brmiswiclc, Revue générale 1895， P- 3̂ 5-

"7 P. Fiore, Nouvea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工，ïïo. 514. 

"
8
 Annuaire de 1

}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891* p. 436. 

939 ： P.B. Carter "Imm-unity of Foreign State from Jurisdiction: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Law Quarterly vol, 工工工，pp, 73 et seq», 
and pp. 410 et seq, ； Annuaire ••• 1952 #-Jp¦"LémoDQDls projet de resolutions? 

：的意见 ，at p. 545 and U.H, Reeves, "Good fences and Good neighbours ： 
Restraints on Immunity of Sovereign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441, No. 6， June 1958, pp. 52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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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源出于"尊严"的概念，而这种看法是不能作为豁免权的合理基础而存在下 

去 的 。 " ° 

国家豁免权的合理基础 

( 5 5 ) 上述对国冢豁免权规则在历史上和法律上的发展所作的回顾，看来充分证 

明了这个规则作为现代国际法的一般准则的基础。E家豁免权的合理基础可用 

许多不同的方法来说明，其中有一些说明比其他说明更具说服力。最有说服力 

的支持S冢豁免权原则的论点可以从国际法中找到，这在国家的惯例和实践中得 

到证明，并在国家主权、独立、平等和尊严等用语中得到表达。所有这些概念 

看起来都合在一起构成了国家谿免权的牢固国际法律基础。国家豁免权是从主 

衩派生出来的。在两个相互平等的国家之中，一国不能对另一国行使主权意志 

或权力s "地位平等，互不支配，，(par in p a r e m i m p e r i u m n o n 

h a b e t) 5 4 1 

( 5 6 ) 另一种可能有的合理觯释是根据类似地方君主豁免权的那种历史发展。 5 4 2 

这可能是法律中习惯法系统所特有的情况，还可以用以下这种说法来表达：依然 

具有主权属性的联盟各国享有不受起诉的豁免。这也是为了促进联盟及其成员 

国之间的和谐关系 

5 4 0 例如参看 Sir H. Lau七erpacht; "The Problem of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Foreign States",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v/ (1951)， pp. 220-272, 
at pp. 226-236. " 

541 .参看上文第(17)段，the langur.g-e used by lîai-Ghall C.J. in The Schooner 
^ l ^ M e v. jIcFaddqn (1G12) 7 Cranch 116,PP 1 36̶1 37!中的说法比较上文第(53)&^ 
G.H.Hâckworth的说法还可参看The Parlement belge {10,80) 5 P.D. 197， Brett L.J. 
at pp. 214-215; and. Le Gouvernenent espagnol c. Cassaux (1349)， Dalloz IO49-I-7： 
Sirey 18《9_I—81， at p. 93. ' 

5 * 2 参看rHaber v. The Queen of Portugal ( I G 5 1 ) 17 O.B. 1 2 1， Lord Cam"'。Gll 

C.J at pp. 206-007 ： "在国内法^传讯外囯君主,审理对他 A公务行为提出的^告， 
疋违反国际法的，并且是种侮辱，对此，他有权表示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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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 如果，大使和外交代表作为外国或外画君主的代表根据国际法享有豁免权, 

那么有人可以这样说，他们所代表的国冢或君主自不必说（a f o r t i o r i )更应 

有权享受至少相同的优惠待遇，豁免权是一种优惠待遇.可以说外交豁免权 

为国家豁免权提供了更多的理由.的确，在各国的实践中，早在国家享有豁免 

权以前大使就享有了豁免权，然而这两个概念不是完全互不相干的.可以说^ 

予外交豁免权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所服务的国家的利益.如果外 

交官不再代表某一主权国家，豁免权也就不复存在，，" 

( 5 8 ) 政治因素或友好合作的国际关系考虑有时也被提出为承认国家豁免权的附 

带和附加的理由，互惠待遇国冢之间的礼貌（ " t e s ^entim,)和国际礼貌 

(courtoisie i n t ern^ion^)是联系非常密切的几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进一 

步加强了国家豁免权的理论基础.例: ^ M a r s h a l l Schooner Exchange v. 

H c F a d d 0 R 中就援引"促进交往和基于人类需要进行相互斡旋的相互利益"，" 

概念，ffiiBrett^: The Parlement B e l g e " 6中把国家豁免权说成是"每一个主 

权权力的绝对独立和使得每一个主衩国冢尊重每一个其他主权国冢的独立和尊严 

的国际礼让的结果." 

例如參看Dessus c. IUcoy, Clunet 34 (1907), 1036, at p. 1087： 

"外交代表的豁免权不属于个人，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属性和保证；外交代 

表放弃豁免权是无效的，特别是如果他没有出示其政府准许其放弃豁免衩证明"， 

还可参看Laperdris; v. Kouzouboff et Belin, Clunet 53 (1926), 64-65； Annual 

Digest ... 1925-26, No* 241. 

"* (1812) 7 Cranch 116. 

，》， Ibid. ， at pp. 136-137» 

；46 (1880) 5 P.D. I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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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 同国家之间礼让的概念有密切联系的是一条附则，即在国际关系的行为中, 

国内法院应避免宣布可能使某国政府的政治部门感到窘迫的判决或行使这样的管 

辖权，尤其是在最好保留作为政治谈判的领域Z 4 8 在国际关系中避免政治窘迫 

或扰乱和平的关系，是国内法院在某种情况下不行使管辖权的另一项明确根据， 

尤其是在政府的另一个部门已经提出不行使管辖权的意见或建议的情况下，，" 

( 6 0 ) 对外国难以或不可能执行判决这点有时也被提出作为领土国不行使管辖权 

的一个理由。"° 较完善的见解看来是，判决的是否有效，不取决于可不可能执 

行或是否会执行. ？ 

， " 同上，第 2 2 4— 2 2 5页.潲麻潴德维尔法晓在 D e Decker v. U.3.A., 

Pasicrisie Belge 1957-H -56中提到，外国按照国际传统享有豁免权的"根据是 

礼貌对待外国主权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国家之间取得良妤谅觯所不可缺》的，并 

且得到了一致的同意." 

，*8 例如参看Mexico v. Hoffman (1945) 324 U.S. 30, 41； A謹al Digest 

1943-45, No. 39, Justices Frankfurter and Blacl: and Chief Justice Stone. 

坯可参着United States v. Lee, 106 U.S. 209,和::::Farte roru, 312 U.S. 588， 

G- Ct. 793. 

"， 例如参看Baima v. Bossolino v. el Gobiemo de Paraguay, Polios No. 

1 2 3；和上文第(30)段提到的另外一个涉及P - ^。 Quittes ，船只的阿根廷案例， 

F a l l o G ' 1To- 1 7 3 ' P ' U '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院可以审査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 

..。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无疑会受到损害，国际和平也会被扰乱". 

"o 例 如 A f f a i r e Tilkens, Pacicricie Belge 1903-11-100;法院指出《 

"判决无法执行、命令无制裁力或禁令无约束力的管辖权"同法院的尊严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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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 

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A . 导言 

1 2 3 . 题为"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专 

题是国际法委员会根据大会 1 9 7 3年 1 1月 3 0日第 3 0 7 ( x x v m )号决议第 3 ( c )段 

所载建议
5
"列入它的 1 9 7 4年一般工作方案的。后来，大会在 1 9 7 4 、 1 9 7 5和 

1976年都通过决议要求委员会研究这一专题。" 2 

1 2 4 . 委员会在它1977年举行的第二十九届会议上认为应尽早将这一专题列入 

它的积极方案内，特别注意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方面取得的 

进度。 5 " 

1 2 5 . 委员会已按照大会 1 9 7 7年 1 2月 1 9日第 3 2 / 1 5 1号决议开始审议这一 

专题。大会在这一决议内请委员会 

"参照在目前工作方案内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及其他 

"î大会在这一决议内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对于国际不当行为以外的活动 

所造成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专题进行另一研究。参看《1 9 7 4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305页，第163段。 

5 5 2 1 9 7 4 年 1 2 月 1 4日第 3 3 1 5 ( X X X ) 号 决 议 ， 1 9 7 5 年 1 2 月 1 5 日 第 

3 4 9 5 ( X X X )号决议和 1 9 7 6年 1 2 月 1 5日第 3 1 / 9 7号决议的具体建议 

摘要，参看《197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29页，第 

1 0 8段 c 

5"参看《1977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29页,第10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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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的进展情况，在适当时间开始进行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 

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的工作"。 

1 2 6 . 委员会在它的1 9 7 8 年 6 月 1 6日第1502次会议上设置了一个工作组 

来审议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未来工作问题并就此一问题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4该 

工作组的成员如下：罗伯特‧昆廷—巴克斯特先生（主席），罗伯托，阿戈先生， 

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先生和弗兰克‧恩金加先生。 

1 2 7 . 工作组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报告（A/CN。4/L。284和C。rr 。 1 )，载有对 

这个专题的范围和性质以及研究这一专题所将采用的方法的一般性审议经过。" 5 

1 2 8 . 在 1 9 7 8 年 7 月 2 7日举行的第1527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和注意 

到工作组的报告并根据该报告第2 6段中所载的建议决定 

(a) 请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及早编制一个初步报告备供委员会审议； 

(b) 请秘书处在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内作出必要准备以便继续收集和调査委 

员会或任命的专题特别报告员所需的关于此一专题的材料； 

1 2 9 . 委员会在它 1 9 7 8年 7月 2 5日举行的第1525次会议上任命罗伯特'昆 

廷一巴克斯特先生为专题特别报告员。 

1 3 0 . 大会在其 1 9 7 9年 1 2月 1 7日第 3 4 / 1 4 1号决议第 5段中请国际法委员会 

继续进行关于目前工作方案内其余专题的工作，包括"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 

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囯际责任"专题。 

B.本届会议对这一专题的审议经过 

1 3 1 .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一个初步报告（A/C E 。 4 / 3 3 4 

5 5 4参看《197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6页，第9段。 

" 5 同上，附件，英文本第 1 5 0至 1 5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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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Add。l和2 )，共四章。第一章述说专题的由来和给予相当优先的理由：它还讨 

论了措词的使用。第二章审议了这一专题与国家对不当行为的责任的专题之间的 

关系，详细讲解了委员会在义务的首要规则与违背一项义务而产生的次要规则之间 

已经作出的区分。第三章讨论一个论点，即一个国家在它自己疆界内的行动比较 

自由这一点，须受它的一项义务限制，即尊重他国在其疆界内享有不受外来不利影 

响之同等自由的权利。第四章吸取先前各章材料来说明这个专题的根本性质，并 

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了方便起见这个专题的范围是否应限于因自然环境的利用或管 

理而产生的事项。 

1 3 2 . 委员会本届会议在 7月 1 0日至 1 5日期间举行的第 1 6 3 0次至 1 6 3 3次 

会议上讨论了这一专题。特别报告员在介绍报告时说现在非常需要着重指出专题 

的初步性质，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专题，对它的性质和内容没有一项权威的说明。不 

过，有两个主要出发点。%—，委员会在 1 9 7 3年会议中订定了专题的名称，其 

后大会在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决议中也予以使用，这个名称肯定了一项广泛原则，即 

各国即使从事国际法不禁止的行为亦有义务考虑可能受到影响的别国利益。第二， 

人类环境事项方面的国际活动骤增和这类活动的迫切性，有力地证明了一点,即对于 

所牵涉到的各种问题，应从规范上加'以处理： 

1 3 3 . 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委员会在国家责任（第一部分）这一专题方面取得的 

进展对于它探讨新专题的方法有着直接的影响。博学的作者往往把关于国际法不 

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视为一种备选性的或辅助性的次要规 

则体系，与关于国家责任（第一部分）的条款草案中所述的规则体系并行并加以补 

充。不过，委员会始终强调国家责任次要规则的普及性，因为这些规则在发生违背 

国际义务情事时即起作用。相反的，新的专题明显地是关于所负责任不以行为证 

明为不当为依据的情况：也就是说，新专题所处理的责任必须是由义务的一项首要 

规则直接产生。这一区分可以用1971年《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 

来说明，该公约第2条规定"发射国对其空间物体在地球表面或对飞行中飞机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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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损害，应负给付赔偿的绝对责任"。这项规定建立了一项发生此种损害时给付 

赔偿的首要义务：不给付这种赔偿便为不当，并引起国家对不当行为责任的次要规 

则的适用。 

1 3 4 . 从这一专题名称的广泛含意可以看出，专题所处理的义务一定要有损失或 

损害发生，但却不限于任何特定的实体法领域。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委员会在处理 

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例如不可抗力或危急状况——曾强调指出，即使在这种 

情况下仍可能有根据不同规则引起的对损失或损害加以赔偿的义务。他还注意到 

就象现为国际注意力主要焦点的环境危害问题一样，关于外国人待遇的法律提供了 

一些情况实例，即接受国要避免行为的不当性，必须履行对所受损失或损害提供某 

种补偿的义务。然而这个专题的一个特色是，它主要关切的是在一个国家管辖范 

围内发生而在该国边 界以外造成有害影响的那种危险。这个专题的实际重要性正 

就是因为引起危险的国家行为不在可能遭受损害的国家的管辖范围以内。 

1 3 5 . 特别报告员认为，在最一般性上规定的义务的有关首要规则反映于"使用 

自己财产时，不得损害别人财产"( Sic uters tuo ut allenui-; non laedas ) 的格 

言中。这个规则——行使自己极利时不得损害别的法律主体利益的义劣一是任 

何法制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隐含在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宗旨中和明确规定于 

《万隆宣言》的睦邻原则内。这个规则见诸于各种文书，包括特雷尔冶炼厂案 

(Trail Smelter M中裁裁决、国际法院对科孚海峡案（Corfu Channel )的判词、联 

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21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0条。 

1 3 6 . 当然，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一般性的规则——象关于海洋边界划分的那些 

规则一样——在应用于特定情况时需要正确评价。已产生的模式似乎是：因为各 

国逐渐了解一种情况，即它们的活动或它们管辖或控制权以内的活动可能在它们领 

土以外的地区造成损害性后果，所以它们采取步骤以便同可能受这一问题影响的国 

家就所将采用的程序和所将保证的保护水平达成协仏在某些事例中，这些措施 

包括责任办法：在别的事例中，有人注意到没有计及责任问题。所以各国履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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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照顾义务并保证它们不被指控有不法行为。同时，它们保证国际法将发挥它在 

调和和协调全盘有益活动方面的作用。 

1 3 7 . 在这方面^有人强调指出新专题的主要重点应该是减少损害性后果的可能 

和在损害性后果确定发生时提供适当的补救并尽可能少用P且挠或妨害创造性活动的 

措;"损害"的标准可以视为一种变数，在现有或预期的活动被认为将产生重大 

的跨国危险时，各面有义务阐明和以数量来表示这一变数。现有的国家惯例足以 

说明各国有无数可供其使用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能够提供充分保证而不将任何不 

必要的负担加给一种有益的活动。在订定任何办法时和在没有办法可用而要确定 

责任时i应采用两项原则：与危险性质相当的一种照顾标准，和对发生的损害而非 

造成损害的行为品质负责的各项保证。 

1 3 8 .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参加了这项报告的讨论；在某些主要问题上显然意见一 

致。特别是，没有任何人怀疑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必须着重制订首要规则， 

而且注意力必须集中于一些情况，即一个国家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一种危险在该国疆 

界以外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此外还有广泛的协议，认为这个专题的名称虽然抽 

象和颇不实用，但在现在的发展阶'段却是一个极其宝贵的准则。许多发言人指出 

这个名称列出了专题的所有四个主要要素，'其本身并且是大会和委员会认可的一项 

指示。 

1 3 9 . 大多数发言人认为这个专题在现有，法理中十分站得住脚，委员会的任务 

是要发扬这一法理来满足现时的空前需要。一般讲，他们认为特别报告员应继续 

吸 取 全 套 适 用 的 法 理 和 国 家 惯 例 以 便 为 今 后 的 不 坚 实 基 础 ， 即 使 当 前 的 

适用领域可能是自然环境领 I 有些人提出瞽告说，在这一方面,"环境"一词 

不应作狭义解释，因为生态损害问题至多是这个主题事项的一部分而已特别报 

告员促请注意1978年工作组的专题说明："〔它〕关涉到国家在其本国领土内或 

在不属于任何国家主权范围的区域内使用自然环境或对这种使用进行管理的方式⋯-

‧‧‧‧"。总的说来，有人认为任何更加狭窄的说明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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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0 . 另一方面，有些成员认为新的专题在现有法理中站不住脚，它仍需有其他 

理由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主题存在。有人指出虽然各国已表示愈来愈愿意寻求预 

防措施的协议，但是它们通常不愿接受预防措施与实际或可能损害责任之间的一种 

直接连系。一位成员认为这一原则的范围可以或多或少限于一些情况，即领土疆 

界与自然疆界并不一致以及在跨国发生损害的因果关系连锁中还有一种危险因素的 

情&许多成员，包括认为专题范围不应狭窄的几个成员在内，都认为最好首先致 

力于环境领域或优惠偿付损害后果方面（已排除或否定行为的不当性）的个案研究， 

以便证实有一项关于义务的首要规则存在，而这项规则不以合理照顾或适当努力 

的这一义务为依据。 

1 4 1 . 有人确认公平原则本身不能形成这一规则的基础，虽然这些原则在这一规 

则的适用上起重要作用。关于委员会对国家责任（第一部分）条款草案中关于排 

除行为不当性情况的第五章所作的讨论，有人注意到赔偿损害后果的剩余义务不会 

在每个案件中发生。许多发言人还提到已经载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所订措施中 

的"污染者偿付"原则和此项原则的一种改进——损害性后果所引起的费用应与获 

利机会相一致的一种概念。他们提出了一个案件实例：一个发达国家就其一个企 

业造成的损害性后果对该企业所在的外国和损害性后果波及的一个邻国提供赔偿。 

1 4 2 . 有几个发言人强调相互依存的概念：一位发言人认为应有准则等级——人 

类生存必要的一种利益可以同一种经济或社会利益相冲突并压倒后一种利后者 

虽则在本质上有助益但却是一种较不广泛的利益。大家认为，甚至就不加禁止的 

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性后果来说，对于无辜受害者——如果在对一切因素作出适当评 

价后他确实是一个无辜受害者——法律不应完全不管，让他自己来承担损失。几个 

发言人注意到这需要一种较为严格的责任标准；他们确认责任归属的问题需要进一 

步研究。有人提议，义务的有关首要规则也许可以按照一种权利的附加条件来制 

定，这个权利便是从事产生或能够产生损害性越界影响的活动的权利。 

1 4 3 . 不足为奇，意见分歧的主要领域集中在关于不当行为的责任与关于不加禁 

-376 -



止行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委员会一位成员怀疑新的专题有任何真正地位，因为在 

一个特定办法订定以后它对某一特定情况的适用性便消失。不过亦有强调相反的 

观点，一位成员注意到不当行为与至少暂时未加禁止的行为之间有一个常常"移动 

的边 界"。委员会另外一位成员想知道新的专题按其本质来说是否限于必要但可 

能有危险的一些活动情况；他辨认出一些活动情况，例如造成污染的活动，这些活 

动通常有害因而不当。不过，另外的发言人指出"损害"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学 

术意见的一般趋势不赞成以"极端危险"等概念为基础来作出区分。他们认为新 

专题的主要理由是利益必须平衡和各国应受到种种鼓励来控制它们各自的权利和义 

务，以尽量减少一般性禁止的需要。事实上，一位成员将这一专题说成"国际关 

系范畴内进行的种种活动"o 

144.最后，大家充分认识到必须密切注意委员会在简短讨论这个专题时各方提 

出的所有问题。不过，有几位成员确曾特别提到特别报告员初步报告第60段中 

所载的暂时性总结，并对其中所述各点普遍表示赞同： 

"⋯-⋯拟订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责任规则，以 

变动的"损害"概念为中心。如果一个国家遭受重大损害或有理由相信它遭 

受其边界以外别国行为或过失产生的一种重大危险，则便有一种新的法律关系 

产生 s使有关国家不得不真诚地试图就下列两端达成一项商定的结论：损害或 

危险的现实以及适于这种情况的补救和减轻措氣在本国管辖范围内造成这 

种损害或危险的国家，没有理由以过去或现在它不知或无法控制危险起因为借 

口拒绝提供其合作。如果这一种损害或危险并非因违背一项特定国际义务而 

造成，则遭受这一损害或危险的国家没有理由要求限制另一国家对其管辖范围 

内发生事项采取行动的自由，除非是保证补救和减轻损害或危险所需的最起码 

行动自由限制，但须顾到一切竟争但有益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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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交信使湘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1 4 S 国际法委员会1 9 7 9年第三十一届会议" 6对这个议题的未来工作 

达成如下的结论 S " 7 

(1) 秘书处应参照最近工作文件的格式（A/cu. 4/，l>. 4)，继续编制一份全 

面的补充报告，分析各国政府可能提出的书面评论*可能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 

议期间发表的意 I 

(2) 委员会应任命一位负责处理外交信使翱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 

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委托他编制一套适当法律文书的条款草案, 

委员会任命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为外交信使湘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 

位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委托他编制一套适当法律文书的条款草案." 8 

146L 大会 1 9 7 9年 1 2 月 1 7日，第34/141号决议第4(f)段建议，委 

员会应当"继续进行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工作， 

进行工作时要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在大会辩论中就这个专题所发表的意见, 

以期可以拟订一项适当的法律文书"， 

一 147. 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本届会议上，按照上述大会建议，提交了一份初 

步报告（^/cw。 4 / 3 3 5 1委员 4也收到了秘书处按照上面第 1 4 5段引述的委员 

"
6
关 于 到 1 9 7 9年为止委员会就此专题所作工作的历史性回顾，见《大会正 

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 》 （ A y ^ d O ) , 第 4 5 9 —4 6 1 

页，第1 4 9 一 1 5 5段（《 1 9 7 9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厶 < / 3 4 / 1 0号文件，第 1 4 9 一 1 5 5段）， 

9 9 1
《同上》，第 1 6 4段, 

" 8 《 同 上 》 ， 第 1 6 5、 1 9 7、 2 0 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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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议而编制的工作文件（AZCE. 4 ^ P . 5)。特别报告员已经定下该初步报告的 

主要目标，即在他编制关于条款草案的报告之前要求委员会就专题方面某些实质和 

方法问题提供意见湘指导。 

148. 特别报告员指出，鉴于国际关系日益活跃，各国^各国际组织透过各 

种通讯方法，包括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十分积极地发生联系，这个专题是很有意 

义的。因此，草拟昶通过适当的规则将会促进这个领域友好合作的发展，有助于 

防止或减少派遣国或接受国的滥用。国际法委员会透过对现行各项国际文书进行 

补充，将会加强国际关系这一领域法律方面的精确湘效力，目前，人们普遍关心 

的是，外交特权湘豁免权未能受到尊重；如果通过最新式的国际规则，就可以补救 

当前一些疏忽和不适当的办法，也可以改善目前天夭遇到困难的现有各项公约的应 

用情况。 

1 4 a 初步报告于1 9 7 4年首次在大会上提出，其中包括1 9 7 4年以来 

专题审议工作的综合说明，这份历史背景文件^秘书处编制的工作文件， 5 5 9为委 

员会的专题审议工作提供了十分完整的基础. 

150. 初步报告也包括对这个专题的国际法来f所作审査^其他有关的资料. 

其中指出，这些来源主要属于传统性质，而且国际司法惯例十分缺C 主要来源 

首先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締结的四项编纂公约，即1 9 6 1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 

也纳公约》、 1 9 6 3年《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 1 9 6 9年《特别使节 

公 约 、 1 9 7 5年《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 

此外，还提到了许多其他重要的多边条约、双边条约、国家立法、外交通信、官方 

通讯或声明，这些提供了这个专题方面国家惯例的证据，报告也注意到四项编纂 

会议的筹备工作、包括广大地理区域4主要法律思想派别在内的国际法专家的著作、 

个别法理学家或学会编制的私人编纂草案。 

' A / C 1 . 4 / 3 2 1 "^P A d d . 1 一7、 AycN. 4潲 5、 A / C H . 4 / 4 3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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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最后文书形式问题是按照提及"一项议定书"或"一项适当的法律文 

书"的大会各项有关决议加以审议的，已经指出，委员会在目前的工作阶段，主 

要目标应当是经由委员会措施中发展出来的综合程序编制一套条款草案，同时结合 

现行法浙拟议法的内容.至于文书形式，则应当由联合国各会员国在编纂过程的 

适当阶段，作出最后决定 

i 5 a 该报告考虑到信使勒邮袋的性质、范围、具体职务，强调了实验方法 

的重要性，认为这种方法最适于这个实用性很高的专亂 给予外交信使以便利、 

特权、豁免权，目的不在使有关人士获利，而是在于创造条件，以便利他执行官方 

职务，邦助他行使通讯权利。报告指出，在同外交湘领事人士进行对比时，必须 

灵活谨慎，同时，应当防止所有不必要的限制，以免官方信使^官方邮袋不能受到 

有效的保护。 

153. 关于条款草案的范围湘内容，特别报告员建议采取一种综合的办法， 

以便编制一套比较连贯的、统一的条款草案，其中包括寄给外交昶领事使馆、特别 

使节、各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的所有类型的官方信使湘官方邮袋.因此，他在其初 

步报告中表明，委员会最好能够决定，是否应当采用"官方信使"^"官方邮袋" 

概念'同时不超出本专题的职权范围。 

1 5 4 由于现行的编纂公约并不包括外交及其他官方信使^邮袋的定义，建 

议不妨设法详细阐述这些定叉 

155. 此外，还建议对官方信使的职务、其国籍、多重任命的可能性，应当 

更详细地、更确切地加以决定，因为在现行的编纂公约中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具体的 

规 ^ 

156。 该报告也注意到，对于外交信使的地位以及在执行其职务时给予外交 

信使和特别信使的便利、特权、貉免，需要更详细地加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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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关于外交邮袋的地位，尤其是没有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报告 

曾加以特别审议.在这方面报告强调，在派遣国的机密要求与接受国勒过境国的 

安全及其他合法因素之间、在安全迅速送交邮袋与尊重接受国主权和本国法律之间、 

在邮袋免受检査与安全要求（尤其是涉及民航安全时）之间，需要取得公平的均衡 

加湘谐, 

15a 报告还审议了其他几个问题，其中涉及官方信使湘官方邮袋的地仏 

加以保护问题、防止派遣国或接受国加以滥用问题、过境国和其他笫三国的义务 

(包括遇有不可抗力时的义斧）， 

159. 该报告还提议，条款草案应当以某种方式举出四项编纂公约所根据的 

国际法基本原则，诸如所有官方通讯都有其自由、尊重接受国和过境国的法律^规 

章、不歧视原则， 

lea 初步报告就条款草案的结构湘格式提出一些暂时性建议，作为工作 

的方法，其中可能包括了一般条款以及官方信使的地位、特别官方信使的地^官 

方邮袋的地位、关于某些问题（包括条款草案与现行各项公约的关系）的其他各种 

规定等章节， 

161. 报告强调了专题的重要性，同时指出，还有一些与各国重大利益有关 

的微妙问题，湘一些政治上的和实际上的困难，需要特别注意。报告又认为，关 

于官方信使^官方邮袋的地位，需要连贯的、统一的国际法规则，以期克服法律方 

面现有的缺陷. 

162. 委员会第1 6 3 4、 1 6 3 6、 1 6 3 7次会议审议了初步报告；它 

就报告中提出的向题和与整个专题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一般性辩论. 

163. 在讨论报告期间，鉴于国际通讯史无前例的活跃发展、需要有效地保 

护外交信使湘外交邮袋、需要防止可能发生的滥用，曾强调了该专题的实用意义. 

曾经提及编纂工作^逐步发展这一领域的国际法所具有的政治重要性，同时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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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代先进方法检査邮袋所发生的影响，这种方法可能影响邮袋的外交机密，委 

员会的几个成员指出，关于特别信使昶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发展 

中国家特别需要编制各项规则。认为这对于无力负担专靠信使的国家来说，更是 

首要之务。 

164 委员会一些成员认识到四项编纂公约^其他多边公约及其适当实行的 

重要性，同时指出必需编制新的规则，使之能应付供所有官方用途使用的现代国际 

通讯的新挑战。不过，也有人认为，由于现行条约已充分列入必要的规则，新的 

文书并无必要。 

165. 委员会普遍同意，在编纂湘逐步发展关于审议中专题的国际法时，应 

特别强调应用实验^实用方法，以期在含有具体实际规则在内的条款与含有决定信 

使^邮袋地位的一般规则在内的条款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认为，过于烦瑣可能带来很大的危害， 

166. 回顾大会1 9 7 9年 1 2 月 1 7日第 3 4 / U 1号决议曾提及"可以拟 

订一项适当的法律文书"，关于这种文书的形式，有人认为，在目前阶段，委员 

会应当按照委员会过去发展出来的综合程序的既定形式，开始编制一套条款草案‧ 

一些委员会成员同意，不应完全排除编制旨在补充以前四项编纂公约的另一项公约 

的可能性，而其他成员则认为，"适当的法律文书"的级别应当比较低些。不过, 

多数看法认为在目前阶段，最后法律文书的形式问题，应暂时不加解决，委员会 

的一个成员认为，委员会在其专题工作期间，应顾及各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和核可这 

种文书的前景‧ 

167. 很大部分的讨论重点在于条款草案的范围^内容.普遍的意见是， 

考虑到各国可能采取的保留态度，应当十分谨慎地应用导致一套连贯的条款草案的 

综合办法，多数看法认为，虽然原则上条款草案应当包括所有类型的官方信使和 

官方邮袋，但应维持外交信使*外交邮袋这些名称，也有人说，基本上，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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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只限于各国之间的通讯.几个发言人设想，虽然应维持外交信使^外交邮袋概 

念，但不妨按照1 9 4 6 年 2 月 1 3日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第三 

条，第 1 0 节 ^ 1 9 4 7年 1 1 月 2 1日大会核可的《各专门机构特权及鉻免公约》 

第四条第 1 2节的条文方向，利用同化公式去发现适当的解决办法。主要目标应 

当是，在合法保护所有类型的官方信使^官方邮袋方面尽可能达到连贯性^统一性， 

而不一定要提出各国可能不会 广为接受的新概念，同时又强调给予外交信使相外 

交邮袋的便利、特权、豁免的性质^范围，应当符合它们协助实现所有官方通讯自 

由原则这项具体职务. 

168L 委员会若干成员提到了可能发生的滥用问题以及法律规则在防止这种滥 

用或加强实标控制措施方面的作用，一些发言人强调，在外交通讯机密性与安全 

及其他合法因素之间建立合理的均衡时，应重视通讯自由原则与尊重接受国或过境 

国的法律^规章之间有效的相互作用，有人建议，关于滥用问题（包括其法律后 

果），应当编制条款草案，也指出了现代先进检査邮袋的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有 

人建议，委员会应设想找出可以接受的法律办法去处理因应用现代检査技术所导致 

的问氣 

169. 委员会若干成员在回答初步报告提出的问题时，表示支持，主张草拟 

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法律定义的建il 其中一些成员认为，关于外交信使（包 

括特别信使）职务的定义，应当编制比较具体的条款， 

i 7 a 初步报告所列条款草案的临时结构，作为工作理论基础，受到了普遍 

支持，但有人提出一些意见相建议，报告中建议，条款草案应当体现所有官方通 

讯自由、不歧视*尊重接受国湘过境国的法律和规章这些基本原则，虽然几个发言 

人对此表示支持，但有些人则认为，至少在最初阶段,没有必要处理一般性原则， 

有人指出，在"其他条款"标题下的一些项目十分重要，不可放在草案中没有标明 

的章节下.有人认为，如果从职务观点出发，就应在邮袋地位条款草案放在信使 

地位条款草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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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L 有人指出，作为通讯方法，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已取得很大 

的实际意义，因此应受特别注意， 

172. 委员会一名成员提出了 "便利"一词的法律意义问邋 据解释，在 

一套法律 规定范围内，"便利"一词一定会包括某些一般性的权利*义务，旨在便 

利执行信使或邮袋的职务，或比较具体的事项，诸如取得住宿、签证、交通等，在 

四项编蓁公约中，也可发现类似规定 

173. 委员^干成员强调说，特别信使的地位是特别重要的，信使在现代 

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见增加，所有国家、尤其是缺乏专业信使的国家对特别信使广 

加利用. 

1 7 4 讨论期间还提出了一些其他问题，诸如关于外交信使^外交邮袋地位 

的最后法律文书与现行各项公约之间的关系，接受国^过境国的权利湘义务的重要 

性等. 

175. 一般都认为委员会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应当是审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条 

款草案， 

i 7 a 特别报告员在讨论结束时，表示同意一般性建议，即下一阶段的工作 

是开始编制专题条款草案，同时考虑到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讨论期间各方所作评 

论^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对委员会的报告即将作出的审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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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聿 

其他决定和结论 

A .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方法 

177. 委员会在1 9 8 0年 6月 4日举行的第 1 6 0 4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本 

届会议扩大主席团规划小组• 该小组的成员为杜杜‧提亚姆先生（主席）；胡安‧ 

何塞列一卡列继 ;莱鞠多 ' ^ « '冈萨雷斯先生；弗兰克 ‧ 恩金加先生；保罗 . 

勒大先生；米兰•萨霍维奇先生；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阿卜杜勒‧哈基姆‧塔 

比比先生；鹤冈千仞先生；尼科莱•乌沙科夫先生和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 该 

小组的任务是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方法并就此向扩大主席团提出报告.规划 

小组在1 9 8 0 年 6 月 6 日 和 2 0日以及 7月 8日和 2 1日举行了会iJL 非规划 

小组成员的委员会成员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许多人参加了会议， 

178. 应规划小组的提议，扩大主席团建议委员会在提交给大会的本届会议工作 

报告中载入下文第1 7 9至 1 9 5 段 . 委 员 会 在 1 9 8 0 年 7 月 2 4日举行的第 

1 6 4 1次会议上审议了扩大主席团的各项建议并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下列各 

段. 

179. 委员会在审议1 9 8 1年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工作方案时，考虑了经大会批 

准的委员会以前各届会议订立的各项总目标和优先次序，和大会1 9 7 9年 1 2月 

1 7日第34/141号决议内所载的各项建议，以及在本届会议上研究当前审议中各 

专题所取得的进展.娄员会也考虑到下届会议将是本届娈员会成员任期内的最后 

一 次 会 I 根据这些考虑，娄员会打算在19 8 1年的会议上主要集中讨论已绛 

完成初读的条款箪案的专题，即："国家对条约以外蔘项的继承"和"国家和国 

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180. 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亊项的继承"的专题，按照笫 3 4 / 1 4 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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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应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完成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全部条款箪案的 

二读，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考虑到各国政府对条款蕈案的评论和意见。在这方面， 

可以指出的是，委员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已完成关于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一套 

条款草案的初读，并请秘书长将这些条款连同关于国家档案的两项初步条款提交各 

国政府，请它们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此外.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按照第 3 4 / 

141号决议的建议，完成了关于国家档案问题的研究，并就此通过了另外四项条款 

蕈 案 . 如 上 文 第 1 5段所述，还要求各国政府对本届会议通过的这四项关于国家 

档案的条款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 

181-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这一专题，委员会按照大会第34/141号决议的建议，在本届会议上完成了有关条 

款草案的初读，准备在1 9 8 1年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开始对关于国家和囯际组织间 

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进行二读，做时将参照各国政府和有关 

国际组织提出的评论和意见，以前一读时通过的条款蕈案第 1至 6 0条已于 1 9 

7 9年提交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请它们提出书面评论和蒽见。如上文第5 5 

段所示，本届会议再次要求提出这些评论和意见，以便娄员会能在第三十三届会议 

上开始对这些条款箪案进行二读。本届会议上初读通过的条款蕈案和附件蕈案也 

已提交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请它们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并将在委员会较后会议 

上进行二读。 

1 8 2 .关于"国家责任"的专题，娈员会本届会议按照大会第 3 4 / 1 4 1号决议的 

建议.已完成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蕈案第一部分（国际贲任的起沅）的 

初读，也开始了对第二部分的研究（国际责任的内容、形态和程度），并准备在第 

三十三届会议上拟订该部分的条款草案，以期如大会第34/141号决议所建议的那 

样，在委员会成员本届任期内尽量取得进展.然上文第 3 1段提到的，第一部分 

(国际责任的起沅）的条款草案已提交各国政府，请它们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委 

员会希望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参照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意见以及在大会上所发表 

的意见，开始对箪案第一部分的条款进行二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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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3 . 如上所述，委员会在I 9 8 1年的这届会议上将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上述 

各项专题，但它也打算继续研究现在工作方案中的其他专题如下： 

(a) 本届会议已着手拟订"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专题的条款草案，委员 

会将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继续就这一专题进行工作，以期根据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 

告拟订另外的条款蕈案. 

(b)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专题，本届会议已开始制订条款草案， 

预期委员会将根据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继续就此专题进行工作。 

(c) 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本届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 

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专题的初步报告.委员会准备以特别报告员以后提出 

的内含条款箪案建议的报告为基础，继续就此专题进行工作.以期有可能制订一个 

适当的法律文件。 

(d) 本届会议根据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初步报告，就"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 

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委员会将在下届会议上 

根据特别报告员向娄员会提交的可能包括条款箪案建议的进一步报告，继续研究这 

项专题。 

(e) 负责"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专题第二部分的特别报告员将继续研究这 

一题目，如果此项研究有此需要，可能向姿员会提交初步报告. 

184. 至于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的时间分配问题，上文笫180至183段提到的专 

题将由娈员会在该届会议之初安排如何组织工作之时作出适当的决定。然而，娄 

员会知道在可用的时间内，可能无法讨论上文第183段提到的所有专题。 

1 8 5 . 委员会在1 9 7 9年的会议上按照大会1 9 7 7 号 I 2月 8日笫 3 2 / 4 8 

号决议的要求对"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项目准备意见 5 6°时.曾有机会对其工 

作方法和程序进行了全面审査,这一项目已列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议程，委员 

"。将刊入《1 9 7 9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 , 4 / 3 2 5号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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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本届会议希望重申上述意见中的全面结论，即委员会规程中规定的、三十多年来 

从实践中形成的技术和程序完全适应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I 这些技术和程序 

总的来说证明对国际法委员会履行赋予它的任务是适苴的，特别是通过拟订条款箪 

案对条约拟订程序作出了贡献，这些条款草案在大会作出决定之后，为各国制订和 

通过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的文件提供了基础.即使有了这个总结论，委员会将 

一如既往经常审査有无进一步改善现有程序和工作方法的可能，并继续根据研究某 

些特定专题的需要，灵活运用这些程序和方法.以期及时而有效地完成大会所赋予 

的任务。 

186.此外，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也着手处理了大会有关决议要求委员会审议的 

某些问题'和其他对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以及会议的组织工作有关系或可能有关系的具 

体 问 题 。 下 文 第 1 8 7 S 195段概述了委员会对这些问题的结论和建i义 委员会 

提请大会注意这些结论和建议的同时，愿意如它前几次傲过的那样，重申在向大会 

提交有关行政和预算事务的提案草案供其审议和通过时，需要不断想到娈员会及其 

工作的特殊（Sui g e n e r i s )性质,正如委员会已数次指出过 5 6 '，对具有委员 

会这种地位和任务的机构实行某种一般性质的行政和财政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可 

能对大会核准的娈员会规程中规定的工作程序和方法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危害委 

5 6 '例如，参看委员会 1 9 6 8年报告所附的"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方法审査"工 

作文件（《1 9 6 8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26页，A/7209X-

R e v . 1号文件，附件）；委员会1 9 7 4年报告中委员会对联合检査组报告 

的评论（《1 9 7 4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308—311 

页， A / 9 6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192 — 2 1 2段）；娄员会 1 9 7 7年报告中 

关于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形式和如何提交一节（《1 9 7 7年⋯‧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 1 3 2— 1 3 3页， A / 3 2 / 1 0号文件，第 1 2 4 — 

1 3 0段) ;根据大会 1 9 7 7年 1 2月 8日第 3 2 / 4 8号决议娄员会提交的关 

于"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的蒽见（将刊入《1 9 7 9年⋯-⋯年鉴》第二 

卷（第一部分），A/Cl 4 / 3 2 5号文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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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履行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赋予它的提倡国际法之逐 

渐发展与编纂任务的能力。 

1 8 7 . 委员会根据大会1 9 7 8 年 1 2 月 1 4日第 3 3 / 5 5号决议对联合国各机 

关提出的要求，审查了它各届会议的时间和周期.尽管委员会的工作方案繁重， 

完全有理由要求分配较长时间来完成各项任务，但委员会深为理解大会对合理使用' 

联合国掌握的资沅颇为关心，因而不提任何^I的建讥然而，娄员会的结论是，宪 

全有必要保持现在的十二个星期的年会模式，作为委员会能够遵守大会关于执行娄 

员会当前工作方案的建议所需要的最低标准工作期间.这一考虑使委员会于 1 9 

7 4年向大会提出了上述标准工作期间的建议" 2 ,这一考虑今天更为适用有效. à 

据大会最近的建议列入委员会当前工作方案的专题数目最近几年又有了颇大的增机 

此外，有几项新的专题涉及的问题较复杂，不仅在会议与会议之间需要有关的特别 : 

报告员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而且在会议期间也需要委员会本身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不仅如此，委员会现已开始进行研究新的专题的编華工作正好同委员会正在进行的 

编纂早先列入工作方案的其他专题的收尾工作碰在一起，这些专题的箪案按照委员 

会的规程的有关规率，正在进入二读阶段，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达成的结论已通知 

会 议 娄 员 会 主 席 . ' ； 

1 8 8 . 国际法委员会对大会1 9 7 9年 1 1月 2 3日通过关于大会附厲机构的简 

要记录的第34X418号决定，保留委员会各次会议编制简要记录的规定，以及大 

会在 1 9 7 9年 1 2月 1 7日的第 3 4 / 1 4 1 .号决议第 9段中重申"需要继续提供委 

员会会议简要记录"表示慼谢. 

1 8 9 . 委员会知道提供会议记录的费用不少，它完全不想缩小或劝阻联令国厉行 

节约和减轻财政和行政负担所作的普遍努力.但同时委员会感到有义务提请大会 

《1 9 7 4年一⋯.年鉴》笫二卷（第一鄧分）‧英文本第305页，Ayg&io/ 

R e v . 1号文件，第 1 6 5 艮 



注意，继续向委员会提供简要记录的问题.不光是个预算和行政问题，因为它也牵 

涉到，而且首先牵涉到影响联合国根据《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进行的提倡 

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的法律政策问题。委员会认为，不继续提供会议的简要 

记录无疑会影响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并对娶员会执行大会赋予的任务产生消 

极影响。从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和方法来看，对简要记录的需要是依委员会的职务 

及其组成等条件来决定的，由于它的任务主要是拟订箪案，为各国制订法典文件 

提供基础，委员会内就各种建议的方案进行的辩论和讨论，从实质内容和用词来看， 

对理解委员会向各国提出的规则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根据委员会的规程， 

委员会成员都是以个人身分参加工作，不代表政府。因此，据认为，各国理所 

当然不仅要知道载入报告中的整个委员会的结论，而且要知道委员会简要记录中的 

每一成员的结论，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委员会成员是大会选举出的，为的是要确 

保委员会上有世界各大文化和各主要法系的代表。此外，委员会的简要记录也是 

使各国际机构、学术界、学界和一般公众得以了解委员会讨论情况的一种办法。在 

这一点上，它们在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方面，对促进了解和引起兴趣起了 

重要作用。 

1 9 0。大会 1 9 7 9年通过上文第1 8 8段提到的笫 3 4 / 4 1 8号决定和第 3 4 / 

141号决议时，各代表团无疑都想到上述这些考虑，委员会也是基于这些考虑才会 

向大会建议继续提供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以及继续在《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 

中刊印这些简要记录。继续目前的简嬰记录制度符合自国际法娈员会成立以来大 

会一贯实行的政策 5",并且是.突员会工作程序和方法以及編纂一般国际法所必不可 

少的条件。 

5 6 5提供委员会简要记录的制度始于1 9 4 9年姿员会第一届会议上提供这种记录 

的作法。 1 9 5 5年 1 2月 3日大会通过了第 9 8 7 W号决议，题目是"国际 

法委员会文件之印行"，要求秘书长设法尽速刊印委员会的某些文件，包括 

"委员会之简'要记录"。'于是将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刊印成《国际法娈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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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关于最近就文件的管制和限制作出的决定和建议，委员会首先希望说明的 

是，根据各国政府对调査表的答复或联合国各机构和方案提出的意见制订文件的新 

规章，不影响秘书长根据委员会规程所负的义务，即：只要委员会的工作及其程序 

和方法有此需要，就应以委员会使用的各种文字全文Un extenso)刊出所有这 

种答复。看来几乎没有必要强调各国政府以及适当时，各国际组织提交的材料、 

评论和意见在委员会的编纂方法中所起的十分重要的基本作用,国际法委员会是 

一个由法律专家组成的常设机关，他们以个人身分参加工作，委员会与各国政府间 

通过提交材料和书面评论和意见等各种方法互相发生影响.这是大会创立的在委员 

会的协助下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幕的制度的核心。委员会完全有必要掌握 

各种工作语文的答复全文，这些答复是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应它的请求对根据大 

会的有关建议列入它工作方案之中的国际法专题提供材料、评论和意见的答复。委 

员会将此问题提请大会注意时.深信如有必要将向秘f处提供适当的指导和说明. 

192. 委员会注意到，最近关于大会.I 9 7 9 年 1 1 月 2 3日第 3 4 / 5 0号决议 

第2段的一些说明（可参看A/INF/SS/I号文件）可能被解释为，秘书长的报告 

至长不能超过3 2页的一般规定也适用于秘书处应委员会或其特别报告员的请求面 

编写的研究和调査项目，尽管委员会1 9 7 7年对此问题提出了建i,，而且这些建 

议经大会在1 9 7 7年 1 2 月 1 9日第 3 2 / 1 51号决议第1 0段和 1 9 7 9年 1 2月 

1 7日第 3 4 / 1 4 1号决议第 9段中予以认可。娈员会关于"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 

审査"的意见第（43)段提到的法律事务厅编纂司编写的研究和调査项目是国际法 

委员会的综合工作方法和技术的主要部分.同时也对夯员会的工作做出了必不可少 

，6，（续）年鉴》第一卷.1 9 6 8年会议委员会将国际法娄员会列入它认为应提供简 

要记录的机构之中（A/7361号文件笫3 5段）。直至最近笫三十一届命议, 

大会在其1 9 7 6年 1 2 月 1 7日第 3 1 / 1 4时决议中，注意到应用提供会议 

记录的某些标准，重申国际法委员会应继续得到临时记录和记录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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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委员会规程第2 0条规定委员会必须知道"条约、法官判决和学理"以及 

"各国的实践"，以便研究其方案上的各种专题并就它提交大会的蕈案编写评注。 

显然，将上述3 2页的规定应用于委员会或其特别报告员要求编纂司编写的研究和 

调査项目上，会使得有关文件不能适合原要达到的目的。委员会再次提请注意以 

下事实：在执行关于秘书处编写的文件的管制和限制规定时，应适当地注意委员会 

要求编纂司编写的调查项目和研究的性质，以期不致有损这一对委员会工作的贡献, 

委员会1 9 7 7年曾说过，在法律研究工作上——编纂国际法需要进行法律研究—— 

不能对文件的长短强加限制。 

193. 至于大会第六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的方式问题，委员会对在大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提议同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磋商的代表团表示感谢。为了避免 

被人以为干预纯属第六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委员会认为它不应对此事提出任 

何具体建il> 它只希望象1 9 7 7年一样指出，给予各代表团充分时间伃细审査、 

思考委员会报告内容和准备发言的实际可行方法，是继续现在的作法，于十月底开 

始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在会期的较晚时刻开始审议委员会的报告不可避免地会中 

断对其他项目的辩论，事实上最终会减少第六委员会本来分配给审议国际法委员会 

报告的会议次 I 从委员会的立场来看，真正要紧的是各代表团能充分参加对委 

员会报告的审议，它们的观点和辩论的结果能继续在最大程度上及早在下届年会之 

前传达给委员会。在这方面，委员会愿对秘书处表示感谢，它就大会第三十四届 

会议期间第六娄员会讨论国际法委员会笫三十一届会议（1 9 7 9年）工作报告的 

情况编写了专题摘要.这份文件（ A / C l 4 / 1 , 3 1 1 )是根据大会第34 / 1 4 1号 

决议第1 2段要求编制的，它向委员会提供了在第六委员会上所发表的观点、评论 

和葸见的详细摘要，足以填补第六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有关报告中缺少辩论摘要的 

空白' 

194. 国际法委员会在1 9 7 9年笫三十一届会议的工作报告第210段中提到其 

成员，包括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所得到的酬金水平问题。除其他外，娈员会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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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成员们的生活津贴已多少按照生活费的改变定期进行调整，但在过去二十年 

来他们的酬金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委员会希望大会注意到这件事，但是审 

议支付酬金的项目从大会笫三十三届会议推迖到第三十四届会议，又延到第三十五 

届会I 娄员会授权其主席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向在纽约的有关官员和代表 

说明委员会的观点，要特别记住有必要按照委员会的规程保持它的独立完整 

195-委员会还指出，特别报告员有时需要自己出资来提供研究和其他协助。委 

员会认为由他们自己支付这种协助用款是不对的，它要提请大会注意此事，希望在 

预算中作出某些规定，使特别报告员正当支付的费用由联合国基金内出。特别报 

告员还需要能够利用书籍充足的图书馆和其他的资料来沅，有时还需要能够去纽约 

或其他地点同编纂司有 关官员或其他人进行商讨.这种需要对世界较边远地区的 

特别报告员尤其有其迫切性，特别是图书馆和类似来沅不很发达的边远地区。委员 

会也希望大会注意此事，使特别报告员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便利条件。 

B , «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手册第三版的出版 

1 9 6 .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手册第三版在它的请求下已 

经出版，其中载有委员会工作的最新发展概述和新的娈员会萆案案文以及最近根据 

委员会草案通过的编纂公约。娄员会为这一新版的手册向秘书处表示感谢，这本 

手册对委员会成员和各位代表都非常有用，并且是在学术界、学界和一般公众中宣 

传和使他们广泛得知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最好方法， 

c对夯员会副秘书的赞扬 

1 9 7 . 在 7 月 I 7日第1635次会议上，娈员会赞扬了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纂司 

副司长兼委员会副秘书圣蒂亚哥‧托雷斯—贝纳德斯先生 3他自1 9 6 0年以来全 

心全意地为委员会服务。做出了杰出的成缋，他即将辞职去就任国际法院的书记官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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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与国际法院的关系 

19a阿卜杜控.埃里安先生法官代表国际法院访问国际法委员会，并在第1622 

次会i5Lh致词。 

E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199. 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主席米兰•萨霍维奇先生以委员会观察员身分出席 

了1 9 8 0 年 4 月 2 4日至5月1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镇二十一 

届会议，并在会议上致词。 

200. 亚非、，协商委员会秘书长森先生代表该委员会出席国际法委员会笫三十 

二届会议，并在1 9 8 0 年 6 月 1 0日笫 1 6 0 6次会议上致词' 

20L森先生说，尽管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主要是在国际法领域内， 

但该委员会在过去十年内扩展了活动，以应付各成员的实际需要，和执行万隆会议 

委托的促进亚非合作的任务。他指出该委员会因此特别致力于促进亚洲^非洲国 

家间的协商与安排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间的讨论，以期协助进行关于締结可获所 

有国家接受的公约的谈判。该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有：协助第三次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締结综合的海洋法公约的谈判；注意海洋的其他用途及其在联合囿专门机构 

诸如粮农组织^海事组织管辖下的资源，以及保护环境的问题。在评价该委员会 

在 I 9 8 0年代的工作时，森先生指出，最重要的活动是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包括 

工业化，这项工作需要编写复杂的法律文书，以确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间利 

益的平衡，并制订保护投资的新规则湘方式，在经济方面，森先生指出委员会最 

显著的成就是通过觯决有关经济^商务争端的综合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在亚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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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经济交易方面创造安定禾口信心。最后，森先生指出，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 

的工作仍深感兴趣，特别是由于国际法委员会议程上大部分的项目对亚非法律协商 

委员会成g国政府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希望国际法委员会^亚非法律协商委 

员会在这些领域内继续进行密切的合作。 

20Z 国际法委员‧邀请常期派遣观察员出席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会议。 

它请主席克里浙托弗‧平托先生出席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下届会议，如杲他不能出 

席，则另派国际法委员会另一成员出席。 

2 . 美 洲 ‧ 委 员 会 

203. 国际法委员会笫三十一届会议主席米兰•萨霍维奇先生以委员会观察员身 

分出席了 1 9 8 0年 1月- 2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荽洲法律委员会会议，并在会 

iU:致词。 

204. 西摩.鲁宾先生代表美洲法律委员会出席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并在1 9 8 0 年 6 月 I 6日第 1 6 1 1次会议上致词。 

205. 鲁宾先生说美洲法律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个主要项目是关于国际私法的，1 

9 7 9年为这个项目举行了两次专题的美洲会il 会议讨论了委托査询证人.在 

国外取得证据^判决书证明等题目。此外，委员会审议了通过《美洲国家关于取 

得证据的公约》附加议定书的建议，以期协调美洲大陆两种法律体系，即习惯法体 

系*罗马法体系之间的歧异。鲁宾先生又指出，委员会在1 9 8 0年初举行的最 

近的一次会议中完成了确定酷刑为国际罪行的公约草案的工作。关于委员会今后 

的方案，鲁宾先生提到委员会的议程上有十一个项目，其中包括订正《美洲国家工 

业产权公约》、银决关于海洋法的争端湘国家管辖豁免权等问I 谈刭委员会的 

工作方法，鲁宾先生说委员会认识到召开专家会议专门讨论具休问题^种技术的价 

值，否则整个委员会就得在广泛的领域内处理这些具休问题。他认为，应更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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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召开专家委员会的这种技术，因为委员会成员难以讨论他们不十分熟悉的®难 

的技术问氣 最后，鲁宾先生指出国际法委员会*美洲法律委员会议程上都准备 

审议的题目，建议两个机构间建立比较定期的联系，使它们能够交换文件*关于工 

作方案的资料。如杲可能的话，这种交换应远在国际法委员会和美洲法律委员会 

年度会议之前进行，使它们各自的观察员能够在参加这些年度会议时作出实质性的 

建"^ 

2 0 6 L国际法委员 M邀请常期派遣观察员出席*洲法律委员会的会讥 它请 

主席先生克里斯托弗‧平托先生出席美洲法律委员会下届会议，如果他不能出席， 

则另派国际法委员会另一成员出席， 

3.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 

2 0 7 .威廉‧里普哈根先生代表国际法委员会出席 1 9 7 9年 1 1月举行的欧洲 

法律合作委员会笫三十一届会议，并在会ill致词. 

2oa欧洲理事会法律事务主任埃里克•哈雷莫埃斯先生代表欧洲法律合作委员 

会出席国际法委员会笫三十二届会议，并在笛1628次会i义上致词。 

209.哈雷莫埃浙先生解释欧洲理事会的制订法律工作，首先是讨论1979年以 

来締结的公约，其次是讨论尚在拟订中的公约草案。在已经締结的公约中，《养 

护欧洲野生物^自然生境公约》已于1 9 7 9 年 9 月 1 9日在伯尔尼开放签字。 

该公约的目的是养护野生动植物及箕自然生境，特别是需要几小国家合作养护的物 

种^生境，他又提到《关于确认勒执行有关监护的判决相恢复子女监护权的欧洲 

公约》已于1 9 8 0 年 5 月 2 0日在卢森堡开放签字。该公约的目的有二：首先 

最确认和执行关于监护权和探视子女权的判决；其次是在子女被迁至另一締约国的 

情况下，恢复监护权。最后，哈雷莫埃浙先生提到《关于领土钍区或当局间跨越 

边界合作的欧洲纲要公约》，该公约于1 9 8 0年5月在马德里举行的主昝地方政 

-396 -



府的欧洲部长笫四届会议期间开放签字。该公约规定了地方当局间国际合作的条 

件，其附件中并载有一系列促进这种合作的模式协& 关于尚在拟订的公约，他 

提到在自动处理个人资料方面保护个人的公约草案。预料该公约将于1 9 8 0年 

莸樽委员会通过，并于1 9 8 1年初开放筌字。除了欧洲理事会制订法律的活动 

外，哈雷莫埃斯先生也讨论了理事会在联合S较广泛的法律活动范围内作为一个组 

织的工作及其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最后，他概述了欧洲理事会正在推行的方 

案，该方案是从政治、资料^科学方面综合地进行国际合作。它着重三项主要活 

ih: (1)协调实质性法律^促进国际合作；（2)成员国间就各别的立法活动交换意 

见^资料；(3)鼓励比较法律的研究. 

210. 哈雷莫埃浙先生宣布委员会下届会议订于1 9 8 0年 I 1 月 2 4曰在浙牿 

拉斯堡开始，希望国际法委员会能派遣观察员出席，国际法委员会被邀请常期派 

遣观察员出席欧洲、，合作委员会的会it 它请主席克里浙托弗'平托先^出席 

欧洲*#合作委员会该届会议，如杲他不能出席，则另派国际法委员会另一成员出 

席。 

4 P 可拉伯国际法委员会 

211. 马哈茂德‧巴克库切先生代表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出席国际法委员会笫三 

十二届会议， 

F 笫三十三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2ia 委员会决定于1 9 8 1 年 5 月 4 B 至 1 9 8 1 年 7 月 2 4 日 在 联 合 f f l 曰 内 

瓦办婁处举行下届会议。 

G.出席大会笫三十五届会议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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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委员会决定由主席克里斯托弗‧平托先生代表出席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H 国际法讨论会 

214. 按 照 1 9 7 9 年 1 2 月 1 7 日 大 会 第 3 4 / 1 4 1 号 决 议 第 I 1段的规定， M 

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期间为国际法高级学生^经常在 

工作中处理国际法问题的初级政府官员举办了镇十六届国际法讨论会。 

21 a在联合国日内瓦办審处对外关系^机构间*务主任基哈诺―卡瓦列罗先生 

的主持下，甄选委员会举行了会 I甄选委员会尚有三名其他成员，他们以前都是 

讨论会的参加者。三名成员为：迪克利奇-牿控科维奇夫人(南斯拉夫常驻代表团), 

乔德赫里先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秘书处)昶兰査兰先生（人权司秘书处）。： 

216. 从约 6 0不同国籍的候选人当中选择了二十四名畚加者；其中两名不能畚 

加，但有三名联合国/训研所方案研究金持有人泰加了该届讨论会。 

217. 畚加者可使用联合国图书馆的设备，并能够春加联合国新闻处举办的电影 

展览。他们获得明白委员会的讨论^明白讨论会专题演讲的内容所需的基本文件 

并且能够取得或以廉价购得他们在本国国内得不到或难以获得的联合国文件。讨 

论会结束时，参加者获得一份由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签署 

的泰加证明书。 

2 i a在 6月 2日至 2 0日间，讨论会举行了 1 2次会议，在会议上进行专题演 

讲，演讲后是讨论。 

219.下列八名国际法委员会成员抠任了讲师：贝德贾威先生（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的法律问题）；贾戈塔先生（海洋法的蒉近发展情况）；昆廷-巴克斯特先生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拫害性后杲的国际贵任）；勒太先生（国际组织 

法是否存在？）里普哈根先生（国家责任的内容、形式*程度）；施韦贝尔先生 

(囿际永道非航行使用法）；素差伊先生（区域合作，牿别是亚洲*太平洋区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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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合作的法律问题）；薇罗斯塔先生（实现奥地利的永久中立）；扬科夫先生（篾 

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及海洋环境的保护^保全制度）。此外，萨霍维奇先生在 

评价讨论会工作的会i义上主持了讨论，人权司司长范博文先生就联合国傻进*保护 

人权的努力发表了演it ^前几届会议一样，讨论会主任拉顿先生介绍了国际法 

委员会及其工作。 

220. ^过去一样，讨论会的赛用不必由联合国负扭，也没有请求联合国支付春 

加者的旅赛或生活费。下列各H政府向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者提供了研究金：奥地 

利地*丹麦、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威牿-荷兰、挪威命瑞典。此外，一 

个私人机构一达纳s际比较法律研究基金(美利坚合众国俄亥俄州托莱多）首次 

提供了研究金。由于颁发研究金，才能够实现参加者的适当地域分配，昶能够让 

遥远囯家的合资格的候选人得以参加，否则他们会囡经瑭不足而不能参加。 

2 2 1 . 自从1 9 6 5年开始举办讨论会以来，共有353名泰加者，代表105小国 

家，有153^参加者莸得研究金，其中不包括训研所的研究金持有Ao 希望上述 

各国政府继续努力，也希望其他政府能够对这个支援发展中国家国民的运动作出捐 

助.应该特别致谢的是荷兰和瑞典政府，它们仿效挪威政府去年的先例，将本年 

度的捐助增加了三倍。讨论会主办人一向的惯例是，通知捐助国政府受惠人的姓 

名，同时一定让受惠人木人知道他的研究金是由谁提供的。 

22a 国际法委员会要感谢控顿先生及其助手彼蒂夫人有效地组织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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